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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romtheEditorsDesk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法
黄保罗

(«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兼职教授,地址见文末)

今年是路德所开启的宗教改革(１５１７)五百周年纪念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术

纪念活动.以“国学和西学”为研究目标的本刊特别关注西学中的传统和现代性问题,我们非常注重

从中西对比和交流的视角探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影响重大的思潮和运动对

西学的影响.
因为宗教改革在汉语学界被严重忽略,所以,我们对此加以特别关注,本刊第８期(２０１５年６月)专

门编辑了“马丁路德研究的芬兰学派与汉语语境的互动”专辑,第１０期(２０１６年６月)特邀北京大学历

史系朱孝远教授编辑了“宗教改革研究”专辑,第１２期(２０１７年６月)专门与迦密山论坛合作编辑了“宗教

改革五百周年与婚姻”专辑,本期(No１３,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则以“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法”为专辑.
西学中“法”的传统可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但罗马法在世俗意义上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学的影

响是深远的;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对法的理解、尊重和利用构成了今日西方民主、人权、法制和政治体

制的根基之一;而这个传统的法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契约性的和人文主义式的协定.但是,西学中

的法之传统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就是与犹太基督教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法的神圣性与一神论的

上帝信仰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学中的暗线.永恒法、自然法、人法与神法之间的内在关系激动着伟

大的心灵.上帝是一切法的终极来源,这就将世俗统治者的权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并为臣民的反抗

预留了空间.
在欧美的前基督教时代,法是人文性的,其中也夹杂着原始性宗教的影响,但对于今天的西学和

世界来说,这个时代的法的影响是微小的.随后的基督教时代,教会所代表的神权逐渐吞噬了人文性

和世俗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条件渐渐

具备.
路德所开启的宗教改革,可谓是现代性诞生的真正标志,它从神学和哲学上释放了人的主体性,

使人得以独立自由地面对超越的上帝.在伦理道德上,路德强调了自然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指出人

只能在伦理道德的层面达到相对有限的善,而无法成为真正的义;在救赎神学上,路德强调只有福音

才能救人,行善对人得救是没有意义的.这特别体现在路德所作的确“coramDeo”(在上帝面前)和
“coramhominibus/mundo”(在人/世界面前)区分上.在政治神学上,路德通过阐释上帝之左右手、两
个国度的理论,对世俗之法和神圣之法、律法与福音的功用等进行了界定和区分,将人的本质划分为

内在的和外在的,强调只有上帝才能管辖人的内在心灵、信仰、自由和义,以君王为首的政府只能管辖

人的外在身体、财物、行为和对法律的遵循状况.
路德的上述理论对西学中后来出现的“公共领域”和“个人隐私”的二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路

德本人那里,公共领域是上帝左手和世俗君王管辖的领域,使用的是法律、暴力、外在和强制的手段;
私人隐私领域则是上帝的右手、教会管辖的领域,使用的是福音、和平、内在和温柔的手段.

但是,经过启蒙运动,特别是受无神论的影响,在西方,私人隐私领域成为了神圣绝对,既“没有上

帝在场”,法律也无法触及,由此导致了人生意义的缺乏、道德沦丧、过分自私、婚姻破碎、家庭破灭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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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这成为了今天西方现代性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另一方面,公共领域也遇到挑战.在西方,公共领域的政治体制得以通过法律被保障,在这个领

域,人们对法律持有神圣的尊敬,即使选举失败的人,也会接受失败的结果,而不会采取背后插刀使阴

谋的方式,在这里,罗马和启蒙运动传统的人文契约与犹太基督教的神圣之法有着相对美好的协作.
但是,在民主选举中,一直存在着把符合上帝真理的“公意”操作成为哗众取宠的民粹“众意”的现象.

虽然西方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遇到了上述的挑战和危机,但是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和调节作

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完全被破坏,西方仍然具有相对美好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环境.

当中国的国学与西学在明末清初相遇的时候,西学已不再是原始的希腊罗马或犹太基督教,而是

这两者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混合之物.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受到的西方凌

辱主要来源于其中的理性主义、科学革命、社会进化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然而,长期以来,却被误

解为是基督教与儒学等中国传统之间的冲突.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国学主张者没有充分注意到西学

内部基督教与世俗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之间的张力.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及传教士的研究,越来越证

明这一点.
今天,当中国的物质、军事和外在硬件大力发展的时候,面对着西方的相对“衰落”,国内兴起了以

极端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国学热,国人是否抓住了西方衰败的真正原因和中国崛起的真正理由了呢?
法制/法治的成功与人文主义和神圣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西学传统中法制/法治借助于罗马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传统可以在公共领域产生较好的效果,但会

面临“民粹主义”的挑战,此时基督教会起到调节作用.但是,在私人领域,法制/法治的影响是有限

的,宗教改革以来所强调的福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西方在这个领域里遇到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对基督

教的抛弃所导致的,所以,今天的欧美又出现了基督教复兴的趋势.
国学传统中法制/法治借助于先秦时期的“天道”,似乎有过三皇五帝的美好黄金时代.自从秦汉之

变以来,人格化的“上帝”逐渐变成了人格化模糊的“天”、“天理”和“理”,发生了从神本主义(theism)到人

文主义(humanism)的蜕变(degeneration).从此,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天子”取代了“天”,“法”失去了

神圣之“道”的本性,而沦落为“治人手段”的“术”.究其根本,在于“法”失去了神圣性,法不是类似于犹太

基督教传统中上帝与人之间所立的法,而是“劳心者”用来“治”“劳力者”的工具.〔１〕

就“宗教与法”之间的关系来说,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在欧美所代表的西方,总体

上是政教分离的.而在中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传统中,“政主教从”则一直是

主流.在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之际,在中国政府２０１７年重新颁布了‹宗教管理条例›的时候,学者

们对“宗教与法”进行多方位的探索,极具积极意义.

本期“国学、西学与神学栏目”收录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中山大学哲学２０１６
级博士后研究员李晶的“从相等到平等:马克斯舍勒论基督教民主”,该文分析了舍勒对于一种基督

教式的民主理念的理解,来作为他反思天主教在一战后的欧洲重建中所能发挥的社会凝聚功能的一

种构想.这种基督教式的民主强调从创世论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在其价值根源处的万事万物的平等,
并由这种平等感引发对于心性品质的锻造,从而实现宗教价值对于社会秩序的奠基作用.舍勒的基

督教民主显示出了民主内涵总是通过现代政党政治文化来表达的缺失,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价值

论上的监督和引导,而这本身亦是对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如何有效自我定位的一种反思.台湾国

立东华大学社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成凤梁博士的“再访自然法思想: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中心”,该文强

２

〔１〕 鲍鹏山教授对«商君书»的“术”的本性和害处有很好的论述,比如该书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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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学,影响极为深远.它对今日西方的实证法体系,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

不但提供了一个对与错的终极标准,以及良善或合于自然生活典范,它也为既存的制度,提供一个潜

在激发反省的因素.自然法思想更是西方自然权利的思想的重要来源,深深地影响基本权利的概念,
形成了今日民主国家的法治观.而基督教思想又是自然法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特别是阿奎那的

自然法思想.尽管如此,西方自二战后,有鉴于纳粹借法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法学界开始反思法律

实证主义,自然法思想遂逐渐复苏.基督新教学者,无论是来自路德派或加尔文派的学者,也开始认

真回到圣经,重新检视自然法思想,盼望借此作为基督教与世俗法学者的对话平台.本篇论文即拟从

这个角度,重新造访自然法思想.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的“困惑与挑

战:中国的宗教立法”,该文包括如下几个部分:是否要立宗教法,讨论了宗教法的立法宗旨;为何要立

宗教法,讨论了宗教法的必要性;制定何种宗教法,讨论了宗教法的目标;如何设立宗教法,讨论了立

法的方式;“宗教特区”提出了从行政管理到法治的过渡建议;小结部分提出了作者的八点结论,核心

是宗教立法势在必行,虽然难度很大,但不搞这个改革,不走宗教法治的道路,中国宗教方面的问题就

无从解决.宗教文化出版社编审、西华大学兼职教授霍克功教授的“中国当代宗教事务管理的历史进

程”,该文分五个时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毛泽东时代,李维汉在１９５８年的

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即中国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
杂性、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时代拨乱反正,１９８２年３月,写成并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

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

个专门性的宗教工作的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江泽民时代,开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新时代,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的思想被写进１９９１年２月５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

干问题的通知»,标志着我国进入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新时代.提出和完善宗教工作三句话:“全面贯

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胡锦涛时代,
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四句话作为宗教工作基本方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宗教事务条例»颁布.
这是宗教领域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我国正式走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有法可依的时

代.习近平时代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此栏目还特

别增加了一个附录:“«宗教事务条例»新(２０１７)旧(２００４)对比”,并用红色把差异的文字标示了出来.
“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刊录了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莫铮宜博士的“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与«诗

篇»的编纂”.该文对诗篇的研究表明,曾处于以色列宗教生活边缘地位的利未人对«诗篇»的形成起

到了主要的编纂作用.这与第二圣殿时期尼希米等改革之后,利未团体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密切相关.
这一时期,波斯帝国统治策略使得犹大省权力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兴起的利未团体与祭司阶层分享

权力,两者形成一种妥协合作的关系,这也对希伯来圣经的一些晚期经卷的编撰产生了影响.就诗篇

而言,其主要用于圣殿礼仪中的颂唱,而利未人借助大卫敬拜传统主导了唱诗,并起到了说预言和教

导律法等作用,由此他们对«诗篇»的编撰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外,对这一时期“利未人”身份的探讨

表明犹太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台湾中原大学的叶先秦博士的英文版“两份早期五

旬宗报刊的比较研究:«通传福音真理报»和«五旬节真理报»”,该文强调,不同于罗马天主教,新教在

海外传教事业上向来重视以报刊为媒介,借此互通宣教禾场上的消息,并促进宣教士之间的联系.在

北美的五旬节运动创始初期,亚苏萨街传道会等五旬宗差传机构也发行各种期刊,以期在“使徒信心”
运动参与者中建立网络关系.这些在五旬节运动早期发行的报刊可以被视为了解全球五旬节运动诸

起源的重要参照点之一,若干早期中国的华洋五旬宗人士也发行中文的五旬宗报刊以传播五旬节信

仰.«通传福音真理报»和«五旬节真理报»这两份最早的中文五旬节报刊,分别型塑了中国两道不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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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的五旬节运动或五旬节型态信仰—真耶稣教会以及香港五旬节会.两者的主编均曾亲自参与亚

苏撒街复兴运动并受其差派的宣教士,而两份刊物其实也正反映出北美五旬节运动两种不同的面

向—圣洁五旬宗和独一神论五旬宗的信仰.本文将对两份刊物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中关于成圣和灵

洗这两项五旬节派核心教义的论述.
“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北京警察学院黄悦波博士的“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之比

较:兼与张守东先生商榷”,作者认为,基督教文化是现代法治的内核精神,在唐朝时就以景教的面貌

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相碰撞,彼此既有差异,也有相似,更有共鸣.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在
“神道”和“人道”两方面,围绕各自“敬神”和“忠君”的终极主题,提供了异域文化之间相比较的平台.
尽管景教最终烟消云散,而唐律如今也被束之高阁,但双“十”的交流表明,中华民族“复兴梦”离不开

文化开放的“博采众长”和文化继承的“推陈出新”.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年轻学者王兆芝的“‘十诫’
与‘十恶’: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比较观察”,作者强调,“十诫”是古犹太－基督教世界的基本法,对西

方文明影响至深;“十恶”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法律,其影响至今不绝.本文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

视野,主要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十诫”与“十恶”进行比较性的观察分析,认为“十诫”本质上是面向一

个开放世界的自由立法,并因为其超越性维度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十恶”则是绝对皇权意识主

导下的中国文化产物,是一份有待借助自由精神与宪政原则予以清理和超越的复杂文化遗产.
“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徐新教授的“论犹太文化与犹太

教的同一性”,作者指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人们往往把该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区别对待.宗教仅仅被

视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宗教就不是区别民族的最核心因素.然而,犹太文化和犹太教之间

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起码是在现代到来之前,是文化的就是宗教的.正因如

此,犹太教被视为是一种民族宗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所有信仰犹太教的人也就自然被视为犹太人

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现象? 为什么犹太民族与宗教不可分? 本文认为是犹太文化与犹太教的同一

性所致,是犹太文化与犹太教之间存在一种托体同根的关系所致,更是犹太民族的诞生和犹太教的开

端是共时的、同步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所致.河南大学法学院乔飞教授的“‘二姓好合’与‘二人一体’:
儒耶婚姻要件之法文化比较”,作者认为,儒家与基督教都极其重视婚姻家庭.在婚姻实质要件方面,
儒耶均认为婚姻是上天的旨意,都认为婚姻不仅涉及男女当事人,也涉及双方家长意愿.婚姻的成

立,均以特定程序和仪式为形式要件;夫妻关系都有一定的秩序.儒耶婚姻也有本质不同:二者体现

的“天道”内涵不同,婚姻体现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为“世俗本位”,后者为“灵性本位”;前者为“集团

本位”,后者为“个体本位”;前者为“家族本位”,后者为“夫妻共同体本位”.夫妻关系方面,儒家强调

男尊女卑,基督教强调平等前提下的秩序.婚姻关系的“应然之道”,应为“敬天”、“爱人”为宗旨的“关
系本位主义”.自由主义者绝对的“个人本位主义”有失偏颇.

“书评与通讯”部分收录了三篇文章,一是美国学者李锦纶教授的“中国天道观与动态永恒”,中国天

道观呈现一形而上动态原则,支配着万物与人类生活.这与西方教会传统从奥古斯丁以降,所预设柏拉

图式的静态永恒观念产生强烈对照,相信动态永恒观得以发展,跟道家对道所隐含的类主体思想有关.
故若要再思永恒观,将发现东方教会加帕多家教父神学,以位格主体相融互动为生命基础,提供了适切探

讨框架.动态永恒讨论要求对三一上帝作为位格主体相交之认定,其生命的纵向无限深度,保证着在互

动的开放中不受偶存性问题所威胁.二是上海学者张铮博士的“论中国的义务教育与宗教教育”,义务教

育起源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传授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为两个基本内容.根据宗教自由的一般原理以

及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在学校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是父母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国家在强制性地传授

知识技能、培育公民人格方面对儿童教育拥有正当利益.国家的强制教育权与父母的宗教教育权之间存

在张力.在中国语境下,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方案是:给民办初级宗教学校松绑;在初级民办宗教学校中

加入与宗教原则与国家意识形态均可相容的价值观内容.三是南开大学张仕颖教授的“路德研究的新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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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两次国际路德研究会议综述”,时值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纪念,世界各地基督教会和学界都举办了

相关活动,来纪念这一塑造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变革.在这些活动中,尤以新教世界特别是路德宗教区

为甚.德国联邦政府和新教教会高度重视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纪念会,从２００７年就开始长达十年的

筹备活动,并将２０１７年定为宗教改革年.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４日,第十三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

(１３．InternationalKongressFürLutherforschung)回到了著名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工作和生活的地

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维滕堡路德城(LutherstadtWittenberg).属于路德宗教区的芬兰也

举办了相关活动,赫尔辛基大学神学系教授、«西学与国学»国际学刊和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黄保罗

教授,于７月２６日至７月２９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了第五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主题为“马丁路德与汉

语世界(MartinLutherandChineseWorld)”.
本期的编辑除去感谢各位作者以外,特别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肖清和博士,作为本刊的副

主编,多年来他负责网络版本,贡献良多,去年开始,他担任主任的“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正式成为本

刊的协办单位.从２０１７年开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苏德超教授担任本刊副主

编,负责微信版,武汉大学的年轻学者王伟平担任微信版编辑,他们特别制作了可直接进行学术引用

的新媒体版本,同时,由赵林教授担任所长、苏德超教授担任副所长的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

也成为了本刊的正式协办单位.
我们邀请了阿根廷国家科技研究委员会研究员、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教授(memberoftheArgentine

NationalResearchCouncil(CONICET)andProfessoratUniversityofRosario,Argentine)爱德华多丹尼

尔奥维耶多(EduardoDanielOviedo)博士作为本刊的特约评委,增强了本刊的国际性和全球性.
本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著名学术数据库收录,特别是ESCI和SCOPUS等,在许多国家已被

列为核心刊物.我们期望可以更好地为国学与西学的研究搭建优秀的平台.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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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等到平等:马克斯舍勒论基督教民主

李　晶

(香港中文大学与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中山大学哲学２０１６级博士后研究员)

摘要:本文分析了舍勒对于一种基督教式的民主理念的理解,来作为他反思天主教在一战战后的欧洲重建中所能发挥

的社会凝聚功能的一种构想.这种基督教式的民主强调从创世论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在其价值根源处的万事万物的平

等,并由这种平等感引发对于心性品质的锻造,从而实现宗教价值对于社会秩序的奠基作用.舍勒的基督教民主对比

出了民主内涵总是通过现代政党政治文化来表达的缺失,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种价值论上的监督和引导,而这本身亦

是对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如何有效自我定位的一种反思.

关键词:舍勒;基督教民主;基督教社会教义

作者:李晶,香港中文大学与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中山大学哲学２０１６级博士后研究员.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锡昌

堂哲学系.电话:＋８６Ｇ１４７Ｇ１６０１Ｇ５５２９,电邮:youblatterme＠gmail．com

民主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不仅越来越变成为普世的价值认同,同时也是许多古老的传

统思想在其现代革新的过程中,都不得不处理的问题.自教宗列奥十三世于１８９１年颁布针对天主教

社会教义的圣谕«新事物»(RerumNovarum)开始,基督教会就逐渐摆脱十九世纪对于民主的冷漠和

敌视态度,转而积极在民主价值和基督教价值之间寻求融合.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具体的实践效

果来看,这样的努力却并不能称得上成功.一方面,许多以基督教价值为立党基础的政党,例如德国

的基民盟(CDU),虽然长期占据执政党的地位,但在特殊政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它们的宗教色彩已

然模糊,面对同志权益、堕胎等尖锐的伦理问题也大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１〕因而他们对于民主制

度的坚持在何种程度上仍与基督教的价值信仰相关是颇使得疑问的;另一方面,不少学者把研究基督

教民主的重点放在基督教会的民主化上,〔２〕将教会内部的民主生活,例如主教、执事人员的公开选

举、圣事活动的民主改革,以及对于各种世俗社会的民主运动的参与等看成是基督教民主最重要的表

现方式,但这就让基督教价值屈从于了民主制度的逻辑话语体系,某种程度上并不与基督教价值自上

而下的启示方式及其充满价值自信的贵族主义气质相一致.事实上,民主的理念远非完美,从现实的

层面上看,新世纪以来阿拉伯之春后的乱局,新近英国的脱欧,以及叙利亚难民问题所带来的逆全球

３

〔１〕

〔２〕

PeterPULZER,“NationalismandInternationalisminEuropeanChristianDemocracy”,inChristianDemocracyinEurope
since１９４５．eds．,MichaelGehlerand Wolfram Kaiser,(London;New York:Routledge,２００４),３．SeealsoNoelD．Cary,ThePathto
ChristianDemocracy:GermanCatholicsandthePartysystemfrom WindthorsttoAdenauer,(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６).

基督教民主比较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国别研究,即分别分析例如在拉丁美洲、法国、西德、爱尔兰等国家的教会中民主意识的

成长对于教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一般都是以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为出发点,从教会的领导方式、政教关系或者说

在民主化运动中的作用等层面去探究将教会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建构所谓的现代型教会,但这些都不是从基督教的教义和价值根源出

发思考 它 与 民 主 制 度 之 间 的 关 系.SeeEugeneC．Bianchi,RosemaryRadfordRuethereds．,ADemocraticCatholicChurch:the
ReconstructionofRomanCatholicism,(NewYork:Crossroad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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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和右翼政党的崛起等,都说明民主价值非常容易被民粹意识或者意识形态思维影响而成为政

治工具,因而民主制度反而始终都需要有价值论意义上的外在监督和校正,引导其维系始终与博爱和

人道主义紧密相连的“初心”,以民主更全面的内涵克服其在政治上的独断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当强调认信与服从、上帝主权至高无上的基督教价值,与强调平等和公义、人民主权至高无上的民主

价值这两种看起来南辕北辙的理念体系进行对话和碰撞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强烈张力反而能让基督

教对民主制度发挥出尖锐的批判性力量,引导它从一种行政工具复归为价值载体,这个过程实际上也

是在探寻民主制度和基督教共同的价值信仰.相较于直接的教会民主化,这样的监督批判和价值引

导作用或许才是基督教民主这个看起来自我矛盾的概念得以成立的原因所在.但究竟这种基督教在

价值论意义上对于民主制度的引导和监督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这里的基督教指的哪种派别和立场

的基督教,它又如何让民主的理念突破传统的政治视野的局限而实践出“万物民主”的人类学视野,本
文通过阅读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的«基督教民主»(ChristlicheDemokratie)〔３〕、«大国民主的精神

和理念基础»(DerGeistunddieideellenGrundlagenderDemokratiendergroβenNationen)〔４〕、«论
东西方基督教»(ÜberöstlichesundwestlichesChristentum)〔５〕等相关文献,论述他的基督教民主理

念,正是为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情绪民主和态度民主

舍勒关于基督教民主的论述出现在他全集的第四卷之中,这一卷的内容,包括«战争天才和德意

志战争»、«战争作为集体经验»、«论德意志仇恨的起源»等等,都与反思一战发生的原因和本质以及探

讨德国在战后的发展前途相关联,因而舍勒从基督教的角度去理解民主一定程度上是针对战后德国

知识分子和政党对于民主趋之若鹜的、跟风式的称颂的不满.他认为民主运动在当时的处境下已经

变成为了新的造神运动,任何人只要站在民主的对立面就仿佛会堕入深渊,所有的政党在还没有分析

清楚民主的本质、它的价值根源及其背后的世界观之前就盲目地将它写入自己的政党纲要里面,来作

为其标榜现代性精神的护身符,这既是愚昧,也是伪善(Heuchelei).〔６〕 这些政党以正义的口号来操

弄“少数者和多数者”之间的博弈游戏,却并没有细致地分析民主这个概念的多重含义,以至出现了民

主在工具意义和目的意义上的混淆.对此,在论述基督教民主之前,舍勒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意涵的

民主类型:情绪民主(GefühlDemokratismus)和态度民主(GesinnungDemokratismus).〔７〕 就前者而

言,它是用“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心态来诉求民主;就后者而言,他是用“我有的,别人也要有”的心

态来要求民主.从表面上看,这两者都是在强调平等和正义,但实际上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舍勒看来,情绪民主的平等要求蕴含着强烈的怨恨因素,它代表着底层民众对于自身相对贫弱

的生活处境的不满而要求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尤其是要求与上层的菁英份子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和选择权,在这样的动机下,一些具有民粹色彩的市民伦理就可以不断合理合法地“抢班夺权”以至于

造成社会的冲突.虽然托克维尔将民主社会这种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解释为一个

社会的活力和进步的根源,〔８〕但舍勒却远没有如此乐观,在他看来,受压迫者的这些民主要求在很大

４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MaxSCHELER,PolitischＧPadagogischeSchriften,(GWBd．４．)(Bern:Francke,１９８２),６７６Ｇ６９１.

MaxSCHELER,SchriftenzurSoziologieundWeltanschauungslehre,(GWBd．６．)(Bonn:Bouvier,１９８６),１５８Ｇ１８７.

SCHELER,GW６,９９Ｇ１０５.

SCHELER,GW４,６７６.

Ibid．,pp．６７９.

SeeAlan S．KAHAN,TheSocialand PoliticalThoughtof Jacob Burckhardt,JohnStuart Mill,and Alexisde
Tocquevill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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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是对自身长期遭受的压力的抒发,本身并无太多建设性的社会贡献,而纯粹是情绪的发泄.对

此,舍勒不无讽刺的说,若一个无产阶级有机会成为资产阶级,他会毫不犹豫地改换角色成为他原来

诅咒的那种压迫者并反过来剥削他的同志.所以与其说情绪民主建构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Gleichheit),倒不如说它只是建构出了在数量意义上的彼此间的“相等”(Eben),与其说这里的平等

是被追求的价值目标,倒不如说它是等待被合理分配的商品.〔９〕 舍勒多次提到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是这种情绪民主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俄国革命中的同志情怀建立在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

的许诺之上,并非基于对家园故土和家人同胞的真诚挚爱,它只表现为对于革命这种手段的爱,但这

种“不是兄弟,即是敌人”(WillstdunichtmeinBrudersein,soschlagichdirdenSchädel)的爱是非常

消极的,并不能建构出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价值凝聚的存

在.舍勒认为,高价值的精神活动往往并非在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中出现,他质疑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一个国家和一片土地的归属的做法,因为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全然不能由所谓的多数原则来决定.所

以从根本上看,舍勒认为情绪民主的本质就是一种价值的颠覆,以偶然而不稳固的现实利益诉求破坏

各种直观而自立的“贵族式”(Aristokratismus)的社会伦理取向,这其中尤以基督教的神圣价值为代

表.虽然这番分析看起来非常精英主义化,但却尖锐地指明了许多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实际上都是

以人性的性恶论、不可知论以及怀疑论来作为其哲学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平等的实现要付出社会

团结被破坏和优质的文明价值不得不向劣质的文明价值妥协的代价.
与之相比,舍勒眼中的态度民主,即要求自己享有的生活福利、道德标准以至于荣耀感,其他人也

都能同样拥有,虽然也是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平等,但却在精神气质上与情绪民主大为不同.如果说情

绪民主表现出来的往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般的抗争与战斗的戾气,那么态度民主表现的却往

往是“幼吾幼以之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的充满沉静气质的的慈悲关怀.舍勒说,态度民主

事实上是开明统治者的美德,总是表现为服务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充满真诚善意的价值赠予.在这个

意义上,态度民主认同的信条总是具有古典意义的“民贵论”,而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主权说”.前者

通过对苍生苦难的悯恤与同情,表现出“民胞物与”的命运一体感;而后者则强调特权阶层的非法地

位,要求弭平阶级差异.客观而言,如果说态度民主是以无法建构共同的优越为耻,那么情绪民主则

反而以拥有共同的贫困为荣.在舍勒看来,出现这样的差异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情绪民主已然不具

有对于任何客体善的价值信仰,将平等只看成是一个目的论手段,而并非价值论的结果,所以这两种

民主所追求的平等事实上存在着作为目标(Ziel)和目的(Zweck)之间的差别.在舍勒眼中,目标是一

个在欲念(gewunsch)下被设定的具体的追求对象,而目的则是与所有经验相关的伴随现象,是经验历

史运动潜在但却明确的价值方向,即便没有被察觉,却是所有的行为本身不自觉展现的共同意愿

(gewollt).当平等被当成目标去实现,就非常容易被意识形态地工具化或者口号化,而当平等作为目

的本身来被对待,那么这样的平等就可以反过来作为奠基性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提供价值的引导.从

基督教的角度上看,这种价值引导就是由具有启示色彩的创世论所建构出来的平等能够始终作为自

然法和人类历史的终极根源.所以,民主的意涵在态度民主那里是作为一种始源的原因而存在,而在

情绪民主那里则是作为一种结果等待被获取,在这样的基础上,态度民主意义上的民主,总是让民主

的内涵作为一种价值本体自上而下地漫溢,它不会被化约为旨在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的“多数原则”,而
总是试图提升民众的普遍道德和价值信仰,以能够终极地解决问题.

５

〔９〕 魏玛民国的保守革命对此也有类似呼声:因此,我们必须用内在价值代替平等,用对领袖的有机选举代替机械选举,用民族共

同体的权利代替共和.参见曹卫东CAO Weidong主编,«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Weijishike:Deguobaoshouzhuyi[DieKonservative
RevolutionInDeutschland](上海Shang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renminchubanshe[ShanghaiPeoplePress],２０１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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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民主

毫无疑问,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是以态度民主而不是情绪民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通过对情绪民主

和态度民主的区分,舍勒得以用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去具体地诠释态度民主所依赖的价值本体究竟为

何,又如何在与情绪民主的差异中,论述基督教的价值引导过程.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浪潮,
尤其是对于将民主的含义局限在建立民主政府或者政党政治的民主运动而言,舍勒的基督教民主理

念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于这些民主运动本身的一次民主洗礼.具体而言,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是从人

格主义、气质塑造以及万物一体感等几方面来说明这种洗礼的.
正如教宗列奥十三世在他的通谕GravesdeCommuniRe〔１０〕中所提到的那样,基督教民主的最终

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建立无差别的绝对平等的社会,而是在尊重私有财产的同时,致力于民众整体生活

福利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舍勒也认为,与追求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平等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基督教式的

民主认为一定程度上阶层等差的存在和对这种差异的顺服的心态,始终是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保障;
此外,一定规模的上层精英阶层的存在,并没有破坏社会的公义和平等,反而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利

益,尤其就维护和提升其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而言是有利的.他提到天主教徒对于教皇的崇敬与民

众对于独裁者的屈服是全然不同的两种事情,就前者而言,这是将对于更高价值的追求放入到自我实

现的意向过程之中,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在基督教民主的语境中,并不是自由的抗争带来了真

理,相反,是真理的存在本身使人自由.这样的颠覆了的自由观使得民主不再局限于政治视野中被方

法论化和工具化,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整体性关切.对舍勒而言,他关注的更多

的并不是遴选候选人的公平程度或者投票权的分布这样具体的民主程序的执行问题,而是民主精神

从根源上看作为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基础的政治理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

守护.所以舍勒眼中的基督教民主始终要求从人格主义的精神层面去实践平等,包括行动动机的平

等、意志力的平等、反思力的平等等等,换言之,它要求的是人的人格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充分平等.
而这样的民主理念之所以能够被赋予基督教的色彩,不仅在于人格平等是基督教的创世论最基本的

观点,对于万物的尊重也是有着宗教色彩的律令性质,同时,正如经院哲学和卡尔拉纳的神学人类

学所都曾论述过的那样,爱上帝的意志、聆听圣言的能力,乃至于被拯救的命运也都是不同人群的潜

在共同性,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在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团

结和共契,以精神意向和情感的共同需求,在不同的人群中建立以教义为核心的价值凝聚,相较而言,
许多以情绪民主为思维原型的民主运动为了建立这样的价值凝聚,往往以抹杀独立个体的个性为手

段,因而只能建构出消极意义上的相等.
基督教民主以人格的平等和自我实现作为基本诉求,在从基督教的价值立场上对比出许多民主

运动的缺失和盲点的同时,也塑造出了在民主运动的一种沉静而雍容的气质与态度.正如对于自由

本身的遗忘要比自由被剥夺更为严重,对待平等本身的态度亦要比实在地实现这种平等更为重

要.〔１１〕 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所试图解决的不是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而是通

过价值的奠基和引导的方式来锻造一种精神气质和人性品格,尤其从现实生存目不暇接的利益选择

的浮躁回归到那种通过对世界的沉思而获得的不动如初的宁静中去,〔１２〕而从创造之美中体会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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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XIII,“GravesdeCommuniRe”,(January１８,１９０１,OnChristianDemocracy)．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

Leo１３/l１３grcom．htm.

RichardJohnNEUHAUS,DoingWell& DoingGood:theChallengetotheChristianCapitalist,(New York:Doubleday
１９９２),５.

ChristianBERMES,WolfhartHenckmannandHeinzLeonardy,eds．,Solidarität:Person& SozialeWelt,(Königshausen
u．:Neumann,２０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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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验意涵.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许多在情绪民主影响之下的民主运动却往往以革命抗争

的暴力作为基本诉求,这与基督教民主所倡议的在价值的自我涵泳中所获得的平静有着极大区别,同
时也彰显出了一种自圣的傲慢.在基督教民主的视野中,现代政党文化下许多政客念兹在兹的人民

最大或者人民主权论实际上根本不是民主思想,真正意义上的民贵思想不能只用政治的平等来表现,
它需要以超越政治民主的宗教理念作为更深刻的价值根据.正如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所批

评的那样,许多义正言辞的政客事实上根本无法清楚定义何为人民,何为主权.法国学者沙辛(Emile
PerreauＧSaussine)也认为,人人平等的概念背后隐藏着泛神论的倾向,使得每个人都变成了神圣的人

民.〔１３〕 而当例如福山(FrancisFukuyama)等社会学者认为民主制度已经是人类社会最终极的形态的

时候,他事实上是混淆了民主和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因为即便人类社会可以用民主制度建立恐怖的平

衡来压抑人的各种邪恶的冲动,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过去世界的关系乃至于与自己的相处,都
无法用这样的民主制来处理.如果很多以选举的胜利为最终目标的议会式民主强调是的一种强烈的

意志力和有效的行动力,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思想却是试图在基督教价值的信仰的基础上凭借一种价

值自信而锻造出相对柔和而雍容的精神气质,尤其是试图培育出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创世荣美的体认

和对平等更为深刻的理解,AmintoreFanfani在他的Catholicism,Protestantism,andCapitalism 一

书中表达的“让所有的行动都变成道德行动甚至宗教行动”的愿望事实上也是与这种精神气质的塑造

相关的,〔１４〕所以如何将民主运动从一种主智文化转变为一种主情文化,也是基督教民主非常重要的

一个目标.
舍勒在他 的 ChristilischeDemokratismus 一 文 中 多 次 表 达 了 对 于 美 国 诗 人 惠 特 曼 (Walt

Whitman)的推崇,因为惠特曼也同样不是从一般的政治意义上去理解民主,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人类

学的视野中,将民主文化看成是人的诗性修养.在他的«自我之歌»(TheSongofMyself)中,惠特曼

通过 对 自 己 的 身 体 官 能 的 夸 张 描 绘,刻 画 出 万 物 之 间 彼 此 呼 应 的 融 合 感 (responsive
connectedness),〔１５〕但这种融感合并非是要为了凸显“我”的特殊价值,而是表达对这个世界,当其还

没有彼此之分而融为一体时的赞美.这种在“一切人中看到我自己,不多也不差毫厘”或者“一片草叶

的意义不亚于行星的运转”这样的诗句中所体现出来的万物之间普遍联系而彼此关切的平等和谐,正
是惠特曼眼中真正的民主所要实现的.同时,这种民主的要求,从某种角度上看,它亦是自己对自己

的具有立法意义的绝对要求,正如惠特曼在他的DemocraticVistas〔１６〕所描述的那样,民主的目的就

在于要求人突破各种传统思维的思想限制,不仅仅去实现对自我的控制,更将对他人和外在世界的责

任看成是绝对的义务.所以,这里的民主实际上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不仅表达了对待世界的友

好态度,也代表了时刻准备的奉献状态(Willensbereitschaft),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民主总是在消极地

维护社会秩序不同,舍勒和惠特曼所理解的民主,却在积极地开拓与实现早被应许前定和谐.舍勒用

“亚当子孙共同的形而上学命运”作为民主的终极根据,相比于自然法的法理基础,这种根据以基督教

的创世论保证了民主是在积极地展现创造之美,而非消极地防御人性之恶的意义上获得其必要性的.
正是这样的基础上,舍勒的基督教民主将民主的内涵从政治的视野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类学视野,
从而不仅被受压迫的弱者需要有民主的要求,被人类中心主义冷落了几千年的自然界,甚至于“存在

即合理”的无机物世界和消逝的时空也都也需要有一个被民主化的过程.这种万世万物都需要民主

化的理念,以深情的普世同情感表达了万物存在却遭冷落和践踏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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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彰显人格的平等,还是培育沉静的精神气质,还是对于万物一体感的特殊理解,基督教民

主都建立在对于其教义充分的价值自信之上,这事实上也是它区分于其他民主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舍勒眼中,许多民主运动已然不具备任何对客体价值或者公共善的信仰,这导致民主运动的最终结

果纷繁多样,它可能带来宪政主义,但也有可能带来无政府主义、现代国家主义或拿破仑的军事扩张

主义等等;同样,民主运动也可以变成为各种不同的人文主义运动所依赖的政治基础,在不同的目的

论体系的牵引和控制下孕育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后果.总之,舍勒认为,丧失对于客体善的信仰或者说

不承认某种程度上的价值序列的存在,会使得民主运动无法洞悉历史中的逻各斯的存在,而最终滥觞

于各种主观主义之中.

三、基督教贵族主义

虽然舍勒对于基督教的价值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但舍勒的基督教民主中的所谓基督教仍然是

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在他的著述中,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不同的派别,基于它们各自教义的差

异,对于基督教价值和民主价值的融合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看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厘清这些不同派别

各自立场和论述,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舍勒的基督教民主的理念是非常有必要的.总的来看,舍勒希望

建构的是具有现代品格而积极作为、较少意识形态包袱而相对纯粹的基督教精神.一方面,他批判东

正教会的保守封闭禁锢了人的创造力价值而毫无现代气质和现实作为;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让基督教

避免被外在的政治经济因素过度影响,而出现如１９世纪法国耶稣会为世俗的高卢主义和法兰西国家

精神服务,或者如英国的清教徒用预定论理念将人分成不同种类的情况.因而舍勒事实上也展开了

对于基督教自身的批判,尤其是对基督教过度地介入现代世俗生活以及封闭在传统教义和历史中毫

无现实作为这两种极端现象的批判.舍勒的这些对不同基督教派的对比比较事实上也是在维系基督

教作为一种贵族主义价值的立场而帮助其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到合适的自我定位,因为贵族主义绝不

是亢奋的入世精神和隐逸的出世情怀那样的极端情感,而是对这两者的综合超越,在始终维系对先验

价值领域的纯粹直观中,一方面彰显这个世界的积极的在世责任而不逃避,另一方面彰显只以它自身

的变化为基础的游刃有余的从容态度而不盲从.在舍勒看来,只有这样的贵族主义气质为基础,基督

教精神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有效地发挥出对于民主和其他世俗价值的引导作用.
在他的ÜberöstlichesundwestlichesChristentum 一文中,舍勒多次表达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

满,认为他的作品中对于俄国东正教的描述欺骗了大部分西欧的读者,因为它描绘的并非东正教的真正

面貌.〔１７〕在他眼中,东正教对于人、对于情感和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西欧的基督教有着很大差异,这些差

异使得东正教不能如天主教或新教那样完成现代革新或者展露出现代性品格,遑论与现代民主或者其他

现代文化进行某种价值融合.例如,舍勒提到东正教始终贬抑人的个体主义价值和自由精神,在灵肉对

立的二元论中否弃人的肉体和任何的在世创造.它推崇仿效古代的隐士隐匿沙漠的苦修生活,而不承认

在工作和奉献中所展现出来的禁欲和自我修炼.〔１８〕同时,东正教重视终末性远大于在世性,因而追求幽

暗的神秘主义情感,一方面强调在圣礼仪式中的入神状态,而不是圣礼对于罪的洗涤作用;另一方面表达

对上帝的真实的恐惧和颤栗,一如屈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大法官.最后,东正教对于这个世界

也表现出了极端的不信任,舍勒引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话说,东正教既不同意任何历史的计划的学说,也
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和建制化,而只要求精神上的彻底洁净.〔１９〕总而言之,舍勒认为在东正教的传统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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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LER,GW６,１００.

Ibid．,pp．１０３.

Ibid．,pp．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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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那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替代性和同时性,使得爱邻人的本质能与爱上帝等同,也找不到历史变化前

进的韵律感和某种宇宙论的演绎过程,使得启示可以在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困境中通过自我开发和自我启

示转变为积极的道德力量.这些对于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尤其对各种世俗价值进行有效的批判或

者价值融合都是不利的.在这个方面,舍勒推崇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将在世的苦难感进一步转换为创造性

的爱的力量的做法,认为奥古斯丁让爱避免成为冥想的结果,而是在具体的行动中体现出来,这不仅为个

体主义的自由创造精神,尤其是勤奋和坚毅品格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将苦难感转换为普世

的同情感,建筑起同一种命运下的人类共同体,而这种个体创造和集体团结的有效结合和共同呈现,正是

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所期许的理想结果.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舍勒还批判了同样是正教传统的托尔斯泰,认为他的许多对于基督教

的论述有着非常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是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强烈批判.舍勒认为虽然这些论

述深刻而温馨,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有着鄙弃政治文化的特殊政治立场以及俄国特有的农奴文化对基

督教精神的外在扭曲.这样的扭曲在１９世纪被迫参与到启蒙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殖民活动或者直

接参与政治权力争夺的法国天主教那里体现得更为直观,舍勒认为这些在政治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基

督教价值已经非常浑浊,并不能作为基督教民主所依赖的价值基础.〔２０〕而对于这种相对纯粹的基督

教价值究竟是何种内涵,舍勒曾试图通过比较俄国、英国、法国和普鲁士四个国家的民主运动和宗教

精神具体的结合情况来探索,但也似乎没有得到非常明确的结论,他一度非常推崇路德在教改初期的

所建构的宗教氛围,但在德国一战之后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舍勒也没有信心认为路德的宗教精神

能够被很好地执行出来.〔２１〕 然而,舍勒在他的论述中没有考察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的情况,事实上,
作为一片没有历史传统包袱和意识形态遗产的土地,１９世纪的美国正是某种纯粹基督教价值理想的

实验场所,这在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即有体现.所以说若能考虑美国的情况,舍勒对于基督教民主的前

途或者会有更大的信心.
托克维尔在他的DemocracyinAmerica〔２２〕中通过对１９世纪美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与基督宗教之

间的关系的研究,探讨他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对于宗教的影响,尤其是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

环境之中,宗教精神如何能被相对纯粹地理解和表达,这与韦伯的宗教性格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研究进

路正好相反.清教徒在美国的宗教实践原本就有着很大的理想主义色彩,它挣脱了很多的原来欧洲大陆

千丝万缕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历史包袱,而可以在不毛之地的美洲新大陆上用乌托邦的情怀去彻底地实践

新教教义的宗教理想,既避免了加尔文主义的严酷城邦律法,也避免了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那样的在宗教

权威和自身的民族主义利益之间纠葛.〔２３〕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宗教不再成为斗争工具,而是成为它本身.
托克维尔提到美国人的宗教狂热程度远较欧洲大陆为高,〔２４〕但这种狂热并非源自于教派斗争的政治或

者历史的抱负.他提到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些州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守礼拜天”(observeSunday)的传统,
在每一周的第一天停止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这不仅与当时大西洋彼岸的欧洲革命中如火如荼的反基督

教运动截然不同,亦跟后来美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守礼拜的传统将礼拜天看成是一

个圣日,要求信徒在这一天反思工作和艰辛生活背后的意义,以及生活价值最终的源泉,它已经不是经济

学上保育环境和体力的休养生息的考虑,更多的是用对于闲暇与从容的尊重来表达对于创造这个启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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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身的敬畏.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先验的动机和结果的计较都被排除掉了,剩下的就只有用纯粹的顺

服的情感来表达对于存在本身的感恩.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又提到,美国社会民主和平等的环境也让天

主教这样威权型宗教可以不用外在的强力压迫别的宗教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威信,而是用契合信徒内心

的对于合一的需求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力.〔２５〕 他认为这样的方式可能会让信徒人数会减少,却为公教精

神赢得了更为深厚的哲学和心理基础,所以在最民主的美国,最保守的天主教反而得到最大的发展.他

亦提到在美国各种不同理念的教派基督教教派林立,但彼此却甚少冲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社会本身对

于自由平等理念的崇尚,更是因为实际上这些教派都认同基督性(Christnessitself)作为彼此之间共同的

价值基础,〔２６〕以至没有了对教义进行攻击和防卫的需要.所以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传统意义上神学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基督教哲学所取代.〔２７〕

托克维尔对于美国天主教的描绘与舍勒所设想的现代社会中天主教会理想的存在非常接近.舍

勒虽然自小就对建制化的天主教会颇有好感,但是他却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护教意识,也没有从传统的

系统神学的论述框架而是从哲学和具体的社会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天主教会传统的教义和它在现代

社会的展开.〔２８〕他希望天主教会愿意向世界开放自己,在它与别的宗教和世俗文化的对话中,而不是

对于自己的传统的重复演说中去说明自身的价值真理性,这样的用价值理念的凝聚替代历史传统的

凝聚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是放弃了自己的根基,但实际上却充分表达了对于偶然和境遇的尊重,而用偶

然之间相遇的必然来论证教义的基础性,而不是用传统意义上教义的必然性来统治这些偶然.〔２９〕在

这样的基础上,许多天主教会所坚守的保守价值,例如天主教会的威权制,才有可能更广大的时空环

境所代表的整体性中,令人信服地被理解和认同.〔３０〕这样的一种对于天主教的理解,正是舍勒眼中挣

脱历史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包袱的某种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它总是在更为广大的时空视野和真理的运

作场域中去证明自己,让教义的必然性不仅仅局限于逻辑意义上的必然,更是内容和价值上的必然,
同时,它也从竭力论证为何基督教的真理是有效的转换到了去说明为何它与这个世界的交流是有效

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基督教对于民主制度所发挥的价值引导作用就需要彻底摆脱究竟是哪种基督

教派或者符合哪一位教父的论述这样的思维方式,而是还原出基督教在创立之初作为一种解放和拯

救时的价值力量.

四、总结

总的来看,舍勒的基督教民主也许确然无法演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治实践,实际上舍勒也

始终并没有否认议会式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但他通过对于情绪民主和态度民主的区分和从基督教的

视角去理解民主更深层次的内涵,尖锐地指出了现代社会对于民主理念有着一种迷思,尤其是为了民

主而民主的做法(DemokratiedurchDemokratie).舍勒的基督教民主思想的核心是体现在哥林多前

书十二章中的团结即民主的思想,他甚至不反对在战后德国的保守革命中,用战争的方式来凝聚德意

志民族的身份认同,即便这种凝聚在后来演变为具有侵略性的战争机器,因为他论述民主的出发点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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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７５５.

TOCQUEVILLE:“IntheUnitedStates,Christiansectsvaryinfinitelyandareconstantlychanging,butChristianityitselfisan
establishedandirresistiblefactthatnooneattemptstoattackordefend．”Se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７０７.

在一封１８４３年写给 ArthurdeGobineau的信中,TOCQUEVILL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TOCQUEVILLE:“Oursocietyhas
movedawaymuchmorefromtheologythanfromChristianphilosophy．”Se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９６１.

WolfhartHENCHMANN,MaxScheler,(Verlag:C．H．Beck),１６.

SeeQuentinMEILLASSOUX,AnEssayontheNecessityofContingency,trans．,RayBrassier,(NewYork:Continuum,２００８).

SeeMicheleDILLON,CatholicIdentity:BalancingReason,Faith,andPowe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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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着眼的是一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凝聚效果,而希望人际之间可以彼此承担共同的责任,分享

共同的命运,这实际上正是基督教非常原始却朴素真诚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这与那种强调教会内

的民主改革,尤其是在教会的体制和思想传统中去发掘民主的因素、探讨教会内部的民主生活可能性

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３１〕在这个意义上,同志平权运动、环境保护议题、乃至于修缮文物、保存一处历

史遗迹,都可以是民主运动.教会的民主化虽然符合世俗社会对于教会的期待,却在很大程度上折损

了基督教特殊的宗教价值,对于参与现代民主运动却时常捉襟见肘、力有未逮的现代教会,尤其是对

于保守的天主教会建立自己的社会教义和政治态度而言,〔３２〕舍勒对于基督教民主内涵的表达方式非

常有启示的意义,与其费力思考究竟改用怎样的方式去调和宗教立场和世俗的政治理念,倒不如改换

视野,回归到自身的价值中,通过宗教价值和世俗价值的张力将这些世俗理念提升到更深的层次,这
或者才是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而有效的自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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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ThomasSCHIRRMACHER,“ChristianityandDemocracy”,EvangelicalTheologicalReview３５,(Jan２０１１),５３.

SeeRalphGIBSON,ASocialHistoryofFrenchCatholicism,１７８９－１９１４,(London:Routledge,１９８９),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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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２０１６Ｇ)．MailAddress:Guangzhou,SunYat－senUniversity,XichangBuilding,departmentofphilosophy;Tel:

＋８６Ｇ１４７Ｇ１６０１Ｇ５５２９,Email:youblatterme＠gmail．com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zesMaxSchelersdiscussionofChristiandemocracy,heproposes
thisconceptionasaCatholicsocialteachingwhenreflectingthereunionofthewarＧruined
EuropeaftertheWWI．ThisChristiandemocracyisdifferentfrompoliticaldemocracy,asit
emphasizesthevalueofecumenicalequalityfrom thespecialperspectiveof Christian
Revelation．Itisthisrecognitionofequalitythathelpstocultivatethereligiouspersonality
andsocialethos,from whichChristianitycouldlayitsfoundationtotheconstruction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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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自然法思想: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中心

成凤梁

(国立东华大学社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台湾)

提要:自然法思想对西方法学,影响极为深远.它对今日西方的实证法体系,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不但提供了一个

对与错的终极标准,以及良善或合于自然生活典范,它也为既存的制度,提供一个潜在激发反省的因素.自然法思想更

是西方自然权利的思想的重要来源,深深地影响基本权利的概念,形成了今日民主国家的法治观(ruleoflaw).而基督

教思想又是自然法思想中的最核心的部分,特别是阿奎那(ThomasAquinas)的自然法思想.因此,这个思想可谓为基

督教与世俗法学对话的重要基础.然而,西方自法律实证主义兴起后,便逐渐被法学界打入冷宫,以致乏人问津;基督

新教学者亦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人性已完全受到罪的污染,更是不屑于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尽管如此,西方自

二次大战后,有鉴于纳粹藉法律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法学界开始对法律实证主义反思,自然法思想遂逐渐复甦.而基督

新教学者,无论是来自路德派或加尔文派的学者,也开始认真回到圣经,重新检视自然法思想,盼望藉此作为基督教与

世俗法学者的对话平台.本篇论文即拟从这个角度,重新造访自然法思想.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权利;两个国度;属灵的国度;俗世的国度

作者:成凤梁,国立台湾大学法学博士,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现任台湾基督教花莲美仑浸信会牧师;国

立东华大学社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电子邮件:cflphilip＠gms．ndhu．edu．tw;

一、前言

在今日这个讲求多元,相信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文化氛围里,如何讨论真理与正义? 又如何在客

观的基础上,讨论重大的伦理议题? 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客观且符合公平正义的标准,作为国家法律的

制定与修正的基础? 在「法律实证主义」(legalpositivism)当道的时代里,讨论「自然法思想」(natural
law),似乎不是那么政治正确,尤其在台湾的法学界,几乎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天下.此外,对于基督新

教的学者而言,特别是持加尔文主义论者,他们认为,当人类堕落后,罪已污染了整个人性,因此人的

理性、意志和情感,都已全部受到罪的污染〔１〕,亦即人性「完全的堕落」(totaldepravity).在这种情形

之下,自然法思想自无成立的可能,以至于他们对于阿奎那(ThomasAquinas)的自然法思想,根本不

屑一顾.
然而,身处当代政治社会里,若是没有自然法,实证法终将沦为强权者统治的工具,二次大战时期

的纳粹德国透过立法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对于基督徒而言,若是没有自然法,

３１

〔１〕 一般新教学者反对自然法的理由有三项:１．自然法论者未能认真地看待罪对人性污染的严重性;２．自然法论者未能注意

到,原初的受造界业因亚当(Adam)从恩典中堕落,已经全然败坏;３．自然法论者假设,人的理性并未因罪而盲瞎,以致无法经由事物

受造的方式,察觉上帝的旨意.请参阅卡尔  布拉顿 CarlE．BRAATEN,ALutheranAffirmationof NaturalLaw,quotedin
NaturalLaw:ALutheranReappraisal,(MO:Concordia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１),７Ｇ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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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学者与非基督徒学者之间,似乎就无法在公共务事务上,创设一个彼此对话的平台,并透过

一定的共识,以立法建立公共秩序.例如今日各国面对同性婚、堕胎、死刑、安乐死、代理孕母、复制人

类等涉及伦理议题的立法问题.以上这些问题,远超过法实证主义的能耐.基于这些考量,笔者认

为,应该正视自然法思想,让它成为基督徒学者与非基督徒学者之间对话与论辩的重要基础.

二、自然法的复兴

自二十世纪以降,法律实证主义跃升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自然法思想却逐渐被法学界打入冷

宫,以致乏人问津.然而,经过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政权运用正式的立法,以所谓「合法」的手

段屠杀六百多万犹太及其他族群.战后纽伦堡大审中,受审判的纳粹军官均以执行国家法律为由,作
为屠杀行为正当性的抗辩〔２〕.如果当时的法官仍囿于法律实证主义的思维模式,绝对无法对这些纳

粹军论罪科刑,除非采取自然法的思维模式.最后法官以他们所执行的法令不符人道精神,不因制定

成法律而被正当化,因此法官在面对的是国家制定现行有效的法律,仍应拒绝执行,不应毫不加反省

地照单全收.德国法实证主义巨擘拉德布鲁赫(GustavRadbruch)有鉴于纳粹利用国家主权的种种

罪行,认为法律的本质就是要为正义效命,像国家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得称为为法律,因为如

果一部法律恶劣到令人难以忍受时,就不应该再视为法律了〔３〕.他说道:「．实际的执法者负有伦

理的责任,在执法时以法律的安定性为优先.为了威权的法令牺牲自己的法律信念,仅仅问什么是合

法的,而不是问是否合乎正义,可能为虎作伥,而失去对正义的热情,这就是法律工作者的使命和悲

剧.」〔４〕战后,法学者们争论,作为法律实证主义大师的拉德布鲁赫,战后是否已经放弃了原来所持守

的法律实证主义,转向自然法的立场.美国法哲学家朗富勒(LonL．Fuller)持肯定的态度〔５〕.我

个人也采取这种看法.如果照拉德布鲁赫的说法,至少此刻「法安定性」(theideaoflegalcertainty)应
向「正义」(theideaofjustice)让步〔６〕.正因为拉德布鲁赫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省,促成了德国及其他

国家战后自然法思想的复兴.除了这项历史的因素外,事实上,当我们在探讨法律这项公共事务时,
无论在立法或执法上,都不能将道德因素排除在外.而法律与道德虽有不同、但却不能分离的看法,
正是自然法思想的基本取向,这也成为了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最大分野.

三、基督教与自然法

同样地,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界和神学家们也开始重新思考,自然法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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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战后东京大审的情形也类似.
吴尔夫刚傅立德曼 WuerfugangFULIDEMAN [WolfgangFriedmann],LegalTheor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５ed．,１９６７),１５５.
拉德布鲁赫 LADEBULUHE [GustavRADBRUCH],«法学 导 论»Faxuedaolun (IntroductiontoTheLaw),王 怡 苹

WANGYipin、林宏涛LIN Hongtao合译,(台北市 Taipei:商周出版「ShangZhouPublisher」,初版Ist．Ed．,２０００),页４５Ｇ４６.
马汉宝 MA Hanbao,«西洋法律思想主流之发展»Xiyangfalusixiangzhuliuzhifazhan (TheMainstreamDevelopment

ofWesternLegalThought),(台北市Taipei: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 GuoliTaiwandaxuecongshu(NayionalTaiwanUniversityLegal
StudiesSeries),初 版 Ist．,Ed．,１９９９),１９２Ｇ１９３;艾 德 加  博 登 海 默 Aidejia BODENGHAIMO (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ThePhilosophyandMethodofTheLaw,(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４),１４１.
战后自然法思想复兴,依政治及法律学家查理葛罗海涅斯CharlesGroveHaines的看法,自然法的复兴对现代社会具有

以下六种意义,１．自然法将伦理的概念带进了法律２．自然法当作是一种理想或哲学标法３．自然法作为一种较高法(higherlaw),
它可以指导法官如何以立法者的角度执法.４．自然法作为一种较高法,可以作限制国家主权的基础５．自然法可以限制国家修改

宪法中的基 本 原 则 与 权 利.请 参 阅 查 理 斯  葛 罗  海 涅 斯 Haines,CharlesGrove,Therevivalofnaturallawconceptions,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３０)．３０９Ｇ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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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 布拉顿认为:「教会界体认到,教会对法律在社会和国家的品质和程序,负有责任.若不诉诸

自然法作为与不承认圣经权威人士的共同基础,那么在一个多元的世俗社会中,还能找到什么基础,
以建立彼此的共识与相互合作呢!」〔７〕赛德也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项尝试:自然法与罗尔斯

的政治哲学,这两项尝试均企图找到中立、客观的出发点,以发掘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共同价值

观.」〔８〕简言之,在今日这个多元的世俗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基督徒,自然无法以圣经作为寻求

共识的基础.然而,任何社会对基本社会秩序和价值,却不能完全没有共识.为此缘故,自然法思想

应该也可以当作是一个较佳的对话与论辩基础.
论到自然法思想,在基督教传统中影响力最大者,莫过于经院哲学家阿奎那(ThomasAquinas),

他的自然法思想几乎已成为基督教界的主流思想,晚近约翰菲尼斯(JohnFinnis)的自然法思想,亦
脱胎自阿奎那.过去研究自然法的学者几乎都是天主教的学者,新教传统中似乎比较少学者谈论自

然法.较少谈论或许是事实,但这不表示新教传统中没有自然法思想.事实上,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加

尔文的神学中都包含了自然法思想.换言之,自然法思想与这两位改教家的神学是相容的.

四、路德的自然法思想〔９〕

基本上,路德的自然法思想是建立在两个国度观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路德的自然法思想必须放

在他两个国度观的架构中,始能被清楚地理解.故在讨论的次序上,让我们先讨论他的两个国度观.

(一)路德的两个国度观〔１０〕

路德的自然法思想乃是建立在他的两个国度观,而路德的两个国度观又与他的整个神学思想密

不可分〔１１〕.路德认为,上帝使用两种方式治理受造的世界,藉此完成祂对受造世界的计画.
在路德看来,上帝使用两种方式治理世界,其一是「属灵的治理」(spiritualgovernment),其次是

「俗世的治理」(seculargovernment),又名为「地上、暂时的或属肉体的治理」(earthly,temporal,

physicalgovernment).「俗 世 治 理」的 功 用 不 但 是 为 维 护 「外 在 俗 世 公 义」(externalsecular
righteousness),也是为维护肉体、地上及暂时的生活,藉此来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而「属灵

的治理」的功用则是为帮助人们完成「基督的公义」(Christianrighteousness),使其得到永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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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尔  布 拉 顿 CarlE．BRAATEN,A Lutheran Affirmationof NaturalLaw,引 自 NaturalLaw:A Lutheran
Reappraisal,MO:Concordia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１),７.

罗纳赛德 SAIDELuona(J．RonaldSIDER),«不只是政治»Buzhizhengzhi (JustPolitics),杨淑智译 YANGShuzhi
trans．,(台北市 Taipei:道声出版社出版 TaoShengpublisher,初版Ist．,Ed．,２０１５),页５８.

晚近对马丁路德的自然法思想作有系统探讨者,请参阅 RolandCapEHLKEed．,NaturalLaw:ALutheranreappraisal,
(MO:Concordia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１).

约翰弗伦JohnFrame认为’只有一个国度,批评路德的两个国度观,将路德的两个国度理解为:一为律法的国度,系属市

民秩序,由国家治理;其二为福音的国度系属救恩秩序,由教会治理.前者是世俗的,后者是神圣的;市民秩序由自然法管理,神圣秩序

由教会管理.请参阅约翰  弗伦 John M．Frame２０１３:SystematicTheology:AnIntroductiontoChristianBelief,(N．J．:P&R
PublishingCo．．２０１３),９７Ｇ９８.基本上,弗伦Frame完全误解了路德,而且路德的两个国度均属上帝的主权范围,只是一边是上帝左手

的治理,其治理权柄交给教会;一边是上帝右手的治理,治理权柄交给教会.更何况当基督再来之前,俗世的国度事实上是存在的,故
神的国度,在今天「已然」介入人间,但却「尚未」完全实现.故俗世的国度不只事实上存在,尽管它与救恩无关,但其存在仍具有某种神

学上的意义.
基于上帝的两种启示: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路德的整个神学思想具有以下的特色:１．隐密的上帝与显明的上帝;２．创造与

救赎;３．上帝左手的治理和右手的治理(两个国度);４．旧的创造和新的创造,既是公义的却又是有罪的;５．律法与福音.请参阅 Carl
E．BRAATEN,２０１１,A Lutheran Affirmationof NaturalLaw,引 自 NaturalLaw:A Lutheran Reappraisal,MO:Concordia
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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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来完成基督对罪人的救赎〔１２〕.(Althaus,２００７:４５)简言之,前者是上帝的右手治理,透过教会传

扬神的道;后者乃上帝的左手治理,藉由人的理性〔１３〕透过自然法原则,制定地上政府的法律〔１４〕.
路德说:「上帝在人间设立了两种治理,一是属灵的,它不用刀剑,乃使用上帝的话语,人可藉此为

善和称义,所以人可藉这义得着永生.祂透过圣道施行公义,这圣道是委托给传道人传讲的.另一是

俗世的治理,它藉刀剑来运作,所以逼使那些不想为善和称义而得永生的人,顺从俗世的要求而被视

为善和义.祂透过刀剑施行公义.虽然上帝不会给这义赐下永生,但无论如何,祂仍希望和平在人间

得以维持,所以赏赐他们俗世的祝福.祂赐给掌权者比他人得享更多的财物、名誉和权力,使他们可

以施行俗世公义,事奉上帝.」〔１５〕.
上帝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俗世的治理」,甚至在异教徒及不信神的人当中,亦不例外;不过祂却单

单将「属灵的治理」,赐给祂的子民.〔１６〕 路德在诠释诗篇第１０１篇时指出:「大卫用自己作榜样,教导

敬虔的君王和诸侯,如何事奉上帝;透过他们的合作和帮助,能使上帝的道传开,抑制错误的灵.他

作为俗世的政府范围内的榜样,他在人民和臣属当中展示敬虔的诸侯应有的表现.他应保护每一个

人,免受他人的权势与放荡所侵犯;帮助他,保守他,并把他引进正确的市政会堂.」〔１７〕路德认为,上帝

透过「属灵的治理」将人带进「神的国度」(thekingdomofGod),而这个国度也是「恩典的国度」(the
kingdomofgrace),因为神的恩典就体现在基督里,而基督在十架上完成了上帝救赎大工,如今祂已

复活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祂,因此这个国度是「基督的国度」
(Christskingdom),在这个国度中基督是国度的王,祂也是全地的主.〔１８〕

路德说:「上帝在赐下割礼之前,当时尚未有摩西律法,祂却早已亲自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从此以

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创１７:５)在此,上帝明白地宣

告,亚伯拉罕不只是一个的父,而是多国的父.．．．若圣经真的如此说,那么亚伯拉罕的神必定是许多

异教徒的神,而不单是犹太人的神.」〔１９〕路德又说:「在此,我必须将亚当和他的子孙区分为两类,一类

是属于上帝的国,另一类是属于世界的国.那些属于上帝国的人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不但在基督里,
也在基督主权的掌管之下,因为基督是上帝国的王与主.」〔２０〕换言之,因为上帝既是全地的主,基督是

国度的王,那么无论属灵的国度或俗世的国度都属于神自己.
路德认为,基督运用祂「属灵的治理」,将恩典和福音带给受罪及死亡辖制的人.这恩典就是藉着

十字架的救赎使罪人的罪得以赦免,并使他享受上帝儿女的自由.罪人因着这种自由,得享免受律法

的定罪、免受上帝的忿怒、免受撒但权势及命运辖制等自由〔２１〕.耶稣对当时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

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８:３１Ｇ３２)其次,
这种治理是透过赦罪,并藉由圣道的宣扬、圣礼的施行及弟兄之间彼此的安慰和劝勉,临及个人.因

此,「基督的国度」是基督行使其治理权柄的地方,而基督也此种方法行使其治理权柄.再其次,这种

６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PauALTHAUS,TheEthicsofMartinLuther,trans．byRobertC．Schultz,Mn:FortressPress,２００７),４５.
路德认为,人在堕落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他并没有丧失理解、管理和形塑世界的能力,因为上帝并没有剥夺人的理性所具

备的治理地位.只不过,堕落后的人会误用理性而已.请参阅PaulALTHAUS,TheTheologicalofMartinLuther,trans．byRobert
C．Schultz,(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１９６６),６５.

路德说:「所有的法律都是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产物,．．人类透过智慧或理性制定法律,并且决定什么是对的,正如所有

其他我们所拥有的艺术,也是产自人类的才能和理性.」请参阅PaulALTHAUS,１９６６,６４.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４６,ed．byWaltherI．Brandt,(Philadelphia:ForthressPress,１９６２),９９.

PaulALTHAUS,TheEthicsofMartinLuther,trans．byRobertC．Schultz,Mn:FortressPress,２００７),４５.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１３,ed．byJaroslavPelikan,(MI:ConoraliaPublishinghouse,１９５５),１９３.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４５Ｇ４６.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１９５５,LuthersWorks,vol．１４,ed．byJaroslavPelikan,(MI:ConoraliaPublishinghouse,１９５５),１８Ｇ１９.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４５,ed．byHaroldJ．Grimm,(Philadelphia:ForthressPress,１９６７),８８.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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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的治理所要管理的是人的生命,故藉由圣灵透过圣道的宣讲,促使人们产生信仰.如此一来,上
帝的国就临在罪人,且在他里面产生力量.因此,基督的治理乃透过圣灵在人心中的运行,在人身上

执掌王权.在人心中运行的唯一力量就是圣灵的大能,藉此,人的心被翻转,以致产生了信心.〔２２〕 路

德也认为,基督主权的构成因素是自由,在这个国度中并不使用武力,而是圣灵经过圣道或福音的宣

扬,产生一股自发性的力量.(Althaus,２００７:４６)诚如路德所说:「真正基督的国乃宣扬神的道,它本

身并不会逼迫任何人.」〔２３〕

路德认为,圣灵藉圣道或福音所产生的力量,好像是一把被铸造成的「属灵的刀剑」(spiritual
sword),其所使用的是属灵的能力,而非俗世国度所使用的武力.因为基督的主权(thelordshipof
Christ)所管辖的完全是属于个人生命,故此决不能用来处理属世的秩序或制度.然而,上帝一方面在

基督里掌 管 「恩 典 国 度」(thekingdom ofgrace);他 方 面 也 建 立 了 「俗 世 的 国 度」(thesecular
kingdom),尽管基督则不直接参与世俗国度的治理,但上帝却设立这个国度.〔２４〕 路德说:「上帝亲自

设立了俗世的国度,藉着祂的道,上帝不但肯定它并且赞许它.若非藉着俗世的国度,今生的生活就

无以维系.」〔２５〕因此,属世的治理乃属上帝国度的事务,而非基督国度的事务.基督所关心的仅是属

灵国度的事务.对此,路德清楚地区别上帝的工作与基督的工作.尽管基督是属灵国度的统治者,但
世俗国度的建立却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如此说来,上帝不但属灵国度的主,也是属世国度的主.〔２６〕

诚如路德所说的:「唯有上帝是两种公义(国度)的创立者、是主、统治者、保护者及奖赏者,二者都不是

人的命令或权威,完全是上帝的事.」〔２７〕对路德而言,世俗治理所包括的范围远较政治权威与治理为

广,它包括凡有助于保存地上生命的各种机制,如婚姻、家庭、财产、商业,以及其他神所设立的身分

(stations)与职业(vocations)〔２８〕路德将那些凡与恩典、神的道、信仰有关的属灵事务有所区别者,称
之为与我们身体有关的「外在事务」(externalmatters),同时也可称之为「俗世的刀剑」(secular
sword).换言之,「世俗统治与基督的职分无关,那是一种外在的事务,正如其他职务与身分一

样.」〔２９〕照路德的观点,这种世俗或暂时的统治与基督的国度都是必要的,若没有世俗的治理,今生的

生活秩序就无以维系.路德的立场并非基于人罪性、邪恶和放荡的事实,而是强调,唯有使用刀剑,政
治权威才能制压那些破坏社会秩序且造成混乱的邪恶势力.〔３０〕 路德生动地描述:「刀剑的存在显示

出,孩子在刀剑下的真实本性,亦即当人们受到挑激时,将可能变成一个铤而走险的坏蛋.」〔３１〕路德相

信,国家不仅在消极上可以使用武力和权力,或其他更多的方法,来制压那邪恶势力;然而在积极上,
也可以藉由政治权威养育及照顾人民,履行作为一个父亲或父母应尽的职分.〔３２〕

「俗世治理」之所以有必要,我们不能将它完全归咎于人类犯罪的事实,也不能将它归因于仅为保

护人民免受暴力,而是因为它的功能涵盖了整个人类的生活秩序.诸如此类的「俗世治理」包括,婚
姻、家务、财产、以及主仆关系等秩序,在路德眼中这些都不是肇因于人类犯罪,以致才有其必要,而是

上帝为要保守祂所创造的人类,特别设计的.为此达此目的,这种世俗的治理机制在人类生活中实不

７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４５.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１４,ed．byJaroslavPelikan,(MI:ConoraliaPublishinghouse,１９５５),４６,５５.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４６.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２１,ed．byJaroslavPelikan,(MI:ConoraliaPublishinghouse,１９６０),１０９.

PauALTHAUS,２００７,４６Ｇ４７.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４６,ed．byWaltherI．Brandt,(Philadelphia:ForthressPress,１９６２),１００.

PaluALTHAUS,２００７,p．４７;Ibid．,LuthersWorks,vol．２１,２９.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３０,ed．byJaroslavPelikan,(MI:ConoraliaPublishinghouse,１９６７),７６.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４７.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vol．４６,１１２.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９９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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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３３〕 换言之,这种治理是上帝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与救赎无关.显然路德所理解俗世治理先

于罪恶进入世界,即使没有罪恶,它乃人类在地上生活所必需.事实上,这种俗世的治理机制早在伊

甸园时期即已存在,自人类受造之始即为上帝所设置.进一步言之,俗世治理的机制早在基督降生之

前即已存在,并且在基督尚未降生以先,上帝早已藉着它行使其治理的权柄了.这显示,「俗世的治

理」与「基督的治理」乃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而在俗世的治理中,上帝乃将权柄交给俗世的政府,而
非透过教会对福音的宣扬.〔３４〕

(二)路德的自然法思想

路德的自然法虽与中世纪传统的自然法有一定的关联性〔３５〕,却是以保罗罗马书２:１４Ｇ１５〔３６〕为基

础,认为凡人天生就知道,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路德称此为「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或「自然

法」(naturallaw)〔３７〕上帝在创造的过程中,将法律写在所有人的心里.所以,人类天生就好像有一部

法律书存放在心里,他无需参考其他的书籍,就能分辨是非善恶.自然法深植在人的里面或理性,因
为理性能够认识自然法,故又可称之为「理性法」(rationallaw):而理性乃上帝所赐,是祂将自然法铭

刻在人的理性之中.路德在其罗马书注释中,对这段经文作以下的诠释:「『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

里』这证明了,律法不但是众所皆知,而且人们都具有对善恶有某种认识,当他们做坏事时,他们的

良心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是用别人的判断,或别人赞美或批评的话语,来评价自己,而是以深

植内心的思想为基础.他既无法避开或逃离这些思想,也无法压制它们所以,上帝乃是用人们自己

良心来进行审判.」〔３８〕

其次,自然法是上帝创造秩序中所赋与人类的基本能力,人类并因未堕落而丧失这个能力,其目

的是为了管理受造世界.路德的自然法观念是以神的创造秩序为基础,神圣创造秩序是属于普遍启

示,它们按照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用以形塑人类的生活.〔３９〕

再者,依阿尔图斯对路德的理解,自然法不仅在存有在上先于制定法或实定法,同时在效力上也

优于它们.自然法决定了实定法,它是所有实定法(positivelaw)的源头,也成为实定法的评价标准.
实定法的效力仅及于特定的时空,自然法则具有普遍效力;实定法会因时空不同而需要修改,自然法

则是永恒不变〔４０〕.路德说:「一个好且公正的判决不必、也不能来自法律条文,而是一个没有法条的

自由心灵(freemind).然而,这种自由的判决(freedecisions)源自爱,以及深植理性的自然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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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８３Ｇ１１１.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４８.
此处传统自然法系指阿奎那等人的自然法思想,事实上,路德与经院学派的神学家之间的差别主要在神学部分,而非在于

他们在伦理学上的主张.然而,他们之间仍有以下的差异:１．路德,主要是放在两个国度的脉络中,讨论自然法和市民法(civillaw)的
关系;２．路德认为人的理性受堕落的影响,以致容易遭到误用,与传统的自然法论者,在程度上是有不同;３．路德提出良心一词,他拒绝

使用先天的概念,与传统自然法论者如阿奎那等,大异其趣;４．路德不像传统自然法论者,将自然法的奠基在神圣法(divinelaw)之上;

５．路将自然法与爱等同,与中世纪神学家将爱当作较高的超自然德性,大不相同.请参阅大卫范杜伦 DavidVanDrunen,Natural
LawandTheTwo Kingdoms:AStudyin TheDevelopmentof ReformedSocialThought,(Michigan/Cambridge:William B．
EerdmansPublishingCo．,２０１０),６２Ｇ６５.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

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２:１４Ｇ１５)

PaulAlthaus,２００７,２５.
马丁路 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２５,ed．By GlossesandScholia,HiltonC．Oswald,MI:Concordia

PublishingHouse,１９７２),１８７Ｇ１８８.

Armin WENZ,NaturalLawandOrdersofCreation,引 自 NaturalLaw:ALutheranReappraisal,(MO:Concordia
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１),８１.

PauALTHAUS,２００７,２５Ｇ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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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应该让制定法(writtenlaw)〔４１〕服从理性,因为制定法本来就是来自理性,正如它来自正义的

泉源一样.我们不应该让泉源依靠溪水,也不应该让理性成为法律条文的奴隶.」〔４２〕

五、加尔文的自然法思想〔４３〕

(一)加尔文的两个国度观〔４４〕

同样地,加尔文的自然法思想也必须放他的两个国度观的架构下,始具有正当的地位,因为它是

要为着属世的地上政府而存在.关于这一点,与路德其实是一样的.
关于加尔文的思想中具有两个国度观,学者间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从加尔文所着基督教要义

一书中,很清楚地看到他的两个国度的思想.他在该书中明确地指出:「神对人有双重的治理:其一是

属灵的政府,在这种政府治理之下,人的良心应受到敬虔和敬畏神的教导;其二是政治的政府,在这种

政府治理之下,人应受教育以善尽其作为人与国民的责任.这两种政府通常称为『属灵的治理』以及

『暂时的治理』.前者的治理乃针对人的灵魂,而后者的治理则针对人今生的生活,不单关乎吃什么、
穿什么,也同样关乎法律的制定.．前者的治理乃在于人的内心,后者的治理则在于人的外在行为.
我们可以称前者是属灵的国度,称后者为政治的国度.」〔４５〕从上述引文中,我们清楚地看见加尔文两

国国度的思想:１．属灵的国度与政治的国度;２．属灵的治理与暂时的治理;３．良心教导;政治管理.前

者管理灵魂的事,后者管理世界的事,包括衣食和法律;前者教导人如何敬畏神,后者教导人如何善尽

社会及国民的责任等.这种区分与路德两个国度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接着,加尔文指出,无论是属天的国度及属世的国度,都有上帝预定的属灵目的,加尔文说:「事实

上,属灵的政府在我们还在世上时,就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开启了属天的国度,为我们在这个会朽坏且

短暂的生命,提供了某种程度对将来永恒、不朽坏福气的预尝.然而,人间属世的政府,也有神预定的

目的,即珍爱和保护信徒对神外在的敬拜,维护健全的敬虔教义与教会的地位,调适我们的社会生活,
使我们的行为能合乎公义,叫我们与他人和睦相处,并增进一般的和平以及安宁.」〔４６〕属天的国度者

是在神建立心里的属灵国度,亦即教会,其目的是让信徒在今生即能预尝天国的福气;而属世的政府

不但可以促进和平秩序,而且也可以保护信徒外在敬拜生活.不过,加尔文似乎也希望属世政府也可

以维护「健全的教义与教会的地位」.就这一点而言,我想加尔文的意思,从文章的上下文来看,应该

不是要属世政府兼具教会的功能,而是保护人民享有坚持正确信仰和建立教会的自由.
当然,地上的属世政府主要的功能就是能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权,使人民的生活能安居

乐业.加尔文说:「人间政府所具有的功能,决不亚于食物、水、太阳和空气.事实上,它比这些东西具

有更高贵的地位.因为人间政府与并这些东西所能做的相较,它不仅仅顾及人的呼吸、吃喝、以及保

９１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制定法和实定法的意思都是指现行有效的法律.
马丁路德 MartinLUTHER,LuthersWorks,vol．４５,１２８Ｇ１２９.
重新探讨改革宗 传 统 与 自 然 法 关 系 的 学 者 如 StephenJ．Grabill和 DavidVanDrunen,请 参 见 StephenJ．GRABILL,

Rediscoveringthenaturallawinreformedtheologicalethics,Michigan/Cambridge:WilliamB．EerdmansPublishingCo．,２００６．以及

DavidVanDrunen,DivineconenantsandMoralOrder:AbiblicalTheologyofnaturallaw,Michigan/Cambridge:WilliamB．Eerdmans
PublishingCo．,２０１４.

关于将加尔文或改革宗传统两个国度观,以及在此架构下探讨自然法的学者有大卫范杜伦 DavidVanDrunen,请参见

DavidVanDrunen,Naturallawandthetwokingdoms:Astudyinthedevelopmentofreformedsocialthought,(Michigan/Cambridge:

WilliamB．EerdmansPublishingCo．,２０１０)．批评这种看法的改革宗学者是约翰弗伦JohnFrame,请参见约翰弗伦JohnFRAME,

TheEsconidotheology:Areformedresponsetotwokindomntheology,(FL:WhitefieldMediaProductions,２０１１).
约翰 加 尔 文 JohnCALVIN,Institutesof TheChristianReligion,trans．byFordLewisBattles,(Philadelphia:The

Westminster,１９６０),８４７.

Ibid．,１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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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温暖,即使当它涵盖了所有的这些活动．这政府维护公众和平,以免受到干扰;使各人的财产受到

安全且正确的保护,叫人们能够顺利地彼此交往,保守人与人之间的诚实及谦逊有礼.」〔４７〕

为了达到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的目的,加尔文认为,属地的政府在管理人类事务时,应制

定法律,并维持司法的公正.加尔文说:「在地上所有的权柄,在君王和其他统治者的手中,并不是经

由人的恣意决定,而是出自上帝的护理和祂圣洁的旨意.因为神喜悦掌管人间所有事务.因为上帝

与他们同在,祂决定了人类法律的制定,并在法庭的审判中,施行公平.」〔４８〕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

命的」(罗１３:１)以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罗１３:１)
然而,加尔文也认为,属世政府除了管理政治事务外,也要管理家庭以及科技和文学艺术等事务.

因此,加尔文说:「我所谓『世俗之事』是指那些不属于上帝或祂的国度、真正的公义,或来世祝福的事,
而是只在乎今世,也限于今世.我所谓『天上的事』包括对神纯洁的认识、公义的本质,以及天国的奥

秘.前者包括政府、家庭管理、所有的机械技术以及文学艺术;后者包括认识上帝和祂的旨意,以及那

个顺服神旨意的法则.」〔４９〕

对加尔文而言,自然法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规范属灵的事务,而是为了提供属世政府如何制定

合乎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因此,加尔文的自然法思想,也是必须放在两个国度的架构中,始有

其必要.

(二)加尔文的自然法思想

加尔文与路德一样,引用圣经罗马书２:１４Ｇ１５,作为自然法思想的源头.因此,对加尔文而言,自
然法的基础不是纯粹定位人的理性,像亚理士多德的哲学,而是根源自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教导,
上帝在起初创造人类时,已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版上,即使堕落后,仍具有较量是非善恶的功能.
而这种能力,是上帝赐给所有人类的.加尔文特别指出,这就是自然法的根据源.加尔文说:「因为使

徒表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

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

为非.』(罗２:１４Ｇ１５)假如外邦人在他们心中先天就刻着公义的律法,那么我们就不可断然说,他们对

于应如何行事为人完全无知.因此,对一个人而言,他因被自然法教导,以致明白正确的行为标准,这
将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５０〕因为有自然法刻在所有人的心中,故而人类天生才有能力,按照客观的

原则,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
接着,加尔文认为,正因为上帝已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版上,使得所有人都具有公平交易和

秩序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早已深植人的内心,根本不需要教师教导就已经会了;也不需要透过立法者

制定成法律,人们才会知道;人们直觉地认知道组织管理必须运用法律,以及法律背后的「原则」〔５１〕,
此即所谓的「法后之法」(lawbehindlaw),或者说这是实定法背后的自然法.对此,加尔文指出:「因
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基于自然的本能,他具有一种促进并保存社会的倾向.是故,我们发现所有人

的心里,都普遍存在着某种民事的公平交易和秩序的观念.所以,所有人都明白,所有人类的组织必

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并理解那些法律背后的原则.因此,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赞同有法律,因为法律的

０２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Ibid．,１４８８.

Ibid．,１４８９.

Ibid．,２７２.

Ibid．,２８１.
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沃金 RonaldDworkin认为,法律不但包括了规则(rules),也包含了「原则」(principles),后者就与公

平、正义 和 道 德 等 自 然 法 有 密 切 的 关 联.请 参 阅 罗 纳  德 沃 金 Ronald DWORKIN,TakingRightsSeiously,(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８),２２Ｇ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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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无须教师和立法者就已经深植人心.」〔５２〕

接着,加尔文继续说道:「虽然人们对法律的细节争议不休,但却都赞同普遍衡平的观念,这证明

人心的脆弱性.即使他走在道路上,摇摇晃晃,蹒跚而行.然而事实上,某种政治秩序原则,却深植于

人心.这充分证明了,在今生所有人都具有理智之光.」〔５３〕加尔文也说:「自然法的目的是叫人毫无藉

可言.这或许不是一个不好的定义,自然法是良心对公正与否的判断,这判断将阻挡人们以无知为藉

口,并且藉着他们自己的见证,来定他们自己的罪.」〔５４〕

从以上两段经文,我们看到,加尔文将自然法等同于良心或理性之光.而良心或理性之光,早已

深植人的内心,即便是人类在正道上,一路走来摇摇晃晃,蹒跚而行,但不可否认,自然法仍是众所周

知的.人们不得藉口无知,因而免除不受审判的责任.
加尔文也指出,自然法不只是深植人内心的理性而已,也是表现出上帝护理中的智慧.换言之,

人类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使用智慧,治理国家事务.他说道:「君王的统治,乃是神出于祂在护理中

的智慧(箴８:１５),祂特别吩咐我们应当尊荣君王(箴２４:２１;彼得:１７).」〔５５〕

尽管如此,加尔文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忽视罪的严重性.他认为:「当你听说人普遍具有分辨善

恶的判断力时,不要以为这判断力在各方面都是健全且完整无缺的．假如我们以神的律法,亦即以

完美的公义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理性,就会发现它在许多方面都是盲瞎的.」〔５６〕加尔文在此提醒,人的

内心受到罪恶的污染,尽管仍能绽放理性之光,具有一定的公平正义的观念,可以分辨一般性的是非

对错.但是它在许多方面却是盲瞎的,特别是对于有关上帝救恩的事情,它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诚如

路德所言,堕落后的理性是很容易被人所误用,除非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即使在这个讲求多元价值、相对主义瀰漫、法律实证主义当道的文化氛围

里,我们仍然可以在站在一个客观的基础上,探讨富有争议性的种种伦理议题.无论是世俗的法哲学

家,经院学派的自然法学家们,以及新教的学者,如改教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肯定自然法思

想.更重要的是,圣经经文清楚地支持这种看法,尽管有法学者曾嘲讽说,有多少位自然法学者,就有

多少种自然法思想,这种批评或有过激之处,但是这也表示了历史上研究自然法的真实情况.即便如

此,我们仍不可轻言放弃它.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政权藉法作恶的事,即便是向来站在法实证主义

立场的法学者也不得不正视自然法思想.事实上,二战后各种形态的右派或左派极权政权,藉合法手

段屠杀自己百姓的,仍不在少数,足见自然法思想确实有其必要.
其次,自然权利的观念都已经具体转化为基本权利清单,呈现在各项国际人权宣言和各国宪法之

中如生命权、身体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等,这都是自然法思想的具体成果.因此,今天基督徒

若要与非基督徒的学者在公共议题上对话或辩论,对基本权利概念的分析与论证,甚至批判,应该与

宪法学者具有相当的水准,否则很难具有说服力.例如同性婚是否是一种基本权利〔５７〕? 若不让同性

１２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约翰 加尔文JohnCalvin,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２７２.

Ibid．,２７３.

Ibid．,２８２.

Ibid．,１４９２Ｇ１４９３.

Ibid．,２８３.
征诸各项国际人权宣言或公约,婚姻仅由男女所缔结,故同性婚姻决不是基本人权.在国内法的层次,法律固然没有必要

禁止同性恋,但同性恋者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国家应积极以立法保障其享有结婚权.因为同性恋者若认其婚姻必须由法律给予

「制度性保障」,不能只主张,同性婚仅消极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而是必须积极实现与人类存在有关的客观价值,例如繁衍子孙及形成人

伦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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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合法化是否违反宪法所保障的平等权〔５８〕?
再者,经过以上的研究,我们认为,自然法思想不只是存在于天主教的传统如阿奎那等;改教家路

德和加尔文依其两个国度的神学理论,认为只要是世俗国家尚存,自然法仍可为国家的治理,提供客

观的法律及社会秩序原则.所以,在讨论重大公共议题时,自然法及其所演译的基本原则,或已经落

实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概念,都可以作为讨论问题的基本共识.
然而,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学者或牧者,我们虽然可以从上帝的特殊启示———圣经中找到自然法的

根据,但是我们仅单凭这一点点理性之光,讨论重大且复杂的伦理争议问题,仍然是不足够的.惟若

我们只停留在宪法的层面,作基本权利的分析,也大有问题.因为这些基本权利已不再是自然法或自

然权利,而是实定法的一部分,它们有可能被立法者修改,或被司法者曲解,或被执法者误用.因为人

性已经受到罪的污染,以致使得理性无法达到原受造所应有的功能.因此,我们仍然必须回到圣经

中,以整个圣经的思想作为论证的基础.诚如赛德所言:「无论个人的罪恶多深重,都无法完全遮蔽写

在他心中的道德洞察力．．．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回到圣经,而不是依靠毫无奥援的人类理性,以便清楚

地了解道德、人的本质、正义和家庭.我们的规范架构及政治基本规范原则,大半都该出自圣经,而不

只是哲学反思而已.」〔５９〕

２２

〔５８〕

〔５９〕

强调宪法平等权并不表示要消除一切差别待遇,台湾的大法官曾以释字第４８５号解释,宪法第７条平等原则并非指绝对、
机械之形式上平等,而系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实质平等,立法机关自得斟酌规范事物性质之差异而为合理之区别对待.台湾的

民法中对结婚有以下的限制:１．对性别的限制(民９７２);２．对年龄的限制(民９８０);３．对近亲结婚之限制(民９８３);对重婚之限制(民

９８５).不只台湾如此,从比较法的角度,世界各国的民法或婚姻法应该都会作相同或类似的规定.
赛德罗纳LuonaSAIDE(J．RonaldSIDER),«不只是政治»Buzhishizhengzhi(JustPolitics),(新北市「NewTaipei」:道

声出版社 Daoshengchubanshes(TaoShengPublisher),初版Ist．,Ed．,２０１５)页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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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Lawconceptisevenmoretheimportantsourceofthenaturalrightsideasofthe West,deeplyaffectingthe
fundamentalrightsconcept,subsequently,becomingthe RuleofLawforthedemocraticcountriesofToday．And
ChristianityisagainthecoreoftheNaturalLawConcept,especiallyThomasAquinasthoughtsonnaturallaw．Therefore
thisconceptwasdescribedtobetheimportantbasisfordialoguebetweenChristianity&theSecularLaw．However,after
theriseofLegalPositivisminthewesternworld,thecircleofLawgraduallylostinterestinit&threwitintolimbo．The
ChristianprotestantscholarsbeinginfluencedbyCalvinism,believedthathumannaturehadbeencompletelypollutedby
sin,thus,putThomasAquinasconceptofnaturallawindisdain．Despitethis,inviewofthelawfulmassacreof６,０００,０００
JewsbytheNazi,thecircleofLawinthewesternworldafterWWII,startedtoreflectontheconceptofLegalPositivism．
ThisledtoarevivaloftheconceptofNaturalLaw．TheProtestantscholars,whetherLutheranorCalviniststarted
seriouslytoreturntotheBible,toagainreviewtheconceptofNaturalLaw．Theyhopedtocomeupwithaplatformfor
dialoguebetweentheChristian & secularlawscholars．ThispaperrevisitstheconceptofNaturalLawafterbeing
condensedfromthispointofview．

KeyWords:Naturallaw;NaturalRights;twokingdoms;spiritualkingdom;secularkingdom

３２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
PracticalTheologyandSinoＧWestern
ViewsonChurchandSociety





困惑与挑战:中国的宗教立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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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包括如下几个部分:是否要立宗教法,讨论了宗教法的立法宗旨.为何要立宗教法,讨论了宗教法的必要性.

制定何种宗教法,讨论了宗教法的目标.如何设立宗教法,讨论了立法的方式.“宗教特区”提出了从行政管理到法治

的过渡建议.小结部分提出了作者的八点结论,核心是宗教立法势在必行,虽然难度很大,但不搞这个改革,不走宗教

法治的道路,中国宗教方面的问题就无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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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全国人大与议会研究中

心兼职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中央民族

大学哲学与宗教系客座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宗教与法律中心

客座研究员、美国杨百翰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１９８９年曾赴英国、德国、瑞士、荷兰等国考察政教

关系;１９８９年底至１９９０年底,为美国圣母大学神学系访问学者;１９９４年夏至１９９５年夏,为美国乔治敦大学访问学者.国

内著名的美国宗教、政教关系及宗教与法律问题专家.电子邮件:liupengnew＠hotmail．com;电话:８６１３８０１１６９７０６.

中国的宗教正在快速增长,但中国至今尚无一部关于宗教的法律目前级别最高的综合性宗教立

法是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尚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

法律.
今日中国的宗教领域,一方面乱象丛生、冲突迭起;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可依,无法可治”;政府有

多个部门涉及宗教管理,但对宗教方面存在了几十年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却束手无策,至今拿

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于现行宗教管理体制失灵、宗教领域中的问题无“法”可依的事实,大多数人并不否认,绝大多

数政界、学界及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都拥护“加强法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认同宗教法治.但

在关于宗教立法的具体问题上,一旦涉及到了“有法可依”的核心是设立宗教基本法这一实质问题,除
了某些因自身利益问题反对宗教法治的人之外,相当一部分人感到设立宗教法的许多重大问题还不

清楚[这是基于笔者多年来与业内人士的交流以及历年参加宗教与法治类学术会议的经验和调查.
一些学者在自己的领域是专家,但在法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薄弱.例如,某知名宗教社会学教授在“世
界各国的宗教立法”一文中写道:“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在国际法和宪法层次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已

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与此同时,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并没有订立专门的宗教法.个中因由,值得

深入研讨.”这位教授只知大多数国家无宗教法,却不知为何如此,不知中外法律体系之不同.此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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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盲区,十分普遍.这类学者对宗教立法的评判基本上是靠常识而非基于法学专业研究.这些人承

认宗教行政管理体制的无效性与现行宗教法律体系的弊端,但并不认同一定要立宗教法,不清楚宗教

立法的宗旨是什么、采用何种方式立法.各方人士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这些问题不清楚,
当然不能立法.因此,要实现宗教领域内的法治,完善宗教法律体系,改革原来的宗教管理体制,实现

用法律方式取代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转换,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围绕宗教立法的各种分歧观

点、厘清关于宗教立法的各种困惑.

一、是否要立宗教法———宗教法的立法宗旨

这个问题并不是对中国是否需要宗教法治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不同集团、不同人士对宗教立

法所涉及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关注,关注的焦点是宗教法的宗旨,这也是宗教立法的首要问

题.围绕这个问题,可以分为“要立宗教法”与“不立宗教法”两个观点;而每个观点内部又可因为动

机、利益的不同,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观点四个派别、颇具戏剧性的意见

组合:

１．要立宗教法———目的在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这派观点认为,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仅仅是一种停留在宪法层面上的理念

或抽象的表达,而应有法律上、制度上切实有效的保障,这是现代文明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体现[汪小

珍:“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及其意义”,佛教导航,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国家既然承认宗教信仰自由,
就应该以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形式把宪法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落到实处.此外,我国的信教人数

虽然数以亿计,但在总人口中,仍然是少数.在一个多数人不信仰宗教的国家里,有必要以专门的法律的

方式,保护少数人信仰宗教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２．要立宗教法———目的在于“依法管理”宗教

这派观点认为,宗教不仅是个人的信仰,而且有组织、有活动、涉及到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具有

社会公共性.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必须对宗教团体及其活动

加强管理,但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缺乏宗教法,因而政府管理部门面对宗教的活动与发展,无法进

行有效的管理;强行管理又会被视为缺乏法律依据的“违法行政”、“违宪”.由于没有宗教法,基层官

员普遍感到宗教问题“不好管”、思想上存在着“不敢管”、“不愿管”的情绪,最后导致宗教的发展“失
控”、“失序”.因此非常需要一部规定详尽而明确的法律,以便能为宗教行政管理部门依靠行政手段

“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提供法律依据,使管理部门能够“依法加

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３．不立宗教法———担心宗教信仰自由会被进一步剥夺

这派观点认为,尽管中国公民可以信仰宗教,但国家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宗教严格控制的政策.宗

教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被视为是“消极、落后”的因素.宗教信仰者在参军、入党、升学、提干、报
考公务员、参加体制内工作等方面,受到明显歧视.宗教信徒如果参加了没有得到国家承认的宗教团

体组织的宗教活动,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形式的压力.但由于现在没有宗教法,政府宗教管理部

门能够用来对付信徒或宗教团体的法律依据最多不过是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宗教

团体或宗教信徒如果与政府管理部门发生冲突,还构不成需要由法律处置的“违法”案件,最多是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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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违规”.在目前国家没有明显改变对宗教的态度的情况下,如果设立宗教法,把«宗教事务条例»上
升为法律,将来政府管理部门动辄就会以“违法”的罪名,“惩罚”某些宗教团体或信徒,政府相关部门

对宗教管理的力度就会提高到法律层面,“逮捕、判刑”就会取代目前的“罚款、拘留”,成为政府对待参

与“非法”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的宗教信徒的常规手段.与其如此,宁可维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也比立

一个宗教法强.

４．不立宗教法———担心政府宗教管理的权限会被削弱

这派观点认为,宗教问题非常复杂,不好处理.一方面宪法允许公民信仰宗教,另一方面,各级政

府又不希望宗教的发展“失控”,尤其不希望让未经认可的宗教团体自由发展、扩大影响.各级领导一

再强调“宗教无小事”,宗教方面发生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甚至造成国际

上的影响.因此,基层宗教管理相关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压力很大,非常希望在处理宗教问题时,
能够根据自己的权力,使用自己的方式,“自主”进行处置.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希望政府管理部门以行

政方式处理宗教问题时,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没有宗教法的情况下,受到处置的宗教

团体或信徒,不可能依据法律对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管理部门的行动提出质疑;政府管理部门则因此

长期居于宗教管理的主动地位,即使管理方式不妥,也不担心会涉嫌“违法”.但如果有了宗教法,政
府管理部门就必须“依法执政”,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原来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大打折扣,稍有

不慎,就会受到被管理者的质疑,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最好还是不要搞宗教法,不要减少政府管理部

门现有的处理宗教问题时的自由裁量权.
以上四种派别的每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体现了政教两个阵营在宗教法宗旨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宗教法的宗旨是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要强化国家对宗教的控制;是立足于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还是着眼于为宗教管理人员的管理提供方便;宗教法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保护

法»,还是«宗教事务管理法»等一系列要害问题上.分歧的背后是政教双方对自身利益的深层考虑.
三十年来,宗教法治的进程之所以进展缓慢,表面上的原因是制定宗教法的条件“很不成熟”、实际上

的原因则是政教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与不妥协,分歧无法消除.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教双方与社

会上的其他各种力量在“是否要立宗教法”,“立什么样的宗教法”、“为谁立法”、“谁来立法”等一系列

问题上“缺乏共识”.目前,政教双方都在不动声色地积蓄力量、继续博弈.双方要在宗教法的立法宗

旨问题上达成共识,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加入与催化.

二、为何要立宗教法———宗教法的必要性

如果说,是否要立宗教法的问题反映出来的是政教双方对宗教法宗旨的分歧,背后是不同阵营的

利益考虑,那么,其他一些人对制定宗教法必要性的质疑则与利益考虑无关,更多的是出于对宗教法

问题相关背景的不了解而造成的困惑,这些困惑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的讨论,影响了人们对宗教法

的看法.为此笔者对有关宗教立法的一些最常见、最典型、最普遍的问题,说明如下:

１．有必要再立宗教法吗?
“我国有一套处理宗教问题的体制,党内有统战部,政府有宗教局、民委,宗教内部有爱国宗教团

体及教义教规,即使出了问题,还有政法委、公安局、安全局、维稳办,这么多机构管理宗教,还有必要

再立宗教法吗”?
长期以来,我国在宗教领域实行的是以行政方式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并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宗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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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体系.众多政府行政机构参与宗教管理,恰恰证明了现有的宗教行政管理机构成本高、效果

差、运作失灵.几十年来靠“人治”维持的宗教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宗教方面的新情况、新形势、新
问题[李仲华:“宗教执法中的‘困’与‘惑’”,中国民族宗教网,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要解决好宗教方

面的问题,在宗教领域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就要改革现有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实现宗教管理体

制从“人治”到“法治”、从行政管理为主到法律调节为主的转变,为此,首先必须完善宗教法治体系,做
到宗教管理“有法可依”.而现有的宗教立法体系中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宗教基本法,因此需要由全国

人大设立宗教法.

２．“宪法已对宗教信仰自由做了明确规定,为什么还要再搞宗教法”?
宪法３６条对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确的规定[关于宪法本身的缺陷分析可参见田飞龙:“中国宗教法

律体系的缺陷分析与宗教法治化的路径探讨”,«领导者»总第４３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号.].但我国宪法

没有司法化,宪法本身具有规范的抽象性和宪法的不能直接适用性.在司法实践中,普通法院无权直

接适用宪法.也就是说,宪法不等于一般的法律,不能进入庭审,不能作为判案的直接依据.把宪法

当作普通的法律并以此作为处理宗教问题的依据是不现实的.要让宪法在现有宗教法律体系中发挥

作用,必须要由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制定专门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将宪法的原则具体化,才
能在司法实践中为处理宗教问题提供适用的法律依据.

３．“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形成,各种问题都有法可依,涉及宗教的法律、法规、规章也很

多,为什么还要立宗教法”?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宗教领域的立法并未完成,处理宗教问题至今没有一部国家立法机关通过

的宗教基本法.虽然国务院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各省市也有地方性的«宗教事务条例»,但这些都

是行政法规与规章,不能以此代行法律的功能.要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团体

及信教公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必须要由国家立法机关设立专门的宗教法.

４．“宗教是信仰问题,属于精神或思想范畴,怎能用法律来规范”?
法律不是用来规范人的思想的.宗教法是用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调节

和规范国家与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与社会、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之间关系的.没有宗教基本法,上
述关系无法调节,政府处理宗教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从法律层面上得到落实,政府

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不能从“人治”转为“法治”,因此需要立宗教法.有了宗教法,可以从法律上保护公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益、保护个人的信仰选择.但宗教法本身与个人的思想之间无任何关系.

５．“法律越多,限制越多,自由越少;立了宗教法,就少了宗教自由.因此,有宗教法,岂不是不如

没有宗教法更自由”?
立法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终极目的.但在现阶段,不搞法治,就得搞人治,没有第三种选择.既然如

此,为什么不要法治要人治呢? 宗教法治实现之后,如果中国建立了市民社会,有了发达成熟的 NGO进

入与退出机制,政府对言论、结社、集会的管理实现了法治化,不再是现在的管制模式;信仰问题成了私人

问题,宗教问题实现了非政治化,宗教人群不再是特殊人体,宗教团体不再是特殊组织,宗教活动不再是

特殊活动,全社会改变了对宗教的观念,宗教法自热而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宗教法是中国社会发

展中特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执政党在思想观念和政策上从防范控制宗教变为鼓励宗教发挥积极作用,在
管理方式上,也就需要从行政管理转变为法制管理.等到将来宗教成为“宗教信仰者志同道合的共同体”
之后,关于宗教的立法就会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在此之前,超越历史发展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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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否认法律在保护宗教自由、调节政教关系上的作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６．“目前关于宗教立法的认识还很不一致,甚至连什么是宗教都没有搞清楚,谁来界定宗教? 如

何立宗教法”?
学术界、宗教界对宗教有多种定义,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界或学术界内部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也不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宗教法调节的是宗教团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保护的是公民宗教信仰自

由,维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无需对宗教进行定义.至于什么是宗教,应由宗教信仰者和宗教团

体自己定义;定义的标准应当是公开的、包括宗教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公认的.学术界对宗教的定义只

具有学术价值,不具有宗教意义,更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一个自称是宗教团体的组织无法得到宗教

界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拿不出足以证明自己是宗教团体的证据,国家可以将其视为普通的民间社

团组织对待,使其适用有关民间社团组织的法律.无论是否要立宗教法,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

都不应介入有关任何宗教的定义问题.

７．“我国已有许多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例如«民法»、«刑法»、等等,此外还有十多部涉及宗教的

法律.处理宗教问题,只要落实这些法律就可以了.如果这些法律不完善,可以对这些法律进行修

改,有必要再单独立一部宗教法吗”?
除了宪法,中国有１８部法律涉及宗教,但这些法律没有一部是针对宗教问题的专门立法.这些

法律的宗旨、调节对象、出台背景、涉及宗教问题的程度、角度等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不针对宗教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各自领域的问题而制定的法律.例如,«民法通则»、«刑法»、
«兵役法»、«教育法»、«劳动法»、«工会法»、«广告法»、«红十字会法»等法律,只是在法条中提到了“宗
教信仰”或“宗教”的字样,并不是针对宗教问题的立法.事实上,迄今为止,要处理涉及宗教方面的重

大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并无任何一部现成的法律可用.无论已有的法律是否能够落

实,效力如何,都不能适应宗教领域法治的需要.
要解决宗教领域无“法”可依的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不立专门的«宗教法»,但可以对现行法律

体系进行全面的修改,使原有的各种包含“宗教”或“宗教信仰”字样的法律能够满足解决宗教方面问

题的需要;并将原来这些法律中没有而又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问题,补充到各种现行法律中去,以便

做到处理宗教问题有法可依.这样做看起来似乎很科学,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体系而不必专门立一

部关于宗教问题的新法律.实际上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没有可行性.因为这样做,至少需要

修改十几或几十部现行法律,立法成本之高、工作周期之长,难以想象.即使不考虑修改法律的成本

与程序问题,现有各种法律在立法目标与调节对象的设计上,均与宗教毫无关系,要想通过将有关宗

教问题的条款硬塞到现有法律体系中进去,让现有针对其他问题的法律解决宗教问题,也是不可能

的,实属荒唐.有鉴于此,另一个思路是通过制定一部专门的«宗教法»来处理涉及宗教方面的问题,
将所有涉及宗教问题的规定,放入«宗教法»,以«宗教法»填补现有法律体系中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空

白.至于其他法律中涉及宗教的规定,在制定了«宗教法»之后,基于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

原则,以往立法与«宗教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宗教法,这就解决了已有之法中涉及宗教的规定

有不当之处的问题.

８．“法律不是万能的,中国立了许多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法不依’的问题不解决,立的

法再多有意义吗”?
法律不是万能的,没有法律是万万不能的.有法律而不能挥作用,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依法

治国”是宪法的规定,也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教育,是一项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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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守法的,“有法不依”不是主流.但没有法律、无法可依,则会造成社

会的混乱,导致严重的社会失序.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

成”,但宗教领域尚无宗教基本法.因此,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某些“有法不依”的现象,就否定了宗教

立法的积极意义,不能用悲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中国人法治意识的提高.

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宗教法,中国为什么要搞宗教法”?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中外法律体系的差异,而且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

首先,这里有一个关于宗教的社会定位问题.世界上有宗教法的国家很少,不是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

宗教,而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允许宗教自由,国家不把宗教团体作为特殊群体对待,国家不介入宗教事

务,政府中没有宗教管理部门,宗教团体可以像其他各种民间社团、非政府组织一样在社会上开展活

动.有无宗教立法完全不影响这些国家内的宗教团体的权益、不影响宗教信仰者的宗教信仰自由选

择及其宗教实践.换句话说,在市民社会高度发达、NGO组织自由活动的国家里,宗教信仰是公民的

私人事务,宗教团体则是市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 NGO的一种.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待市民社会与民

间社团组织的法律和其他各种涉及民事、刑事的法律,都可适用于宗教团体.“宗教事务”不是特殊事

务,宗教团体不是特殊团体,宗教信仰者不是特殊公民,国家无需搞一个专门关于宗教的立法.
而中国现阶段不存在西方国家中的“市民社会”,各种 NGO的处境与生存方式与西方国家很不一

样,情况极为复杂,宗教团体从来没有被视为普通的 NGO.管理“宗教事务”是各级政府的一项专门

工作,一个团体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必须要由国家认定;一旦被国家认定为宗教团体,则完全处于政府

的控制之下;没有得到国家认定的“宗教团体”,则属于政府打击和取缔的对象.政府长期管理“宗教

事务”,但中国的法律中并无任何可供政府设立宗教管理部门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宪

法中关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因为缺少相应的法律也无法落实.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没有宗

教法,与宗教有关的各项“宗教事务”就只能永远置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
其次是法律体系问题.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分.大陆法系实行

成文法,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法典为第一法律渊源;英美法系推崇判例法.以美国为例,美国没有

专门的宗教法,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宗教问题的判例非常多,相关判例可以成为美国各级法院司

法实践中处理宗教问题的法律依据.中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法院处理案件的主要依据

是成文的法律,不是判例.如果没有关于宗教问题的成文法律,法院要受理涉及宗教的诉讼,于法无

据,无法做出司法判决,国家解决宗教问题只能采取政治手段或行政手段,不能采取法律手段,对宗教

领域内的各种关系无法规范、无从实施法律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没有«宗教法»,但不缺少处

置宗教问题的法律;中国没有«宗教法»,则是法律的缺失.
再次是宪法司法化与违宪审查问题.许多国家的宪法有对于宗教问题的规定,这些国家的宪法

可以作为庭审依据.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奠定了美国宗教自由与政

教分离的基础,任何公民与团体均可就违宪问题提起诉讼.但中国宪法没有司法化,尽管我国宪法第

３６条有关于宗教问题的规定,但宪法本身不能作为庭审依据.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只是

一种原则,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必须要通过具体的专门法才能使其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才能从

法律上将这种权利落实.中美两国的宪法都提到了宗教,但两国宪法在各自国家的法律体系与司法

实践中的作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最后是法律的完整性问题.许多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宗教法,但在其他各种法律中,对各个领域

中涉及宗教自由的问题均有详细的规定,为社会各方面处理宗教问题有法可依提供了充分依据.我

国没有关于宗教的专门法,在其它法律中虽有涉及宗教问题的规定,但从整体上看,很不完备,缺乏统

一考虑,涉及宗教问题的法律规定有许多空白[杨合理:“宗教自由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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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报»,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无一部专门的宗教法,而在于我国现行的法

律体系能否适应以法律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需要.如果不对已有的各项法律进行修改,使其增添处

理宗教问题的规定,那就必须要有一部能够处理宗教问题的专门法.既然现有的各项专门法中并无

完备的涉及宗教问题的规定,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较为系统的、专门的宗教

法? 无论如何,有关宗教方面的法律的缺位不应长期存在,如果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宗教领域基本

法缺失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国家的立法机关设立专门的宗教法.至于外国是否有宗教法,实际上与中

国并无关系,不能作为中国是否要立宗教法的参照.

三、制定何种宗教法———宗教法的目标

关于宗教立法的目标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分歧的焦点是要把宗教法变成«宗教事务条例»的
升级版,使其继续为现有宗教行政管理体制服务、提供法律依据,还是要立一套既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又能对政府与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的关系进行合理调节的、各方认可的法律规范.

由于在宗教立法的宗旨问题上,各方意见分歧缺乏共识,宗教基本法的立法问题被长期“搁置”,
鲜有公开的讨论,因而在立法宗旨问题解决之前,关于宗教法的目标问题也就不可能被作为政教双方

讨论的话题.但在过去十年里,学术界并未停止对中国宗教立法应确立的目标进行的探讨.通过多

次探讨,特别是通过于国外有关学者的交流,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绝大多数

国家关于宗教问题的立法都把规范的焦点集中在了如何保障信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如何处理国家与

宗教团体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在分析现行法律的文章中,“独立自主自办”也常被作为一项原则.但关

于该原则,并无更多学术角度的讨论.而本文提到的两个原则则越来越多被专门研究.例如,知网以

“政教关系”或“政教分离”为关键词的文章自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共７９９篇.且２００９年后的研究

较往年明显增多.而今年微博上关于宗教自由的辩论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人们对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的关注.杨凤岗编:“激辩宗教自由”,见作者博客,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１日.].换句话说,保障公民宗教信

仰自由与调节政教关系是宗教立法的两大核心.离开了这两个核心,宗教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以宗教基本法为核心的中国宗教立法的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１)由全国人大审议修改宪法３６条,并以此作为宗教立法的基础与指导;
(２)按照宪法原则制定宗教基本法律,作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处理政教关系及各种涉及宗教问

题的法律依据;(３)确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教关系模式,妥善处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保障宗教信仰

自由之间的平衡;
(４)修改现有法律法规中存在的对宗教的各种形式的歧视性条款,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教歧视.

四、如何设立宗教法———立法的方式

许多人认同宗教法治,但对宗教法的立法结果并不乐观,担心可能与人们期望立法的初衷不一

样,甚至完全相反.从许多法律的立法过程与结果看,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立不立法是一回事,谁
来立法、结果如何又是一回事.如果广大群众特别是宗教界的人士与信教群众不能参与宗教法的制

定,不能自由、充分地表达意见,经过各种官僚程序的层层过滤、“把关”之后,最终出台的«宗教法»会
是何种摸样,的确是个难以预测的问题.

对此,立法者应该认识到,设立宗教法是为了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完善宗教法治体系,不是为了应

付群众、应付舆论,更不是为了给旧的宗教管理体制提供法律依据.要想设立一部得民心、起作用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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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必须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制定公开的宗教立法计划,允许大家说话,让包括宗教界、法学界、新闻

界、国家立法机关、政府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宗教立法、讨论宗教立法、参与宗教立

法,广泛征询各方面群众的意见,公开征求立法建议稿,以便使社会各界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达成宗教立

法共识.否则,立了«宗教法»也解决不了宗教方面的现实问题,保证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五、“宗教特区”———从行政管理到法治的过渡

宗教法治涉及到建立新型政教关系模式、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完善宗教立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不平

衡,情况复杂.要改革宗教管理体制,难度极大.但因此而一味拖延、等待,“以不变应万变”,则会形

成更多的问题,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就意味着不改革不行,一步到位冒进也不行.为此,从操作层面

上说,明智的办法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分阶段、有计划的慎重小步走,逐步进行.借鉴我国在改革开放

初期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经验,在«宗教法»出台之前,国家可以考虑试办“宗教特区”,作为积极探索

解决宗教问题方案、改革宗教管理体制的第一步.
所谓“宗教特区”,其实就是宗教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地区.为了取得经验,减少失误,可在全国范

围内分别选择具有代表性的５—６个地、市级地区作为宗教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这些试点应包括传

统上宗教影响较大的地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边疆民族聚居地区等不同社会经济发展

类型的地区,同时又能代表主要宗教的地区.例如温州(沿海城市、基督教、伊斯兰教),厦门(传统基

督教、民间信仰),南阳(内地农村基督教、道教)、石家庄(天主教、佛教)、临夏(伊斯兰教、藏传佛教)、
昆明(边疆少数民族、各教)等.如果觉得难度大,还可以缩小试验的范围,把试点缩小到二、三个.在

具体做法上,试点地区的改革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宗教组织登记备案

试行宗教组织备案制的目的是将试点地区所有宗教组织纳入政府管理视野,消除地下宗教组织

与活动存在的理由.备案的对象不分是否属于五大宗教、是否过去得到过政府承认.任何自称是某

一宗教的组织均可予以备案.备案的内容包括该组织的人事、教务、财务、行政等各种相关信息.

２．宗教业务归口管理

加强试点地区政府处理宗教事务与相关问题的能力,取消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将原有的宗教管

理干部充实到公安、民政、外事、教育、卫生、城建、土地、旅游、文物、文化、出版、食品监督、司法等部

门;对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宗教问题实行具体化对口管理,是什么问题就由政府各相关部门依

照相关法律处理.政府不介入试点地区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内部的认识、财务、教务自

理;宗教组织在宗教场所以外的活动按其内容类别分别由特区政府依照相关法律管理.对涉及抽象

的不属于任何具体业务部门管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问题,按国家的法律和特区制定的«特区宗教

法(试行草案)»处理.

３．启动特区宗教立法

成立特区宗教法起草小组,制定和修改«特区宗教法(试行草案)»,作为特区的宗教管理依据和未来

提交全国人大宗教立法的建议.特区宗教法起草小组应由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特区立法、司法机关、宗教

团体代表、法学专家、学术界代表、社会知名人士代表、企业家代表、社区居民代表等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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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组建宗教行业协会

在宗教特区内,由各种宗教在地/市、县/市、乡三级分别建立自己的宗教联合会,作为行业协会.
宗教联合会应包括本宗教中各种教派、宗派(如基督教中的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聚会处、真耶稣会、安
息日会等各派).宗教联合会不是宗教组织,是为宗教团体服务的非盈利协调机构,任务是协调本地

区本宗教内部、本宗教团体之间、本宗教团体与其他团体、本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各项事务.宗教

联合会的领导由参加该会的各组织代表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工作人员可从社会上招聘雇用合适的

专业人员,所需经费由参加联合会的各宗教组织分担.

５．建立政教对话机制

在地/市、县/市、乡县成立“宗教问题联席会议”,由当地各宗教联合会代表与政府代表按对等原

则共同组成,进行有关宗教问题的沟通、交流、对话.宗教方面的代表由宗教团体自己推选,如果某些

宗教内部无法统一意见(如基督教,可由双方派出各自的代表共同担任).联席会议是政教双方对话、
交流、协商、沟通的平台,下设宗教联络办公室,该办公室为联络协调办事机构,仅为落实宗教团体与

政府沟通交流做技术性、事务性服务,无任何权限,不具有任何管理能力.

６．鼓励宗教组织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开展慈善服务

鼓励宗教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与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宗教团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开

办各种公益慈善服务机构(需向政府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宗教团体创办的服务行业可享有免税资格,
其所建立的慈善公益机构可接受海内外慈善捐赠;宗教慈善机构可享有与其他非宗教慈善机构在社

会上开展公益活动的同等权益.

六、小　结

本文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１．宗教问题是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目前中国宗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有宗教、无法治.脱胎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失灵,即使强调“依法管理”,只要不抛弃旧的管理体制、
不对旧体制进行彻底改革,所谓的“管理”不过是一句空话.中国宗教问题必须要从强化管理的维稳

思路转到改革上来.宗教领域的关键词不是“管理”,是“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在改革的基础

上,在尊重被管理者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管理,有效的管理必须是得民心的,必须以法治为框架.[张
守东:“论宗教立法与公民社会相适应”,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２．开放宗教市场,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宗教法治,把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宗教的模式改

为以法律手段为主进行的调节与规范,实现宗教领域的全面法治,是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根本办法.

３．实现宗教法治必须完善宗教立法体系.目前宗教法律体系中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国家立法机关

通过的宗教基本法.没有宗教基本法,宗教领域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再多,也无济于事.

４．宗教立法必然要涉及到修改宪法３６条.修改宪法３６条的目的是为了去除其中过时的、不科

学、不妥当的内容,使其能够与时俱进,为宗教立法提供基础与指导作用.修改后的宪法３６条应突出

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二是实行政教分离.其他问题可以由宗教法或其他法律予以

规范.

５．宗教立法是为了理顺政教关系、保护公民权利,体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效地解决宗教

方面的问题,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不是为了维护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更不是为了强化政府宗

５３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教管理部门的权力.用法律维护并强化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不仅不能挽救早已破产失效的旧体

制,而且最终必将危及执政党政权合法性来源中的民意基础、规则基础与法律基础.三大基础动摇,
合法性焉能持久? 对此,执政者不可不察.

６．宗教立法涉及国家、社会和宗教信仰者、非宗教信仰者等各方面的利益,需要协调各方关系,不
能只考虑一方的利益,要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形

象与地位问题.

７．宗教立法需要社会各界群众的共同努力.要允许社会各界充分讨论,贯彻开门立法、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的原则,不能搞关门立法,更不能搞部门立法.要在各方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求得立

法共识.立法机关应与包括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进行协商、对话,充分听取各

方面的意见.如果游戏的参加者在制定游戏规则时被排斥在外,所谓的“规则”对未来的游戏和游戏

者都是没有意义的.

８．建立宗教特区是以改革精神进行的大胆尝试的第一步,是一个必要的过渡与磨合过程.无论

试办宗教特区的结果如何,对探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都具

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宗教领域存在许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的经验

证明,体制本身产生的问题,只能靠体制改革来解决.就宗教问题而言,解决中国宗教方面的问题,必
须改革宗教管理体制,把对宗教的管理从依靠行政控制转为依靠法治.因此,宗教立法势在必行.这

是一项涉及亿万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难度很大.但不搞这个改革,不走宗教法治的道路,中国宗

教方面的问题就无从解决.

６３



困惑与挑战:中国的宗教立法

EnglishTitle:

PuzzlesandChallenges:TheLegislationofReligionsinChina

LIUPeng,ResearchFellowinInstituteofUSAStudiesatCASS,DirectorforBeijingInstituteofUniversalSocial
Sciences,ResearchFellowandGuestProfessorformanyorganizationssuchasPekingUniversity,PeoplesCongressof
China,StateCouncil,Chinese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UniversityforForeign
LanguagesStudies,EmoryUniversityandJohnYeungUniversityinUSA．Visitingscholarssince１９８９inUK,Germany,
theNetherlands,Switzerland,UniversityofNotreDame,GeorgetownUniversity,etc．Email:liupengnew＠hotmail．com;
tel:＋８６Ｇ１３８Ｇ０１１６Ｇ９７０６．

Abstract:Thisarticleincludesthefollowingparts:Whetherlegislationisnecessaryandthepurposesoflegislation,why
legislationisnecessaryandtheneedoflegislation,whatkindoflegislationandtheaim,howtolegislateandthewayof
legislation,Specialzoneofreligionsasasuggestionofthetransitionfromadministrationtotheruleoflaw．Andthe
conclusionisthatlegislationofreligionsinChinaisimperative,althoughthereare manydifficulties,otherwisethe
problemsofreligionscannotbesolved．

KeyWords:ReligionsinChina;Legislation;Challenges;Puzzles

７３





中国当代宗教事务管理的历史进程

霍克功

(西华大学,成都,中国)

提要:本文分五个时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毛泽东时代,李维汉在１９５８年的第五次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即中国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邓

小平时代拨乱反正,１９８２年３月,写成并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共中央

１９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性的宗教工作的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江泽民时代,开启依

法管理宗教事务新时代,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思想被写进１９９１年２月５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

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标志着我国进入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新时代.提出和完善宗教工作三句话:“全面贯彻党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胡锦涛时代,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

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四句话作为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宗教事务条例»颁布.这是宗教领域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我国正

式走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有法可依的时代.习近平时代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１〕

关键词:宗教政策;宗教事务管理;历史进程;«宗教事务条例»;毛邓江胡习

作者:霍克功,宗教学博士,西华大学客座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客座教授,宗教文化出版社编审,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４４号,１００００９.手机:＋８６Ｇ１５８Ｇ０１６２Ｇ６１３８;QQ:１１５８５１３６３４;邮箱:hkgshr＠sina．com

一、引　言

政策的定义: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

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
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政策具有以下特点:①阶级性.②
正误性.任何阶级及其主体的政策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③时效性.政策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

件和国情条件下,推行的现实政策.④表述性.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

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
法律的定义:法律是社会规则的一种,通常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即军队、警

察、法庭、监狱等)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种特殊行为

规范(社会规范).法律是维护人民权利的工具.
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主要分人制和法制.现在已进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时代.管理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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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刊编辑部按:此文之后,本刊收录了２０１７年９月中国国务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与２００４年版本之间的比较,差异部

分用红色标出,但本刊未加评论.霍文写于２０１７年９月新版颁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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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要有政策和法律.前期人制成人多些,主要依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现已过渡到依法管理

宗教事务的新时代.而我国一提起宗教政策多指党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还有一些其

它宗教和民间信仰.各宗教都有大量信徒,与社会各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管理好宗教事

务意义重大.我们党和国家对管理宗教事务进行了持续探索.主要分五个阶段.

二、毛泽东时代(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９７６年)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宗

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得到了宪法保障.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通过

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第一章总纲第五条中论述了宗教信仰自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

由权.”就是说中国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权.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５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宪法.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八十六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

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了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后宪法中,只列示说公民有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八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

的自由.”将宗教信仰自由单独列为一条.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１９７５年宪法(第二部宪法).在第

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二十八条中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

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表述更全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

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并且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１９７８年宪法(第三部宪法),在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六条重申:“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在宪法层面主要是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在毛泽东时代,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形成了所谓宗教五性

论,即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
关于宗教的民族性,早在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就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但少数

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

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在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未得到相当发展,人民的觉悟未大大提高以前,宗教在少

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还会保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审慎,切忌

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二次党组会议

上作总结时指出:“在我国,宗教有两类,一类是民族宗教,如回教(再称伊斯兰教)、喇嘛教(再称藏传

佛教),它们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尊重宗教也就是尊重其民族,任何不尊重都会引起误会要慎重

处理宗教问题.”
李维汉同志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６２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１９５４年,在李维汉主持下,中央统战部

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其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若干地方的若干同志,就是因为不了解上述的少数民族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因而发生了

急躁冒进的错误.他们认为只要经过几次有力的反宗教宣传,宗教就可以大大消除了,甚至有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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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认为土地改革是消灭宗教的好机会,因而他们在土改中宣传反对‘胡大’(伊斯兰教的上帝),反对

宗教迷信,这样做,不仅没有消灭或削弱宗教,反而使当地少数民族感觉到宗教情感受到压抑,因而更

加巩固了宗教信仰.”这段话提出了宗教三性:长期性、民族性、国际性.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席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宗教的群众性和长期性.他说:
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８０万人;信天主教的有３００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１,０００多万

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１,０００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

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

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这段话虽没有直接提到宗教具有群众性和长期性.但信

教者人数众多,说明宗教具有群众性,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说明宗教具有长期性.

１９５７年４月４日,李维汉在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了宗教的四性:“人们对自然和

社会必然性的认识能力随着人类实践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增加.社会剥削的消灭,生产力的彻底解放

和高度发展,科学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和广泛普及,最后要导致广大人民解除有神论和宗教信仰的束

缚.但是,这是要经过一个很长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的问题.这样宗教就有了它的群众性和长期性.
在我国,一部分宗教又带有民族性和国际性.”在此李维汉同志提出了宗教的四性:群众性、长期性、民
族性、国际性.

１９５７年８月,周恩来总理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也指出:信仰宗教的人,不
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了? 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

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

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这种现象.既然宗教信仰是长期的,又有那么多信教的

群众,我们就要做好工作.周恩来揭示了宗教的长期性和群众性.
李维汉在１９５８年的第五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宗教的“五性”,即中国宗教具有群

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民族性.
宗教五性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加深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宗教的认识,为制定宗教政策提供了理

论基础.
但在“文革”时期,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极大破坏,宗教界人士遭受严重迫害,宗教工作陷

于停顿.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开

始,全党、全国人民一起饱受其苦,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则更是经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林彪、
“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肆意歪曲、篡改和践踏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破坏宗教政策,取消宗教工作,使党

的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害.１９６９年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干部和在京全国性宗教团体的宗教界人

士与职工,除少数几个人留守机关外,统统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宗教事务部门被撤销,宗教工作陷于瘫

痪.出现了“彻底消灭一切宗教”,“解散一切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彻底捣毁一切教堂寺庙”,“取缔

宗教职业者”等标语.各地红卫兵冲进寺观教堂,捣毁宗教塑像,焚烧宗教经书字画,拆毁寺庙教堂建

筑,致使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著名寺观教堂和宗教文物、文献等稀世珍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

批寺观教堂被改作博物馆、仓库、工厂、学校、部队、安全部门及居民用房.宗教界人士被视为“牛鬼蛇

神”、“专政对象”,遭到残酷打击与迫害.广大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被视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遭到严厉禁止,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被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消灭宗教,宣
称我国宗教“已经不存在”,“宗教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给宗教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处理宗教问题包括处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虽然也有一

些失误,但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只是,自１９５７年以后,党和国家对宗教工作中

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重要方针,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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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取消了宗教工作,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阻断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民族团结,
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探索了宗教的五性,在宪法中也明确宗教信仰自由,但实际坚持的是片面的

马克思宗教鸦片论,把宗教当作敌对的东西来看待.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

教的态度»中更是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

全部世界观的基石.”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和列宁宗教观断章取义的结果.但在那个年

代,却被当成真理来理解.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治,只有宪法,没有法律、法规可依.

二、邓小平时代(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８９年６月)拨乱反正

邓小平是我们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
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邓小平十分重视宗教工作.首先,邓小平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有了

很大进步.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５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

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代表党和国家明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宗教界人士的不公正待遇.第

二,强调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对待宗教.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邓小平在与班禅谈论宗教和西藏发展

的问题时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

利益相违背.”第三,指出宗教人士在对外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中能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
日,邓小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的文章,指出“在中日人民友好往

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鉴真是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鉴真(６８８—７６３)是
中国唐朝僧人,曾六度日本弘传佛法.邓小平赞誉鉴真自然是对宗教人士的贡献肯定.

党和政府重视宗教工作,为宗教界解决问题,帮助其克服困难.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６日,国务院批转宗

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指出“落实宗教团体的房产

政策,有利于我国天主教、基督教独立自主方针的贯彻,有利于同外国宗教势力的渗透作斗争,也是解

决宗教团体自养和宗教职业者经济生活问题的妥善办法.因此,对这项工作,要从政治上着眼,作为

特殊问题来处理.”«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提出对宗教团体房产等问题应采取以

下办法解决:１．将宗教团体房屋的产权全部退给宗教团体,无法退的应折价付款.２．文化大革命以来

停付的包(定)租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实事求是地结算,所收房租,除去维修费、房产税和管理费外,
多退少不补.３．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占用的教堂、寺庙、道观及其附属房屋,属于对内以外工作需要继

续开放者,应退还各教使用,如宗教团体不需收回自用者,由占用单位或个人自占用之日起付给租金,
房屋被改建或拆建者,应折价付款.４．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团体被冻结上交财政的存款由当地财政部

门予以退还,被其他单位挪用者应当偿还.
一方面党和政府积极为宗教界办实事,另一方面制定实施新的宗教政策.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２年的

宗教工作拨乱反正期间,按照邓小平关于要重视宗教问题的指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

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１９８２年３月,写成并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政策»,即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个专门性的宗教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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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１９号文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首先,对什么是宗教作出了新的界定,认为宗教是与对超自

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历史现象,将宗教看成是本质与现象的结合物,明确了宗教不仅仅是一种

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拥有亿万信徒及其活动、组织作为其外在表现的社会体系.这不仅从理论上更

科学地界定了宗教,而且从现实意义上说,更有助于正确地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其次,全面阐明了

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根源.第三,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宗教状况

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宗教问题.
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具有“五性”的社会特征,宗教问题还是长期复杂的.第四、在社会主义时期,
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就是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这一共同目标上来.

１９号文件创新了宗教政策.首先,中国共产党将对宗教界的工作纳入到了统一战线的范围,特别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作为处理同宗教界爱国人士

相互关系的原则.其次,明确提出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在强调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的同时,特别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第三、在绝大多数群众信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善于

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加以处理.第四、在处理涉及宗教方面的矛盾时,要
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原则.第五、中国的宗教事务必须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特别是要抵制境外敌

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

１９号文件提出要善于体察宗教与民族的关系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对于宗教与民族关系的规律性

认识.１９号文件第九部分指出,“全党同志应当深刻认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宗

教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各个民族和各种宗教有不同的情况.有些少数民族基本上全民信仰某一种

宗教,如伊斯兰教和喇嘛教(藏传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汉族中,
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同民族问题基本上没有联系.因此,我们一定要善于具体地分析各个

民族和各种宗教的不同情况,善于体察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正确地加以处理.一

定要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用宗教狂热来分裂人民、破坏各民族之间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在领导中国这

样一个多民族大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如果不能清醒而坚定地掌握这一

方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前进”.

１９号文件指出,“要坚持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

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对于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给以严厉的制裁.”实际上,打击犯罪活动是对正常宗教活动的维护.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
(第四部宪法),一致沿用至今.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在宪法层面,宗教信仰自由一直没变.

邓小平时代,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主要是拨乱反正.为日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打下坚实基础.

三、江泽民时代(１９８９年６月起),开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新时代

江泽民强调要把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徒的意志和力量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１９９０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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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日,他在«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上说:“要切实做好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工作,巩固和扩大

党同各民族爱国的宗教信徒的统一战线,使广大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彼此尊重,相互团结,把他们

的意志和力量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江泽民在«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

和连续性»中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

面,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

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从宗教界来说,要坚定不

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宗教界的爱国统

一战线,一定会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我国宗教问题的实

际相结合而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概括来说,我们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政治上团

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在这里称宗教界朋友,与宗教界和信教群众

的关系有了实质改变.
江泽民多次谈到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主张.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７日,江泽民

同志说:“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

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

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是说,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
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又说:“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

我们绝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做法,必须有长远的考虑,必须扎扎实实地去

做工作.在现阶段,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努力团结广大

信教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的

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服务.”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到“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为日后的宗教事务管理

定下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思想被写进１９９１年２月５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志着我国进入宗教事务依法管理的新时代.
«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宗教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绩.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做好宗教工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和四化

建设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

策»(中发〔１９８２〕１９号)是指导宗教工作的重要文件,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要保持宗教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通知»明确提出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是时代的进步,是中国宗教事务管理的伟大创

举.(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名称的来历)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从人治到法制是历史的进步.
那么,什么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其基本内容和要旨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

指政府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宗教方面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关系和行为,以及社会公共活动涉及宗教界权益的关系和行为的行政管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基

本内容是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

正常的教务活动,保证正常宗教活动有序进行;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

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实行政教分离的原

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绝
不允许利用宗教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妨碍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要旨是保护

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为了使宗教活动纳入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范围,不是去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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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经过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受法律保护,在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爱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教职人员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负责管理.要加快

宗教立法工作.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应抓紧起草有关宗教事务的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

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的有关宗教事务的行政法规.
«通知»还要求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的作用,坚决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犯罪活动,健全宗教工作

机构,加强宗教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７日,江泽民在«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
的著名论断.提醒我们要时刻认真对待民族宗教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宗教工作“三句话”,成为宗教

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他说:“在宗教问题上我也想强调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

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尊重和保护宗教

信仰自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它包括保护人们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两个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这项工作必须加强,而绝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

管理.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

督,这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不矛盾,而且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一政策,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

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好,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也好,目的都是

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如果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就会发生冲突.这种适应,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

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

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

务.”这里又有一个理论突破,“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的提法是前所未有

的,肯定了宗教中也有积极的因素.
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信教群众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江泽民在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积极力量.”这表明,信教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时代宗教是敌人,没有所谓

适应问题,而适应就是说宗教不是敌人,是朋友.江泽民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

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个科学论断的作出,经历了一个过程.１９８２年初,
党中央起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文件时,李维汉同志写了书面

建议(由中央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黄铸执笔起草),提出宗教要与社

会主义相适应,但当时未能写进这个文件.１９９０年中发１０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的通知»明确写了“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

的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制度

相适应.接着,１９９２年中办转发的«九十年代统一战线部门工作纲要»也作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规定.由此可以说明,这个论断是经过邓小平、江泽民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

结宗教工作的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的一致性,我国各宗教自身的改革和进步,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两个基础.”这里又肯定

了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能不说江泽民同志的政治智慧是多么地高超.
在贯彻“三句话”的实践中,“三句话”的内涵不断丰富,表述也进一步规范,后来就用“全面贯彻党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替了“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代替了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即宗教工作三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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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江泽民同志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增加了“坚持独立自

主自办原则”的内容.
为了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首先加强立法进程.

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令第１４４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共分

１３条.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９日,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公安部颁发«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

业人员办法».分总则、聘用原则、聘用资格的申请和审批、受聘人员的条件、聘用人员的申报和审批、
外籍专业人员教学工作的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八章.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６日,叶小文局长签署«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１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

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四、胡锦涛时代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六大从“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高度,对宗教

工作进行表述,在“三句话”基础上增加了一句话,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

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是中央第一次把四句话

放在一起,但没有明确这“四句话”就是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２００３年底,中央在有关宗教工作的内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把“四句话”称作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

针,并把第三句话与第四句在前后次序上做了调整,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

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胡锦涛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关键是要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党

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可以说这是中央领导第一次谈到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党对宗教工作重视,政府部门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要求加快立法进程.十六大以后,宗教工作最重

要的成果就是«宗教事务条例»的公布施行.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４２６号,宣布«宗教事务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起施行.这是宗教领域的一件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大事.标志我国正式走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有法可依的时代.
宗教事务条例共分七章分别为: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法律责

任、附则.对宗教事务的四大要素宗教团体、活动场所、教职人员、财产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操作

性强.
在第一章总则中,明确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在第二章宗教团体中,规定了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等.涉及宗教内容

的出版物,应当符合«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全国性宗教团体向国务院宗教事

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往国外朝觐,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

教团体负责组织.
在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中规定: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
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可以申请筹备设立宗教

活动场所.规定了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的条件等.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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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内容全面,可以依法操作.

在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中规定,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等.在第五章 宗教财产中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

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税收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等等.在第六章法律责任中规定了与宗教事务有关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国的法律基本上可以分为六等:一是国家根本法,即宪法;二是国家基本法,由全国人大或常委

会制定颁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比如民法、刑法、诉讼法、合同法等;三是法律,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制定的规定某一具体社会生活领域的法律规范;四是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五是地方性法规,
由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六是行政规章,由国务院部委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行政法规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法定程

序制定、行政法规具有法的效力.行政法规一般以条例、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等形式作成.发布行政

法规需要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它的效力次于法律、高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
可见,宗教事务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最高级别的行政法规,表明党和国家对宗教事务非常重视.

但还不是法律.
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称为部门行政规章,其余的称为地方行政规章.规章的名称一般称“规定”、

“办法”,但不得称“条例”.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日,叶小文签署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２号,发布«宗教活动

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本办法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签署国家宗教事务令第３号、第４号,分别发布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
到党的十七大,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写入报告和党章.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８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对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党的宗教

工作基本方针概括为四句话,是我们党宗教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成果.在四句话中,除了宗教信仰自由

这一句话外,其他三句话都是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提出过.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党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路.

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

态度和基本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处理政教关系、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和宗教事务的重要途径;坚
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是处理宗教方面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是宗教工作努力的大方向、大目标.宗教工作基本方针,集保护、管理和引导于一体,是法律、行
政、教育等方式方法的综合运用.把四句话提升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进一步增强了指导性和权

威性.
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虽然只有四句话,内涵却极其丰富,而且有着广阔的发展和创新空间.如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继续进行宗教立法、制定配套措施、建立完善的宗教立法体系,任务依然繁重;增强法

制观念、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水平、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工作十分艰巨.如何积极引导宗教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

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为
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

胡锦涛同志又进一步将宗教关系上升为中国社会五大关系之中.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胡锦涛同志

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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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正确认识

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确认识

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正确认识和

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陆同

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正确

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将正确认识

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信教群众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的团结,发
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

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００３年底,中央开始把“四句话”作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２００６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２００７年,十七大报告及修改后的新

党章中都明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２００６年７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努力使广大信教群众在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这同样是

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发挥积极作用的努力方向.２００７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
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重要论断,并第一次将此写入党章,
要求“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指出了宗教工作的根本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各

宗教大都主张仁爱、慈善、和平,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和传统,有扶危济困、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
近年来,各宗教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救灾、助残、养老、支教、义诊等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在促进社会和

谐与经济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１２年２月,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

中央统战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出台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

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要求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要“积极扶持、平等对待、依法管理、完善机

制”,这对于增强宗教界人士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主动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激发宗教界人士

和广大信教群众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情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宗教界可以

“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申请设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进

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宗教界也可办医院,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这一时期行政立法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１日,王作安局长签署国家宗教事务局

令第７号,发布«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共分９章,分别是总则、会计制度、预
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明确宗教活动场所财务活动的规

范.为提高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水平,提供了保障.
为了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的后顾之忧,妥善解决好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使他们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等５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从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基本

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险等方面对宗教教职人员提供基本保障.这是一个重大举措,是党和政府为宗

教界办的实在事.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国家宗教局以公告形式发布«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目录»、«国家宗教事务局

规范性文件目录».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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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目录

序号 规章名称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局令第９号)

２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局令第２号)

３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局令第３号)

４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局令第４号)

５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局令第５号)

６ 宗教院校设立办法(局令第６号)

７ 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局令第７号)

８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局令第８号)

９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国宗发[１９９８]０５２号)(国家宗教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公安部制定)

国家宗教事务局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１ 国家宗教事务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试行)(国宗函[２００４]１４５号)

２ 国家宗教事务局行政处罚程序(试行)(国宗函[２００４]１４５号)

３ 国家宗教事务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试行)(国宗函[２００４]１４５号)

４ 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２０１０年局公告第１号)

５ 国家宗教事务局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２０１０年局公告第２号)

６ 关于承接«圣经»印件的管理规定(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公布)(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海关总署制定)

７
关于自费朝觐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宗发[１９９５]００５号)(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部、外交部、

中国银行、中国民航总局、海关总署制定)

８ 关于规范朝觐人员体检和接种疫苗的通知(国宗函[２００９]２０９号)(国家宗教事务、国家质检总局制定)

９ 关于印发«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排队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宗发[２００５]３４号)

１０ 关于组织开展副朝活动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宗发[２００６]２７号)(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交部、公安部制定)

１１ 关于城市建设中拆迁教堂、寺庙等房屋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国宗发[１９９３]２１号)(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建设部制定)

１２ 关于印发«宗教事务方面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宗发[２００６]５２号)

１３ 关于接受境外宗教组织和个人捐赠批准权限问题的通知(国宗发[１９９３]２１４号)

五、习近平时代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

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因此,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已成为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务.促进宗教关

系和谐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
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因此,
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关系,促进宗教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对于开拓宗教工作新境界,为
实现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作出应有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指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

作基本方针”.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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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群众是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发挥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和积极作用,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发挥宗教界人士和

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要求,对于积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扬爱

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支持他们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和谐、祖国统一

多作贡献,支持他们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支持他们增进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理

解,支持他们反对和抵制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使信教群众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同时,信教群众在我国数量众多,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关系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宗教工作最

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要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同志指导宗教信仰问题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人民网

刊载李海年文章«习近平总结苏共亡党教训敲响啥警钟?».２月２７日,据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刘硕

透露,在中央纪委的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阐述分析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

替,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习近平同志指出,列宁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真正导致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

的内部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从事态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来看,“信仰沦丧”才是苏联解体和东欧

剧变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共产党人对“信仰”的沦丧! 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人

对马列主义“信仰”的抛弃,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信仰的抛弃!
对于宗教信仰,在全球范围内有两种共识:一种看法是,只要有人,宗教就不会消失.另一种看法是,随

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思想变得自由和独立,总有那么一天,宗教的历史使命将会结束,最终会消失在历史长

河中.然而,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人类,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一
时半时还离不开宗教信仰,尤其是现代社会,大家的思想都很空虚,没有信仰,有些人可能会患神经病或者

精神病.铁的事实表明,天主教势力在东欧部分国家有着长期的历史影响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然而,就在这

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一些领导人的变质腐化、大搞独裁和个人崇拜,甚至禁止人民自由信仰宗教,这种僵

化的宗教政策也是引发东欧国家产生尖锐矛盾,走向“剧变”和“解体”的根源.
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

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总之,中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都对宗教工作十分关心,宗教事务管理也从人治走向法制.我们

更期待宗教事务法的制定,为宗教事务管理的全面依法管理做出法律保证.〔２〕

０５

〔２〕 叶小文YEXiaowen«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Dangqianwoguodezongjiaowenti:Guanyuzongjiaowuxingde
zaitantao[TheissuesofReligionsinourcountry],国学网 Guoxuewang;２．龚学增 GONGXuezeng,王冬丽 WANG Dongli:“论李维汉的宗教观”Lun
LIWeihandezongjiaoguan[OntheopinionsofLIWeihanconcerningreligions],«世界宗教研究»Shijiezongjiaoyanjiu[StudiesonWorldReligions],
第３期;３．冯今源FENGJinyuan、敏贤良 MINXianliang．“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历史发展”Zhongguogongchandangzongjiaozhengcedelishifazhan
[ThehistoricaldevelopmentofCCP＇sPoliciesofReligions],中国宗教学术网Zhongguozongjiaoxueshuwang,２０１３G１１G１４;４．中央党校龚学增 GONG
Xuezeng教授２０１０年７月６日在«中国民族报»Zhongguominzubao[ChineseEthnicityTimes]发表文章«１９８２年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的内涵和意

义»;５．国家宗教局政法司副司长吕晋光 LVJinguang:“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再思考”Yifaguanlizongjiaoshiwuzaisikao[Rethinkingtheissuesof
administratingReligiousaffairsaccordingtolaw],国家宗教局网站;６．黄铸 HUANGZhu:“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的若干问题”

GuanyuMakesizhuyizongjiaoguanhedangdezongjiaozhengcederuoganwenti[SeveralissuesonMarxistopinionofreligionsandCCPspoliciesof
religions]«人民论坛»Renminluntan[]PeoplesForum,２００２年第三期;７．何虎生 HEHusheng:“深刻领会十八大报告对宗教工作的要求”Shenke
linghui１８dabaogaoduizongjiaogongzuodeyaoqiu[DeeplyunderstandingtherequirementstoReligiousaffairsadministrationintheReportofthe１８th
CPCConference],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国民族报Zhongguominzubao[ChineseEthnicities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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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宗教事务条例»新旧对比〔１〕

Appendix:AContrastbetweentheNew(２０１７)and
Old(２００４)VersionsofReligiousAffairsRegulations

(红色部分为新增内容)

宗教事务条例(旧)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４２６号公布

宗教事务条例(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６８６号发布日

期:２０１７年０９月０７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

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

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
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

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

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

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维护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和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

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

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

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第四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

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

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提高宗教工

作法治化水平,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
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

不信教公民).
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

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第三条　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

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３５

〔１〕 本刊编辑部按:本刊在此收录了２０１７年９月中国国务院颁发的«宗教事务条例»与２００４年版本之间的比较,差异部分用红

色标出,但本刊未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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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

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

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

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

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

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

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六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

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

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出版公开发行的

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应当符合«出版管

理条例»的规定,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破坏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睦相处的;
(二)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

和睦的;
(三)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
(四)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
(五)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

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

和睦与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

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
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

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

造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

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

行恐怖活动.
第五条　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

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

职人员在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开展对

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

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作,

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

工作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

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

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宗教

事务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

法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听取宗教团体、宗教院

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

事务管理工作,为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宗教活

动场所提供公共服务.
第二章　宗教团体

第七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
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

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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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全国性宗教团

体向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院校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

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提出意见,对拟同

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全国性宗

教团体的申请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设立宗教院校的报告之日起６０日

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九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程设

置计划;
(二)有符合培养条件的生源;
第十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

的需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
第十一条　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往国

外朝觐,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
第三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二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

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宫观、清真寺、教
堂以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

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

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第十三条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

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对拟同

意的,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

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报告之日起

３０日内,对拟同意设立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

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对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

处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拟同意设立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报告之日

起３０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八条　宗教团体具有下列职能:
(一)协助人民政府贯彻落实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维护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指导宗教教务,制定规章制度并督促落实;
(三)从事宗教文化研究,阐释宗教教义教

规,开展宗教思想建设;
(四)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培养宗教教职人

员,认定、管理宗教教职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团体章程规定

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　全国性宗教团体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规定

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
第十条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

职人员应当遵守宗教团体制定的规章制度.
第三章　宗教院校

第十一条　宗教院校由全国性宗教团体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设立.其他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设立宗教院校.
第十二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全国性宗

教团体向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或者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院

校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提

出意见,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全国性宗

教团体的申请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料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第十三条　设立宗教院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程设

置计划;
(二)有符合培养条件的生源;
(三)有必要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四)有教学任务和办学规模所必需的教学

场所、设施设备;
(五)有专职的院校负责人、合格的专职教师

和内部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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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

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
第十四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设立宗旨不违背本条例第三条、第四条

的规定;
(二)当地信教公民有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

动的需要;
(三)有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

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
(四)有必要的资金;
(五)布局合理,不妨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

常生产、生活.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并建设

完工后,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申请登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对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

组织、规章制度建设等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

的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终止

或者变更登记内容的,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

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组织,

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员,经民

主协商推选,并报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管理,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全人员、财务、
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

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动

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和执行场所

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活

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

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宗教习

惯接受公民的捐献,但不得强迫或者摊派.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

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
第二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宗

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

　　(六)布局合理.
第十四条　经批准设立的宗教院校,可以按

照有关规定申请法人登记.
第十五条　宗教院校变更校址、校名、隶属

关系、培养目标、学制、办学规模等以及合并、分
设和终止,应当按照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程序

办理.
第十六条　宗教院校实行特定的教师资格

认定、职称评审聘任和学生学位授予制度,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应

当经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后,到所在地外国

人工作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八条　宗教团体和寺院、宫观、清真寺、

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开展培养宗教教职人员、
学习时间在３个月以上的宗教教育培训,应当报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审批.
第四章　宗教活动场所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包括寺观教堂和

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寺观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区分

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制定,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
(一)设立宗旨不违背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

的规定;
(二)当地信教公民有经常进行集体宗教活

动的需要;
(三)有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

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
(四)有必要的资金,资金来源渠道合法;
(五)布局合理,符合城乡规划要求,不妨碍

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第二十一条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

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提出

审核意见,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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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登记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院、宫观、清真

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

以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第二十二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

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

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由主

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行日的３０日前,
向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１５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大型宗教活动应当按照批准通知书载明的

要求依宗教仪轨进行,不得违反本条例第三条、
第四条的有关规定.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大型

宗教活动举办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实施必

要的管理,保证大型宗教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第二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防范本场

所内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发生违犯宗教禁忌等伤

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

稳定的事件.
发生前款所列事故或者事件时,宗教活动场所应

当立即报告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第二十四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拟在宗教活

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宗教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提出意

见,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在宗教活

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报告之日起６０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

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二十五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

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

览、拍摄电影电视片,应当事先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和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第二十六条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

收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送的材料之

日起３０日内,对申请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

所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对申请设

立寺观教堂的,提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应当自收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报送的材料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

批准的决定.
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办

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
第二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经批准筹备并

建设完工后,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申请登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对该宗教活动

场所的管理组织、规章制度建设等情况进行审

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宗教活动场所

登记证».
第二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符合法人条件

的,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县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

法人登记.
第二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终止或者变更

登记内容的,应当到原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相应的

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

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

成员,经民主协商推选,并报该场所的登记管理

机关备案.
第二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

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建立健

全人员、财务、资产、会计、治安、消防、文物保护、
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

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和执行场

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情况,以及宗教

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宗教活动

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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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的风景名胜区,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处理宗教活动场所与园

林、文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

场所的合法权益.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风景名

胜区的规划建设,应当与宗教活动场所的风格、
环境相协调.

第四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

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
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在佛教团体的指导

下,依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办理,报设区的市

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的

全国性宗教团体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经本宗教的宗教团体同

意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

举行宗教仪式、从事宗教典籍整理、进行宗教文

化研究等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五章　宗教财产

第三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

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
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
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的文物.
第三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所有

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房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所有权、
使用权证书;产权变更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土地管理部门在确定和变更宗教团体或者

宗教活动场所土地使用权时,应当征求本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土地管理部门在确定和变更宗教团体或者

宗教活动场所土地使用权时,应当征求本级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宗

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
第二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防范本场

所内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发生违犯宗教禁忌等伤

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

稳定的事件.
发生前款所列事故或者事件时,宗教活动场

所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
第三十条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拟在寺观教

堂内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宗教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
日内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修建大型

露天宗教造像报告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批准或

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宗教团体、寺观教堂以外的组织以及个人不

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三十一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

场所内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列展览、拍摄

电影电视片和开展其他活动,应当事先征得该宗

教活动场所同意.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实际需要,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乡规划.
宗教活动场所、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建设应

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工程建

设、文物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十三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

新建建筑物,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后,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

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

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四条　景区内有宗教活动场所的,其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处理

宗教活动场所与景区管理组织及园林、林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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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

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

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
第三十三条　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

设需要拆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的房屋、
构筑物的,拆迁人应当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

动场所协商,并征求有关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经各方协商同意拆迁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的

房屋、构筑物予以重建,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按照被拆迁房屋、构筑物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

补偿.
第三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

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所获收益以及其他合法

收入应当纳入财务、会计管理,用于与该宗教团

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社会

公益事业.
第三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

赠,用于与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

的活动.
第三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

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税收管理制度,按照国家

有关税收的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

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

公民公布.
第三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注销

或者终止的,应当进行财产清算,清算后的剩余

财产应当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

宗旨相符的事业.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

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

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正常

的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
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景区的

规划建设,应当与宗教活动场所的风格、环境相

协调.
第三十五条　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

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动

场所的,由信教公民代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

求所在地宗教团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意见后,可以

为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
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下,所在

地乡级人民政府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

管.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后,办理宗教活

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手续.
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应当符合本条例

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宗教教职人员

第三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

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
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在佛教团体的指导

下,依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办理,报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批准.天主教的主教由天主教的全国性宗教团

体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未取得或者已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不

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活动.
第三十七条　宗教教职人员担任或者离任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经本宗教的宗教团体同

意后,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

举行宗教仪式、从事宗教典籍整理、进行宗教文

化研究、开展公益慈善等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九条　宗教教职人员依法参加社会

保障并享有相关权利.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规定为宗教教职人员办理

社会保险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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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合

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

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大型宗教活动过程中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

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依照有关集会游行

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现场处置和处罚;主
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负有责任的,由登记管

理机关撤销其登记.
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

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其
中,大型宗教活动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擅

自举办的,登记管理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四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

较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

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

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

场所的登记;有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
(一)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
(二)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未建立有关管理制度或者管理制度不符合要求的;
(三)宗教活动场所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

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四条规定,违背宗教的独

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五)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的;
(六)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实施的监

督管理的.
(引用文档:部委规章(３)篇地方法规(１７)篇

裁判文书(３)篇)
第四十二条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有本

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对相关责任单位

第六章　宗教活动

第四十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

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
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

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

规进行.
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

宗教活动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得组

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

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不得组织公民出境参加

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
第四十二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

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

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由主

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行日的３０日前,
向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１５日内,在征

求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意见后,作出批准或者

不予批准的决定.作出批准决定的,由批准机关

向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大型宗教活动应当按照批准通知书载明的要

求依宗教仪轨进行,不得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五

条的有关规定.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保证大型宗

教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

乡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实施必要的管理和指导.
第四十三条　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

往国外朝觐,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

组织.
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

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

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第四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寺观教

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印、发送宗教内部资

料性出版物.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

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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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员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

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
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

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
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

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

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擅自组织信教公民到国外朝觐的,由宗教事

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

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修建大型露

天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
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四十五条　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教务活

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除依法追究有

关的法律责任外,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有关的宗

教团体取消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

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

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宗教交往,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１９９４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发布的«宗教活

动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管理的规定,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破坏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睦相处的;
(二)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

和睦的;
(三)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
(四)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
(五)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第四十六条　超出个人自用、合理数量的宗

教类出版物及印刷品进境,或者以其他方式进口

宗教类出版物及印刷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办理.
第四十七条　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

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

后,按照国家互联网 信 息 服 务 管 理 有 关 规 定

办理.
第四十八条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

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事务管理

的相关规定.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不得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七章　宗教财产

第四十九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对依法占有的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财

产,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对其

他合法财产,依法享 有 所 有 权 或 者 其 他 财 产

权利.
第五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

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

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

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

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

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

毁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

的文物.
第五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等不动产,应当

依法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

申请不动产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产权变更、
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转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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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土

地使用权变更或者转移时,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

征求本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第五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财产和收入应当用于

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得用

于分配.
第五十三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捐资修建宗

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权、使
用权,不得从该宗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

禁止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大型

露天宗教造像,禁止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
第五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

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

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
第五十五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宗教

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房屋的,应当

按照国家房屋征收的有关规定执行.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可以选择货币补偿,
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者重建.

第五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

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法兴办公益慈善事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公益慈善活动

传教.
第五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

和个人的捐赠,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

受境外组织和个人附带条件的捐赠,接受捐赠金

额超过１０万元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审批.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

照宗教习惯接受公民的捐赠,但不得强迫或者

摊派.
第五十八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

场所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资产、会计制度,向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

务状况、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接受其监

督管理,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宗教事务

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共享相关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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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建立健全会计核算、
财务报告、财务公开等制度,建立健全财务管理

机构,配备必要的财务会计人员,加强财务管理.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对宗教团体、宗教院

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资产检查和审计.
第五十九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

教职人员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税务部门应当依法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
第六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

场所注销或者终止的,应当进行财产清算,清算

后的剩余财产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事业.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

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应当给予处分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

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

正常的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有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侵犯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

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

或者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民

族团结、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

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

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有前款

行为,情节严重的,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对

其进行整顿,拒不接受整顿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

批准设立机关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立许可.
第六十四条　大型宗教活动过程中发生危

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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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置和处

罚;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负有责任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责令其撤换主要负责人,情节严重

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吊销其登记证书.
擅自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可以并处１０万元

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其中,大型宗教

活动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擅自举办的,登
记管理机关还可以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

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第六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

改正;情节较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

立机关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

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由登

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责令停止日常活

动,改组管理组织,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

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立许可;有违法所得、非
法财物的,予以没收:

(一)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
(二)宗教院校违反培养目标、办学章程和课

程设置要求的;
(三)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

规定,未建立有关管理制度或者管理制度不符合

要求的;
(四)宗教活动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

规定,将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

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

物投资的;
(五)宗教活动场所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

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违背宗教的独

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的;
(八)拒不接受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实施的监

督管理的.
第六十六条　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违反本

条例相关规定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活动,撤销该临时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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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违反国家有关财务、会计、资产、税收管理

规定的,由财政、税务等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情节严重的,经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由登

记管理机关或者批准设立机关吊销其登记证书

或者设立许可.
第六十八条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或者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有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

款禁止内容的,由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擅自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或者超出批

准或备案项目提供服务的,由有关部门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
第六十九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

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书仍然

进行宗教活动的,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

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
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违法所得

无法确定的,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房屋、
构筑物的,由规划、建设等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

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
受宗教性捐赠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民
政、建设、教育、文化、旅游、文物等有关部门责令

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

得和非法财物,可以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

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处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条　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

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的,或者擅自开展宗

教教育培训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

令停止活动,可以并处２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传

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

场所的,由其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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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　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
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非法财

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情节严重的,并
处２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房屋、
构筑物的,由规划、建设等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

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修建大型露天

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国土、规划、建
设、旅游等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并处造像建

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大型露天

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工商、规划、建
设等部门责令改正,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吊销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

证书,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七十三条　宗教教职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和非法财物;情节严重的,由宗教事务部门建议

有关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暂停

其主持教务活动或者取消其宗教教职人员身份,
并追究有关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场

所负责人的责任;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破坏民

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或者参与相关

活动的;
(二)受境外势力支配,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团

体或者机构委任教职,以及其他违背宗教的独立

自主自办原则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的;
(四)组织、主持未经批准的在宗教活动场所

外举行的宗教活动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七十四条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

活动或者骗取钱财等违法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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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

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对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行为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

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九章　附　则

第七十六条　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宗教交往,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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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与«诗篇»的编纂∗

莫铮宜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提要:对诗篇的研究表明,曾处于以色列宗教生活边缘地位的利未人对«诗篇»的形成起到了主要的编纂作用.这与第

二圣殿时期尼希米等改革之后,利未团体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密切相关.这一时期,波斯帝国统治策略使得犹大省权力

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兴起的利未团体与祭司阶层分享权力,两者形成一种妥协合作的关系,这也对希伯来圣经的一些

晚期经卷的编撰产生了影响.就诗篇而言,其主要用于圣殿礼仪中的颂唱,而利未人借助大卫敬拜传统主导了唱诗,并

起到了说预言和教导律法等作用,由此他们对«诗篇»的编撰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外,对这一时期“利未人”身份的探

讨表明犹太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关键词:诗篇;利未人;祭司;尼希米改革;第二圣殿时期

作者:莫铮宜,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副教授,从事圣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化研究.浙江省绍兴市会稽路４２８
号,３１２０００．Email:mozy１１＠１６３．com,tel:１３９５７８５１４９２

«诗篇»中许多诗歌的背景可以在«历代志»中被找到,最为明显的当属«历代志上»１６章大卫将约

柜运进耶路撒冷安置在会幕里的场景(其中２３－３３节对应诗９６:１－１３,３４;８－２２节对应诗１０５:１－
１５;３４－３６节对应诗１３６:１;诗１０６:１,４７－４８)以及«历代志下»６－７章所罗门安置约柜献圣殿时间背

景(其中６:４１－４２对应诗１３２:８－１０;７:３,２０－２１对应诗１１８).〔１〕 此外,圣殿诗班的来历以及许多

诗歌歌唱者如亚萨、以探、希曼、可拉的后裔等也在«历代志»中有明确的交待(代上１５:１６－１９;１６:４－
５,３７;９:３３和代下５:１２;８:１４;２０:１９).

目前,学者们对于«历代志»的作者身份还未有一致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从«历代志»中异乎寻常

地突显出利未人团体的地位来看(见本文第二部分),利未人至少应该是该书编写的重要参与者,或者

１７

〔１〕 ∗本文的撰写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２０１６度年暑期学术交流课程的启发,特此致谢.伯林(AdeleBerlin)将
«历代志上»Lidaizhishang [IChronicles]１６章、«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６章与相应的诗篇比较后指出,它们分别是

对同一场景的两种不同方式的呈现.«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中大卫和所罗门献约柜时所用的是叙述式的祈祷,而«诗篇»

Shipian[Psalms]则采用了诗歌式的诵唱,见 AdeleBerlin,PsalmsintheBookofChronicles．InM．BarＧAsheretal．,eds．,ShaiＧSara
Japhet:StudiesintheBible,ItsExegesisandItsLanguage,(Jerusalem:BialikInstitute,２００７),２１Ｇ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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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对该书的最后成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２〕

那么相对于«历代志»,利未人对于«诗篇»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他们是否是诗篇的主要编

纂者呢? 如果是,这与他们在第二圣殿时期地位的改变有什么内在关联呢?〔３〕 这是本文接下来所要

探讨的问题.

一、利未人作为«诗篇»主要编纂者之体现

犹太人传统常上将诗篇与特定的节期联系在一起,如«密西拿»中规定在每日圣殿献祭时要唱诗

２４;８２;９４;８１;９３和９２;在逾越节时要唱诗１１３－１１８;初熟节时要唱诗３０;而在朝圣节期人们经过圣

殿前的台阶时要唱诗１２０－１３４,这些诗歌都是由利未人所颂唱,这一点也得到了古犹太历史家约瑟夫

(FlaviusJosephus)的确认.〔４〕 这表明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唱诗的传统已经得到了较完整的确立.
通过研究诗篇文本可以发现,利未人对于«诗篇»的编纂发挥了主要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诗篇中有许多诗歌,它们的标题注明这些诗歌与利未歌唱者紧密相关,其中以亚萨的诗歌

和可拉后裔的诗歌最具有代表性(诗５０;７３－８３;４２－４３;４５－４９;８４－８５;８７－８８),从中反映出利未人

编纂的痕迹.〔５〕 一般认为,亚萨的诗歌和可拉后裔的诗歌起源于北国以色列,它们本来并无标题,在
北国灭亡之后,这些诗歌流传至南国犹大,与南国传统的大卫诗歌一起组合编排,用于圣殿敬拜.〔６〕

而这些诗歌的标题应是在犹太流放群体归回的初期才由利未歌唱者添加上去的,以此来突出他们在

敬拜仪式中的地位.〔７〕 在诗篇编订过程中,这些诗歌成为基本框架,利未人又将许多大卫的诗歌集

２７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上都认为«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的作者是以斯拉,但当今多数学者认为应是一位利未人,借
以斯拉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见JewishStudyBible,eds．,AdeleBerlinandMarcZviBrettler,(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

１７１２;如 GaryN．Knoppers认为«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的作者是一个人,他非常注意消除祭司和利未人的分歧,尽量将他们

融合起来,Hierodules,“Priests,orJanitors? TheLevitesinChroniclesandtheHistoryoftheIsraelitePriesthood”,inJBL１１８(１９９９):

４９Ｇ７２.也有学者认为«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的成书有两个层面,祭司编撰和利未编撰,分别代表各自群体的利益,如 Hugh
G．M．Williamson,TheOriginsoftheTwentyＧfourＧPriestlyCourses,inJ．A．Emertoned．,StudiesintheHistoricalBooksoftheOld
Testament,(Leiden:E．J．Brill,１９７９),２５１Ｇ２６８;１and２Chronicles,NCBC,GrandRapids:Eerdmans,１９８２,２８Ｇ３１;KyungＧJinMin,The
LeviticalAuthorshipofEzraＧNehemiah,(London/NewYouk:T&TClarkInternational,２００４),６６Ｇ７０.
«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很可能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晚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初,略早于«以斯拉记»Yisilaji [Ezra]和«尼希米

记»Niximiji[Nehemiah],由于其成书时间较晚,可以推断作者应熟悉律法书、先知书及其它著作.«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
是在充分利用«撒母耳记»Samuerji[Samuel]和«列王记»Liewanji[Kings]的基础上,对圣经资料进行了重构,作了新的阐释,以回应

当时的以色列会众,见JewishStudyBible,１６６７;１７１２.
对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自波斯返回巴勒斯坦地区生活的这段时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包括波斯时期(PersianPeriod),

重建时期(RestorationPeriod),第二圣殿时期(SecondTemplePeriod)和后流放时期(PostＧExilicPeriod)等,在本文中,第二圣殿时期

也被称作后流放时期.

FlaviusJosephus,TheJewishAntiquite,XX,９:６.
在这些诗歌的标题中,希伯来原文表示所有格的介词前缀 最基本的含义为“由而来,”在英文版犹太圣经(NJPS)中译

为ofAsaph和oftheKorahites,因此既可以认为这些诗歌是由亚萨和可拉后裔所颂唱,也可以理解为亚萨和可拉后裔就这些诗歌的

作者,见JewishStudyBible,１３２８Ｇ１３８０,

WilliamL．Holladay,ThePsalmsthroughthreethousandyears,Prayerbookofacloudofwitness,(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１９９３),chapteron‘Psalmsfromthenorth’.

LouisC．Jonker,“RevisitingthePsalm Headings:SecondTempleLeviticalPropaganda?”InD．J．HumanandC．J．A．Vos,

eds．,PsalmsandLiturgy．JSOTSup４１０．(Sheffield,UK:SheffieldAcademicPress),１０２－１２２．;１０９Ｇ１１１．JonL．Berquist也认为利未

人给这些 诗 篇 加 上 标 题 意 在 扩 大 宣 传,发 出 自 己 的 声 音,见 JudaisminPersiasShadow．A Socialand HistoricalApproach,
(Minneapolis:FortressPress),１４７．另外,加斯腾博格(E．S．Gestenberg)将整部诗篇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多数是个的标题形成

与最后一个阶段即后流放时期,是随着各个诗歌集的出现而形成的,大多数标题是用来取代西亚其他民族敬拜诗歌带有咒语的标题,
见Psalms．PartIwithanintroductiontoculticpoetry,FOTL,１４;(GrandRapids,MI:Eerdmans),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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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进行整合编排,从而形成了卷一到卷三的最终结构.〔８〕

其次,«诗篇»中有许多地方对律法的强调暗示出利未人是诗篇的重要编纂者.〔９〕 摩西律法赋予

了利未人解释教导律法的职份,根据«申命记»３１:９－１３和３１:２５,利未人要定期向百姓宣读律法,教
导他们谨守遵行〔１０〕.甚至连以色列王也必须受教导来学习遵行律法(申１７:１４－２０).这一职份在约

沙法时期(代下１７:８－９;１９:８－１１)、约西亚改革时期(代下３５:３)和被掳归回之后(尼８:７－１２;９:４－
３８)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它也使得利未人在大卫王室的变故和复兴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１〕

利未人认为律法的地位始终高于王室权力,这一点在诗篇中也得以体现:三首律法诗诗１,１９和１１９
构成了整部«诗篇»的框架.其中,诗１被安置在王室诗诗２之前,突出整个诗篇的主题.在卷一中王

室诗诗１８,２０－２１将诗１９衬托于中心,使得诗１９成为该卷的核心.同样,王室诗诗１１８之后被安置

了一首律法长诗诗１１９,该首长诗也成为了卷五的核心.〔１２〕 此外,将«诗篇»分成五卷是从形式上对摩

西五经的模仿,以使其获得一种与律法书相似的权威.
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王室诗歌中,遵行律法也一再被强调.如在诗７２中,所罗门地位坚固、国家繁

盛是以他遵行律法的教导、施行公平正义为前提的.而在诗８９中,神圣祝福部分(１９－３７节)与神圣

弃绝部分(３８－５２节)形成了截然相对的反差,而形成反差的答案就在于以色列君王是否遵行了律法

(参见«撒母尔记下»７:８－１４).
第三,«诗篇»中收录最多的是大卫的诗歌,这与利未人的编纂紧密相关.«历代志»中,通过大卫

敬拜传统利未歌唱者的身份得以确立(代上１５:１６－２４;４－５;３７:４１－４２).在诗篇中利未人的这一身

份的巩固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呈现,«诗篇»中共收录７３首大卫的诗歌,其中约５０首诗歌的标题与

敬拜相关联,许多诗歌 在第二圣殿敬拜时由利未人所颂唱的.作为圣殿唱诗的唯一合法团体,利未人

在展现大卫虔诚的形象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以诗１３２为例,这首上行之诗的内容对应«历代志上»１５－１６章,诗中“约柜”词具有象征性,它提

醒人们利未人抬耶和华约柜的职份是由神人摩西所赋予的(申１０:８－９;３１:２５－２６),而如今除了抬约

柜之外,利未人还获得了一个新的角色———颂赞歌唱者,这一角色则是由神人大卫所设立的(代下１５:

１６－２４).于是该诗将锡安敬拜传统与摩西时代的律法传统联系在一起.〔１３〕 由此,利未人的职份不

但被扩大,而且其身份被再次也神圣化了.
第四,诗篇中突出敬拜颂赞而非献祭,这也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利未人是主要的编纂者.诗篇中几

乎所有的敬拜颂赞通过唱诗得以实现,比如诗３３:３;４０:３;９６:１;９８:１;１４４:９;１４９:１不断呼吁会众来

“向耶和华唱新歌”.而诗５０:２３;９５:１－２;１００:４;１４６－１５０则呼吁人们向上帝献上感恩之歌.在许

３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LouisC．Jonker,１１３.
诗篇中提及律法的地方至少有:１;１２:６,１５;１７:４;１８:２０－３０;１９:７－１１;２４:１－６;２５:４－１０;３２:８;３３:４;３４:１２－１４;３７:２９

－３１;５０:７;５６:１０;７８:５－７;８１:４;９３:５;９４:１２;９９:７;１０３:７,１８:１０５:７－１０;１２１:１;１１９;１２８:１;１３２:１２;１４３:１０;１４７:１９－２０
根据«民数记»Minshuji[Numbers]４:１５记载,抬约柜的应该是歌辖子孙中的利未人,他们是祭司(亚伦和他后代)之外的

人.而«申命记»Shenmingji[Deuteronomy]似乎又将这些利未人列入祭司的行列,暗示出在广义上利未人亦被称为祭司,他们是祭司

阶层中地位最低的一类人.于是,出现了“抬约柜的祭司的利未人子孙”这样较含糊的表述,类似的表述也出现在«历代志上»Lidaizhi
shang [IChronicles]５:１４－１５和«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５:４－５中,见RobertHayward,“Priesthood,Temple(s),and
Sacrifice,”inheTheOxfordHandbookofBiblicalStudies,eds．JudithM．LieuandJ．W．Rogerson,(NewYork,Oxfoed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６,３２７,３３７,３３９.

这一点在«历代志»Lidaizhi[Chronicles]中有四个例子可以说明,见代下１１:１３－１７;２３:８－１１;２６:１７－１８;２９:５－１９.

J．CintonMccann,Jr,“TheShapeAndShapingofThePsalter:PsalmsinTheirLiteraryContext”inTheOxfordHandbook
ofthePsalms,ed．WilliamP．Brownetal．,(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３５４和 ErichZenger,TheCompositionand
TheologyoftheFifthBookofPsalms,Psalms１０７Ｇ４５,JSOT,(SheffieldAcademicPress１９９８),７７Ｇ１０２.

SusanF．Gillingham,“TheLevitesandTheEditorialCompositionofthePsalms”,TheOxfordHandbookofthePsalms,ed．
WilliamP．Brownetal．,(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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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方,诗人指出献祭并非为上帝所悦纳,相反,赞美与称谢才更被上帝所接受(如诗４０;６－９;５０:７－
１５,２３;５１:１６－１８,６９:３０－３１,１１６:１７;１４１:２－３)甚至献祭并不能实现上帝赦罪的目的,而是要通过

人心灵的痛悔才能实现〔１４〕

相比之下,诗篇中提到与献祭相关的词汇明显少得多.最常见的“献祭”(offering)一词只出现在

诗７２:１０和９６:８中,而诗７２:１０的献祭一词的主体也并非祭司.“燔祭”(burntoffering)一词仅出现

在诗２０:３;５０:８;５１:１９和６６:１３,１５,“甘心祭”(freewilloffering)一词则只出现在诗５４:８中.
第五,诗篇中有大量关于教导和预言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与利未人的职责紧密相关.据代下

１７:８;１９:８－１０记载,利未人除了唱诗,还需要覆行教导会众的职责.事实上,«诗篇»中有许多关于教

导内容的训诲诗歌,它们的标题特别注明作者为利未人(如诗４４－４７;４９;７３;７４;７８;８８;８９等),而另

外一些智慧诗歌的信息则是在敬拜时通过利未人歌唱的形式来传递的(如诗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９等).此

外,在许多诗歌中,诗人常以第三人称来指代上帝,诗中充满了教导会众的内容,如赞美诗歌诗３０;３２
等,又如哀歌诗４;７;９;１２;２５;２７;２８;３１;５５;１０２;１３０等.虽然这些哀歌中常出现对上帝公义的疑问,
但总体上它们依然承袭了申命记传统的观念,即上帝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１５〕

«历代志»中利未人的唱诗与说预言被直接联系在一起(代上２５:１;５).通常,预言是在圣殿敬拜

礼仪中由利未人以唱诗的形式说出来.一方面,敬拜仪式的权威性由此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利未

人也成为了传递预言的媒介.〔１６〕

«诗篇»中有关预言的诗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通过引用历史中上帝的启示来向后流放时期没

有国王和先知的以色列百姓传递信息,表明耶和华的话语在当下仍然有效.这类诗歌引用的材料都

较为古老,其中的上帝常以第一人称发言.如亚萨的诗诗５０:５－６,７－１５,１６－２３;７５:２－５,１０;８:６－
１４;８２:２－４,６－７等.另外,又如王室诗诗２:７－９;８９:１９－３７;１１０:１,４;１３２:１４－１８等.第二类诗歌

则是对上帝在锡安掌权的展望.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亚萨诗歌和可拉后裔的诗歌.前者如诗５０;７５:

７６;８１等,这些诗歌非常古老,有些则明显带有北国先知创作的痕迹如诗５:７－２３.后者如诗４６－４８;

８７等.〔１７〕

第六,«诗篇»中收录入了不少哀歌,表达的是“困苦穷乏人”的呼声,这也暗示出利未人编纂的结

果.传统上利未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也不能象祭司那样依靠圣殿的祭物生

活,只能和寄居者与孤儿寡妇一道依赖低微的福利保障(申１４:２７－２９;２６:１１－１３),所以用“困苦穷乏

人”形容他们是合适的.因此,利未人将这些哀歌收入进来,借“困苦穷乏者”之口来发出自己的呼声,
并提出相应的诉求,是十分自然的事.

比如诗３５－４１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迫害时所作的一组哀歌,其历史非常久远,是后来才被收集起

来用于第二圣殿的敬拜.通过这组诗歌,利未人传递出“困苦穷乏者”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在另外一

些诗歌(诗４０:６;６９:３１;１４０:１２等),利未人通过“困苦穷乏者”对献祭行为的质疑,表达出对祭司阶层

４７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SusanE．Gillingham认为,有些诗歌中的诗歌中的诗节如５０:２３:５１１８－１９;６９:３０－３１;１１６:１７－１９;１４１:１－２等出现在诗

歌的开头或结尾,表明它们很可能 后来才被添加到这些诗歌中去的,由此反映出编订的痕迹,Ibid．,２１１.

MandoifoC．在其著作中认为这些哀歌的收录与利未人在«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２０:９－１９和«尼希米记»

Niximiji[Nehemiah]９:５的活动密切相关,见GodintheDock:DialogicTensioninthPsalmsofLament．JSOTSup,(London:Sheffield
AcademicPress),３５７,转引自SusanE．Gillingham,Ibid．,２０６.

«历代志上»Lidaizhishang[IChronicles]１５:２２中提到利未人族长基拿尼亚“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这里的“歌
唱”一词在原文 中又有“说预言”的意思,如在«民数记»Minshuji[Numbers]１１:２６中翻译为:他们就在营中“说预言”.因

此,在武加大译本中,代上１５:２２被直接译为“基拿尼雅负责说预言,并伴调唱出来”(hepresidedovertheprophecy,togiveoutthe
tune),见 RaymondJacquesTournay,trans．byJ．E．Crowley,SeeingandHearingGodwiththePsalms:ThePropheticLiturgyofthe
SecondTempleinJerusalem,(London:SheffieldAcademicPress,１９９８),３７;JewishStudyBible,１７５７.

在可拉后裔的诗歌(诗４２－４９)与亚萨的诗歌(诗７３－８３)中插入了大卫的诗歌(诗５１－７２),大卫也是一位受启示的诗人,
这样的编排使得诗篇卷二和卷三以预言诗为特点,由此也反映出利未人的精心编排,见SusanE．Gillingham,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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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满.而诗３７:９,２２,３４三次提出对“承受土地”的向往,则反映出利未人的利益诉求.此外,诗２
和３,诗７２和７３,诗８８和８９的排序表明,每一首王室诗歌旁都有一首困苦贫乏者的诗歌,这一安排表

明上帝不但眷顾高位掌权者,同时也眷顾那些地位低微但信靠他的人,也暗示出利未人想要与祭司阶

层获得同等地位的诉求.〔１８〕 «诗篇»中类似的安排还有诗１７和１８,诗２１和２２,诗１０１和１０２,诗１０９
和１１０,诗１４３和１４４.〔１９〕

二、第二圣殿时期利未团体的兴起

波斯时期的犹大省实行的是一种由省长和祭司领导的“双头政体”.其中,省长是由波斯宫庭任

命的犹大人,但是为了避免激发起犹大人的独立愿望,在所罗巴伯之后,省长都是由非大卫世系的人

来担任.〔２０〕 另一方面,祭司则是由撒都家族的人来担任,实行父子或兄弟的世袭制.他们在被掳之

前即是犹大社会的宗教精英,与圣殿有着天然的关系,在回归者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拉２:３６－３９;
尼７:３９－４２)甚至大祭司约书亚便是回归者之一(拉２:２;尼７:７),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都最适合

担任波斯在犹大的代理人.此外,第二圣殿发挥着为波斯征税、分配财政、安置社会等政治经济功

能.〔２１〕 由此,祭司世袭制而积累起的权威、圣殿的核心作用、省长影响力的衰落等因素,使得祭司团

体逐渐取得了“双头政体”中的领导权,并转向了神治政体(theocracy).
在这一政体下犹太群体形成了一个以圣殿为核心的“社群—宗教”团体,享受着事实上的自治.

以大祭司为代表的祭司团体既是宗教领袖,也是事实上的政治领导者,具有最高的地位,并享受着各

项特权如免除贡税等.而圣殿既是宗教崇拜中心,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枢纽,犹大省世俗政治机构则

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
对于这一神治政体,波斯帝国总体上采取了较宽容的默许政策,这与当时波斯帝国动荡不安的局

５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反流放时期,大卫王室已不覆存在,在整个犹太社群中,祭司阶层 最高领袖,其地位甚至超越了政治首领如犹太省省长,笔
者注.

SusanE．Gillingham,２５Ｇ４９.
考古研究表明,所罗巴之后的犹大省省长有伊勒拿单(Elnathan)、耶和亚兹(Yehoezer)和亚哈扎(Ahazai)等人,他们均非大

卫世系,见 MaryLeith,IsralelcmongtheNations:ThePerisanPeriod．TheOxfordHistoryoftheBibicalWorlded．M．D．Cooga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２９６．转引自游斌 YouBin,«圣书与圣民»Shengshuyushengmin[TheHolyBookandTheHoly
People],(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Zongjiaowenghuachubanshe[ReligionandCluturePress],２０１１),３９５Ｇ３９７.另参约翰布莱

特(JohnBright),«旧约历史»Jiuyuelishi[AHistoryofIsrael],周南翼ZhouNanyi、张悦Zhangyue等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

版社Sichuanrenminchubanshe[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１４),３９３.
丹达写耶夫(MuhammadA,Dandamayev)研究认为波期时期各地的神庙承担国家税收机构的职能,而且其任务还相当繁

重,不但要征收各种农产品和其它产品,还需要征供徭役,见 MuhammadA,Dandamayev,AchaemenidBabylonia,trans．InnaLevit,in
IgorM．Diakonoffeds．,AncientMesopotamia:SocioＧeconomicHistory,ACollectionofStudiesbySovietScholars,(Moscow:Nauka
PublishingHouse,１９６９),３０９Ｇ３１０．关于圣殿否是波斯帝国向犹大省征税的唯一途径,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见JoachimSchaper,The
TempleTreasuryCommitteeintheTimesofNehemiahandEzra,VetusTestamentum４７,(１９９７):２０５Ｇ２０６;S．J．Spiro,“Whowas
haber? ANewApproachtoanancientInstitution”,JournalfortheStudyofJudaisminthePersian,HellenisticandRomanPeriod
１１,(１９８０):２００,note１;KyungＧJinMin,９６．,但毫无疑问,回归驿体经过两代的发展,圣殿已成为极为关键的税收机构.另见,孟振华

MenZhenhua,“«第二圣殿的社会职能»”“Diershengdiandeshehuizhineng”[SocialFunctionoftheSecondTemple],«宗教学研究»

Zongjiaoxueyanjiu[RealigiousStudies],No．２,２００９,８９Ｇ９０;游斌 YouBin,«圣书与圣民»Shengshuyushengmin [TheHolyBookand
TheHolyPeople],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Zongjiaowenghuachubanshe[ReligionandCluturePress],２０１１年,３８８Ｇ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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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密切相关.〔２２〕 当然,在默许的同时,波斯也会对作为犹大统治阶层的祭司团体保持警惕.而当公

元前５世纪中期耶路撒冷和圣殿地位得到提升,城墙重修完毕,祭司的权势进一步上升时,波斯帝国

便需要制约其权力,防止这一地方势力发展到难以驾驭的局面.另一方面,祭司权力的过分集中也导

致了宗教上的混乱,如祭司带头与外族人联姻、把圣殿的房间挪作私用、圣殿中无利未人服待、不守安

息日等(«尼希米记»１３章),这也是尼希米等急待改变的局面.
尼希米除了担任当时的犹大省省长,还具有波斯国王钦差大臣的地位(尼２:７－９),因此,他的权

利是相当大的.他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整顿宗教上的混乱为途径,一方面打压祭司,另一方面提升利未

人来制约对方.〔２３〕

当时的回归群体广泛地与外族通婚,祭司团体更是通过与外族政治势力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实力.
对此,尼希米采取了果断措施,比如他将被占用的圣殿库房的屋子收回,恢复原用,〔２４〕将多比雅势力

逐出圣殿(尼１３:７),从而破坏了祭司以利亚实企图联合外族政治势力控制圣殿的图谋.尼希米甚至

将与亚扪贵族结亲的大祭司的孙子除名,有效地打击了大祭司和犹大贵胄等主张宗教包容的势力,也
对犹大群体与外族通婚发出了警戒.

对于百姓不守安息日,尼希米将之归罪于犹大贵胄,其中当然包括祭司,作为律法的教导者和守

护者,他们对安息日遭到破坏负有直接的责任.
自所罗巴伯之后,在圣殿中任职的利未人由于未得到供分而纷纷离开,对此,尼希米严厉斥责祭

司(尼１３:１１)〔２５〕.一方面,他恢复了利未人的职位,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对他们的十一供奉,使得利未

人的收入得到了制度上的保障(尼１３:１１－１２).同时,利未人还获权参与圣殿库房的管理,起到对祭

司的监督(尼１３:１３),也获得在供分的分配上更大的发言权.〔２６〕

此外,尼希米还授权利未人负责看守耶路撒冷的城门,守护安息日(尼１３:２２),由此,利未人获得

了宗教执法者的角色.此外,由于尼希米代表了波斯国王,因此他的授权还使得利未守门者获得了准

军事武装的地位,专门维护圣殿和整个城市的稳定和安全.借此身份为保障,守门者还代表波斯帝国

和犹大省的统治者征收、管理当地的税贡,由此,这一角色至关重要.〔２７〕

总之,无论是出于尼希米的建议,还是波斯帝国的自身主张,改革达到了目的,祭司的权力遭到了

６７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自公元前６世纪末开始,巴基斯坦的犹太回归驿体就不断处于波斯与希腊、埃及的动荡关系中.而巴基斯坦位于波斯与希

腊、埃及之间的战略要地,因此每当波斯与希腊或埃及关系紧张时,巴基斯坦地区的防预建设会得到重视,由此惠及耶路撒冷的圣殿和

城墙修建,而每当关系缓和之时,圣殿和城墙的修建就会受到影响,见游斌,«圣书与圣民»Shengshuyushengmin [TheHolyBookand
TheHolyPeople],第４０４页.此外,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５５２)登基直到亚大薛西在位时的公元前４４５年尼希米前往耶路

撒冷之间的７０年内,波斯旁国各地的叛乱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这也使得当局乐于接受相对平静的犹大地区,见 A．T．Olmsrad,

HistoryofthePersianEmpir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１９４８),１０７Ｇ１１３.
在尼希米的第一次改革中,利未人就被赋予了与祭司一样解释律法、教导百姓的权利(尼８:７,９,１３;９:４－３７).与祭司一样,利

未人拥有特殊的宗教身份,他们与圣殿也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他们成为制约祭司阶层的最理想的团体.此外,作为回归者中的一个

群体,利未人让波斯帝国颇为放心,因为对他们而言,波斯不仅仅是拯救者,而且实行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措施,所以他们对帝国自然充满

感激与忠诚.这一点不同于一直留居故土的犹大人,对他们来说,波斯不过是一个新的宗主国,和巴比伦并无什么区别,笔者注.
这间屋子原本是用来收存祭物和器皿,也收存供给利未人、歌唱者和守门人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以及归给祭司的

举祭(尼１３:５).
“官长”可以指犹大民间的领袖,而和合本此节中的“官长”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应该就是祭司,笔者注.
尼西米指派祭司利米雅、文士撒都、利未人毗大雅管理库房,并派哈难做副手协助他们.哈难的祖父玛他尼是利未歌唱者

的首领(尼１１:１７),因此他也是利未人.这样在管理库房的四个人中利未人占了两个,笔者注.
由于波斯帝国领土广阔,因此在和平时期,帝国精锐的正规军无需也不可能驻扎在所有已征服地区.当时的犹大省处于事实上

的自治,因此,利未守门者就充当了维持地方稳定的准军事武装,同时,他们还扮演了收税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见孟振华 MenZhenhua,“‘守门

人’与后流放时期‹圣经›的身份认同观”Shoumenrenyuhouliufangshiqishengjingdeshenfenrentongguan[TheGatekeepersandtheIdeasofIdentityin
theBibleinthePostＧExilicPeriod],«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Daofengjidujiaowenghuapinglun[Logos&PneumaChineseJournalofTheology]

No．３１(香港 HongKong:道风书社Daofengshushe[Logos&PneumaPress],Fallof２００９,１００Ｇ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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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其反叛的风险被降低,同时宗教上的混乱也得到了清理.〔２８〕

改革之后利未团体的地位显著提升,这在«历代志»中最为明显:
如«历代志»中“利未”(Levi)一词(包括其各种形式)出现了一百次之多,而在与之平行的«撒母耳

记»和«列王纪»中(撒上６:１５;撒下１５:２４;王上８:２４;１２;３１)只出现了四次.〔２９〕 在记载大卫献约柜一

事上,«历代志上»１５－１６章与«撒母耳记下»６:１２－１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３０〕 此外,«历代志»中突出

利未人的经文比比皆是,如代上６:３１－４８用了大量篇幅陈例出利未歌唱者的家谱,还提到了参与圣

殿服待的其他利未人,并且将这一家谱排列在祭司家谱(６:４９－５３)之前,这是不同寻常的.而代上２５
章则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参与歌唱、守门、掌库府及作审判官的利未人团体.最典型的当属«历代志上»

２３:２４－３２,这里详细记载了利未人在圣殿中承担的各种职责.其中２８节“他们(利未人)的职任是服

待亚伦的子孙.”和合本这里翻译成“服待”,反映出祭司和利未人是一种上下级关系,并不正确.
犹太圣经译本(NJPS)将此处翻译为“他们(利未人)的职任 与亚伦的子孙一起(alongside)来服待耶和

华的殿”则更符合原文中两者“并列”、“平等”的含意.〔３１〕 事实上,«历代志»中有许多处都反映出

祭司与利未人的这种并列合作关系,如(代上９:１０－３４;２８:１２－１３;２１:２;代下５:４－１４;７:４６;１１:１３
－１７;１３:９－１２:２３:１－１１;２９:３－３０;３１:２－２１;３４:８－１３;３５:１－１９).〔３２〕

另外,代上２３:２４－３２中四次提及利未人“办耶和华的事务”(serviceoftheTempleofthe
LORD)(见２４,２８和３２节).而“服待”service( )这个词在«民数记»４:３－４;８:１５,１６:９)也出现

过,特指利未人支搭、收起、挪移和看守会幕.而在«历代志»中这个词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它包含

了圣殿敬拜(culticservice)各种相关事务,而这些事务都是由利未人来执行的.〔３３〕

比如,代上２３:２９明确提及利未人负责“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而在律法书中相关的地方并未明

确提及这一点(利１９:３５－３６;出２５:１３－１６).甚至,«历代志»作者故意模糊了利未人与祭司的职责

的界限,许多律法书中明确规定只有祭司才能覆行的职责,利未人也在此执行.如代上２３:２９的“管
理陈设饼、素祭和器具等”,按律法陈设饼只能由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来摆设在圣所桌子上(出２５:３０;

３５:１３;３９:３６;利２４:５－９),而素祭和器具也是由他们看守负责的(民４:１６).代上２３:３２的“看守圣

所”本来也来祭司的职责(民１８:５).甚至,连“献燔祭”这种只能由祭司才能履行的关键性圣事(出

２９:４１;利１:９－１２;６:８－１３),利未人也在履行(代上２３:３０).

７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鉴于尼希米在犹大省担任省长的第一任期长达１２年,很明显他是非常熟悉犹大事务,很可能是他向波斯帝国提出这一建

议的,见 KyungＧJinMin,p．１３７以及约翰布莱特(JohnBright),«旧约历史»Jiuyuelishi[AHistoryofIsrael],周南翼ZhouNanyi、张
悦Zhangyue等译,(成都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Sichuanrenminchubanshe[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１４,４０６.

孟振华 MenZhenhua,“利未人团体崛起的原因与影响”liweirentuantijueqideyuanyinyuyinxiang[TheReasonandThe
InfluenceofTheLeviticals],«犹太研究»Youtaiyanjiu[JewishStudies],No．９,(济 南 Jinan: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Shandongdaxue
chubanshe[ThePressofShandongUniversity],２０１０),１２９.

AeledCody,AHistoryofOldTestamentPiesthood,(Rome:PontificalBiblicalInstitute,１９６９),１８３.
申命记(D)底本强调的利未人和祭司一起服待耶和华(申１０:８;１７:１２,２１:３５),而祭司则服待耶和华(出２８:３５,民１８:１,４－

５).但«历代志上»Lidaizhishang [IChronicles]２３:２８中的原文 更强调一种“并列”的关系,或“与一同”的含义,与申命记底

本更接近,NJPS因此译成:FortheirappointmentwasalongsidetheAaronites附合原文含意.而许多英译本都将此误译为一种上下级

关系,如 NRSV:ButtheirdutyshallbetoassistthedescendantsofAaron;NIV:ThedutyoftheLeviteswastohelp Aarons
descendants;NAB:Rather,theirdutyshallbetoassistthesonsofAaron．见 GaryN．Knoppers,５９.

其中«历代志下»Lidaizhixia [IIChronicles]２３:６利未人与祭司一样被上帝归为圣洁,这是圣殿中少有的明确将两者同时

归为圣的地方,笔者注.
这些事务包括:歌唱、说预言(代上２５:１)、守门(代上９:１９)、办事(代上２６:８)、作监管、督促、书记和司事(代下３４:１３)、办供

献的事(代下３５:１０),见 GaryN．Knoppers,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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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余论

那么,这些被提升的利未人来自何处? 他们与传统上的利未人有何种关系? 纵观历史,利未人的

处境与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旷野时期,利未人即被上帝归为圣(民３:４０－
４１:４５),供职于会幕,协助祭司.到所罗门时期,以撒都世系为代表的祭司主管了耶路撒冷圣殿的事

务,而利未人则大多散居于以色列全境,在各地圣所供职作祭司.耶罗波安统治北国时期,大批受排

斥的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加入了在圣殿中的服侍(代下１１:１３－１７).公元前６２１年,约西亚实行宗

教改革,废除各地的圣所,推行在耶路撒冷的集中崇拜,允许各地的利未人来圣殿供职(申１８:６－８),
但他们却遭到了圣殿祭司阶层的排挤(王下２３:９)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从事祭司职责之外的次要工

作.〔３４〕 由于利未人地位卑下,因而亡国之后,他们遭流放的人数并不多(王下２４:１４;２５:１１－１２).这

些人在巴比伦没有圣殿可以供职,地位亦不受重视,因而纷纷另谋生计,以至于到回归之时利未人的

数量十分有限(拉２:４１;尼７:４４).而大多数未遭到流放的利未人则散居于犹大各地,他们因与外族

通婚使得其后代失去了纯正的血统,身份亦逐渐丧失.因此,作为回归群体的代表,尼希米在他扩大

利未团体制约祭司的改革中,不太可能将这些未遭流放的利未人后代吸纳进来,而更多地是从回归群

体中来物色.〔３５〕 事实上,在回归者当中有不少族谱或身份不能被确定者(拉２:５９－６０;２:６４－６５;尼

７:６７),他们很可能是归信犹太教或通过婚姻成为犹太社群成员的外族人.〔３６〕 回归时期,随着利未人

中歌唱者、守门人、殿役等新兴团体纷纷出现,这一时期所谓的“利未人”概念未必就有一个明确的、恒
定的边界.〔３７〕 换言之,在被提升的利未人中只有一部分人生来是“利未人”,具有纯正的利未血统,他
们的数目是相当有限的,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并非具有纯正的利未血统,有些人甚至并非生来是犹

太人,至于这些非生来的“利未人”在利未团体中所占的确切比例已很难确定了.〔３８〕 由此看来,掌握

话语权的«圣经»作者作为上层主流思想的代言人,在定义族群身份、构建族群内各团体时,往往把政

治、实际利益等现实因素看作首要标准,其次才是种族、血缘、地域、语言等传统要素.〔３９〕 这一点不仅

在利未人中是如此,在其他团体中很可能也是这样.这在客观上也使得犹太教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

８７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见JuliusWellausen,ProlegomenatotheHistoryofAncientIsrael．Gloucester,Mass．:PeterSmith,１９７３,p．p１２１Ｇ１２７,转引

自 RobertHayward,“Priesthood,Temple(s),andSacrifice,”inheTheOxfordHandbookofBiblicalStudies,eds．JudithM．Lieuand
J．W．Rogerson,(NewYork,Oxfoe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３３３.

«以斯拉记»Yisilaji[Ezra]和«尼希米记»Niximiji[Nehemiah]中也显然未给未遭流放者以色列民的身份.

BenjaminGoodnick,“EzraRejectsPatrilinealDescent,”inJewishBibleQuerterly,４．２６(１９９８):２５４.
以歌唱者为例,HartmutGese认为利未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被称为回归时期的第一阶段,亚萨的子孙还未被

称作利未人,而仅仅是歌唱者(斯２:４１).直到尼希米时期的第二阶段,歌唱者们才被称作利未人,主要包括亚萨的子孙和耶杜顿的子

孙(尼１１:３－１９;代上９:１－８).到了第三阶段,歌唱者中包括了亚萨的子孙、希幔的子孙和耶杜顿的子孙(代上１６:３１－４８;代下５:

１２;２９:１３－１４;３５:１５).但后来耶杜顿一系被以探一系所取代,而希幔一系似乎比亚萨一系更为重要(代上６:３１－４８;１５:１６－２１),见
“ZurGeschichtederKultsängernamzweitenTemple”一文,转引自LouisC．Jonker,１０７Ｇ１０８.

比如«以斯拉记»Yisilaji[Ezra]２:６５和«尼希米记»Niximiji[Nehemiah]７:６７中提到回归者中除了犹太会众之外,还有二

百多名“歌唱的男女”,这些人并非是圣殿中的歌唱者,而应该是民间的婚宴或丧葬的歌唱者(撒下１９:３５;代下３５:２５;传２:),后来他

们极有可能也被纳入了利未歌唱者的行列.除此之外,尼７:４６－５６提到的殿役原先的身份是大卫赐给利未人的杂役(拉８:２０),他们

原先是外族人,到第二圣殿时期获得了犹太人的身份(拉 １０:２９),在圣殿供职,并享有免税的权利(拉 ７:２４),见邵晨光 Shao
Chenguang,天道圣经注释:«尼希米记»TtiandaoshengjingzhushiNiximiji[ExegesisofTheBookofNehemiah],香港天道书楼

Xianggangtiandaoshulou[HongKongTiandao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２５４;２４８.
以下著 作 都 表 达 出 这 一 观 点:Frank R．VanDevelder,TheRoadoftheSojourner:TheBibicalJourneyof Faith,

(Phliadephia:FortressPress,１９８８);StevenElliottGrosby,BiblicalIdeasofNationality:Ancientand Modern,(WinonaLake,IN:

Eisenbrauns,２００２)和 KentonL．Sparks,EthnicityandIdentityinAncientIsrael,(WinonaLake,IN:Eisenbrauns,１９８８).



第二圣殿时期利未人与«诗篇»的编纂

一定的开放性.〔４０〕

对于利未人地位的上升,祭司并不情愿见到.但这一改革毕竟是波斯当局和尼希米的意图,何况

祭司的权利虽然受到削弱,但他们仍然拥有很高的地位,而在担当波斯统治代理者方面,祭司和利未

人还是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于是两者逐渐形成了一种妥协与合作关系,双方分享权利和待遇,并联

合省长管理犹大省的各项事务.〔４１〕

这一时期编纂成书的«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等都留下了祭司和利未人共同编修的

痕迹,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后流放时期犹太群体的身份、处境和与上帝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而更晚

时期形成的«诗篇»也具有这一解释功能,因此有理由认为利未人和祭司对它的形成都起到过的作

用.〔４２〕 而另一方面,由于诗篇主要用于圣殿敬拜时的颂唱,因此利未人而非祭司对它的最后成书起

到主要的编纂作用,这也是符合常理的,而且利未歌唱者在这一编纂过程中应该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

色.〔４３〕 由此,«诗篇»的编纂不仅是犹太主流社群对当时生活处境的解释与回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社群体内部利未团体和祭司阶层的实际状况与相互关系.

９７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关于这一点,希伯来圣经中最典型当属«路得记»Ludeji[Ruth],该书也形成于被掳归回时期,记载了摩押女子路得因着信

而成为犹太族群的一员,并且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该故事反映了许多回归的犹太族群的观点与诉求,他们与外族人通婚并建立起家

庭,因而主张民族融合与开放,认为以色列民族不单单以共同的血缘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以恪守上帝的盟约为前提.见莫铮宜 Mo
Zhengyi,«路得记家谱的文学特征与神学意义»Ludejijiapudewengxuetezhengyushenxueyiyi[SymbolicApproachandTheological
SignificanceofTheGenealogyinTheBookofRuth],«基督教学术»Jidujiaoxueshu[ChristianScholarship]No．１３,(上海Shanghai:上
海三联书店sanlianshudian[Sanlian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５),８４Ｇ８６.

在«以斯拉记»Yisilaji[Ezra]和«尼希米记»Niximiji[Nehemiah]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祭司与利未人发生直接冲突的迹象,
也找不到对波斯帝国不满或不敬的地方,笔者注.

学界普遍认同«诗篇»Shipian[Psalms]的形成而分为两个阶段,即１－３卷形成较早,而４－５卷形成较晚,而整本«诗篇»

Shipian[Psalms]的编集则显示出从大卫王朝主题到耶和华为王主题的转变,反映出从被掳之地回归后的犹太社群面对没国家和君王

的处境而作出的解释与回应,也表明他们对于自身选民身份新的理解,笔者注.
从利未歌唱者在圣殿中带领唱诗敬拜来看,他们(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应该是识字和熟悉音乐的,并且了解律法和以

色列人被掳之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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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suggeststhatonce marginalized Levitsplayeda majorroleinthe
compilationofthePsalter．TheLeviticalcompilationwasonaccountoftheriseoftheirstatus
duringtheTimeoftheSecondTemple．ThereformofNehemiahinYudeacontributedtoa
priestＧLeviticalcircle,inwhichacompromisingandcooperativerelationwasestablished．This
influencedthefinalredactionofcertainbooksofthe Hebrew Bible．ByinheritingDavid
worshiprule,theLevitsplayedaleadingroleinhymnspraiseintheTempleworship ．
TogetherwiththeirotherrolesitcontributedtothefinalshapingofthePsalter．Inaddition,
bytheinvestigationontheambiguousidentityoftheLevits,italsoindicatesthattheJewish
religionwasfeaturedwithitsopennessinitsformingprocess．

KeyWords:thecompilationofthePsalter;theLevits;thepriests;thereformofNehemiah;the
TimeoftheSecond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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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riodicalswereonceacrucialmediaforProtestantmissionsocietiestosharetheirmissionaryactivitiesin

foreignfieldsinconnection withoneanotheramong missionarynetworks．This wasalsotrueofthe Pentecostal

Movement,theAzusaStreetMission,andotherPentecostalmissionswhichhadpublishedvariousperiodicalsinorderto

buildanetworkamong“ApostolicFaith”participants．Pentecostalperiodicalspublishedinthemovementsearliestdays

couldbeconsideredasoneofthecentralassumptionstoobservetheoriginsofglobalPentecostalism．Someoftheearliest

PentecostalsinChina—bothmissionariesandlocalsalsopublishedPentecostalperiodicalsinChineselanguagestopromote

thePentecostalmessage．ThePopularGospelTruth andThePentecostalTruth,twoearliestChinesePentecostal

periodicalswhichshapedthetwodistinctivestreamsofPentecostalism/PentecostalＧStylebeliefinChina—theTrueJesus

ChurchandtheHongKongPentecostalMission,respectively．Infact,theeditorsofbothperiodicalswereconnectedwith

missionariessentbytheAzusaStreetMissionwhohaddirectrootsintheAzusaStreetRevival．However,thesetwo

periodicalsreflectedtwodifferentaspectsof North American Pentecostalism—Holiness Pentecostalsand Oneness

Pentecostals．Thisessay willcomparethetwocoretheologicalissuesofPentecostalism—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

baptism—asdiscussedinthesetwoperiodicals．

KeyWords:ChinesePentecostalism;theTrueJesusChurch;OnenessPentecostals;ChineseChristianity

Author:IAPSianＧchin,PostdoctoralFellow,GraduateSchoolofReligion,ChungYuanChristian University,Taiwan．

Address:３８,HsinＧHsing Road,Chungli District,Taoyuan City,Taiwan．Email:iapsianchin ＠ gmail．com,Tel:

＋８８６９６０６４６３２３

PublicationswereonceacrucialmediaforProtestantmissionsocietiestosharetheirmissionary
activitiesinforeignfields．This wasalsotrueofthePentecostal Movement,the AzusaStreet
Mission,andotherPentecostalmissionswhichhadpublishedvariousperiodicalsinordertobuilda
networkamong “ApostolicFaith”participants．AsAllanAndersonnoted,Pentecostalperiodicals
publishedinthemovementsearliestdayscouldbeconsideredasoneofthecentralassumptionsto
observetheoriginsofglobalPentecostalism．Thosepaperswerenotonlysignificantinspreading
Pentecostalbeliefinternationally,butalsowerethefoundationofthemetaＧculturethatarosein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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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Pentecostalisminitsearliestforms〔１〕．Ontheotherhand,beforetheestablishmentofthe
AssembliesofGod,someindependentPentecostalsbasedintheNorthandthe Westintendedto
maintaintherapportbetweenthese ministersandchurchesthroughtheissuanceofperiodicals
becauseoftheirtendencytobeantiＧdenominational〔２〕．Aswecansee,periodicalsweresignificantin
spreadingPentecostalism,especiallyintheearliestdaysofthismovement．

Asisalreadyknown,ClassicalPentecostalscouldbeclassifiedintovarioussubtypeswiththe
differencesamongthemfundamentallyrelatingtodoctrine．Hence,PentecostalmissionariestoChina
preachedinthenameofdifferenttypesofPentecostalism．Somewere“finishedwork”advocators,

whileotherswereHolinessorOnenessPentecostals．However,thedoctrinaldiversityofPentecostals
inChinahasbeenentirelyneglectedbyhistoriographers．

AccordingtoDanielBays,PentecostalmissionariestoChinaputdownrootsinthreeareaswhich
laterstronglyinfluencedthedevelopmentofChinesePentecostalism:Hong Kong,Zhengdingin
HebeiProvinceand Shanghai．Theypublished Pentecostalperiodicalsin Chineselanguagesto
promotethePentecostalmessage,andthishadimpactonbelievers．〔３〕Inthisessay,theauthor
comparesThePopularGospelTruthandThePentecostalTruth,whichshapedthetwodistinctive
streamsofPentecostalism in China—the TrueJesus Churchandthe 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respectively．Infact,theeditorsofbothperiodicalswereconnectedwithmissionariessentby
theAzusaStreetMissionwhohaddirectrootsintheAzusaStreetRevival．However,thesetwo
periodicalsreflectedtwodifferentaspectsofNorthAmericanPentecostalism—HolinessPentecostals
and Oneness Pentecostals．This essay will compare the two core theological issues of
Pentecostalism—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asdiscussedinthesetwoperiodicals．

１．ABriefHistoryandBackgroundof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

ThePentecostalTruthwaspublishedinMay１９０８〔４〕inHongKongbyaChineseschoolmaster
bythenameofMokLaiChi(莫礼智)〔５〕whowasconvertedbyA．G．GarrtoPentecostalism．In
１９０７,thePentecostalHolinessMissionsentThomasJamesMcIntoshtoChina,whowasperhapsthe

２８

〔１〕

〔２〕

〔３〕

〔４〕

〔５〕

AllanAnderson,“TheEmergenceofaMultidimensionalGlobalMissionaryMovement:Trends,Patterns,andExperience,”

inSpiritandPower:TheGrowthandGlobalImpactofPentecostalism editedbyDonaldE．Miller,KimonH．SargeantandRichard
Fl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３０.

VinsonSynan,TheHolinessPentecostalTradition:CharismaticMovementsintheTwentiethCentury (GrandRapids:

Eerdmans,１９９７),１５３.

DanielBays,“IndigenousProtestantChurchesinChina,１９００—１９３７:APentecostalCaseStudy,”inIndigenousResponsesto
WesternChristianity,ed．StevenKaplan(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５),１２９.

TheofficialperiodicalTheApostolicFaithalsomentionedofThePentecostalTruth,whichsaid:“WehearfromSouthChina
thatabout１００havereceivedthebaptismoftheHolyGhostandtheynowhaveapaperintheChinesecalled”PentecostalTruths,“which
isbeingscatteredinChinaandJapan．Itisablessedpaperandonecanfeelthepoweriniteventhoughoneisunabletoreadit．”SeeThe
ApostolicFaith No．１３(１９０８):１．Also,ThePentecostNo．３(１９０８):８mentionedthisnewpublication:“PentecostalTruths．ＧApaper
publishedentirelyintheChineselanguage”inthepartofintroducingPentecostalpapersaroundtheworld.

SomescholarsfromTheTrueJesuschurchhavemisＧidentifiedMokLaiChiasanAmericanpastor,wheninfacthewasa
Chinese．Forexample:XieShundao,Shenglinglun [TheDoctrineoftheHolySpirit],(Taichung:TheTrueJesusChurchTaiwan
GeneralAssembly,１９６６),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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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Pentecostalmissionarytoreachthecountry．〔６〕Atthebeginning,hestayedinMacao．Later,on
October９１９０７,Garr,anotherPentecostalmissionary,arrivedin HongKong．Hewasinvitedby
severalsinglewomenmissionaries．Soon,Garrstartedholdingmeetingsatachurchsponsoredbythe
AmericanBoardofForeign Missions．Hethenhired MokLaiChitobehistranslatorandthey
becameclosefriends．〔７〕InaletterwrittentoA．A．Boddy,Garrsaid:“Godhassoblesseduswith
havingBro．Moktointerpret,andalsomadehimapreachertotheheathen．〔８〕”Mokwasbornintoa
ChristianfamilyandattendedanEnglishschool．BeingwelltrainedinEnglish,in１８８６,hejoinedthe
governmentasaninterpreter．He wasalsoadeaconinthe American Boardchurch,wherehe
encounteredPentecostalismandGarr．HewasalsosecretaryfortheYMCA,wherehehaddone
evangelicalworkamongdock workers．〔９〕MoksoonreceivedtheSpiritＧbaptism and “spokein
tongues”onNovember１０th１９０７．HistestimonydeclaredthattheSpiritSpoketohimintheHakka
dialectandanAfricantongue．Hesaidoftheexperience:“．．．Itgivesmepowertobecomeamore
faithfulchildofGod,toloveHim,tounderstandHisWord．．．〔１０〕”

Afterseveralweeksofpentecostalmeetings,theABCFMchurchbegantosplitbecauseofthe
useoftongues．C．RHager,whohadturnedovenanunusedchapeltoGarr,decidedtotakeitback．
Asaresult,Pentecostalshadtofindanotherfacility．AsDanielBaysmentioned,theChineseRecorder
portrayedGarrsgroupas“attackingthemethodsofotherChristianmissionaries．〔１１〕”Accordingto
Mok,theystartedamissionatConnaughtRoad(康乐道),andthentheyopeneda“newmissionhall
forheathensinoneofthebusieststreetswheretheChineseofthelowestclasswerefoundthronging
atalltimes．”Hecontinuedtoreport:“ＧCasesofberiＧberi,fever,sores,consumption,diarrhoea,

dysenteryandotherdiseaseshavebeenmiraculouslyhealedbyourLordJesusthroughtheprayersof
ourlittleapostoliccompany．”〔１２〕In１９１０,Mokmovedhismissionto６９CaineRoad(中环坚道),

wherehestartedanEnglishschoolforwomenandchildren．Thetuitionfeeswerefreeofcharge,the
ageoffemalestudentswasnotlimitedandwesternwomenmissionarieswereinvolvedinteachingas
assistants．〔１３〕Simultaneously,Mokchangedthenameofthemissionwhichhehadadaptedfromthe
Azusastreet,namely“ApostolicFaithMission”(使徒信心会),to“HongKongPentecostalMission
(香港五旬节会)”．〔１４〕HesubsequentlydeclaredthattheHongKongPentecostalMissionwasan
independentchurchestablishedbytheChineseinsteadofabranchofanyforeignchurch,〔１５〕which
demonstratedthatMokalsoattemptedtohavehischurchindigenized．Inaddition,McIntoshalso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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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Tiedemann,ReferenceGuidetoChristianMissionarySocietiesinChina (Armonk,NYandLondon,England:ME．
Sharpe,２００９),１９９;DanielBays,“MissionaryEstablishmentandPentecostalism,”inEdith Waldvogeled．PentecostalCurrentsin
AmericanProtestantism (Champaign,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１９９９),５２.

CecilM．Robeck,Jr．TheAzusaStreetMission& Revival:TheBirthoftheGlobalPentecostalMovement(Nashville,TN:

ThomasNelson,２００６),２５６.

ConfidenceNo．１１(１９０９):２５９.

AllanAnderson,SpreadingFires:TheMissionaryNatureofEarlyPentecostalism (Maryknoll,NewYork:Orbis,２００７),１１７.

ConfidenceNo．１２(１９０９):２８３.

D．H．BaysandT．M．Johnson,“China”inThe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PentecostalandCharismaticMovements,

eds．StanleyM．Burgess,EduardM．VanDerMaas(GrandRapids:Zondervan,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５９.

ConfidenceNo．１２(１９０９):２８３.

PentecostalTruthsVol．３,No．３Ｇ４(１９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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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uchwithGarrandMokandtalkedtothemaboutmovingtoHongKong．〔１６〕

Forthelongesttime,Mokdesiredtostartanewspaper．In１９０６,whenhehadnotcontactedthe
Pentecostalmovement,hesecuredtheservicesofa“verygoodChinesescholar”asasubＧeditor．
However,Moksuddenlygaveupontheventurefornoapparentreason．〔１７〕Thedirectimpetusforthe
birthofthePentecostalTruthscanbeconnectedwithMcIntosh．AccordingtoMokstestimony,one
day McIntoshtoldhimthathereceivedtheinspirationtostartafreepaper,tobecalledthe
“PentecostalTruths．”〔１８〕However,McIntosheventuallydidnotpublishthepaper;Mokdid．He
publishedthepapersfirstissueinJanuary１９０８．Itwasafreepaper,withthreepagesprintedin
ChineseandoneinEnglish．〔１９〕InIssueNo．１３oftheperiodical,onecouldfindapictureofadove
holdingapaperwiththetitle“PentecostalTruths”,witharemarknotingthatthetitleisderived
fromavisionthatMr．McIntoshhadseen．〔２０〕Obviously,thepublicationofthePentecostalTruths
wasencouraged by McIntosh．Accordingto Allan Anderson,Joseph H．King,theleader of
PentecostalHolinessChurch,visitedHongKongforamonthandpreached,withMokservingasthe
interpreter．Duringthisvisit,Kingspentovera monthin MoksfamilyhomeatCaine Road
Mission．〔２１〕Here wecanseeanotherassociation with HolinessPentecostalsbesidesthat with
McIntosh;wewilltalkabouttheissueofHolinesslater．

Secondly,ThePopularGospelTruthspublishedbyaNorwegianＧAmericanmissionary,Bernt
Berntsen,isalsoworthnoting．Berntsenwasbornin１８６３inLarvik,Norway．Heimmigratedtothe
UnitedStatesin１８９３,settledinChicagoandworkedasastorekeeperinalocalgrocerystore．He
married Nagna Berg andthey hadtwochildren．〔２２〕In １９０４,hejoined a nonＧdenominational
NorwegianmissionsocietyknownastheSouthZhiliMission(南直隶福音会),foundedbyHorace
William Holding．Mr．BerntsencametoChinaattheageof４０andstartedhismissionaryworkat
Damingfu,ZhiliProvince(presentＧdayHandan,HebeiProvince)．In１９０６,hecameacrossanissueof
ApostolicFaithandobtainedthenewsoftheAzusaRevival,whichinterestedhim．

In１９０７,BerntsendeterminedtogobacktotheUnitedStatestoexperiencetherevival．Inthe
sameyear,BerntsentraveledtoSeattle,wherehemetMartinL．Ryan,whoseteamwasholdinggroup
prayermeetings．BerntsenagainsoughttheSpiritbaptisminthemeetingsbutdidnotreceiveit．He
thentraveledtoOakland,California,whereheattendedprayermeetingsheldbyWilliamF．Manley,

againwithoutreceivingtheSpiritbaptism．Finally,hevisitedthe AzusaStreet Missionin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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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ck,TheAzusaStreetMission& Revival,２５７.

ConfidenceNo．１２(１９０９):２８３.

ConfidenceNo．１２(１９０９):２８３.

ConfidenceNo．１２(１９０９):２８３.

PentecostalTruthsVol．２No．１３(１９０９):４.

Anderson,SpreadingtheFires,１２１.

Theelderchildisaboy,whosenameisHenryBernhandBerntsen．HisnamecanbeseenmanytimesinThePopularGospel
Truth,andmanyarticlesinthisperiodicalwerewrittenbyhim．HisnamealsoappearedinPaulWeis(themajorpioneeroftheTJCs
publication)TheTrueWitnessBookoftheHolySpiritVol．１,３,whichsaysHenrypracticedexorcismforWeisdaughterwithhim．In
WordandWitnessVol．９(September):４,hisnamewasalsomentionedas:“Ourownson,Henry,amereboy,ishavinghiscallrenewed
topreach．”ThosedocumentsshowthatHenrybecameanimportantassistanttoBerntsen．However,helaterworkedforanAmericanＧ
AsiaticUnderwriterinHankou．TheotherchildisadaughternamedRuth,whomarriedamissionarynamed MatronRedmon,and
sustainedBerntsensmission workinChinaafterhisdeath．Shewasobviouslyaffiliated withtheOnenesscamp．SeePentecostal
Herald,Vol．２１No．８(１９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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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es,wherehewasbaptizedintheSpiritandfinallyspokeintongues．〔２３〕TheSeptember１９０７
issueofApostolicFaithreportedthiseventandstated．

“BrotherB．BerntsenfromSouthChihＧli,TaiＧMingＧFu,NorthChinacameallthewaytoLos
AngelestoreceivehisPentecosthesoonfellunderthepower,androsedrunkonthenewwineof
thekingdom,magnifyingGodinanewtongue．AssoonashecouldspeakEnglish,hesaid,‘This
meansmuchforChina．〔２４〕’”

Then,membersoftheAzusaStreetMissionprayedforhimsothathecouldbeanointedtoserve
inChina．Attheendofthesameyear,BerntsenreturnedtoChinaandsetuphis missionin
Zhengding,Hebei．Beingfamiliarwith MokLaiChi,henamedhischurchasthe“ApostolicFaith
Mission”too,buthechangeditsnameseveraltimes．Hisaffiliation with missionsocietiesalso
changed．Consequently,hecommittedtotheemergingOnenessPentecostalcampwhichwasrising
duringtheseconddecadeofthePentecostalmovement．Interestingly,BerntsensworkinChina
influencedtheearliestleaders,namelyPaul Wei(WeiEnbo)〔２５〕,ZhangLingshenandBarnabas
Zhang．ItcouldbesaidthatthebirthoftheTrueJesusChurch wasindirectlyconnected with
Berntsen．

In１９１２,BerntsenbeganpublishingthePopularGospelTruth,aperiodicalthatservedasthe
voiceofPentecostalisminnorthChina．Accordingtohisownwitnessnextyear,hefelttheneedto
publishaPentecostalnewspaperin MandarininNorthChinaforsomeyears,foracountrywith
approximatelyhundredmillionspeopleoughttohaveaPentecostalpaper,whensomeothersmaller
countriescanhavemany〔２６〕．MoksPentecostalTruthsmightbeaparadigmforBerntsentopublish
hisownperiodicalinordertospreadthePentecostalmessage．In１９０９,BerntsenwrotetoMokto
requestpapersfrom NovemberandDecemberaswellastractsfrom Mok,andsaidthetractsare
quitepracticalforpreachingtotheChinesepeople．Berntsenprobablyunderstoodtheeffectiveness
ofpublishingin missionary work〔２７〕．Inaddition,Pentecostalshad publishedseveraldifferent
periodicalsduringthatera．Infact,thereasonBerntsenconvertedtoPentecostalismwasbecausehe
hadcomeacrossApostolicFaith．BothelementsmighthavestimulatedBerntsentostartaChinese
newspaper．AccordingtoBays,thesetwoperiodicalsinfluencedtheearliestpioneersoftheTrue
JesusChurch,〔２８〕sinceinhislatestpublicationheincreasinglystressedthattheTJChaditsrootsin
PentecostalTruths．〔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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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ck,TheAzusaStreetMissionandRevival,２６０Ｇ１.

ApostolicFaith Vol．１No．１０(１９０７):１.

DanielBayssaidWeiwasinfluencedbyagroupofSwedishfaithmissionariesinZhengding,andhisnamewas“Peterson．”He
laidhishandson Weitohealhistuberculosis．SeeDanielBays,A New HistoryofChristianityinChina (WestSussex:WileyＧ
Blackwell,２０１２),１２９．However,accordingtoPopularGospelTruth,PaulWeisdiaryandtheofficialhistoriographyoftheTJC,this
missionaryshouldbeBerntsen．IaffirmthatBerntsenwasprobablymisconstruedfor“Peterson．”TheonewholaidhishandonPaul
WeiwasaChinesepreacherbythenameofXinShengmin新圣民．Throughhim,WeigottoknowofBer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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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Popular Gospel Truths and PentecostalTruths as mediumsfor
spreadingPentecostalism

Sincetheearlydaysofthemovement,Pentecostalshavepublisheddozensofperiodicals,notonly
intheU．S．butalsoinotherplaces,suchasConfidenceinEnglandthatservedasthevoiceofBritish
Pentecostalmovement．Ingeneral,thereasonsProtestantandPentecostalmissionsocietiesorgroups
distributeperiodicalsmaybedividedintothree．Inwardly,theseperiodicalsplaytheroleofachurch
bulletin,containingchurchnews,prayerrequests,donationsandtimesofmeetings．Outwardly,they
functionasoneofthemediumstospreadtheirbeliefinanattempttoconvertreaderstotheirgroup．
Ecumenically,theseperiodicalsfunctionedaschannelsforthenetworkofworldwidePentecostal
missionariesatthe beginning ofthis movement．Newsfrom missionfieldsandlettersfrom
missionarieshelpedbuiltthenewmovementsnetwork．Pentecostalswereabletoknownotonlythe
spreadofPentecostalmovementlocally,butalsointernationally．OnecouldsaythatPentecostalism
underwentacertainkindofdeterritorialization．

Asmentionedabove,theearliestpioneersoftheTJCwereinfluencedbyPopularGospelTruths
andPentecostalTruths,andthey werealso motivatedtopublishtheirown periodicalstobe
distributedtothepublic (especiallyChristians)．Lian XihasnotedthatPaul Weimass mailed
UniversalCorrectionChurchTimes(万国更正教报)usingthedirectoryintheChinaChurchYear
Book．Actually,distributingpaperswasthemainmediumforthespreadoftheTJC．Theyparticularly
targetedSeventhＧDayAdventistchurches．Lianraisedaninterestingexampleinhisbookthatin
Hunan,somemembersofanAdventistchurchreceivedthefirstissueoftheUniversalCorrection
ChurchTimes．Whentheystartedprayinginaccordance withtheprescribed methodstherein,

glossolaliatookholdamongthem．〔３０〕Thiscaseshowshowinfluentialthiskindofperiodicalscanbe．
Both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appealedtoPentecostalbeliefs,particularly

emphasizingthenecessityofseekingSpiritＧbaptism．Besidesbiblicalteachings,theseperiodicalsalso
includedtestimoniesandnewsaboutongoing,worldwidePentecostalrevivalsandweregenerallynot
differentfrom contemporary Pentecostal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PreＧmillennium
eschatologytosomeextent wasanother maintopiccontainedinthesetwopapers．From the
beginning,thetopofeachissueofthePopularGospelTruthswasheadlinedwith“Jesusiscoming
backsoon,”耶稣急速回来;AsforthePentecostalTruths,by１９１４thepaperseemedtohaveshifted
somewhattoaparticularemphasisonthe“secondcomingofJesus”．〔３１〕Inaddition,holinessand
sanctificationwerealsoanotherfocusforboththepapers,thoughtheyarerootedindifferent
traditionsonthisissue．Itisalsoworthnotingthattherearedifferencesinwritingstylesofthesetwo
newspapers．Ingeneral,PentecostalTruthswritingstyletendstobeinamoreclassicalliterary
form;mostoftheBibleversescitedinthepaperarebasedontheDelegatesVersion,whichisamore
classicalChineseversionoftheBible．Mokwaswelleducatedandhadbeentrainedasatranslatorand
servedasasecretaryfortheYMCA．Thewritingstyleofthepapersufficientlyreflectshis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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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Xi,RedeemedbyFires:TheRiseofPopularChristianityinModernChina (NewHeaven&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０),４８,５２.

Anderson,SpreadingtheFires,１１８Ｇ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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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ies．Bycontrast,PopularGospelTruthwaswritteninapopularstyle,whichtargetsreadersat
thegrassrootslevel．

BarnabasZhang,oneoftheTJCsearliestpioneers,alsomentionedPopularGospelTruths,

thoughhewascriticalofthispaper．〔３２〕CopiesofPopularGospelTruthandPentecostalTruthsin
mypossessioncamefromtheTJCscollection,andIcanseethesealofHuangChengcong 黄呈

聪———awellknownTaiwaneseculturaleliteduringtheJapanesecolonialera—whichmeansthatthe
documentsbelongedtohim．Infact,thesourceoftheTJCforinformationaboutPentecostalsmaybe
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asonecanseethereferencenotetointroductionto
PentecostalmovementintheimportanttextbookfortheTJC—TheDoctrineoftheHolySpirit．〔３３〕

Thisindicatesthatthesourcehasbeenderivedfromthesetwoperiodicals．Thistextbookhasbeen

quitepopularamongthe TJCsfolks;theteachingsaboutPentecostalmovementinthe TJCs
religiouseducationsystemaremoreoftenthannotcitedfromthistextbook．Tosumup,thesetwo
periodicalstosomedegreehadanimpactonTJCsmissionstrategyandshapetheirunderstandingof
Pentecostalism．

Theeffectivenessof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asamediumforspreading
thePentecostalmessagestillremainsuncertainandneedstobefurtherresearched．Inthisstudy,I

placemoreemphasisonthenuanceofthedoctrinesbehindthesetwoPentecostalperiodicals,which
reflectdifferenttheologicaltraditionsofPentecostalism．

３．TheologicalIssuesin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

Accordingtodoctrineson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ClassicalPentecostalscangenerally
bedividedintothreecategories,namelyHolinessPentecostals,Keswick/FinishedworkPentecostals
andOnenessPentecostals．Thissplitwasduetoaseriesofconflictswithinthemovementbetween
１９１０ and １９１８Ｇ〔３４〕．Most ofthe earliest Pentecostalleaders came from WesleyanＧHoliness
Movement,whichcanberegardedasarevivalmovementwithin WesleyanchurchesintheUS．It
placesemphasisinrestoringthedoctrineof“entirelysanctification”andthethoughtoftheformeris
aChristiancrisisexperience．Whensomepartsofitparticipatedintheemerging Pentecostal
movement,SpiritＧBaptismbecamethethirdcrisisexperience,whichaddedtotheexistingframework
ofthe Holiness movement．Tosum up,theirordosalutiscontainsthreesteps:“regeneration”,
“sanctification”and “SpiritＧBaptism”．WilliamSeymourandtheofficialdoctrinalstatementofthe
AzusaStreetMissionalsomaintainthispositionanddenominationssuchasChurchofGod,Church
ofGodInChristandPentecostalHolinessChurchbelongtothiscamptoo．ThoughKeswickand
Finishedworkhaveasomewhatdifferentperspectiveonsanctification,bothofthemdonotview
sanctificationasademonstrative,instantexperience．

Keswickinfactreferstoanothertypeof Holiness movement．Howeverheargued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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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abasZhang,Chuandaoji[MissionaryJournal](Nanjing:TheheadquartersoftheTrueJesusChurch,１９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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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Jacobsen,ThinkingintheSpirit—TheologiesoftheEarlyPentecostalMovement(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３),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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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ficationisaprocessratherthananinstantexperience．William Durham,oneoftheearliest
Pentecostalleaders,articulatedthatsince Christs “finished work”onthecrossandinthe
resurrectionaresufficienttocompletelysavepeople,onemustbebornagainandentirelysanctifiedat
themomentoffaithinChrist,whichcanbecalled“single－workperfectionism．〔３５〕”Assembliesof
God,Foursquare Churchand PentecostalChurch of Godcan beclassified underthistypeof
Pentecostalism．OnenessPentecostalsemergedsubsequenttoHolinessandKeswick/Finishedwork
Pentecostals．Mostofthem usedtobeDurhamsfollowers．Besides maintainingtheOnenessof
Godhead,ordosalutisisalsoadistinctivefeatureofOnenessPentecostalsascomparedtoTrinitarian
Pentecostals．ThoughtheyviewthethreeＧstepmodelofHolinessPentecostalsortwoＧstepmodelof
FinishedworkPentecostalsasbeingprogressiveforsalvationaswell,theyplacemoreemphasison
thecontinuityofthe “threeＧstage”and “fullness”ofsalvation．However,their “threeＧstage”

soteriologicalformulaisdifferentfromtheHolinessandKeswick/Finishedworkcamps．Forthem,

theparadigmatictextforChristianinitiationisAct２:３８:“Repentandbebaptized,everyoneofyou,

inthenameofJesusChristfortheforgivenessofyoursin．AndyouwillreceivethegiftoftheHoly
Spirit．〔３６〕”Hence,OnenessPentecostalsthreeＧstagesoteriologyconsistsofrepenting,beingbaptized
inJesusnameandreceivingthegiftoftheHolySpiritwiththeevidenceoftongues．Accordingto
them,thesethreesteps,incomplexunity,leadto “full”salvation．Eachphaseinthisformulais
essentialforsalvation．Speakingintonguesisthusconsideredtobeanindispensableconditionin
experiencingfullsalvation．

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infactreflectthediversityofthePentecostal
movement．Onlyafewscholarsareconsciousofthispoint,thoughthetwoperiodicalsrepresenttwo
differentPentecostaltraditions．Asmentionedabove,thetwopaperstosomeextentshapeTJCs
imaginationofPentecostalism,butintermsofmyobservation,theTJCsmembershardlynoticethat
notallPentecostalsidentifySpiritＧBaptism withconversionastheydo,probablybecauseoftheir
pioneersconnectiontoBerntsen．Inthefollowingsections,Iattempttodiscussandanalyzethe
theologicalissuesinthesetwopaperstodemonstratethedifferentPentecostaltraditionsthey
reflect．

３．１　TheologicalissuesinPopularGospelTruths
Asmentionedpreviously,PopularGospelTruthsrepresentstheOnenessPentecostaltradition,

whichisrelatedtoitseditorBerntsen．Besidesthisbackground,onecanalsodiscovertheapparent
Onenesstendencyinthispaperthatis worthyoffurtherexploration．InJuly１９１６,Berntsen
announced“StatementsofZhengdingfuXinxinhui正定府信心会”onthefrontpageofIssue１３of
PopularGospelTruth,whichintendedtoexplaintheirfundamentalbeliefs．Thefirstarticle,
“BaptismbyImmersionintheNameofJesusChrist,”wasrelatedtothestatementoftheGodhead．
HecontinuedtoexpoundbycitingversesfromtheBible:

“Isaiah９:６says,‘Hewillbecalled WonderfulCounselor,MightyGod,Everlasting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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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D．Macchia,“BaptizedintheSpirit:TowardaGlobalTheologyofSpiritBaptism,”inTheSpiritintheWorld:

EmergingPentecostalTheologiesinGlobalContext,ed．VeliＧMattiKarkkainen(GrandRapids:WilliamB．Eerdmans,２００９),６Ｇ７.

DavidReed,“OnenessPentecostalism,”in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PentecostalandCharismaticMovements,ed．
StanleyBurgessandEduardM．VanDerMass(GrandRapids:Zondervan,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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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ofPeace．．．’JesusistheEverlastingFather;then,letslookupJohn１０:３０:‘IandtheFather
isone,sowecanunderstandJesusistheFatherandtheSonatthesametime,andChristmeans
receivingtheHolySpirit,sothenameoftheFather,Son,andtheSpiritisJesusChrist．”〔３７〕

ThetraditionalChristiandoctrineofTrinityadvocatesthatGodisonebutexistsinthreedivine
personsorhypostases．Thethreepersonsaredistinctbutareofone＂substance,essenceornature”．
However,intheinterpretationabove,onecanseethatBerntsenseemstoblurthedistinctionbetween
thethreepersons．HehighlightedthatGodisone;theFatherandtheHolySpiritisidenticalwith
Jesus．ThiskindofunderstandingoftheGodheadisactuallysimilartoMonarchianisminthehistory
ofChristianity．ThisperspectiveisnotliketheUnitarianonewhichdeniesthedivinityofJesus．
Rather,OnenessPentecostalsreinforcetheimportanceoftheChrist,andemphasizestheessential
onenessofGodsnaturewhilerejectingtheterm “Trinity”and“person”．Thatistosay,JesusChrist
isthetruenameoftheHoly“Triunity”〔３８〕．Elsewhereinthispaper,Berntsen(oranyotherauthors)

interpretedthesoＧcalledOnenessperspectiveonGodhead:

“．．．Thegloriousrichesofthismystery,whichisChristinyou,thehopeofglory”inColossians
１:２７meansthedwellingoftheSpirit;hence,ChrististheSpirit．InColossians２:９:”ForinChristall
thefullnessoftheDeitylivesinbodilyform．”〔３９〕

HedemonstratesthateverythingoftheFather,theSon,andtheHolySpiritisfulfilledinJesus
Christ,forJesusrepresentstheFather,theSonandtheSpirit．Inanotherplace,PopularGospel
Truthquotesanunknownauthorswords:

“．．．JesusspeaksintheBookofRevelationsinperson:IamtheAlphaandOmega,theFirstand
theLast．WhoistheFirst?ItistheFatherofallspirits．WhoistheLast?ItistheHolySpirit．
Judgingfromthis,JesusistheFather,andistheSpirit．AllofusknowthatHeistheMiddleone
too,whoistheSon．．．”〔４０〕

Apparently,thedistinctionbetweentheTrinitywasblurredagainbythewriter,whoargued
thatJesussaidheistheFirstandtheLast,andaccordingtothe“hierarchy”oftheTrinity,theFirst
istheFather,theLastistheHolySpiritandJesusistheMiddleOne．Inotherwords,theFather,the
SonandtheHolySpiritareactuallyequivalenttoJesusChrist．OnthebasisofBiblicalhermeneu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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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GospelTruth No．１３(１９１６):１．Otherarticleswerewritten,suchasthefollowing:２．HolyCommunionshouldbe
routinelyheldaftersunsetonSaturday;３．KeeptheSabbath;４．Footwashing;５．BelieveinJesushealingforeverysortofsickness;６．
SeektheHolySpiritandbeproofedbyspeakingintongues;and７．PreachingmustbeinaccordancewiththeNewTestamentandthe
OldTestament.

KennethArcher,APentecostalHermeneutic:Spirit,ScriptureandCommunity (Cleveland,TN:CPTPress,２００９),１１４Ｇ５．
FrankEwart,aWellＧKnownearlyOnenessPentecostalleadersuggestedthatPentecostalusetheword“Triunity”insteadof“Trinity”

and”substance”or“entities”or“manifestations”inplaceof“person”.

PopularGospelTruth No．８(１９１５):１Ｇ３.

PopularGospelTruth No．１８(１９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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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anexegesis wouldbeconsideredextremelyproblematic〔４１〕,fortheverseinthebookof
RevelationdoesnottalkaboutPersonsortheessenceofGod．Assuch,themeaningofthetexthas
been distorted．Besides,Oneness Pentecostals have been challenged to explain reports of
simultaneoustheophanyofthethreePersonsofGodintheNewTestament．Thepaperalsotriedto
defenditspositionbyarguing:

“Therearesomepeoplewhosay,ifJesusistheHeavenlyFather,howcanHesitattheright
handoftheFather?Itisnotaneasyquestiontoanswer．Wedonthavetosayotherthings,wecan
merelysayJesusbodyistheSonofmen,andtheSonofGodaswell,forGodmadeabodyforhim．
ForJesusismadebyGod,ratherthanbornofflesh,Jesusbodystillexistsatthepresent,because
Hehasnotyetaccomplishedhiswork．HisworkwillnotbeaccomplisheduntilJesusmakesHis
enemieshisfootstool,theSavior(sbody)willbeneedlessthen．”〔４２〕

Inbrief,GodisSpirit;thus,Hecannotbelimitedbyspace．TheTrueGodJesusfleshmerely
existstemporarily,andwhenHisworkisaccomplished,Hisbodywillnotbenecessaryanymore．
ThisperspectiveseemsnottoodifferentfromSabellianismasitarguesthattheFather,theSonand
theHolySpiritareinfactoneGod,butHedisclosesHimselfinthreedifferentmodesinthree
differentperiods〔４３〕．Obviously,asfaraswecanseefromthearchives,thePentecostalbeliefthat
PopularGospelTruthswasspreadingistheOnenesswingofPentecostalism．PaulWei,oneofthe
foundingfathersoftheTJC,wasconnectedwithBerntsen．HerecountedthatBerntsenusedtobehis
mentorininitiationofPentecostalfaith;〔４４〕BarnabasZhangontheotherhandalsoreportedinhis
bookthathehadreadPopularGospelTruths,althoughhedisagreedwithpartofthecontent．〔４５〕

ThesemaybethemainoriginstowhichtheOnenessdoctrineoftheTJCcanbetraced．
Anothertheologicalissuethatshouldbeofconcerninthisperiodicalisordosalutis．Oneness

PentecostalnotonlyrepudiatestheTrinitarianunderstandingoftheGodheadbutalsocombinesthe
threeＧstep modelthat Holiness Pentecostals advocate into a complex unity．Regeneration,

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areanintegratedexperiencefortheachievementoffullsalvationor
Christianinitiation．However,PopularGospelTruthsfrequentlyarguedthatonlyreceiving“baptism
inwaterandtheSpirit”canberegardedaseffectiveorholisticsalvation．ByquotingJohn３:５and１
Corinthians１２:１３,BerntsenarguedthatbeingbaptizedbytheSpiritintoonebody,namelythebody
ofJesus,qualifiesonetoascendtoheavenwithHim．Berntsenexplicitlystated:

０９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ActuallynotonlyBerntsen,butalsootherfirstgenerationofPentecostalsusedtoadaptthiskindofexegeticalmethods,

whichiscalled “BibleReading Method”,theyattemptedtoretrievefromtheNew Testament,apraxisＧdriven “JesusＧcenterism”

Christianity．SeeArcher,PentecostalHermeneutic,９９Ｇ１００.

PopularGospelTruth No．１０(１９１６):６.

Generally,Onenessdoesnotteachthatthethreemanifestationsaresequential．Theyaresimultaneously manifestedin
salvationhistory,butBerntsenhereinterpretedhisperspectiveontheGodheadasoneofSabellianism.

PaulWei,TrueTestimoniesoftheHolySpirit,trans．(Unpublished),２．Paulrecalledthat,“IwenttoDongChenFaithUnionnextday;

uponencounteringthepastorinthischurch,helookedverypoor．Whilehelookedpoor,morallyheseemedtobebetterthanotherchurchs
Christians．．．fromthatdayon,theybecameclosefriends,hehelpedPaulWeiunderstandagreatdealofBibletruth．”

BarnabasZhang,Chuandaoji,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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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weunderstandthatthebaptismintheSpiritissomethingconnectedwithbeingsaved?

Inmyopinion,itshould beso;if wedo nothavetheSpiritofChrist,we willnotbelong
toHim．”〔４６〕

Inaddition,hesaid:

“Only waterbaptism,togetherwithSpirit－baptism,couldthenberegardedasaholistic
baptism．IfsomeonehasreceivedwaterbaptismbutlacksbaptismoftheHolySpirit,hehasnottruly
beenbaptized．”〔４７〕

ThemainstreamviewofPentecostalsonSpiritＧBaptisminsistsuponthe“subsequence”doctrine．
Onthecontrary,OnenessPentecostalsadvocatethemorereformedpositiononthispoint,whichby
nomeansmaintainstwoorthreestagesofordosalutis．Nevertheless,Pentecostalsstillinsistonthe
Pentecostal“initialevidence”doctrineandconnectitwithredemption．Therefore,“speakingin
tongues”hasbecomeanindispensablerequisiteforsalvationtothem．PopularGospelTruthrefersto
thefollowing,

“Therewillalwaysbeevidencethateveryonewasborn,whenababycries．So,whentheyare
bornagain,theyimmediatelyspeakintongues,asevidenceoftheirrebirth．”〔４８〕

Besidesthat,inthisperiodicalthewritersargueforthelegitimacyof “initialevidence”by
quotingkeypassagesintheBookofActs．Inessence,theysearchedforhistoricalprecedentsfromthe
textsimilartowhatPentecostalinterpretershavedone．Berntsenobtainedhisown “Pentecostal
experience”attheAzusaStreetMissionandyethesubsequentlyaffiliatedwithsomeothermission
societiesordenominations．Accordingtodocuments,Berntsenwasaffiliatedwith WilliamDurhams
NorthAvenueMission,〔４９〕whichwasthebaseoftheFinishedwork．LikethemajorityofDurhams
team,helaterparticipatedintheAssembliesofGodestablishedin１９１４－〔５０〕．However,hesoonleft
thenewＧborndenomination,mostlikelybecauseoftheOnenessissue．Accordingtohispassport,he
alsotookpartinthePentecostalAssembliesoftheWorld—aOnenessPentecostaldenomination．On
theotherhand,onecanfigureoutthattheTJCalmostsharesthesamedoctrineonGodheadandordo
salutiswithOnenessPentecostalsandBerntsen．IthinkthereisampleevidencetobelievethatTJCs
doctrinewaspartlyinfluencedbyBerntsensmissionenterpriseinnorthChina,thoughPaulWei
proclaimedthathehadreceivedsupernatural“revelation”fromGod．PopularGospelTruthsplayed
theroleofaninstrumentbearingthePentecostalwingsubscribingtoOneness,butunfortunatelywe

１９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PopularGospelTruth No．３(１９１１):７.

PopularGospelTruth No．２０(１９１９):３.

PopularGospelTruth No．１１(１９１６):７.

PentecostalTestimony Vol．１,No．８ (１９１１):１３,thisissuedeclaredthatBerntsenandhisfamilyweremissionariesthey
supported.

CombinedMinutesoftheGeneralCounciloftheAssembliesofGo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CanadaandForeign
LandsHeldatHotSprings,Ark．April２Ｇ１２,andattheStoneChurch,Chicago,Ill．November１２Ｇ２９,１９１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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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nowaytodiscovertowhatextentthisperiodicalinfluencedChineseChristians．Itmighthave
inspiredtheTJCtospreadtheirmessagesufficientlybypublishingandsendingtheirownperiodicals
later．

３．２　TheologicalIssuesinPentecostalTruths

Ontheotherhand,thePentecostalmessagethatPentecostalTruths wasspreadingwasmore
similartothe Holiness wingofthePentecostalmovement．As mentionedabove,Mok LaiChi
acceptedthePentecostalmessagefromGarr,whohadbeeninfluencedandsentbytheAzusaStreet
MissionandalsoconnectedwithJ．H．KingandMcIntosh．Subsequently,bothofthemwererootedin
HolinessPentecostaltraditions．Besides,hisPentecostalTruthsdemonstratesrelevantissuesaswell．
LikeitscounterpartPopularGospelTruths,PentecostalTruthsalsoendeavoredtopromotethe
seekingofSpiritＧBaptism,althoughitemphasizedthatBaptismintheHolySpiritisasubsequent
experiencetoconversioninsteadofinitiationofChristians．Inseveralissuesofthispaper,aspecial
columntitled“InformationforthoseseekingtobebaptizedintheHolySpirit”appearedmanytimes．
Fromthiscolumn,onecancomprehendtheirteachingon SpiritＧBaptism clearly．Thiscolumn
consistedofaseriesoflists,butnotallofthemweredirectedtoSpiritＧBaptism,accordingtowhich
therearesomeprerequisitesrequiredtobemetbeforeseekingtheHolySpirit,includingrepentance,

obeyingtheWordofGod,believingandtrustinginJesusChrist,cleansingandsanctification．The
paperalsohighlightedthatifoneisnotcleansed,hewillnotbeabletoreceivetheHolySpirit,while
thoseapostleshadbeencleansedbeforethedayofthePentecost．

Besidestherequirementslistedabove,restitutionisalsosurprisinglyaprerequisiteforseeking
baptismintheHolySpirit．〔５１〕Inanotherissue,thistopicwasdescribedagainbyquotingtheBookof
Ezekiel３３:１５:“iftheygivebackwhattheytookinpledgeforaloan,returnwhattheyhavestolen,

followthedecreesthatgivelife,anddonoevil———thatpersonwillsurelylive;theywillnotdie．”

Thewriteraffirmedthatifsomeoneowed moneytoothersandextortedordefraudedothersof
properties,heshouldreturnthemassoonaspossible．Evenifoneowedtoo muchtoreimburse
immediately,heshouldseekprovidencefromGod,onceheis“supplied”byGodsomeday,heshould
returnsufficientlysothathecanenjoycompletesalvation．Italsostatesthatcompensationisaway
toreconciliation．〔５２〕FromVolume３No．２１９１０onwards,themissionsnamewaschangedfromthe
ApostolicFaith Missiontothe Hong KongPentecostalMission．Fromthenon,acolumntitled
“HongKongPentecostalMission”becamearegularfeature．Itannouncedthatitsstatementoffaith,

includingritualsandpractices,andrestitutionarealsoapartofthislist．〔５３〕Mokspracticeof
reinstitutionmightoriginatedfromtheAzusaStreet Mission,foritalsocouldbefoundonthe
statementoflatterinsomeissuesofApostolicFaith,andbothMokandtheAzusaStreetMission
citedthesame Bibleverses—Ezekiel３３:１５ and Luke１９:８tojustifiedtheirstatementson
restitution〔５４〕．However,comparetotheAzusaStreetMission,Mokschurchseemedtoemphasized

２９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PentecostalTruthsVol．１,No．１１(１９０８):２.

PentecostalTruthsVol．２,No．８(１９０９):１.

PentecostalTruthsVol．３,No．２(１９１０):２.

E．g．TheApostolicFaith Vol．１,No．１(１９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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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nthispoint,besidesquotingverses,Mokschurchevendescribedfurtherabouttheclearingof
alldebtsandthereturnofillＧgottenwealthorgainsandalsoencouragespeopletoaskforthe
forgivenessofcreditors．ItseemedthatAzusaStreetsand Moksperspectiveonredemptionwas
relativelyholistic,fortheynotonlystressedonreconciliationwithGod,butalsowithfellow men．
Thiskindofthinkingcouldbeabreakthrough,whichjumpedofftheboundaryof “personal
salvation”ortheindividualrelationship with GodthatFundamentalshasbeenemphasizing．In
addtion,MoksinsistenceuponthismightberelatedtoChinesetraditions,forChinesesocietyhas
traditionallybeenmoreconcernedwiththecommunitythantheindividual．Therefore,religionwas
notseenasanentirelyindividualmatter．

HongKongPentecostalscholarConnieAudescribesMoksteachingsassanctificationＧcentered
soteriology．ShestatesthatMokactuallydidnotdistinguishsanctificationfromrepentance．Tohim,

sanctificationandconversionaresynonymousandtheyaredefinedbyrepentance．〔５５〕Inbrief,this
meansthatsanctification,followedbycleansing,isintegratedwithconversion/initiation．However,as
mentionedabove,HolinessPentecostalsappealtothethreeＧstepmodel．Mokalsodeclaredthathis
missioncouldberegardedasHolinessPentecostalism．TheunderstandingofsanctificationＧcentered
soteriologyto Mokseemstobeconflicted withtraditionalHolinessPentecostalsconcept．Asa
matteroffact,Pentecostals moreoftenthan notconfuseconversion,sanctificationand SpiritＧ
Baptism,althoughthereisindeedadistinctionbetweenthem．Regardlessoftwoorthreestages,

theseexperiencesaredifferentbutcorrelated．Acontemporaryexampleshouldbethestatementof
faithof AssembliesofGod,aleading Pentecostaldenominationinthe world．Article７ofits
“FundamentalTruth”revolvesaroundtheissueofBaptismintheHolySpirit．Itsays:“．．．Withthe
baptismintheHolySpiritcomesuchexperiencesas．．．andamoreactiveloveforChrist,forHis
Wordandforthelost．〔５６〕”Similarly,TheFullLifeStudy Bible—aBible withreferenceof
Pentecostalperspectivepublishedby AssembliesofGod,thearticletitled “Baptisminthe Holy
Spirit”inthisBiblesaysreceivingSpiritＧBaptism willresultin “enhancedsensitivitytosin,”“a
greaterseekingafterrighteousnesswhichconformstoChrist,”and “adeeperawarenessofthe
judgmentofGodagainstallungodliness．〔５７〕”ThoughmostPentecostaldenominationshavestated
thatSpiritＧBaptismisasubsequentexperiencetoconversionandsanctification,onecanstilldiscover
thatthedistinctionbetween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isactuallynotthatclear．

Nevertheless,MokandhispaperdidnotconfusethedifferencebetweenconversionandBaptism
intheHolySpiritasOnenessPentecostalsandBerntsendid,thatistosaythe“indwellinginthe
HolySpirit”or“rebirthbytheHolySpirit”isnotdirectlyconnectedwithempowermentbythe
HolySpiritforministry．Atthesametime,Mokdidnotconfuse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
either,thoughsanctificationandconversionarealmostsynonymousinthisperiodical,whichis
actuallyaprerequisiteforseekingSpiritＧBaptism．Thelatterisatotallyspecificcrisisexperienceto
them．Thepaperstatesthat:

３９

〔５５〕

〔５６〕

〔５７〕

ConnieAu,“‘NowYeAreClean’:SanctificationasaFormativeDoctrineofEarlyPentecostalisminHongKong,”Presented
at４１stAnnualMeetingofSocietyforPentecostalStudiesMarch２,２０１２,７．ActuallyK．H．Kingalsosupportsthisperspective．Inhis
language,sanctificationmeansfullSalvation．SeeJacobsen,ThinkingintheSpirit,１７９.

http://ag．org/top/Beliefs/Statement_of_Fundamental_Truths/sft_full．cfm＃７(accessedAugust２５,２０１３).

DonaldStampsed．TheFullLifeStudyBible (GrandRapids:Zondervan,１９９０),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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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are manypeople whocannotdistinguishthegiftofsanctificationandthegiftof
empowerment;hence,somehaveconfusedsanctificationwithBaptismintheHolySpirit．However
itswrong,onlythegiftofenablingcanberegardedasBaptismintheHolySpirit．Therearestill
someothersrefertheanointingoftheHolySpirittoBaptismintheHolySpirit,sothattheyfailto
pursuittherealpowerofPentecostalglory．〔５８〕”

Inanotherissueofthispaper,thewriterreaffirmedthedifferencebetweenconversionand
empowerment:

Somepeoplequestion whetheranyonecanpossesstheSpiritofGod withoutspeakingin
tongues? Theanswerwillbeyes,thosebornbyGoddohaveSpiritofGod,justlikethosebornby
parentshavespiritandcharactersoftheirparents,andthusthosebeingbornbyGodarethesame．
However,possessingtheSpiritofGoddoesnotmeanhavingtheBaptismoftheHolySpirit．What
theBaptismoftheHolySpiritmeansisobtainingGodsindwelling,insteadofemergingfromGod．．．
thebookofGalatians３:２７says:‘forallofyouwhowerebaptizedintoChristhaveclothedyourself
withChrist,’henceChristwillnotbaptizethosewholivewithouttheSpiritofGod．Thatistosay,

Christdidnotbaptizeusforbestowingthe HolySpiritonus,ratheritisbecausewehavehis
Spirit．．．．Hence,thebaptism ofthe HolySpiritmeanssomeonewhohasexperiencedthe Holy
Spiritsabidingbothinternallyandoutwardly．〔５９〕

Aswecansee,SpiritＧBaptisminPentecostalTruthsreflectstheclassicalTrinitarianperspective
whichdistinguishesBaptismintheSpiritfromconversionorregeneration．Furthermore,accordingto
theHongKongPentecostalMission,SpiritＧBaptismismeantforthosewhohavebeensanctified．〔６０〕

Apparently,Mokandhischurchbynomeansmixedup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thoughthe
formersomehowisalmostsynonymoustoconversion〔６１〕．TrinitarianPentecostalsingeneralstrictly
affirmthedistinctionbetweenconversionandSpirit－Baptismandaddressthelatterinconjunction
withthephenomenonofspeakingintonguesastheinitialevidence．Insupportofthis,theyquotesoＧ
calledkeypassagesinthebookofActs．IfconversionandSpiritＧBaptismarethesamething,then
speakingintonguesbecomesarequirementforsalvation．Infact,Trinitarian Pentecostals were
preventingtheunderstandingthatspeakingintonguesisanessentialprerequisiteforsalvationfrom
SpiritＧBaptismor “Fullnessofthe HolySpirit．”TrinitarianPentecostaldenominationssuchas
AssembliesofGodrejected,asearlyas１９１５,theidentificationofrebirthandthebaptismofthe

４９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PentecostalTruthsVol．１,No．１１(１９０８):２.

PentecostalTruthsVol．２,No．１３(１９０９):２.

PentecostalTruthsVol．２,No．７(１９０９):２.

Au,“‘NowYeAreClean’,”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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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asafalsedoctrine．Theydonotregardthebaptism ofthe HolySpiritasnecessaryto
salvation,〔６２〕while Oneness Pentecostalsand Berntsen maintainthatSpiritＧBaptism relatesto
rebirth,andthereforeisanintegralelementofthe“complexunity”forfullsalvation．

Tosumup,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actuallyreflecttwodifferenttypes
ofPentecostaltraditionsbutstudieshaveseldomaddressedthisnuance．Theymoreoftenthannot
considerthesetwopapersasmediaforspreadingPentecostalism．Iarguethatfortheologicalinsights
isimportantforonetosurveyareligiousgroup．Forexample,inthecaseofPentecostalism,despite
Berntsen and Moks congregations emphasis on speaking in tongues,they have diverse
understandingsofit．Berntsenstatedthatspeakingintonguesisnecessaryforregenerationwhile
Mokfollowedthe HolinessPentecostaltraditionandaffirmedthatspeakingintonguesisnot
connectedwithsalvation,buttheinitialsignforempowermentbytheHolySpirit．

３．３　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inshapingtheTrueJesusChurch
Thecomparisonabovealsotriggersanissue whichisconnected with what DanielBays

mentioned,thatis,theTJChasitsrootsinthesetwoperiodicals,inparticularPentecostalTruths．In
reality,thetextbookhasbeenreadandcitedimmenselyintheTJCseducationsystemforbelievers
andclergies—ThedoctrineoftheHolySpirit(圣灵论)writtenbyXieShundaocitedthesetwo
periodicalsasmaterialswhenthisbookintroducedthePentecostalmovement．Inaddition,thelibrary
oftheTJCTaiwangeneralassemblycollectedduplicatedcopiesofthesetwopapersandonecansee
theChurchspioneers—HuangChengcong—stamponeveryissue．Tosomeextent,PopularGospel
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arethewindowsthrough whichtheTJCsfolksunderstandthe
Pentecostalmovement,inspiteofsomeincorrectdescriptions．InXiesaccount,heseemstohave
failedtobeconsciousofthedifferencebetweenBerntsenandMok,ashestatedthatbothadvocate
speakingintonguesasnecessaryforreceivingtheHolySpirit．Obviously,Xiedoesnotknowthat
mostPentecostalsaddressSpiritＧBaptismasbeingsubsequenttoregeneration．

Accordingtostudies,thefoundingfathersoftheTJC,inparticularPaulWei,hadconnections
withBerntsensApostolicFaith Mission,theeditorandfounderofPopularGospelTruths．TJCs
onenessPentecostaldoctrinemayhavebeeninfluencedbyhimandasIargued,itseemsthatTJC
mayhavedeeperrootsinPopularGospelTruths becauseofits moredirectrelationship with
Berntsen．However,BaysstatesthattheTJChaditsearliestrootsinPentecostalTruths．Onthis
point,Idonothavefurtherdocumentstoproveit．Inmyopinion,PopularGospelTruthsmighthave
hadmoreinfluenceontheTJC．Here,theconnectionofthethreefoundingfathersoftheTJCwith
PopularGospelTruthsmayprovideuswithsomeclues．Tostartwith,BarnabasZhangreportedthat
inthespringof１９１４,BerntsenandZhaoDelicametovisithiminShandong．Zhangalsomentioned
thisinPopularGospelTruths,althoughhecriticizedthatthispaperisfulloffalseteachings,〔６３〕

５９

〔６２〕

〔６３〕

WalterHollenweger,ThePentecostals(Minneapolis:Augsburg,１９７２),３３２．InherPhDDissertationatHarvardUniversity,

MelissaInouye,alectureroftheUniversityofAuckland,NewZealandnotonlymadecomparisonbetweenPopularGospelTruthsand
PentecostalTruths,theTJCsearliestNewsPaperUniversalCorrectionChurchTimeswasalsoincluded．Accordingtohercomparative
study,allthethreeconnectedspeakingintongueswithsalvation．Obviously,shewasnotconsciousofthedifferentiationsofdoctrines
amongPentecostalism,toputsimply,shedoesnotknowthatKeswick/“FinishedWork”PentecostalsandHolinessPentecostalsbyno
meansadvocatetheconceptthattonguesspeakingisconnected withonessalvation．See Melissa WeiＧTsingInouye,“Miraculous
Mundane:TheTrueJesusChurchandChinesChristianityinTwentiethCentury,”(PhDdiss．,HarvardUniversity,２０１０),８８Ｇ８９.

Zhang,Chuandaoji,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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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atleastdemonstratesthatBarnabasZhangusedtoreadthisnewspapercritically．Secondly,

ZhangLingshengparticipatedineditorialworkandreportedforPopularGospelTruths．Inissueno．
１５,ZhangLingshengreportedapieceofnewsaboutaPentecostalmeetingheldinShangdong,his
hometown,andeditedatleasttwoarticlesinthesameissueofPopularGospelTruths．〔６４〕Thirdly,

PaulWei,theofficiallyapproveddirectfounderofTJC〔６５〕wasaffiliatedwithPentecostalmovement
throughBerntsen．ComparedtothePentecostalTruth,WeimighthavecomeacrossPopularGospel
Truthsearlier．Inaddition,BerntseninsistedontheOnenessPentecostaldoctrineinhisperiodical,

includingGodheadandSpirit－Baptismasanecessaryprerequisiteforsalvation．Thisissimilarto
whattheTJCbelieves．However,chronologically,TJCsfoundingfathersespeciallyBarnabasZhang
andZhangLingshenmighthavefirstacquiredthePentecostalTruthasDanielBaysaffirmed．Some
duplicatedcopiesofPentecostalTruthIhaveobtainedhaveastampof “The ApostolicFaith
Mission,Shanghai”,whichmeansthatthispaperhadbeencollectedbythelatter．Accordingtothe
TJCsreport,ZhangLingshengcontactedApostolicFaithMissioninShanghaiin１９０９throughhis
sonZhangFuchuan〔６６〕whilethepublicationofthePentecostalTruthbeganfrom１９０８．Thusthereis
apossibilitythatZhangLingshenghadreadthispaperwhilevisitingShanghai．

InresponsetoBays,IfoundsomethingworthnotinginthePentecostalTruths．Doctrinally,the
TJCseemstobeclosetothePopularGospelTruths．Practicallyhowever,thereisapossibilitythe
rootsoftheTJCsreligiouspracticeslieinthePentecostalTruths．TheTJChasbeenusuallyknown
asaPentecostalＧtypegroup,practicingspeakingintonguesatcorporateprayers．Besidesprayingin
tongues,worshippersregularlymanifestbodilyvibrationsandshakingofthehands,〔６７〕whichisalso
uniqueamongworldwidePentecostals．Infact,theirofficialteachingssaythatbodilyshakingis
anotherevidenceofreceivingtheHolySpirit．Forthis,theyquoteandinterprettheBookofActs８:

１７－１９:“ThenPeterandJohnplacedtheirhandsonthem,andtheyreceivedtheHolySpirit．When
SimonsawthattheSpiritwasgivenatthelayingonoftheapostleshands,heofferedthem money
andsaid,‘GivemealsothisabilitysothateveryoneonwhomIlaymyhandsmayreceivetheHoly
Spirit．’”XiearguedthereasonSimonwantedtobuytheabilityforlayingonofhandsforbestowing
theHolySpiritishesawtheHolySpiritfallonthosebelieversastheapostleswerelayingtheir
handsonthem．ThisdemonstratedthatwhentheSpiritfalluponpeople,there mustbevisible
evidencebesidesspeakingintongues,whichXieaffirmstobebodilyshaking．Inaddition,heargued
thataccordingtoAct４:“Aftertheyprayed,theplacewheretheyweremeetingwasshaken．．．”

indicatedthatthereportofthisexperiencesubstitutedtheearthquakefor“tongueoffire”and“a

６９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PopularGospelTruth No．１５(１９１７):７.

IssueonthedirectfounderoftheTJCisverycomplicatedpolitically,BarnabasZhangmaintainedthatheestablishedthe
churchearlierthanPaulWei,thiscontroversyeventuallyresultedinaseparationintonorthandsouthcamps.

Xie,Shenglinglun,１７５.

DengZhaoming,“IndigenousChinesePentecostalDenominations,”inAsianandPentecostal:TheCharismaticFaceof
ChristianityinAsiaeds．AllanAndersonandEdmondTang(Oxford:Regnum,２００５),４４４．AlsoseeM．A．Rubinstein,“Taiwan,”in
TheNew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PentecostalandCharismaticMovementseds．StanleyM．BurgessandEduardM．VanDerMass
(GrandRapids:Zondervan,２００３),２６３．Accordingtomyexperienceandsurvey,theirbelieversexpressioninprayerisslightlydifferent
fromwhichofotherpentecostalgroupsthroughouttheworld,theircorporateprayerstartswithasentence:‘InthenameofLordJesus
wepray,hallelujahpraiseLordJesus’,andthenthosekneeldownworshippersbegintoshaketheirbodyupanddownwiththeirhands
folded,andspeakintonguessimultaneously．IhaveseenandprayedwithTJCsbelieversintheirmeetingsforseveraltime,asa
Pentecostalinsider,Ifoundoutthediversityin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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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liketheblowingofaviolentwind,”asreportedinthePentecosteventinAct２．Hesaidthat
thiscanbecalledthesecondPentecostandtherefore,theSpiritfallinguponpeopleandmakingtheir
bodiesshakeisnotstrange．〔６８〕Besidesspeakingintongues,itcouldbeconstruedasevidenceof
receivingtheHolySpirit,otherthanspeakingintongues．Thisphenomenonisalsoveryusualinthe
TJCscorporateprayer．Interestingly,inVolume３,No．２ofPentecostalTruths,acolumntitled“The
ReasonofShaking”alsodiscussedthisissue．Thearticlecomparessuchshaking,namelythecoming
oftheHolySpirit,tosuddenwindandrain;thosewhoencounterwindandrainwillshakeormove．
AnothercasetheauthorofthisarticlecitesisEzekiel３７:７,wherethebonesinthevalleyalsomoved
whentheSpiritcameanditwasbothvisibleandaudible．Furthermore,Mokincreasinglyregarded
thephenomenonoffallingtotheground (nowadaysknownasbeing “overcomebytheSpirit”or
“slainintheSpirit”)asseeninPentecostalmeetings〔６９〕andsimilareventsrecordedintheNew
Testamentasshakingormoving．Forexample,inMoksopinion,PaulsexperienceinDamascusand
John“fallingathisfeet”intheBookofRevelationcanbeviewedasshakingaswell．〔７０〕

Thedescriptionabouttheshakingofthebodyseemstobesimilarbutbeingestablishedonthe
differentbasisofBibleverses,thoughtatleastitdemonstratedthatshaking mightbeanormal
experiencein HongKongPentecostalMissionaswell．However,IcannotassertthattheTJCs
practiceofshakingbodilyduring meetingsoriginatedfromthePentecostalTruths;neithercanI
affirmwhetherthephenomenonofshakingbetweenMokschurchandtheTJCareoneandthesame
accordingtothedescriptioninPentecostalTruths．Exceptfortheclueabove,Ihavenotdiscovered
anyotherevidencetoprovethattheTJChasitsearliestrootsinthePentecostalTruths．Inbrief,if
onesurveyseachissueofthisperiodical,andcomparesittotheTJCsdoctrineorstatementoffaith,

hewilldiscoverthattheyproclaimtwodifferenttypesofPentecostaltraditions．Incontrast,ifone
comparesPopularGospelTruthswiththeTJCsmessage,thesimilaritybetweenthem willnotbe
difficulttorecognize．Onceagain,Ihavetopointoutthatthetheologicaldiversitybetweenthesetwo
periodicalshasnotbeenaddressedbyresearchers．EventheTJCsfolksmaynotbeawareofiteither
astheysimplyknowthatboththepapershadbeenpublishedtoproclaimthenecessityofreceiving
theHolySpiritandspeakingintongues．〔７１〕ItisalsoapparentthattheTJChasanimaginationthat
world wide Pentecostaldenominationsorgroupscombineconversion/regeneration with SpiritＧ
Baptismaccompaniedbyspeakingintonguesastheyhavedone．Ontheotherhand,iftheTJChadits
earliestrootsinPentecostalTruthsasProf．DanielBayshassuggested,IwouldsaythattheTJCs
foundingfathersmisinterpretedandmisunderstoodwhatPentecostalTruthsspreadontheissueof
baptismintheHolySpirit．Asaresult,myconclusionisthatPopularGospelTruthshadadeep

７９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Xie,DoctrineoftheHolySpirit,１９７.

Interestingly,theTJCregardsfallingtothegroundasbeignpossessedbyademon．Xiereferstothiskindofphenomenaas
shoutingandrollingontheground,whichareveryusualinthePentecostalchurch,andtheyarenotrelevanttotheHolySpirit,but
rathertheevilspirit．Seeibid,３７２．Moreinterestingly,accordingtoatestimonyaboutapentecostalmeetingheldinTaian,Shangdong
province,ZhangLingshengreported,sevenfemaleswerebaptizedintheHolySpiritandfelltothegroundbytheHolySpirit,though
thiscasewasprevioustotheestablishmentoftheTJCandwasirrelevanttotheTJCsfolks,Zhangadmittedthatthiskindof
phenomenoncamefromthe HolySpirit．However,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denomination,fallingtothegroundcametobe
consideredasanevilspiritswork．Ithinkitmaybeastereotypeofinstitutionalizingofcultstowardsdenomination.

PentecostalTruthsVol．３,No．２(１９１０):３.

Xie,DoctrineoftheHolySpirit,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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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nthe TJCstheologicalformation (relatively),fortheformerreflectsthe Oneness
PentecostalissuewhicharticulatedtheOnenessofGodhead．Thecombinationofconversionand
SpiritＧBaptismbeingsimilartowhattheTJChasstated,PentecostalTruthsmighthaveconveyedthe
thoughttotheTJCspioneerearlier．

Conclusion
PopularGospelTruths andPentecostalTruths wereusedtospreadPentecostalmessagetoChinese

Christians．However,theyreflecttwodifferentcategoriesofPentecostaltraditions．Theformerhaditsrootsin
OnenessPentecostalism,whichcombinedconversion/regeneration,sanctificationandSpiritＧBaptismintoasingle
experience．InOnenessPentecostalism,speakingintonguesisnotonlyasignofempowermentbutisalso
connectedwithsalvation．ThelatterrepresentsHolinessPentecostalswhichemphasizedthethreeＧstepmodelof
ordosalutis．Hence,conversion/regenerationandsanctificationaredistinguishedfrom “beingbaptizedinthe
HolySpirit”．Suchtheologicalquestionsneedtoberaisedanddiscussed,forthePentecostalmovementhadhad
itsdiversitysincethebeginning,andsomemajorschismsamongthemwere,moreoftenthannot,resultantfrom
differentunderstandingsofdoctrines．SociologicalandhistoricalresearchonChinesePentecostalmovementcan
notneglectthetheologicalaspect,whichneednotbeconsideredassubjectiveorconfessionalonly．Rather,it
enablesresearcherstounderstandwhatthereligiousgrouptheystudyisthinking．

Intheeraofthebeginningof２０thcenturywhencommunicationmediawererelativelylimited,

periodicalslike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tosomeextentplayedtheroleof
networkＧbuildingforthenewＧbornPentecostalmovementandforthosemissionariesscatteredover
differentpartsoftheworld．ThereaderswereabletoknowthespreadofPentecostalmovementin
otherprovinces—eveninforeigncountries—becauseoftheseperiodicals．Thus,theyhadasignificant
ecumenicaleffect．Nevertheless,towhatextentPopularGospelTruthsandPentecostalTruthshave
impactedChristiansinChinaissomethingthatstillrequiresfurtherresearch．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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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题目:
两份早期五旬宗报刊的比较研究:«通传福音真理报»和«五旬节真理报»

叶先秦,台湾中原大学,通讯位址:台湾桃园市中坜区新兴路３８号．电子邮件:iapsianchin＠gmail．com,电话:＋８８６９６０６４６３２３

提要:不同于罗马天主教,新教在海外传教事业上向来重视以报刊为媒介,藉此互通宣教禾场上的消息,并促进宣教士
之间的联系.在北美的五旬节运动创始初期,亚苏萨街传道会等五旬宗差传机构也发行各种期刊,以期在「使徒信心」
运动参与者中建立网络关系.这些在五旬节运动早期发行的报刊可以被视为了解全球五旬节运动诸起源的重要参照
点之一,若干早期中国的华洋五旬宗人士也发行中文的五旬宗报刊以传播五旬节信仰.«通传福音真理报»和«五旬节
真理报»这两份最早的中文五旬节报刊,分别型塑了中国两道不同分流的五旬节运动或五旬节型态信仰—真耶稣教会
以及香港五旬节会.两者的主编均亲炙曾参与亚苏撒街复兴运动并受其差派的宣教士,而两份刊物其实也正反映出北
美五旬节运动两种不同的面向—圣洁五旬宗和独一神论五旬宗的信仰.本文将对两份刊物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中关于
成圣和灵洗这两项五旬节派核心教义的论述.

关键词:中国五旬节运动;真耶稣教会;独一神论五旬宗;中国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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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之比较

　　　　———兼与张守东先生商榷

黄悦波

(北京警察学院,１０２２０２北京;中国)

提要:基督教文化是现代法治的内核精神,在唐朝时就以景教的面貌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相碰撞,彼此既有差异,

也有相似,更有共鸣.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均在“神道”和“人道”两方面,围绕各自“敬神”和“忠君”的终极主题,提

供了异域文化之间相比较的平台.尽管景教最终烟消云散,而唐律如今也被束之高阁,但双“十”的交流表明,中华民族

“复兴梦”离不开文化开放的“博采众长”和文化继承的“推陈出新”.

关键词:景教;唐律;十诫;十恶

作者:黄悦波,哲学博士,北京警察学院法律部讲师.地址: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涧路１１号,１０２２０２,北京,中国.

电话:＋８６Ｇ１０Ｇ８９７６Ｇ８３６２.电子邮件:jobhwong＠１６３．com．

一、研究文本及视角的界定

１．研究文本的界定:«序经»PK«唐律疏议»
(１)西方基督教“十诫”与我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乍一看就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选题,但为了避免陷

入“‘圣经’与‘易经’之比较”的中国式“大题小做”学术研究模式之教训,尽管笔者从做学生时代起就窥视

此选题,却也一直不敢下笔,后来即便下笔成文了,也出于对文化的敬重而不敢轻易发表.近日,笔者偶

然阅读到«国学与西学»杂志２０１４年卷刊载中国政法大学张守东副教授的撰文«中西法律传统与普世伦

理:十恶、十诫的比较»〔１〕(以下简称张先生和«十»文),颇有启发,也深受鼓舞,决心在与张先生商榷的基

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当然,比较论文通常需要一个可以比较的基点,与张先生的«十»所选择的“东西方

法律道德底线”基点不同,为了避免隔空对话或时空错乱,笔者希望围绕一个具体的点位,并在同一个时

空维度下的、有直接碰撞机会的实证研究,因此笔者将本文的比价基点置放在中国唐代,即基督教首次来

华传教的“景教”之“十诫”,与唐代根本大法«永徽律»中的“十恶”相比较.
本文研究的唐代基督教之景教“十诫”文本是指«序听迷诗所(诃)经»(即«耶稣弥赛亚经»,以下简

称为«序经»)中的“天尊十愿”.如朱谦之老先生所言:“中国之有基督教,实从异端景教开始”.〔２〕 公

３０１

〔１〕

〔２〕

张守东ZHANGShoudong:“中西法律传统与普世伦理:十恶、十诫的比较”Zhongxifalvchuangtongyupushilunli:shìeshijie
debijiao[SinoＧwesternlegaltraditionandtheuniversalethics:acomparisonofthetenabominationandthetencommandments],in«国学与西

学»Guoxueyuxixue[InternationalJournalofChina－WesternStudies]２０１４,pp．１０３Ｇ１１１.
朱谦之ZhuQianzhi:«中国景教:中国古代基督教研究»Zhongguojingjiao:zhongguogudaijidujiaoyanjiu [ChineseNestorianism:

theResearchofChineseAncientChristianity],(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Dongfangchubanshe[theEastPress],１９９３),１５Ｇ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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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４３１年,基督教东派教会安提阿派的聂斯脱利(Nestorius)因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在“以弗所公

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并开除教籍、逐放埃及.他的门徒因此逃到罗马境外的波斯(今伊朗).聂斯脱

利派在波斯得到较大发展,并不断东进.唐贞观９年(公元６３５年)叙利亚教士阿罗本(Alopen)将该

教传来中国西安,被称为“景教”.根据翁绍军老师的研究,汉语景教经文是指２０世纪上叶先后发现

与公布的«志玄安乐经»、«一神论»、«序经»、«宣元至本经».这四篇景教文典是东方基督教在唐代人

华所留下的历史文献,是“汉语基督教思想的原始资料”,其中«序经»最为古老,译述于初唐,是景教代

表人物阿罗本等人撰写,极具代表性.〔３〕 本文就以«序经»为对象,研究其中的“十诫”问题.
«序经»经文“基本上按照福音的记述,宣讲了耶稣的行传”.翁绍军老师在研究«序经»时就指出

学界的研究观点,即“有学者认为,十愿出自旧约中的‘十诫’,有的则认为出自使徒教义中的诫

条”.〔４〕 田海华老师在其研究中指出,阅读景教«序经»时,有一段经文极易让人产生与“十诫”的联

想,那就是“天尊十愿”,即第一愿涉及“敬奉上帝”;第二愿或第三愿涉及“孝敬父母”;第五愿涉及“不
可杀人”;第六愿涉及“不可奸淫”;第七愿涉及“不可偷盗”,第八愿涉及“不可贪恋”;第九愿涉及“不可

做假证”.日本学者羽田享认为,“愿”就是“诫”,并将它与“十诫”相比较,指出这“十愿”就是«出埃及

记»中的“十诫”.〔５〕 对此,笔者提出圣经文本中的“影子十戒”概念,认为圣经文本中存在“‘十戒’仿
造传统”,即“十戒”不仅存在于«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的西奈山、«申命记»第５章的何烈山,还以变体的

形式存在于«出埃及记»第３４章,尤其是在«利未记»第１７章中的“圣洁法典”中也有“十诫”的浓重痕

迹.〔６〕 不过,笔者在此还有必要补充或强调这种仿造并非是随意的,需要符合通常取决于有五个标

准.(１)新“十诫”们需要保留何烈山和西奈山等经典“十诫”的“敬神爱人”基本精神,还须有“孝敬父

母”、“不可杀人”等“敏感”字眼,能够一眼就让人联想到经典的“十诫”.就是说合法的仿造传统并非

是十戒内容的一一对应,而是绝大部分相似.(２)新“十诫”在本质上是对经典“十诫”的诠释,而不是

完全的替代.信众的“十诫”情结,包括改造者自身的宗教情感也不允许其行驶“公权力”时越俎代庖

的“篡改”.(３)仿造“十诫”的原因通常是为了证明自己宗派的合法性,同时又成为自己宗派的鲜明标

志.(４)这种仿造传统或许也是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变通的处理方法,比如来到一个文化背景迥然,语
言文字陌生的新地域,在缺乏“剑与盾”保护情况下求得发展的一种权宜变通.总之,这种仿造传统的

实践导致他们在解释十诫的时候可以因地制宜有所减损或增益,而借助宗教自身发展历史中的“十
诫”的仿造传统为来华的景教产生自己版本的诠释性的新“十诫”,提供了可行的土壤.这样我们就不

难理解,尽管我们感觉“天尊十愿”没有“十诫”那么“爽口”,阅读起来非常别扭、拗口,仿佛不同于刚才

田海华老师所列举的类似情况.这里涉及翻译问题,即阿罗本在制成叙利亚文的«序经»时,已经意译

了圣经“十诫”,而来华翻译成汉语时,可能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又做了一些变通,以至于难以一眼认

出.有学者猜想,阿罗本面对唐朝的百般恩宠,“总仗西郊”,“迎宾入内”等,他甚至想把尊帝事君列入

“十愿”中的一愿,但这有悖于“十诫”的原意.对此,他在表述第二愿时,将“事圣上”改为“孝养父母”,
不惜与第三愿重复.“这种前后夺改、重叠含混的表述,展现了译述者斟酌不定的心态”.〔７〕 不过,笔

４０１

〔３〕

〔４〕

〔５〕

〔６〕

〔７〕

翁绍军 WenShaojun．:“论汉语景教经文的传述类型”Lunhanyujingjiaojignwendechuanshuleixing[OntheChineseDraftForm
ofNestorianismText],in«世界宗教研究»Shijiezongjiaoyanjiu [StudiesinWorldReligions]NO．４,(北京Beijing,１９９６),１１０.

Ibid．,１１１.
田海华 TianHaihua:«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Xibolaishengjingzhishijieyanjiu [TheResearchofDecaloguein

HebrewBible]．(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TheRenminPress],２０１２),１７７.
黄悦波 HUANGYuebo:«论耶和华信仰与古代以色列律法传统的形成»LunYehehuaxinyangyugudaiyiselielvfa

chuantongdxingcheng [OnYahwismandtheGenerationofLegalTraditioninAncientIsrael],(北京Beijing: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Zhongyangminzudaxueboshilunwen[Ph．D．dissertationinMinzulUniversityofChina],２０１２),１４８.
翁绍军 WENShaojun:“论汉语景教经文的传述类型”Lunhanyujingjiaojignwendechuanshuleixing [OntheChineseDraft

FormofNestorianismText]．«世界宗教研究»Shijiezongjiaoyanjiu[StudiesinWorldReligions]NO．４,(北京Beijing,１９９６),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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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为,阿罗本在此恰是巧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来“仿造”,意在扎根中国本土.
(２)唐律“十恶”的研究文本选定为«永徽律»及其«永徽律疏»(即«唐律疏议»,后文以此为代表).

中国古代“十恶”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内容上均有历史性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十恶”的有关规定

源远流长,“不孝”之规定,可追溯至中国法制文明开创之初.“犯上”、“大不敬”、“大逆”、“禽兽行”等
早在秦时文献中就有记载.汉代已经有明确的“不道”、“不敬”罪.南北朝时代«北齐律»总结历代修

法经验,规定了“重罪十条”,已经初具“十恶”名目.到后周时期,十条重罪有所损益,减为六条.隋朝

的«开皇律»对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内容进行了调整,从此确定了“十恶”制度,并流传唐宋元明清.由于

唐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中华法系”的象

征,并且对后世影响直接,并在东亚具有较大国际性影响力的古代法律文献,因此选用«唐律»研究中

国古代“十恶”具有典型意义.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同的皇帝会钦定自己制定的根本大法,为此,
有唐一代,被称为“律”的国家大法就有好几部,比如«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等.为什么唯独选

择«永徽律»为代表作品来比较呢? 我们现在熟知的«唐律疏议»是至今保存较为完整古代法律典籍,
其实是在元朝时最终被定名的,其内核就是«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李治在颁布«永徽律»
后鉴于全国适用法律缺乏统一标准而命长孙无忌等人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网络训诰,研核丘坟”,对
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和疏释,以问答的方式辨异析疑,揭示法律要旨.唐律之所以被认为是“礼法

合一”,就因«永徽律疏»的释法方式,并且这种律、疏相结合的立法方式为后世所继承.而随着«永徽

律»和«永徽律疏»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唐律基本不再改动.这就是笔者所选的原因.

２．研究视角的界定:“神道”与“人道”
恰当的研究视角并不容易找到,轻率的比较难免出问题.张先生的«十»文的确有很多亮点,比如

比较孟子和保罗,定能大作文章,但它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１)比较视角或许时空错乱.如

果张先生认定“十诫是西方道德与法律的基础”,然后用斯卡利亚大法官的言论作为佐证,他谈论的语

境指向当代美国或当代西方国家,然而他所比较的对象仍然是古代中国的“十恶”.对此,没有哪一个

正统的现代美国人原意废除“十戒”的道德基础,而也没有哪一个正常的现代中国人原意恢复“十恶”
的道德前提.这种比较有何意义? (２)比较基点不牢靠.张先生的«十»文比较基础是中西方法律的

道德基础,由此得出结论是“十恶其实也是中国版的十戒”.笔者以为比较的基点不能停留在“道德”
一词的表象,而应当探究其深层的内涵.“十戒”形成的道德内涵是“敬神”,“十恶”形成的道德内涵是

“敬祖(孝)”.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张先生将西方语境的法律、律法与中国的法律搞混淆.尽管后世共

享一个law字,“十戒”指向的是律法,除了教皇国时代,不是指法律.“十戒”之律法的本意是“拖拉”
(Torah),意指“上帝的教导”,它可以指导立法,但它本身通常并不是法律.古代中国的“十恶”却是实

实在在的法律,为“驭民之工具”.(３)比较对象不明确.“十戒”和“十恶”都有多个版本,如果不特别

指明,容易造成阅读的困惑.尽管张先生«十»文中明确指向«出埃及»３１:１８中“两块法板”,但这“两块

法板”«圣经»本身并没有明示内容.虽然张先生宣称“两块法板”的内容是«出埃及记»２０:１－１７,但
«出埃及记»３４:１０－２６也是上帝亲手交给摩西的“两块法板”及其内容.这就是说,虽然日常生活中的

对话,普通人会认为“十诫”就指«出埃及记»２０:１－１７,但学术研究却需要特别的界定.如前文所言,
“十戒”不仅存在于«出埃及记»第２０章的西奈山、«申命记»第５章的何烈山,还以变体的形式存在于

«出埃及记»第３４章,尤其是在«利未记»第１７章中的“圣洁法典”.进而言之,古代中国的“十恶”,也
有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规定及其疏议之侧重点“差异”,也不能模模糊糊的一概而论.(４)
对选择基点性质的理解存在错误.前文已指出张先生对国家法律和宗教律法的混淆,忽视了西方语

境中“拖拉”的特殊含义.张先生对古代中国十恶的性质认识,笔者也以为欠妥.«十»文在篇首就依

据«唐律疏议»所言“以示明诫”来认定“十恶”的性质只是“道德劝勉”,按照这种逻辑,就税法来说,我
们通常宣传“纳税光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道德性,我们不能因此断定税法是道德说教,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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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定偷税漏税要罚款甚至坐牢的法律根本属性,税法本质上的法律,不是道德说教,“十恶”也是

如此,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并且«隋书刑法志»就明示:“犯十恶者,虽会赦,尤除名”.与此同时,
如果要探讨“十戒”与西方法律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后考察,否则就是“上帝的归上

帝.凯撒的归凯撒,”不能“生米和熟米往一个碗里装”的一概而论.(５)断言“十恶”是“三纲五常”载
体证据不足.纵观古代中国“十恶”形成的历史可知,早在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附会出“三纲五

常”理论之前,“十恶”内容已经大多存在了很多年,并且“不道”之恶也并非针对这封建纲常伦理,而是

人类社会秩序的最低要求,与“三纲五常”并无直接和必然的联系.〔８〕 实际上,只有将同时空的景教

与唐律进行比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早期碰撞,对于现代东西方文化比较

研究才有借鉴意义.但是,唐律“十恶”是典型的世俗法律,而景教“十诫”是传统的宗教律法,寻找两

者的直接比较点并不容易,将两者在内容上一对一的比较并不现实,宗教律法和王朝法律在此几乎对

不上号.不过,在文本结构方面,即圣经“十诫”与唐律“十恶”均有关于“神道”和“人道”的规定,这似

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比较点,而这也是笔者秉承«十»文基础上的比较所在.
为了方便本研究的比较,笔者结合景教«序经»的“天尊十愿”和唐律的“十恶”,以及参照«圣经»

“十诫”(天主教会、路德教会)的具体规定列举如下:

«序经»“天尊十愿”:１．叛逆诸恶等,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２．若孝父母并恭给,所有众生,孝养父

母,恭承不阙,临命终之时,乃得天道为舍宅;３．所有众生,为事父母,如众生无父母,何人处生;４．如有

受戒人,向一切众生,皆发善心,莫发罪恶;５．众生自莫煞生,亦莫谏他煞,所有众生命共人命不殊;６．
莫奸他人妻子,莫自怨;７．莫做贼;８．愿者,众生钱财,见他富贵,并有田宅奴婢,无罪垢;９．有好妻子,
并好金屋,作文证莫加谋他人;１０．受他寄物,并将他费用,莫事天尊.

«永徽律»“十恶”:１．谋反;２．谋大逆;３．谋叛;４．恶逆;５．不道;６．大不敬;７．不孝;８．不睦;９．不义;

１０．内乱.
«圣经»“十诫”:１．我是你的上帝、不可信仰别神、不可拜偶像;２．不可滥用上帝之名;３．守安息日;

４．尊敬父母;５．不可杀人;６．不可奸淫;７．不可偷盗;８．不可作假见证;９．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１０．不

可贪恋别人的财产.

比较«圣经»“十诫”与唐«永徽律»“十恶”,可以发现它们在文本结构方面包含着“神道”和“人道”
二元结构.圣经“十诫”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关乎上帝的“神道”和关乎社会秩序的“人道”.秉承

«圣经»“十诫”的精神,«序经»“天尊十愿”不论它的“仿造”表现如何(下文对此有分析),也应当包含了

关乎上帝的“神道”和关乎社会秩序的“人道”这二元结构.不过,唐律“十恶”就内容而言,包括事关皇

帝的和寻常百姓的内容,也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但这两部分可否表述为“神道”和“人道”呢? 世俗的法

律存在“人道”内容无需赘述,但它存在“神道”吗? «唐律疏议»在解释十恶之首的“谋反”时指出皇帝

和“神道”之间的密切关系.它指出,谋反,“谓谋危社稷.[疏]议曰:社为五土之神,稷为田正也,所以

神地道,主司啬.君为神主,食乃人天,主泰即神安,神宁即时稔.臣下将图逆节,而有无君之心,君位

若危,神将安恃.不敢指斥尊号,故讬云‘社稷’.周礼云‘左祖右社’,人君所尊也”.“君为神主”这表

明事关皇帝的事情就是“神道”.为此,本研究从“神道”和“人道”两方面加以对比,展示蕴含在中华文

化传统中“敬神”和“忠君”内涵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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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诫”与“十恶”的“神道”比较

«圣经»经典“十诫”的“神道”内容是指前三条诫命,事关上帝的属性,比如自我启示与以色列人的

关系、忌邪、爱憎分明等.«唐律»“十恶”的“神道”内容也是前三条,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谓谋毁

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谋背国从伪),直指威胁皇帝的生命及安全问题:“主泰即神安,神宁即

时稔”.从条款所处的位置来看,均为前三条,都是重中之重.景教“十诫”对此则表述的非常含糊,即
第一愿:“叛逆诸恶等,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第二愿和第三愿都涉及“孝道”,而不是传统基督教语

境下对待上帝的方式.这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即(１)景教“十诫”以“孝道”来展示神人关系;(２)将唐

律“十恶”中“叛逆”言辞引入自己的宗教理论中;(３)“天尊”一词指代含糊,但暗指耶和华.在此,笔者

将重点讨论景教“十诫”以“孝道”来展示“神－人”关系的表达方式,以及阿罗本在翻译其经典时在语

言上所采用的策略.

１．景教以唐律“孝道”桥接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

虽然“天尊十愿”的第一愿“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在田海华老师看来,就是“要敬畏和侍奉上

帝”,但阿罗本为什么选择“孝”来展示神人关系呢? 实际上,第二愿和第三愿均与“孝道”有关,也就是

说,经典“十诫”前三诫所关心的上帝“神道”事项,在此均转化成为“孝道”问题了.如果“天尊十愿”是
景教的新版“十诫”,那么阿罗本为什么要用“孝道”来解说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呢? 这难道就是为了迎

合中华儒家文化? 这是否意味着背叛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呢? 儒家强调孝道,基督教也重视孝道吗?
两者的孝道差异何在,联系何在? 两者有融会贯通的可能吗? 尽管«圣经»中也有“孝”字眼,如“十诫”
的第四戒就强调“孝敬父母”,但此处的“孝”是针对人的,可否用于神呢? 或者说,尽管«圣经»中神和

人通常是分离的,神人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孝敬父母”与“侍奉上帝”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
就“十诫”的内容及其逻辑性而言,“孝敬父母”与“侍奉上帝”是一致的.首先,这两者是“十诫”的

共同组成部分,缺少“孝敬父母”的内容就不是“十诫”了.其次,作为“十诫”内容的“孝敬父母”是上帝

自己立下的诫命,违背此就是违背上帝的诫命,将导致违背“侍奉上帝”的严重后果.第三,蕴含在“孝
道”中的人伦关系也是上帝“创造”的内在秩序,对长辈的尊重追根溯源回到伊甸园“创造”的先祖,其
实就是对神的敬重.第四,圣经中就记载了很多孝道的故事,比如约瑟就课视为是圣经中因孝行而蒙

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因孝而得福.第五,圣经经文明确规定应当遵守孝道,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

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２１:１５,１７)、“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箴言»２０:

２０)、“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１９:１９)等.在«利未记»中,上帝说:“你们个人都当孝

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在此,孝敬父母的重要性甚至放在安息日的敬神之前.另外在«马可福

音»、«路加福音»、«以弗所书»、«提摩太前书»等许多章节中屡次提到上帝的“孝敬父母”这一重要诫

命,足见孝道在人伦关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阿罗本在此用“孝”字来表达景教的神人关系时,有其对自己宗教的理解,当

然,也确有“因地制宜”的特殊用意.(１)孝是一种东方的人情世故,可为景教发展新教徒增强吸引力.
纵观基督教发展的早期历史,最初的基督教徒大多数就是从犹太教徒转化过来的,比如耶稣常常到犹

太人的教堂辩论,保罗最初也是以犹太人的教堂为据点发展基督徒.后来随着使徒们对外邦人传教,
基督教徒的主体逐渐成为外邦人.景教入土中原,初来乍到,用本土文化解说自己的教义可以获得当

地居民的认同,从而发展教徒.景教面临的本土文化就是儒家的“孝道”.孝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东

方世界的风土人情,所谓“百行孝为先”,反映了中华民族极为重视孝的观念.«孟子»说:“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戴礼记»中指出:“民之本教曰孝”.他还认为孝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真理,将孝置于至尊的地位:“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

７０１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与此相对应,如上文所言,基督教也蕴含了丰

富的孝道思想,圣经中“摩西十诫”第一次将孝道以律法的形式提出,即第５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

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这条诫命正好位于人与神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中间,起
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或者说这个“孝”字不单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字还蕴含了深刻的神人关

系.«箴言»在开篇中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从父亲的训

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在此,圣经中将敬畏上帝和听从、孝敬父母并列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圣经

对孝道思想的高度重视.有鉴于强大的孝道文化,在阿罗本看来,景教可以而且必须借助当地语言来

理解基督教,故而用东方的“孝”字来表达神人关系.(２)孝是一种东方的祭祖观念,可为景教开展宗

教活动增强认同感.阿罗本用东方的“孝”字来表达神人关系,在他看来,如同“十诫”中的孝道,不单

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蕴含了深刻的神人关系,那就是中国孝道的祭祖内涵.«易经»说:“先祖

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孝”作为中国一个伦理观念在西周正式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尊祖敬宗”,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的基本含义是“善事父母”,它
包括“事生”和“事死”两个层面,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延伸,它表达了子孙对逝去长辈的敬重和思念.
«礼记»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中庸»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孝之至也”.«孟子»说:“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尽孝的对象是“养”“丧”“祭”,并
重视“祭”.这种“祭”的观念其实蕴含了儒家的宗教鬼神观念.１)承认鬼神等异己神秘力量的存在,
且认为鬼神具有超越性和不可知性.«中庸»说:“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

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２)强调人事,
但对鬼神的态度极为谨慎.«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又指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接
着再次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３)将鬼神与祭祀密切相连,并强调虔诚敬

仰.«大戴礼记»指出:“是以祭祀,昭有神明”.«论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
不祭.’”«孝经»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由此看来,古代儒家的鬼

神观念与祭祖的孝道观念密切融合,这为经世之道的儒家抹上了一定的宗教色彩,这也为景教开展宗

教活动增强了认同并提供了便利.(３)孝是一种东方政治制度的表达(组织)方式,可为景教发展提供

国家权力支持.景教自身的历史深刻表明宗教的发展与世俗政权密切相关,或者说景教本身就是宗

教派系斗争中被其他宗派利用世俗政权驱逐的牺牲品.因教义理解不同,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在以

弗所公会议将聂斯脱里教派(景教)定为异教,并通过贿赂一百万卢布黄金给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
借助罗马皇帝的武装力量驱逐他.景教后来逃亡到波斯,开始也受到重视,但在当地世俗政权的更迭

中也被喜怒无常的对待,也被迫逃亡过.〔９〕 作为宗教流浪者来说,对于世俗政权有着自己特殊的理

解.当阿罗本等人来到东土大唐时,尽管他们受到了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备受尊重,但他们绝不会因

此而飘飘然,而是格外的谨慎.通常也有一种合乎情理猜测,即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等人的礼遇使之对

于东方皇权不免心怀好感,但这种好感并不会完全替代内心深处的警惕.他们体会到唐王朝的强大,
也无意染指唐朝的政治,但他们也完全明白,如果没有唐王朝政权的认同与支持,他们将无立锥之地.
为了获得唐朝统治阶层的认同与支持,他们选择了文化搭建的桥梁,而孝道文化在兼顾祭祖鬼神之道

的同时,也顺应了唐朝的君主专制体制.实际上,儒家的“孝道”一直就与君王之道密切相连.«礼记»
指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接着,孔子在«论语»中将祭祀、“礼”与社会治

理相联系,即“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由此可见,儒家

８０１

〔９〕 高永久 GAOYongjiu:“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Jingjiaodechanshengjiqizaixiyudchuanbo[TheGenerationof
NestorianismanditsSpreadinChineseWesternRegions],in«世界宗教研究»Shijiezongjiaoyanjiu [Studiesin WorldReligions]

NO．３,(北京Beijing,１９９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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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的“孝”,其最终目的是强调“忠君”.«孝经»认为:“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戴

礼记»指出:“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前文已经提到,儒家学说以经世致用为特征,而
“孝道”的祭祀文化,也是服务世俗君主制度的.荀子道一言出了儒家祭祀的态度,即“君子以为文,而
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１０〕 尽管基督教有否定世俗王权的传统,尤其是

在旧约时代,比如撒母耳就曾警告以色列人“立王”愿望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
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撒母耳记上»８:１１－１７),
但这也不是绝对的,这尤其是对于新约时代的强大罗马政权而言.耶稣时代对希伯来圣经的理解上

就已经使得使神权与王权并立,比如耶稣就曾谈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马太福音»２２:

１８等).在使徒时代,保罗就将神权与王权加以自圆其说的调和,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１３:１).２世纪末３世纪初的基督教

“教父”德尔图良就曾经对罗马皇帝说:“我们为皇帝、为整个帝国祈祷因为我们知道,那可怕的天

地末日,幸亏仰赖罗马帝国方延期来临”.〔１１〕 鉴于基督教对于王权的这些态度,景教来中国也正面对

拥有强大王权的唐王朝,因此可以想象阿罗本等人采取了灵活策略,通过融合“孝道”文化,借助世俗

政权力量来立足,并发展和壮大自己.

２．借助唐律“十恶”言辞来展示自己“神道”理论

景教“天尊十愿(十恶)”的第一条规定:“叛逆诸恶等,叛逆于天尊亦是不孝”.这个句子有几个关键

词需要加深理解,除了上文探讨的“不孝”之外,还包括“叛逆”、“诸恶”、“天尊”这三个词.(１)“天尊”一词

的使用非常巧妙,使得中国的儒释道以及君权能够宽容一个异域新教———基督教的存在和发展.１)它是

中国宗教的尊称,它既是道教对至高神的尊称,同时也是佛教的佛号,用此尊号,意在表明自己也是一种

与道教、佛教相似的宗教.２)在唐代语境里,天尊已经成为公认的至尊神的名号,景教用此词,可以显示

自己神的至尊性.３)它还可以让唐王朝统治者明了景教也是颂扬至尊神的,与其他宗教一样,也服务于

唐朝君王,阿罗本在«序经»中甚至还阐明了天尊与圣上的关系:“众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惧圣上”.(２)对
于“诸恶”一词的理解,从其内容的指向来说,并不明确.笔者觉得这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其靠近的

前文是:“圣上宫殿于诸佛求得,圣上身物是自由.天尊说云:”.这里将天尊、圣上、诸佛三词并列,
表明天尊是基督教的神耶和华,不是代指佛教的至尊神.这就是说,景教初入中原,是借助佛教理念与大

唐臣民进行沟通的,并将天尊置于佛号之后,“亦是不孝”,其谦逊姿态跃然纸上.第三个词“叛逆”是笔者

将重点讲述的内容,以表明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之间的密切关系.
唐律“十恶”的前三甲分别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景教“十诫”的第一诫“叛逆”一词由此

而来,其分量极为重要.“叛逆”一词均指向危害皇权的罪名,直接动摇或颠覆国家体制,是优先打击

的对象.“谋反”谓谋危社稷(君主),“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谋背国从伪,国家从

重严厉打击这些犯罪.按照«唐律疏议»第十七卷记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

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

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

异.”一人犯罪全族遭殃,由此可见唐朝国家在处置“叛逆”犯罪时是非常残酷的.相似的情况也发生

在西方基督教历史上.大约７８０年左右查理大帝颁布的萨克森地区赦令,对于侵犯教会权益的人也

杀气腾腾处以死刑:“首先,兹制定关于较为重要的各章如下:(１)使大家感觉高兴的是基督的教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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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荀子天论»(Xunzi:OntheHeaven)指出:“雩而雨,何也? 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

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这表明儒家对祭祀鬼神礼仪的实

质态度,也包含了儒家对天地自然的理解.笔者注.
杨真 YANGZhen:«基督教史纲(上)»Jidujiaoshigang (shang)[AShortHistoryofChristianity(volumeone)]．(北京

Beijing:三联书店 Sanlianshudian[TheSanlianBookstorePress],１９７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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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地区已经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并且奉献给上帝了;(３)凡用暴力打进教堂,并抢劫或窃取

教堂财物者,或纵火焚毁教堂者,处死刑;(４)任何人如因为轻视基督教的缘故而不履行神圣的兰敦

斋,于斋日吃肉者,处死刑;(５)任何人如杀害主教、教士或教堂职员者处死刑;(８)今后如有任何萨克

森人隐藏在众人之中,不受洗礼,轻视洗礼,愿继续信奉异教者,处死刑;(１０)任何人如勾结异教徒,制
造阴谋,反对基督教,或愿参加反对基督教的阴谋者,处死刑.”〔１２〕尽管目前没有史料证明阿罗本与查

理大帝之间有何直接的联系,但意图极力维护基督教利益的努力是不容置疑和有目共睹的,只不过阿

罗本不像查理大帝那样具有生杀予夺的权柄,因此他只能借助唐律“十恶”中极为严肃的“叛逆”一词

来警告人们“不可滥用上帝之名”、“当守安息日”,以暗示“不可信仰别神,不可拜偶像”.

三、“十诫”与“十恶”的“人道”比较

«圣经»经典“十诫”的第四项及其以后诸项内容展示的是“人道”,景教秉承该思想,其新“十诫”在
脉络上也于第四项始讲述“人道”的内容,包括“(四)向一切众生,皆发善心”、“(五)莫煞生”、“(六)莫
奸他人妻子”、“(七)莫做贼”、“(八)见他富贵,无罪垢”、“(九)作文证莫加谋他人”、“(十)受他寄物,并
将他费用”.«唐律»“十恶”在前三项特别强调君主安危的严峻性之后,也于第四项开始转述到普通社

会治理的“人道”内容,包括“(四)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
夫之祖父母、父母)”、“(五)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六)大不敬(谓盗

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
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七)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

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

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八)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
小功尊属)”、“(九)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

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十)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在此,笔者

将结合它们的结构、表象、原因、内核等方面加以比较.

１．相似的结构蕴含了相似的刑罚的执行,即对于违背“神道”的行为通常处以极刑,并不得赦免;
但对于违背“人道”的行为则尚有宽宥的余地

在文本的结构比例上,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极为相似.基督教中对于违背“十诫”前三项规

定的处罚非常严厉,比如在维护独一神方面,“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出埃

及记»２２:２０)、“你的同胞弟兄儿女妻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别神

总要杀他”(«申命记»１３:６);又如亵渎神名的,即“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将“使你们自由于刀

剑饥荒瘟疫之下”(«耶利米书»３４:１６－１７)、“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

他”(«利未记»２４:１６);再如违反安息日规定的“凡在安息日作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３１:

１５).而对于“人道”,通常允许“悔改”,比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３:８)、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路加福音»１５:１０).上帝自己

甚至对于违背人道的人还特别优待,比如«创世纪»中的该隐,他将自己的弟弟杀害了,虽然受到了上

帝的处罚:“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但上帝还是护佑他:“凡杀该隐的,必遭

报七倍”,并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创世纪»４:８,１２,１５).与此相似,唐律对于

十恶前三项内容也是毫无疑问的严厉打击,但对于第四项以后的“人道”规定则在实践中则允许适度

０１１

〔１２〕 由嵘 YOURon主编:«外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Waiguofazhishiziliaohuibian [TheCompilationofReferenceMaterial
forForeignLegalHistory]．(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daxuechubanshe[Pei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１７２Ｇ１７３.



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之比较———兼与张守东先生商榷

弹性.«唐律疏议»第六卷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

妻,有罪相为隐”,该法条接着规定“谓谋反、谋大逆、谋叛,此等三事,并不得相隐,故不用相隐之律,各
从本条科断.”改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典的儒家“亲亲相隐”的基本礼教原则,除了威胁君权的杀无

赦外,其余诸罪均可“相隐”商议.

２．景教“十诫”与唐律“十恶”的“人道”部分均反映了基本人伦要素,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表象,
但其内部原因各异

“尊老爱幼”、“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都是“十诫”和“十恶”的主要内容,但前

者反映了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一个有序而健康社会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命令”,而后者似乎是这

最低限度的高度抽象.〔１３〕 以“不可杀人”为例,«唐律»“十恶”在规定处罚弑君和谋杀普通人之外,还
将该规定细化成几种具体的情况:(１)第四恶,杀直系亲戚;(２)第五恶,杀一家非死罪三人;(３)第八

恶,杀远房亲戚;(４)第九恶,杀授业老师或自己的上级官吏.不过,“十诫”中的杀人禁令也有自己的

发展优势,它可以从一个静态社会的凶杀案件发展到动态社会如战争中的不杀人,甚至“不杀俘虏”.
结合«创世纪»中关于上帝造人时以神的形象造就人类等描述,表明人的独特性、平等性,并引申出生

命健康为核心的人权保护,由此造就“日内瓦公约”,这却是唐律“十恶”精神所无法发展的.现代法治

的基本人权具有“普世”价值,但这或许是表象,其内部原因则各有所异.孟德斯鸠曾指出法的精神与

人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圣经»文本来看,上帝与子民的关系通常被表述为“牧人”和“羊”,如“他
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以赛亚书»４０:１１).
这主要是古代以色列群体产生在以游牧业为主的小亚细亚地区,养羊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牧人”
和“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中华传统文化表述的社会关系喜欢用“农人”与“作物”加以寓意.
«礼记．礼运»写到:“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

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在此,治国与农耕的“耕、种、耨、聚、播”相连,也深刻反映

了环境对于思想的影响.尽管农耕和游牧环境再怎么不同,但人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因此在法律或

律法上就会有相似的规定.不过,恰恰是产生问题的环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基础不同,导致发展的方

向也各部相同.在此,基督教文化从“上帝的子民人人平等”观念出发最终孕育了现代法治文明,而传

统儒教文化还在农耕社会里的“等差有序”观念中打转转,从而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

３．基督教的相关诫命是以“敬神”为前提,重在维护“神权”,而唐律的这些规定则是以“宗法制”为
基础,最终是为了捍卫“君权”

在此,笔者将以“奸淫罪”为例来探讨景教“十诫”和唐律“十恶”的区别.基督教“十诫”中的“不可

奸淫”是一个“敬神”的循环,始于上帝,施于凡人,归于上帝.(１)这条诫命是上帝亲自颁布的,即“耶
和华把那两块石版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申命记»９:１０).(２)违背此规定的人通常将受到严厉

的处罚.如果新婚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如果“遇见人与有丈夫

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如果订婚女子与其它男子在城里奸淫(不呼救),则“用石头

打死该女子”,如果订婚女子与其它男子在乡野奸淫(呼救无效),则“用石头打死该男子”(«申命记»

２２:２０－２７).(３)该诫命通过强调夫妻之间“忠贞的爱”和“神圣的婚姻”,来表达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之

间的特殊关系.〔１４〕 何西阿先知就曾宣告:“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夫’,不再称呼我‘我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何西阿书»２:１６,１９).在此,“不可

１１１

〔１３〕

〔１４〕

田海华 TIAN Haihua:«希伯来圣经之“十诫”研究»Xibolaishengjingzhishijieyanjiu [TheResearchofDecaloguein
HebrewBible]．(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chubanshe[TheRenminPress],２０１２),５５.

游斌YOUBin:«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Xibolaishengjingdewenbenlishiyusixiangshijie[Texts,History
andWorldofThoughtinHebrewBible]．(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wenhuachubanshe[ReligionandCulturePress],

２００７),２７０Ｇ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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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淫”与“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前者为行为犯罪,后者为思想犯罪,均为维护家庭

关系或者说是维护“夫权”或者“父权”,比如对于未婚女子的奸淫,“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

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他为妻,终身不可休他”(«申命记»２２:２８).在基督教世界里,
女性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但笔者以为,她们的形象并不是为了维护“夫权”或者“父权”,而是维护“神
权”.比如女性夏娃与亚当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虽然取材不同,却不否定神圣创造的含义.又如

“十诫”的“不可奸淫”的对象主要是女人(虽然也可以是男人,或者是禽兽),与其说是侵害了女性的意

志,实则是违背了上帝划定的秩序,因为通奸等行为并不违背妇女意志,甚至是愉悦,却背叛了上帝的

秩序.
中国古代君权的基础是宗法制.宗法制度是用父亲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

统治的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包括唐朝.
宗法制度的内涵是“亲亲、尊尊”,表现在古代律法原则方面就是“亲属相犯,重于凡人”,其典型就是

«大明律»首页的“五服图”,〔１５〕即依据亲属之间的关系,对犯人加重处罚.
表１　唐律疏议杂律诸亲属相奸

亲属

关系
凡人犯奸

奸缌麻以上亲或缌麻以

上亲之妻

奸从祖祖母姑,从祖伯叔

姑母,从父姊妹及兄弟子

妻等

奸父亲祖妾、伯叔母、姑、

姊妹、子孙之妇、兄弟之

女者

罪名

体系

和奸者各徒一年半,强奸

者徒二年(无夫)、二年年

半(有夫)

徙三年,强者流二千里,

折伤者绞.妾减一等
流二千里;强者绞. 绞

　　唐律虽然没有单独阐述女性的起源,但也重视“不可奸淫”,并且对于奸淫现象区分为和奸(通奸)
与强奸,和奸从轻,强奸从重.唐律将强奸对象分为凡人和亲属两类,凡人和奸从轻,亲属强奸亲属的

从重处罚;凡人又分为有丈夫的和没丈夫的女子,对于有丈夫的略为从重(多半年刑罚).当然,基督

教也有关于禁止“内乱”的规定,如«申命记»２２:３０规定:“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

襟”.不过,唐律被认为是“一准乎礼”,已经与儒家思想合二为一.儒家以礼为核心的性禁忌目的是

围绕子、妻、臣群体而设立的“父权”、“夫权”,终极目标是“君权”,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平等,而是有等

差的爱.孔子曾言:“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
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礼记»).在这里,礼是等差的有

序,不强调人与人的平等.与此同时,孔子认为“礼”是经世致用的利器:“礼者,天地之序也”(«礼
记»),并且孔子进而还将它与君权联系:“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上则顺

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礼记»).这表明,孔子的礼的思想最终是指向君权,而不是

指普通人,因此,孔子所提倡的“仁”,虽然可以包含爱的内容,但它实际上是有差别的“爱”.«圣经»规
范的落脚点是神,强调“神爱世人”,必然会使人趋于平等,尽管它也经历了“君王在万人之上,但在上

帝之下”的历史,然而最终走向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唐律»规范的落脚点是君主,时时刻

刻强调人的不平等,虽然注重秩序并且也常常能够在小国寡民时代能够产生秩序,但这仅仅是为了维

护统治,却注定无法代表历史的潮流.

２１１

〔１５〕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

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

起.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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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民族复兴”时代“文化自信”中的继承与发展

１．实现“民族复兴梦”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处理好传承与开放的关系

当代中国力图实践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从“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并进而提出的第四

种自信,那就是“文化自信”.从“十诫”和“十恶”的比较来看,文化自信需要处理好传承与开放的关系.
基督教妥善处理传统与开放的关系,继承和发扬了犹太教,向外邦人传教(«路加福音»２:３０－３２),应验上

帝对亚伯拉罕后裔的许诺(«出埃及记»３２:１３),但这却恰恰是景教被消逝的弱点,也是唐律被束之高阁的

宿命.基督教进入希腊、罗马世界,汲取新的营养,得以壮大和发展,但是早期基督教展现了“开放”的一

面,却不丢失自身的基本教义,景教则迷失在该传统的开放性与自身独特性的矛盾中.〔１６〕 唐律的宿命与

基督教的开放性相反,也与景教迷恋政治、迷失自我不同,它对传统过分依赖,开放性严重不足.有学

者指出,唐律“文化精神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加强了它的排异和保守”、“认为自己的法律是最优秀最完

备的,只能沿袭,不能修改”、“这种极其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祖宗之法不得有违的约束下,不要说吸纳外

来文化,就是依据本国文化对法律进行修改也不是意见容易的事情”,而“化外人相犯”等条款规定,展
示了唐律“法律中的中国中心论和蔑外意识”.〔１７〕 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开放性问

题,只有将国外的理论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传统文化才具有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２．实现“民族复兴梦”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发掘其中的现代精神

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静水深流.传统文化通常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并把从过去继承下来

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现代社会它们并没有迅速地消亡,因为它们是人类原始心理

倾向的表露,是属于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原始心理需要.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传统,
如何发掘其中的积极意义,真心的扬弃并发展它.尽管景教在东方已经消逝,但在西方由«圣经»“十
诫”精神发展出现代契约观念,引伸出生命、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权观念,为现代法治提供了营养,塑
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实践,并成为现代文明的楷模或标志.对此,当前中国学界在研

究法社会学的过程中也展示了法律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一些反映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对法治进程影响

的研究译作也在大量涌现中国,〔１８〕新“景教”似乎在东方涅槃重生了.与此相比,唐律“十恶”如今就

像是一个花瓶被陈列在柜子里,除了养眼(或许刺眼),已经不再发生“法”的作用.不过,它里面的内

核———儒家思想则再次被挤兑出来,抬上了大厅,被膜拜、被诅咒、被敬仰,被讥讽.实际上,我们如果

３１１

〔１６〕

〔１７〕

〔１８〕

景教在唐朝后期及以后一蹶不振,原因在于“武宗灭佛”受到牵连,但这只是外部原因.景教的宿命在于:(１)依附佛道,没有自身

特色,没有文化影响力,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汉语神学语言,以致它在唐朝传播２００多年后,各种唐代史书都以之为佛教的一支;(２)过分依

附于政治,这意味着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委托给它,政兴则教兴,政亡则教亡,另一方面,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朝廷或上层,宗教的那种超凡脱俗的

庄严形象也因此受到损害.笔者注.
张中秋ZHANGZhongqiu:«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Zhognxifalvwenhuabijiaoyanjiu [The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and

Westernlegalculture]．(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学出版社 Nanjingdaxuechubanshe[Nanji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２０１Ｇ２０３.
比如«法律与宗教»Falyyuzongjiao [LawandReligion]、«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Falyyu

geming:Xinjiaogaigeduixifangfalychuantongdeyingxiang [LawandRevolution:TheInfluenceofProtestantReformationtothe
WesternLawTradition]等翻译老作品继续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外,新近翻译的这类作品也有很多,比如«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

MeiguoxianfadeJidujiaoBeijing [TheChristianBackgroundofUSAsConstitution](２０１１)、«美国大法官的法理及信仰»Meiguo
dafaguandefalijixinyang [USAsSuperJudgeslawoflawandfaith](２０１１)、«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Liangxindeziyou:CongQingjiaotudao Meiguoxianfadiyixiuzhengan [ConscienceandFreedom:From Puritansto USAs
Consitition‘s１stAmendment](２０１１)、«法律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Falychuangshiji:CongShengjinggushixunzhao
falydeqiyuan [LawGenesis:ToFindtheOriginofLawfromtheBiblicalStories](２０１１)、«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Zongjiaoyu
Meiguodexianfashiyan [ReligionandtheTestofUSAsConsitition](２０１２)、«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Zonmgjiaoyu
Meiguoxianfa:Ziyouhuodongyugongzheng [ReligionandUSAsConsitution:FreeActivityandJustice](２０１３)、«信仰与秩序:法律

与宗教的复合»Xinyangyuzhixu:Falyyuzongjiaodefuhe [FaithandOrder:TheReconciliationbetweenLawandReligion]
(２０１３)、«基督教与法律»Jidujiaoyufaly [ChrisitanityandLaw](２０１４)等等.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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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儒家经典本身,孔子的很多著述都是好的.比如君臣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家人的关

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此,君主的权力是以其尊重臣子为义务前提的,父亲的权威是建立在

慈父基础上,做弟弟的之所以顺从哥哥是以为哥哥友爱在先,权力(权利)均以义务为前提,完全符合

现代法治的基本思想:“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符合“权利义务守恒定律”.如果

说基督教孕育了感恩的思想,那么儒家的“孝道”又何尝没有培育出仁爱的现代含义呢? 孝的本质是

“顺从”,却从不缺乏“敬”,«论语»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孟子»指出:“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可见“敬”是儒家孝道的精神本质.有敬有爱,何德不成? 因此

无需一味指责儒家,问题在于视角.的确,孔子被古代帝王绑架了,现在难道不是解放他的时候吗?
基督教的耶稣曾言:“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５:１７).
儒家也应该在民族复兴梦想中的依法治国时代发扬光大,并以自己的敬和爱,塑造新时期法律之道,
因此也如柳赟在作«唐律疏议»序时所言:“法家之律,犹儒者之经.五经载道以行万世,十二律垂法以

正人心.道不可废,法岂能以独废哉!”.〔１９〕

４１１

〔１９〕 长孙无忌ZHANGSUNwuji(afigureinTangDynastic,５９４Ｇ６５９)撰,刘俊文 LIUJunwen点校:«唐律疏议»Tanglyshuyi[Yhe
LegislativeInterpretationofTangsBasicLaw]．(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８３),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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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与“十恶”
———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比较观察

王兆芝

(中国海洋大学法律史学,２６６１００,青岛,中国)

提要:“十诫”是古犹太－基督教世界的基本法,对西方文明影响至深;“十恶”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法律,其影响至

今不绝.本文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视野,主要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十诫”与“十恶”进行比较性的观察分析,认为“十诫”

本质上是面向一个开放世界的自由立法,并因为其超越性维度而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十恶”则是绝对皇权意识主导

下的中国文化产物,是一份有待借助自由精神与宪政原则予以清理和超越的复杂文化遗产.

关键词:十诫;绝对的上帝;自由的法;十恶;绝对的皇帝

作者:王兆芝,中国海洋大学法律史学博士候选人.地址:中国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２３８号,２６６１００,青岛,中国.电话:

＋８６Ｇ１５２Ｇ６９２１Ｇ９６１３.电子邮件:zzwang２０１０＠１２６．com

一、引言
在古代文明的基本立法中,古犹太－基督教法〔１〕上的“十诫”,与传统中国法上的“十恶”,都是以

“十”为数的基本立法.二者不但塑造了两种文明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法律框架,并由此而对彼此之

文化样式的最终确立与后世衍传,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且广泛的影响.对此二者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必能经由不同的意义系统作为参照准据,而增进我们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以及犹太－基督教法

律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并以此介入并增进我们对中国法律文化当下所处之境遇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思

考中国法律文化所可能走向的未来.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笔者尝试做一点立足于类

型学的粗浅观察和法律文化反思,盼望有抛砖引玉的作用〔２〕.下文将首先对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略

作交代,其次对两种立法的基本内容做简要引述,接下来对二者极为不同的立法特征予以总结,然后

对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略做探寻,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本文主题进行必要的总结提炼.

７１１

〔１〕

〔２〕

由于“十诫”作为古犹太基本立法伴随着«圣经旧约»ShengjingJiuyue [OldTestment]而被基督教传统所接受,故而本文

用“古犹太－基督教法”的表达方式.
目前所知唯一一篇比较研究论文为张守东ZhangShoudong:“中西法律传统与普世伦理:十恶、十诫的比较”Zhongxifalv

chuangtongyupushilunli:shieshijiedebijiao[Sino－westernLegalTraditionandtheUniversalEthics:aComparisonoftheTenEvilandthe
TenCommandments]«国学与西学»Guoxueyuxixue[InternationalJournalofChinaＧWesternStudies]２０１４,pp．１０３Ｇ１１１．该文从为中西文明

设定底限伦理的视角,审视了“十诫”与“十恶”对中西文明的不同影响,本文则从类型学出发对二者予以较为整体性的观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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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历史背景

１．十诫

“十诫”立法的历史背景,是以色列人在领袖摩西带领下的“出埃及”.根据以色列人的古史记载,
以色列人的先祖名叫亚伯拉罕〔３〕,他在上帝的呼召与带领下,离开故乡大河流域的吾珥城,一步步迁

徙到了迦南地(今巴勒斯坦地区),并在那里生儿育女.亚伯拉罕有子名叫以撒,以撒有子名叫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由此十二人而生出了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４〕.因为饥荒,雅各不得不带领

着妻儿仆俾和牲畜财物,从所居的迦南地进入埃及避难,因为那里有粮食.此后的四百年间,以色列

人在埃及的境遇逐渐变坏,最后沦落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命运甚为悲惨.后来,亚伯拉罕所信仰的

上帝向摩西显现,并命他代表以色列人向法老提出申请,要离开埃及,去侍奉这位上帝.法老断然予

以拒绝.在摩西与法老的一系列谈判失败后,这位上帝重重地惩罚了埃及王法老和埃及人.法老再

也不能拦阻.于是,以色列人最终得以在摩西带领下,满怀盼望地离开埃及,从一个遭受数百年奴役

的血泪之地,再次奔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子孙的迦南美地,去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家

园.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到达迦南地之前的某个时间,他们来到了西奈平原一座高山的山脚

下.在那里,他们列祖所信仰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向他们显现,并且

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以“十诫”为中心的基本法律〔５〕.

２．十恶

虽然以“十恶”为名的基本立法,并未出现在流传至今的先秦典籍中,而且根据现存的传世文献,
在秦汉与三国两晋时期的法制系统中,也没有看到系统性的“十恶”立法,但是,自«尚书»以至诸子百

家的汉语文献中,却保留了对一些特殊犯罪予以特别刑罚的许多资料,如«康诰»记载“元恶大憝,矧惟

不孝不友刑兹无赦”等,另外在已经基本失传的汉律中,也有“盗宗庙服舆”、“盗园陵地”、“谋反”、
“大逆”、“诽谤妖言”、“恶逆”、“不道”、“大不敬”等规定〔６〕,晋«泰始律»中有严惩不孝而有“不孝弃世”
等规定,并得到了此后之南北朝立法的普遍继承〔７〕,这些规定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十恶”之名,却基本

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十恶”立法的实质内容.而“十恶”立法以统一的名目见于王朝正式立法,最

８１１

〔３〕

〔４〕

〔５〕

〔６〕

〔７〕

此人的历史文化意义极其重大,他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从他所出的宗教逐渐形成了古犹太教,从古

犹太教中又发展出基督教,后来穆罕穆德又承续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信息创立了伊斯兰教.故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被称

为“亚伯拉罕宗教”.关于此人的汉语译名,“亚伯拉罕”是较为通行的名字,是基督新教与文化界的一般用法,基督天主教则将其译为

“亚巴朗”,伊斯兰教的翻译则为“易卜拉欣”.
不少人误以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十二支派分别对应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分别

为:流便支派、西缅支派、犹大支派、但支派、拿弗他利支派、迦得支派、亚设支派、以萨迦支派、西布伦支派、玛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便
雅悯支派.其中从流便到西布伦,分别为雅各长子、次子、第四子、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第八子、第九子和第十子,便雅悯是其第十

二子,而玛拿西和以法莲则分别是雅各第十一子约瑟之长子和次子,亦即雅各之孙.雅各第三子利未没有独立的支派,其子孙亦属于

西缅支派,而从约瑟所出的却是两个独立支派:玛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支派.这种对应并不完全依照雅各十二个儿子、而是按照雅各临

终前对诸子的祝福而确立的.详细信息请参看«圣经»[theHolyBible]之«创世记»[Genesis]第４８章和第４９章的具体记载.
这些法律规定主要保存在«圣经»Shengjing [TheHolyBible]«旧约»[TheOldTestament]的 «出埃及记»ChuAijiji

[Exodus]、«利未记»[Leviticus]、«民数记»Minshuji[Numbers]和«申命记»Shenmingji[Deuteronomy]四篇古史文献中.这四篇文

献加上«创世记»Chuangshiji[Genesis],就构成了犹太教与犹太人古史最核心的文献:被称为“妥拉”(即律法)的“摩西五经”.
参见沈家本SHENJiaben 在«历代刑法考»Lidaixingfakao [AncientCriminalLaw Exam](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３)之«汉律摭遗»Hanlvzhiyi[HanDynastyBriefNotes]卷二与卷三中的详细考论,也
可参看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Tanglvshuyijianzhu[CommentarytotheTangCode](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５)第６５至６６页的简单解释.

参看刘俊文LiuJunwen«唐律疏议笺解»Tanglvshuyijianzhu[CommentarytotheTangCode](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 [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５)第６６至６７页的讨论.



“十诫”与“十恶”———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比较观察

初是在南北朝时期北齐律的“重罪十条”〔８〕.北朝政权大多为文化上比较落后之少数民族,在入主中

原以后所建立,故而在其开始的时候,其统治手段与法律规定都往往比较残酷野蛮(如北魏道武帝),
后来虽然大都有所缓和调整(最典型的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但是其刑法的或急或缓,依赖于当时君主

之个人喜好甚大〔９〕,而他们的基本立法,也往往还是保留了最初那些残酷野蛮的内容.这是“重罪十

条”在北齐系统出台的主要历史大背景.隋朝统一,在隋文帝杨坚时期制定了«开皇律»,修律者对北

齐律的“重罪十条”做了一定修改后,将其写入«开皇律»中,并将其改名为“十恶”〔１０〕.此后即历代相

传,影响深远,甚至有“十恶不赦”之说〔１１〕.

三、主要内容

１．十诫〔１２〕

“十诫”有一个极为简洁的序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此下即

为十条基本的法则.

１)第一条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条,也是首要的一条,它向犹太人宣布他们只

能信奉耶和华这一位上帝,而不可以信奉其它的所谓“诸神”.在后面的立法中,这条诫命还有一些附

随条款,既申明了以色列人应当遵守的及必不可犯的一些规定,也表明了违反以后的惩罚.“祭祀别

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被灭绝”〔１３〕,“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你

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１４〕.

２)第二条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

９１１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北齐律»Beiqily NorthQiLaw]的“重罪十条”为: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隋唐以来的“十
恶”,在前面几个加上了“谋”,是对“重罪十条”的加重.

只要略观马端临 MADuanlin«文献通考»Wenxiantongkao[GeneralDocument]之“刑考”的北朝部分,对此即可一目了然.
隋杨崇佛,“十恶”之名的确立,以及对“谋”的处置,即与这种宗教背景有关,参看周东平ZHOUDongping,“隋‹开皇律›十

恶渊源新探”Suikaihuanglvshieyuanyuanxintan [ReＧexamminationoftheOriginoftheAbominationsintheKaihuangCodeofthe
SuiDynasty],in«法学研究»Faxueyanjiu [ChineseJournalLaw]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张海峰ZHANGHaifeng«唐律“十恶”一词的佛教渊

源»Tanglvshieyicidefojiaoyuanyuan [TheBuddhismOriginaloftheTenEvilsofTangCode],«现代法学»Xiandaifaxue[Modern
JournalLaw]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另一方面,根据程树德CHENGShude:«九朝律考»Jiuchaolvkao [ResearchofNineDynastyCode]之
«隋律考»Suilvkao [ResearchofSuiDynastyCode]的记载,隋炀帝在«开皇律»Kaihuanglv[KaihuangCode]的基础上制定«大业律»

Dayelv[DayeCode]的时候,“不别立十恶之目,以十恶分隶各条,而十恶中又删其二”,算是“十恶”流传史上的一个插曲.参见刘俊文

LIUJunwen«唐律疏议笺解»Tanglvshuyijianjie[CommentarytotheTangCode](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shuju[Zhonghua
BookCompany]２０１５)第６７页的引文.

«唐律疏议»Tanglvshuyi[TheTangCode]卷一“名例”之“十恶”条.古籍校勘,往往后出者善,岳纯之点校«唐律疏议»

Tanglvshuyi[TheTangCode],除较好使用前人成果外,还大量参照近年来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故本文所引“十恶”原文资

料,如非注明,均出自岳纯之 YUEchunzhi点校«唐律疏议»Tanglvshuyi[TangCode],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guji
chubanshe[ShanghaiAncientBooksPress]２０１５年.

虽然对于“十诫”从一到十的编排有所不同,但对于“十诫”的内容,犹太教及基督宗教各派并无分歧.对于犹太教与基督宗

教各派对“十诫”内容的不同划分,请参看梁工 LIANGGong主编«圣经百科辞典»ShengjingBaikecidian [TheDictionaryOfThe
Bible](沈阳Shenyang:辽宁人民出版社Liaoningrenminchubanshe[LiaoningPeoplePress]１９９３年)第７３１页至７３２页的“十诫”词条

的简要说明.本文采用的是中文世界最为通行的“合和本”«圣经»[TheHolyBible]的编排.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２章.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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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一条首先禁止偶像崇拜,其次则宣布了一条惩罚与蒙恩的

原则.在禁止偶像崇拜方面,也有一些附属性的后续立法,而其中的某些刑罚,简直令人震惊〔１５〕.

３)第三条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一条诫命禁止妄

用这位上帝的名字,以至于以色列人在后来的历史文化中,凡是遇到这位上帝名字的地方,如果是书

写,就不做改变,但是如果要读出来,甚至是心中默读,就要将其改为“主”.

４)第四条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

不可作,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

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与这条诫命相关的后续立

法很多,其主旨则在于让人可以享有某种普遍性的自由,而“十诫”立法所保护的这种自由,甚至已经

将身为奴仆之人都包括进来了.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

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１６〕.与通行与古代世界

各个文明的阶级性立法相比,时代相同甚至更早的“十诫”本条所确立的立法原则,以及由此而衍生的

各种具体规定,都是极为罕见的例外.

５)第五条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

长久.”这一条被称为是“第一条带着祝福的诫命”,强调人要对父母尽孝道,而对于违反者,则规定了

十分严厉的刑罚,其中之一为:“凡咒骂父母的,必将他治死”〔１７〕.本条对于犹太－基督教影响的文化

区域的基本社会秩序而言甚为重要,因为它既强调了人对父母尽孝(亦即对家人尽责)的极端重要性,
甚至以规定人伦关系部分的第一条来强调,但又非常明确地把这种对家人尽责的义务,置于人对上帝

尽责的更高标准之下和更大框架之内,以使对家庭利益的关注不至于成为更大范围公共秩序建构的

障碍〔１８〕.

６)第六条

“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禁止谋杀,是以色列人实体刑法的基础.在后续的附属立法中,区分了

故意杀人和误杀.其中“逃城”的设置值得注意.对于误杀人的,为了避免血亲复仇带来的社会伤害,
杀人者可以逃命进入摩西特别设置的“逃城”中避难;而对于故意杀人的,则无论杀人的逃到哪里,都
要抓住并且将他处以死刑〔１９〕.对于逃亡逃城中避难的人,复仇者可以在他在进入逃城之前追上他而

０２１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请参看«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申命记»Shenmingji[Deuteronomy]第４章、第１２章与第１３章.事实上,«申命

记»Shenmingji[Deuteronomy]第１３章的资料既涉及第一诫命,也涉及第二诫命,因为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上帝没有形象,所以侍奉别神,
在那时的语境中,一方面意味着背离这位耶和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偶像崇拜,因为在圣经语境中从埃及到罗马,所敬拜的“诸神”都是有

具体形象的“偶像”.
见«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１章.这个关于奴仆自由的部分,紧随“十

诫”立法之后.
见«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ChuAijiji[Exodus]第２１章.
先秦诸子中的商鞅最早对这种自然家族对公共秩序的危险做了深刻观察:“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

众而以别险为务,则乱.民务胜而力征.”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所遵循的原则是亲爱自己的亲人,且只顾自家的私利.只亲

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对别人予以不同对待;只顾及自己家的私利,就会带来危险.人口多了,而大家都只亲爱自己人、只顾自己的私利,
就会乱.引文见«商君书»Shangjunshu [ShangjunShu]的«开塞»Kaisai[Kaisai]篇.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出埃及记»[Exodus]第２１章记载“打人以至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

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

去把他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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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杀死.但如果逃亡者已经进入逃城,则复仇者即不可进入逃城之内寻仇.在一定的时效期限内,
逃亡者不可离开逃城,否则即失去逃城立法的特殊保护.当这个特定的时效期限满足以后(逃城祭司

任期届满),那原来误杀人的就可以从逃城出来,回到故土家园.此时,原受害方的亲族即不可再对其

进行复仇,否则就会收到法律的严厉追究.

７)第七条

“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禁止合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尤其是禁止有比较近的亲属关系的男女之

间的性关系,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婚姻和家庭.本条也有许多具体的后续立法.在这方面,对于犹太－
基督教影响的文化区域而言,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典型案例〔２０〕:

８)第八条

“不可偷盗.”这一条诫命禁止偷盗行为,反过来就是对财产权的承认与保护.这一条也有很多具

体的后续立法.

９)第九条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诫命属于程序法,但是适用的范围却不仅仅是“证人”,而是适用

于一切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人.在另一个地方的相关规定是“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

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２１〕

１０)第十条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条诫命是一

个总结性的条款,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前面几条主要都指向对行为的禁止或引导,而这一条

明确禁止“贪恋”,从而在某种意义把内在的意识过程纳入了神圣律法的管辖范围之内.

２．十恶

唐律疏议的对“十恶”也有一个序言性的疏议:“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

首,以为明诫.其数甚恶者,事类有十,故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

厥初,盖起诸汉.案梁陈已往,略有其条.周齐虽具十条之名,而无十恶之目.开皇创制,始备此科,
酌於旧章,数存於十.大业有造,复更刊除,十条之内,唯存其八.自武德以来,仍遵开皇,无所损益”.
这个序言强调了“十恶”的重要性,并唐律十恶立法的渊源做了简要介绍,接下来是十条规定:

１)第一条

“谋反(谓危社稷)”.根据«唐律疏议»的讲述,“社稷”在这里是对君主的讳称:“王者居宸极之至

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

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２２〕.翻译为:“君王居于天下最崇高的位置,身负上天托付的伟大使命,像
天地一样覆盖和承载万物,又是万民的父母.作为子女和臣下,本应尽忠尽孝.有人居然敢心生凶

险,起意违逆,谋划违反天地纲常,违背人伦至理,所以叫做谋反”.由此,谋反即谋划采取某些行动以

对君主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以及与此相应的有关行为.谋反是为禁止,则此条的积极一面,就是忠

君,即应当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君主之人身安全.

２)第二条

“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即谋划对皇家的祖庙、王陵及帝王宫阙进行毁坏,以及与

此相应的有关行为.«唐律疏议»对该条的记载是,“此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翻译

为:“犯此条罪行的人,干犯纲常伦纪,违反道义悖逆德性,是最大的逆行”,又说“获罪于天,不知纪极,

１２１

〔２０〕

〔２１〕

〔２２〕

详见«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撒母耳记下»Samuerjixia [SamuelII]第１１章、１２章的记载.
«旧约»Jiuyue[TheOldTestament]的«利未记»Liweiji[Leviticus]第１９章.
前及«唐律疏议»Tanglvshuyi[TheTangCode]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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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思释憾,将图不逞,遂起恶心,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２３〕,翻译为:“有人对天犯罪,不知道纲常伦纪

的根本,暗地里想发泄怨恨,想要图谋不可以做的事情,于是产生罪恶的心思,计划毁坏宗庙、山陵及

宫殿”.唐律对前罪与本罪所规定的刑罚为:“谋反,及谋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

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
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２４〕.

３)第三条

“谋叛(谓背国从伪).”即谋划背叛本朝,投靠他邦尤其是敌国,以及与此相应的有关行为.«唐律

疏议»对该条的记载是,“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２５〕,翻译为:“有人谋划

背叛本朝,将要投外国,或逃出境界加入敌国,或携带土地投靠他主”.唐律对本罪所规定的刑罚为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２６〕.

４)第四条

“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唐
律疏议»对本条疏议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嗣续妣祖,承奉不轻.枭镜其心,爱敬同尽,五服至亲,
自相屠戮,穷恶尽逆,绝弃人理”,翻译为:“父母的恩情,高天难比,他们延续着祖先血脉,所以侍奉不

可轻慢.但是有人竟然胸怀禽兽之心,爱敬的情感全都泯灭,对五服以内的尊亲,竟然痛下杀手,真是

凶恶违逆至极,完全灭绝了人伦至理”.又说“恶逆者,常赦不免,决不待时”〔２７〕,即凡是犯下恶逆这条

的,就算遇到普遍的大赦,也不在免罪之列,而且处决这种犯人根本不用考虑的秋冬行刑的时限.唐

律对本条规定的刑罚为“诸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谋杀缌麻以

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２８〕.

５)第五条

“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厭魅)”,即“杀一家没有死罪三口人,肢解死者

身体,配置培育蛊毒以及施行魇魅”.«唐律疏议»本条疏议曰“安忍残贼,背违正道,故曰不道”〔２９〕,翻
译为:“忍心地残酷杀人,违背正道,所以叫做不道”.对本罪所规定的刑罚为“诸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

支解人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３０〕,“诸造畜蛊毒及教令者,绞”〔３１〕.

６)第六条

“大不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

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唐律疏议»对本条

所做疏议曰“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
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３２〕,翻译为:“礼,是敬的根本;敬,是礼的内涵.所以«礼
记»的«礼运»篇说‘礼是君王的手把,用来分辨是非,明了幽微,建立制度,区分尊卑长幼’.因为考虑

到罪行严重,犯人完全丧失了肃穆敬重之心,所以叫做大不敬”.唐律对本条所规定的刑罚为“诸盗御

２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Ibid．,７.

Ibid．,２７０.

Ibid．,８.

Ibid．,２７４.

Ibid．,８.

Ibid．,２７６.

Ibid．,９.

Ibid．,２８１.

Ibid．,２８５.

Ibid．,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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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者,绞;乘舆服御物者,流二千五百里”〔３３〕

７)第七条

“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

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翻译为:“状告、咒骂祖父母、
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另立门户或分割家产,或对父母祖父母日常生活饮食的供养不足;在为

父母服丧期间自己决定嫁娶,或者玩赏音乐歌舞,脱去丧服穿上了吉祥喜庆的服饰;听到祖父母、父母

去世的消息,却隐瞒消息并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去世”.«唐律疏议»对本条所做疏议曰“善事父母

曰孝.既有违反,故曰不孝”〔３４〕,即“好好地伺候父母,叫做孝.既然有了违逆干饭的举动,所以叫做

不孝”.

８)第八条

“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即“谋杀及卖缌麻以上的

亲属,殴打、告发丈夫及大功以上的尊长、小功以上的尊亲属”.«唐律疏议»对本条所作疏议曰:“«礼»
云:讲信修睦.«孝经»云:人用和睦.睦者,亲也.此条之内,皆是亲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叶睦,故曰不

睦”〔３５〕,翻译为:“礼记说‘宣扬诚信,施行和睦,’«孝经»说‘人民百姓,彼此和睦’.睦,说的是亲.本

条的内容,都是亲戚族属之间的伤害行为,是九族不和睦的表现,所以叫做‘不睦’.”

９)第九条

“不义(谓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
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即“杀归其管辖的府县长官,及现任的授业老师,以及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

长官;及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而隐匿不举哀,以及玩赏音乐歌舞,脱去丧服换上吉服以及改嫁等”.
«唐律疏议»对本条所作疏议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此条原非血属,本止以义相从.背义乖仁,故曰

不义”〔３６〕,即“礼所崇尚的,乃是崇尚义啊.本条涉及的都不是血缘亲属,都是因为义而联系起来的.
犯人违背义的原则,戕害仁的道理,所以叫做不义”.

１０)第十条

“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即“强奸小功服以上的亲属、父亲或祖父的妾,或与

其通奸的”.«唐律疏议»对本条所作疏议曰“«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若有禽兽

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３７〕,翻译为“«左传»说‘女子有归属,男子有妻室,不可以越出范

围.改变这个规矩的就是乱’.那些人做出禽兽般的行径,在家族成员之间彼此奸淫,破坏礼义纲常,
所以叫做‘内乱’”.

唐律对以上“十恶”,都设定了极重的刑罚,而且普遍以(缘坐)即株连相随.

３．小　结

不难发现,在“十诫”与“十恶”主要内容里面,有一些高度重合的信息,如鼓励孝道,严惩不孝;保
护婚姻,防范淫乱等.而“十恶”中的“不道”一项,实际上也不妨看作与“十诫”中“不可杀人”之禁令所

指向的妄杀与复仇等行为,有较高程度的信息重叠.这反映出两个文明在一些基本价值与倾向方面

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立法条文背后之目的、价值与精神的不同.对

于这种差异和不同,将在下一个小节讨论“立法特征”时作出交代.

３２１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Ibid．,２９６.

Ibid．,１２.

Ibid．,１４.

Ibid．,１５.

Ibid．,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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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特征

通过以上对“十诫”与“十恶”立法主要内容的粗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十诫”和“十恶”都表现出

了极为鲜明而各具特色的立法特征.本节即尝试对这些特征进行一些概括总结,并在下一小节中根

据古犹太与古代中国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对这种不同的立法结构与立法内容作出相应的解释.

１．十诫

对于“十诫”所具有的立法特征,本文尝试提出如下主要的七条:
“十诫”立法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那个极其简明扼要〔３８〕的“序言”,西方后世许多伟大的

立法,对这个序言都有各种程度的模拟,影响极为深远.
“十诫”立法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虽然犹太教,以及基督宗教的

各分支与主要派别,对“十诫”应该怎样划分为“十”条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这十条的内容,以及这

十条立法应该分为两个部分,则完全一致.“十诫”立法的第一个部分,即上文所列的第一条至第四条

所规定的,是人对耶和华上帝所负的义务与责任;第二部分,即上文所列的第五条至第十条,则是人对

人所负的义务与责任.神人有别,清晰明白.
“十诫”立法第三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居然在首要的位置明确地禁止偶像崇拜,而且在附属立法

中对偶像崇拜的行为给予了最为严重的惩罚! 这真是古代世界一个绝对的异数,而且意义重大.而在那

个遥远的时代,偶像崇拜,几乎通行于各个文化;而对于伟大文明的行之久远问题,历史也证明了这一条

堪称性命攸关.———后来这四千年的历史已经给出答案,那些盛行偶像崇拜的文化,几乎都在文明体的

竞争中死灭了〔３９〕,只有那些破除或限制了偶像崇拜的文化,才一步步走向了拓展和繁荣〔４０〕.
“十诫”立法第四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第四条诫命,这是第一条积极的诫命,即关于应当遵守

安息日的诫命中,将法律的保护范围设定得不但包括以色列人,甚至还包括了他们的奴仆,牲畜,以及

非以色列人而寄居在他们那里的外邦人.相比其它古代立法,这也堪称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异数.而

在那些附属立法中,这一条关于“安息”(即休息)的规定,甚至延伸到了土地.这里显示了“十诫”立法

的绝对普遍性指向.(隐含的观念,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立法的绝对普遍性与相对普遍性问题).
“十诫”立法第五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在遵守神圣自由的安息日的诫命之后,开始设立有关人与

人关系的诫命,而这个部分的第一条竟然是:“当孝敬父母”,而且还伴随着一个美好的祝福:“使你的

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即向人父母尽孝道,可以在世长寿以享受耶和华所赐的

产业.不禁想起«论语»中“孝其为仁之本与”的话,这里与传统中国文化确实有十分相通的地方.
“十诫”立法第六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前面的九条诫命都指向对行为的禁止或是引导,但第十条

诫命却明确禁止“贪恋”,即指向内在的思想,这本身在摩西律法中就很不寻常.然而还有更加不

可思议的,就是这个禁止所指向的,并非任何被冠以“神圣”的事务,而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

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即指向一般普通生活的人伦日用!
“十诫”立法中第七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一种神奇的完全合乎最现代的经济学原理的激励机制: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恨
上帝的,就不会真实地遵守他的诫命;而爱上帝的,就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努力遵守他的诫命.对前者,
是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后者,这是发慈爱,直到千代.这种大落差的激励,对人心的震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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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诫”本身就简明扼要,这一特点几乎是一切伟大宪法的共同特征.
汤因比TANGEnbi(ArnoldToynbee)在«历史研究»Lishiyanjiu [AStudyofHistory]中考察了二十几个文明体的情况,而那

些已经灭亡的古代文明,几乎都有很普遍的偶像崇拜问题.
中国文化也是一步步从诸神走到了“天”与“道”,从而在其文的层面,极大地摆脱了一般性的偶像崇拜.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中

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传衍拓展的极大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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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是何等大啊!
另外,从“所无”这一方面来看,“十诫”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立法特征:即在“十诫”基本立法中,居

然没有一条是涉及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威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所无”比前面“十条”的“所有”更加

让人震惊.因为,迄今为止,一般的古代立法都会对当时的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予以某种程度的强调

保护,比如十恶,而如果与“十恶”相比的话,“十诫”立法的这种“所无”就不仅仅让人震惊,简直足以让

熟悉“十恶不赦”的中国学人哑口无言.然而,这绝非偶然,一方面有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有立足

于犹太文化的更深的理由,而且这一点也实际上大大影响了“十诫”立法在空间上予以拓展的地域普

适性和跨越时代的历史时效性.关于这一点,将留待下文的文化解释部分予以讨论.

２．十恶

对于传统中国“十恶”立法的主要特征,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十恶”立法也是很明显的两个部分:第一条至第三条,主要是针对在世君王与已死君王及

皇权的规定,而第六条则涉及到对君王及皇权的附属与象征物品,虽排在第六,却从属于第一第与二

条.其余的六条,则多为涉及到一般亲属关系及社会关系中的尊卑关系的规定.
其次,“十恶”立法极力强调对君王本人的特殊保护.列于“十恶”之首的“谋反”,完全指向这一

点,并由此而进一步指向当时存在的皇权,因为这一立法所根据的,乃是君主为社稷即政权的枢纽这

个原则.这里算是对“忠君”这一积极要求的消极表达.
第三,极力强调对现实皇权极其直接附属物品的特殊保护.“谋大逆”、“谋叛”与“大不敬”这三

条,主要都指向这一点.“十恶”之中,加上“谋反”,指向保护君主极其附属的人与物的,就占了四条,
这种立法以绝对保护现有政治权威与政治秩序为首要目的的立法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这四条都

可以看作是“君为臣纲”的消极呈现.
第四,特别突出地强调对以血缘与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伦理秩序的保护.“不孝”、“不睦”与“内乱”

三条,即是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而对这一指向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或角度作出的明确规定.就其积极

一面而言,其核心原则实为“长幼有序”的“孝悌”,故而也可以说是“父为子纲”的一种消极呈现.
第五,突出保护以“义”为基础的尊卑秩序.义者宜也,即在血缘逻辑以外,在不具有血亲关系的

人之间,根据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形成的基本人际关系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不义,即是对这些基

本规则的违反或颠覆.另外,这一条与前面几条也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本属府主、刺史、县令”以及

“本部五品以上官长”,都可以看作是“君”的延伸,因而这里的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君为臣纲”的反面体

现;对于“见受业师”,根据中国文化关于“教养”的大传统,可以看作是“父祖”的延伸,即“父为子纲”的
延展;“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一项则完全针对已婚妇女,是“夫为妻纲”的一个

消极呈现.
第六,“十恶”在针对君主及皇权附属之人与物的保护时,不仅强调行为,还特别强调对“谋”(即

“思想犯”或“预备犯”)的严厉惩罚.“十恶”之中,前三条皆是如此.隋文帝杨坚创“十恶”立法,居然

比落后少数民族高齐氏的“重罪十条”更加严酷,初看上去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则大有根由(见下文).
第七,总结性地看,从“所有”的一面来讲,“十恶”立法都是相当具体的实体性规定,而从其“所无”

的一面来讲,“十恶”没有一条是涉及到“程序”问题的.这一点着实让人震惊.另外,依旧根据“所无”
的原则看,“十恶”立法中不但没有一条是涉及到法律程序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内容是涉及到对财产权

予以肯定或明确保护的.对于这个历来重视法制建设的古老而且悠久的巨大文明体而言,这确实是

一个需要作出合理解释的问题:他们是怎么理解好的生活的? 以至于在其基本立法中,居然对法律程

序与财产保护不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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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化解释

以上对“十诫”与“十恶”的立法背景与主要内容及立法特征做了简要概述,本小节尝试对它们做

一些立足于历史与文化〔４１〕的法律史解释.
首先,从立法主体上看,“十诫”虽然通过摩西之手传给以色列人,但它最终的立法者,却是他们所

信仰的那位绝对的神,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亲眼在云中火中看到的耶和华上帝.这位绝对的

上帝,以亲口讲话的方式,给以色列人立下了“十诫”律法.这位绝对的上帝,除了敬虔以外,并不向以

色列人做其它要求,而他之所以向以色列人赐下这神圣的律法,目的就是要引导以色列人过敬虔的生

活.而“十恶”的立法者,说到底却是一位绝对的皇帝.中国先秦诸子并不认识任何一位这样的绝对

的皇帝.这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问题.而即便是在秦始皇以后,中国文化系统中最高的实体存在也

不是“皇帝”,而是“天”.这事实上又给了中国文化一种超越性的可能与力量,并在许多时候,带给中

国人以某种关于更高的正义的盼望.但是孔子在«论语»中已经明说:“天无言”.于是在中国历史与

文化世界里的属灵竞争中,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不仅仅享有了“天子”的名号,实际上也逐渐掌握了发布

“天意”的最终把手.绝对的皇帝权威由此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并在“十恶”的核心规定中,全面展现出

了他暴虐残酷的本性.这种在立法主体上的差异,影响了“十诫”与“十恶”及其相应法律秩序的方方

面面.故而,一位绝对超越的以色列式的耶和华上帝,或类似于周人所信奉的那样的有位格有意志有

道德属性的“天”,对于一种良好的人间基本法的奠基而言,似乎至关重要.
其次,从立法产生的历史大背景与基本目标上讲,“十诫”立法的背景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做奴隶

四百年的埃及,即将进入那个自己可以建立自己国度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自

由的国家.于是,围绕这信仰对象建立和保持基本的族群身份认同是第一位的(前四条诫命),然后则

是主要从消极的方面确定那些必须禁止的事项(后五条诫命),而让人民可以积极地运用上帝赋予他

们的能力去建设一个他们所憧憬的新的家园.“十恶”则全然不同.自从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的号子以后,中国的家族式皇权就陷入了一种持续的周期性困境之中.两千年来,任何一个

皇权占据者的首要目标,就是排除真实或者潜在的竞争者,极力维护对权力的独占〔４２〕.而南北朝时

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皇权发起的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高齐氏首列“重罪十条”,以绝对的惩罚

来制造绝对的恐惧,试图以此绝对地维护他手中的绝对皇权.其实,历代君主对此皆是“心有戚戚

焉”,不过直到北朝的蛮族,才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把它说出来,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付诸实施而

已.至于隋文帝杨坚,本是一个惨刻狭隘的人,加上迷佛,直求诛心,把北齐的“重罪十条”改为了“十
恶”,更加加重了刑罚以求达到威慑的效果.因此,如果说“十诫”是为自由国度立法的话,“十恶”则几

乎是一条强化奴役的锁链.
再次,从它们所动用的文化资源来看,“十诫”立法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性的文化资源,因为

它本是反对埃及奴役而发起的面向自由的革命性立法:上帝要以色列人根据他们痛苦的生存体验,坚
决地反对他们曾经认识的埃及的奴役文化,于是在神圣的“十诫”立法中,几乎拒绝与奴役有关的一

切,而试图让以色列人据此建立“自由人”的生活.“十诫”是自由的大门:敬奉一位最高的神,使一切

人世权威都不在具有绝对性,从而使得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制于更高的规范性要求;孝敬父母,几乎是

一切高级文明与良好社会的基本标准;“不可杀人”是一道禁令,而它所指向的,乃是尊重生命,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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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范围包括宗教信仰、思想传统、礼仪风俗与生活观念等等,本文不做细分.
钱大群 QianDaqun教授说十恶“最集中地反应了唐律的主要任务和特点”,见氏著«唐律疏议新注»Tanglvxinzhu[New

AnnotationtoTheTangCode](南京 Nanjing: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shifandaxuechubanshe[NanjingNormal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７年)第１９页.



“十诫”与“十恶”———立足于法律文化史的比较观察

人;“不可奸淫”又是一道禁令,他所指向的,乃是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十条诫命,就是一部坚决

拒绝奴役,而向自由与尊严敞开的宪法性法典.但“十恶”则不是.“十恶”立法的背后,确实有一笔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在机缘巧合的历史性立法中,却几乎变成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历史重担:
法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性之恶上,于是在与权力的结合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性恶的权力持有者利

用并滥用了法家本来具有相当积极价值的思想学说),发展出了近乎恐怖的各种刑罚.虽然儒家亲亲

尊尊的基本思想,本来立足于人性中的普遍自然倾向,并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资源,具有充分的

人性与文化基础,对于良好生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是,在权力的操控和利用之

下,连这些也逐渐变得面目模糊了.杨氏崇佛,居然把佛教的“十善”“十恶”中的“恶”名,引入了中国

人群体生活的基本立法,而且直指那意念缘起与思想世界的“谋”.佛家有“以菩萨心肠,施霹雳手段”
的方便,但在此世残酷的权力场域里面,问题展开的逻辑似乎已经完全变了:慈惠柔软的菩萨心肠已

经依稀难辨,滥权虐民的霹雳手段倒是肆虐横行〔４３〕.这方面的不同,让“十恶”变得可怕,僵硬,仿佛

一具没有肉身与灵魂的丑陋骷髅,像鬼一样游荡在中国这片广漠干渴的土地上,四下寻找可以吸食的

血肉之躯,并在所到之处制造毫无盼望的恐惧.而“十诫”,作为面向人群之自由与尊严的立法,则获

得了几乎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与普适性,尤其是其第五条至第十条诫命,几乎成为了后世西方文明所有

立法的深层基础,凡其所到之处,皆为当地生民带来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双重祝福.
最后,在立法的最终根据上,“十诫”立法的根据是以色列人所信奉的、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

帝,以及他向以色列人所显示的永远不变的道德属性,还有他对人性与人类生活之需要与弱点的完全

明了:他知道人性有罪,如果不能真切仰望这位独一的真神,人间权力的占有者就会把自己打造成可

以任意而行的上帝;祂知道人性有罪,即便是勤苦修行,也还是会三心二意,所以禁止以色列人崇拜那

些所谓的“诸神”;他知道人性有罪,并因为绝对有限与必然无知而自然有偶像崇拜的倾向,所以提前

以严令予以禁止;他知道人世的良好生活需要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与彼此接纳,所以严禁杀人,由
此而引人敬畏生命,彼此尊重;他知道人在此世的良好生活需要好的婚姻与家庭,所以严禁淫乱,以此

而引人一开始就在家庭中学习好的生活;祂知道人在此世的良好生活需要基本的财产,所以严禁盗

窃,由此而引人尊重别人的财产,并善用自己的财产,追寻此世的幸福;.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在
一个“天无言”的思想结构中,立法的最终根据是什么呢? ———是“天道”么? 但是道家所理解的“天
道”与儒家所理解的“天道”几乎不是同一个“天道”! 孔子教导他最为亲爱的弟子颜回要“克己复礼”,
并且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老子则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故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其“道”何其相悖啊! ———是“人性”么? 儒家的开创者孔夫子只是模

模糊糊地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后来继承曾子与子思学术的孟子,则大张旗鼓地宣扬“性善”! 而

商鞅李斯韩非子等法家人物则判定“性恶”! 不独法家如此,还有一个集百家之大成而归宗于儒家的

大儒思想家荀子,也毫不犹疑地宣扬“性恶”,甚至还对孟子发出了非常激烈的口诛笔伐! ———是历史

上的先王典范么? 老子期望一位无名无为的圣人,儒家则崇奉尧舜文武,墨家却崇奉大禹,如此

种种,千年纷争! 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法文化这里,人世立法的根基始终存在争议.以至于秦汉以

下两千多年中国文化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无论那一家思想学说的推展,都必须以承认暴虐惨酷的秦政

为基本前提,然后再想尽办法既分享它的威势与利益,又尽可能地对他进行防范与约制.这是何其难

能之事啊! 然而,这又何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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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　语

“十诫”立法借着超自然之道德主体对人世之平面生活的介入,把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准则,注入

了平面的人间生活秩序,并使它从此具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纵向纬度.这种超自然道德因素的介入,虽
然并未否定现世的政治权威与法律秩序,但是却使它们不再具有终极性的权威,并决定性地使人世间

一切的政治权威与法律秩序都要向更高的法与更高的正义负责,在实现了对现世生活的整体性巨大

提升的同时〔４４〕,还为人事生活的基本宪政秩序确立了超验根据〔４５〕.后世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

稳步成长,及其在法政领域的硕果累累,如果脱离了以“十诫”约法为代表的超自然纵向纬度,那么,如
果不是变的完全没有可能的话,其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效果也必定会大打折扣.几千年来,随着犹太

基督教的传播,“十诫”以其所确立及其所指向的更高的正义与更高的法则,已经成为了普世人类的极

大祝福.另一面,隋唐律文所确定下来的“十恶”立法,虽然也不乏历史合理性的因素(如关于不孝、不
义、内乱的规定),但是却由于它的基本倾向,乃是用一位绝对的皇帝取代那位绝对的上帝,最终使得

担负人事治理之合理责任并享有正当治理权柄的君王,从上天之仆人(“立君为民”为华夏古义,«尚
书»«左传»多有记载)的地位,一步僭越,取代了无言之“天”而变为万民的主人,也由此从鼻孔里只不

过有些气息的活人,变成了接受万民膜拜的偶像.由此,通往更高价值与正义的精神通道,竟被现世

王权的实体立法拦腰斩断,此后,在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世界里,更高的正义不再能够通过正当司法

程序展现自身,而只能以“窦娥冤”式的“六月飞雪”来发出微弱的声音.最终,经由千余年卑微生活养

成的制度习性,“十恶”立法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沉重锁枷.思绪至此,只觉无限悲哀,然而

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眼下的基本刑事立法,至今尚未走出“十恶”的基本结构与立法逻辑,也因此还不

能把商周以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予以释放,从而让这个古老文明充满渴望的灵魂,向着自由、仁爱

的精神与更高的生活可能性充分敞开.
这是华夏基督徒学人责无旁贷的重任.因为耶稣基督的父神上帝,乃是众光之源头,乃是诸善之

根本.两千年来,产生于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已经在十诫立法与十架福音的引领和光照中,从其最

初的释放开始,获得了一次又一次新生重塑〔４６〕.可以想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的点点星光与散碎诸

善,也只有在这众光之源头、诸善之根本的照耀与提升下,才能得到它们真正的自由释放与成就完全.
由此,我等从业法律史学的基督徒学人,更应该成为当仁不让的担纲者,在对中外法律文化进行深入

研习的基础上,以实实在在的信仰生活,见证十字架上无限流淌的慈爱与公义,推进当代中国生活世

界的价值重塑,并预备未来中国法律文化以认识永恒真理为根基、以获享神恩自由为目标的新的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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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耶稣基督在福音书中的教导,尤其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更是对十诫立法超乎寻常的解释,更加体现出了这种超自

然的介入与提升.
参看美国学者卡尔 弗里德里希 Kaer．Fudelixi(KarlJ．Frederich)在其«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Chaoyanzhengyi:

xianzhengdezongjiaozhiwei[Transcendentjustice:thereligiousdimensionofConstitutionalism](北京 Beijing:三联书店Sanlian
shudian[JointPublishing]１９９７年)的出色研究.

参见施密特 Shimite(AlvinJ．Schmidt)在«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Jidujiaoduixifangwenmingdeyingxiang [The
influenceofChristianityonWesterncivilizatio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Beijingdaxuechubanshe[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６
年)中内容丰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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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犹太文化与犹太教的同一性

徐　新

(南京大学哲学系犹太文化研究所,仙林校区,南京,江苏)

提要: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人们往往把该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区别对待.宗教仅仅被视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宗

教就不是区别民族的最核心因素.然而,犹太文化和犹太教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起码是在

现代到来之前,是文化的就是宗教的.正因如此,犹太教被视为是一种民族宗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所有信仰犹太教

的人也就自然被视为犹太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现象? 为什么犹太民族与宗教不可分? 本文认为是犹太文化与犹

太教的同一性所致,是犹太文化与犹太教之间存在一种托体同根的关系所致,更是犹太民族的诞生和犹太教的开端是

共时的、同步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所致.

关键词:犹太文化;犹太教;同一性;犹太成功;美国犹太史

作者:徐新,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通讯地址: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江苏,中国.电子邮件:xxinlian＠nju．edu．cn,电话:＋８６Ｇ１３８Ｇ５１４４Ｇ５５７６．

在世界宗教史上,犹太人的宗教(Jewishreligion)无疑是一种独特而有影响的宗教.作为当今世

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犹太人的宗教起源于人类文明的古典发源地之一的西亚地区(或者今日学术界

所说的中东/近东地区).尽管在上古时期的西亚地区,犹太人的宗教的出现已属晚期,比其“历史”悠
久的宗教比比皆是,无论是迄今依然矗立在尼罗河畔的埃及古老神殿,还是在两河流域留存的众多神

庙遗址和不断出土的各种神像,都在诉说着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存在和悠久历史.然而,犹太人的宗

教却是那一地区出现在上古时期诸多宗教中唯一历经沧桑巨变延续至今、并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

“活着的”(living)宗教.
无庸讳言,犹太人的宗教的出现与两河流域传统宗教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在两河流域传统宗

教思想直接影响下出现的.宗教作为当时两河流域人们生活核心的事实直接影响到犹太人的宗教日

后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地位.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的宗教更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它的创新之处.换言

之,如其说犹太教〔１〕的出现是对两河流域传统宗教思想的继承,不如说是在宗教思想上的创新.伴

随犹太教出现的“独一神”思想在两河流域传统宗教思想中是未曾有过的新思想,是独一无二的,被后

来的宗教学家看成是人类宗教史上迈出的“革命性”一步.
在盛行多神崇拜的上古社会,独一神论的提出实在是一种创新,可以说标志着人认识上的一种跃

进.从犹太教演绎出的“伦理一神教”思想则籍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

重要的影响,成为规范人们行为道德的一种普遍准则.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借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３３１

〔１〕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从现在起采用“犹太教”的表达,指称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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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中国人解释何为犹太教时印制的小册子中对犹太教的简明作为犹太教的定义作为说明.该小册

子是出自以色列犹太教专家之手,他们试图用简洁、最直截了当词语对何为犹太教作一解释.小册子

中是这样说的:“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本质上说,犹
太教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提出的“独一神”思想,而更在于它对犹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和犹

太人生活之道(即犹太律法)的确定.正因如此,当犹太教的独一神思想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接受和

继承后,犹太教仍保持着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的自身特色.可是,由于犹太教自产生以来主要是

在犹太人中流传,再加上长期以来非犹太人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和对犹太教的歧视,使得人们对于犹

太教的真正含义缺少应有的把握.而国际学术界囿于基督教神学观的长期影响,将通常将“宗教”只
定义为一种信仰体系,把“信”当成是界定宗教的信仰标准,对不以“信”为主体的犹太教的论述自然很

难得“要领”.
尽管,今天世界范围的人们将犹太人的宗教,或信仰体系统称之为“犹太教”,可是在犹太人的母

语———希伯来语中却没有“宗教”一词.在犹太人看来,我们称之为“犹太教”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生

活之道———由一系列专门规范犹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律法构成的道而已.英语中最常用的、
表达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词是“Judaism”,其在希伯来语中的基本含义拟为“犹太人的一切”,既指代信

仰和教义,更指代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对于犹太教信徒来说,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信

徒,最重要的不是他们“信”什么,而是他们“做”什么(如何行),特别是日常生活中以什么准则规范自

身和每日的生活.由此可见,犹太信仰的内涵远不止是宗教的含义,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意识,也就是

由历史、语言、文学、国家、文化及共同命运所维系的民族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和文明.犹太教

代表着一个拥有共同身份、共同归属感、共同根源与血统、共同使命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全部.正因

如此,很多犹太人都认为,犹太教中的种种具体的律法、制度、组织、礼拜、礼仪、祷告、研习、捐赠、饮食

法、习俗等远比抽象的宗教信仰和神学思辨更为重要,也更接近犹太教的本质.
犹太教的这一特征使得非犹太人对犹太宗教产生过一系列误解,难怪连１８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哲

学家康德也认为“犹太教其实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根据他的理解,“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纯粹的道

德信仰之上的.”〔３〕

对于这样一种宗教的评介如果仍停留在对信仰体系的抽象论述上,一定会使读者不得要领,甚至

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因此,最佳领会犹太教本质和避免误解的方法是按犹太人对犹太教的观念去

理解.
至此,读者的头脑里很可能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疑惑:如此看来,这里讨论的“犹太教”不就等同“犹

太文化”吗? 不就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犹太文明”吗?
的确如此.这是犹太教独特性之使然.例如,现代犹太思想家、犹太教重建主义的创始人开普兰

在撰写论述犹太教的专著时干脆就使用“犹太教:一种文明”作为书名.〔４〕 而犹太教改革派的学者撒

母耳科亨把自己论述犹太教的书名也直截了地使用了“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５〕.
任何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有深入一点了解的人都会察觉到犹太教和犹太文化是托体同根,是一

体的和不可分的.而这种一体和不可分性使得犹太人的一切均具有了宗教性,与宗教结合在一起.
如果以犹太人的节日为例,对于犹太人而言,所有的节日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节日,更是宗教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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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犹太教»Youtaijiao [Judaism],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印制的小册子,第２页.

AlfredD．LOW,JewsintheEyesoftheGermans,９３.
摩迪凯  开 普 兰 ModikaiKAIPULAN [MordecaiM．Kaplan]:«犹 太 教:一 种 文 明»Youtaijiao:Yizhong wenming

[Judaism:AKindofCivilization],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daxuechubanshe[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年.
撒母耳科亨 SamuerKEHENG [SamuelCohen]:«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Youtaijiao:Yizhongshenghuozhidao

[Judaism:AKindofLifeWays],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renminchubanshe[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０９年.



论犹太文化与犹太教的同一性

的节日.在犹太人眼里,宗教与文化同根同源,是宗教的也就是文化的.
事实上,不仅犹太教与犹太文化同一来源,而且犹太文明的其他方面,无论是犹太历史、犹太社

会、犹太哲学都可以归于同一个来源.把握犹太教的这一独特性对于我们理解犹太人和了解犹

太文化均十分重要.
而造成犹太教这一独特性的根本原因是犹太民族的独特起源,或者说是犹太人对自身起源的独

特认知所致.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简略交待一下犹太民族的起源.
从民族起源一般意义上来说,犹太民族显然是两河流域古代诸民族中的一员,被犹太人称之为族

长的亚伯拉罕就出生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中心地带的一个名为吾珥(Ur)的苏美尔城市.“他们

出了迦勒底人的吾珥”(«创世记»第１１章３１节)记录着犹太民族早期历史的«圣经»对犹太人的出处

如是说.从种族起源上看,犹太民族是与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同一来源,是闪族(亦称闪

米特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闪族语系人群的一支.
史料表明,与其他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许多民族相比,犹太民族的出现显然相对较晚(约在

两河流域文明出现后的１５００年).在他们进入历史之前,由诸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亦
称古巴比伦人)创造的文明早已发展到了辉煌.根据有关史料推算,犹太人进入历史的年代当在汉谟

拉比时代,正值古巴比伦王国的“黄金时期”.出现在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地区和氛围中,犹太民

族显然受益非浅.犹太文明一开始就具有的高度文化性的特征很可能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过,由于史料的匮缺,犹太人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其早期的历史是朦胧不清的,传

说便成了构建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来源.读者完全不用因此而感到颓丧,用传说来构建一个具有悠

久传统民族的早期历史十分平常.譬如,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早期历史,无论是涉及三皇五帝,还是涉

及尧舜均属于传说部分.
然而,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犹太人对本民族在历史上出现的认知十分独特.据犹太人的传说,

犹太民族的开端被追溯到一个名叫亚伯拉罕〔６〕的人身上,并把他作为犹太民族的“始祖”看待.因

此,我们可以说犹太人的历史正是通过这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的介入才正式步入人类历史的舞台.
亚伯拉罕是何人? 何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始祖? 根据«圣经»记载的“族谱”,亚伯拉罕是从大

洪水事件幸存下来的挪亚三个儿子之一“闪”的后代,祖籍所在地是两河流域中心地带的一个名为“吾
珥”的城邦.显然他是生于斯长于斯.尽管«圣经»没有提供更多有关亚伯拉罕在吾珥时的具体生活

信息,但犹太传说却有一些详细的交待.〔７〕 了解这一传说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犹太人与犹太教之

间不可分的关系.
传说是这样叙述的:亚伯拉罕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两河流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宗教的熏陶,承认神

的存在,但他不能认同当地流行的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因为他在观察和思考过程中察觉到无论是天

上的太阳、月亮,还是地上的其他自然物体都不可能是神,因为它们作用十分有限.人们崇拜用石头

或者陶土做成的神像在他看来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神像是“有口不会说话,有眼却什么看不见,有
耳什么也听不见,有脚不会走路”.在他的想象中,真正的神必须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一定不受任何物质形式、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的约束,是造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上的一切.
因此,“神”只能是无形的、不可见、不可摸、无法描述的.而且这样的神只能是一个,并非多个.亚伯

拉罕对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神的这一不同寻常思考使他成为第一个意识到独一神———上帝存在的

人.这使得亚伯拉罕不同于常人.

５３１

〔６〕

〔７〕

最初叫“亚伯兰 Abram”,后更名为“亚伯拉罕 Abraham”[在希伯来语中有“多国之父”的含义].
犹太传说有众多来源和不同版本,较有影响的是LouisGINSBERGg撰写的«圣经传说»Shengjingchuanshuo [Legendsof

theBible],TheJewishPublicationSocietyofAmerica,１９５６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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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不仅是这样思考的,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相传,一日,亚伯拉罕的父亲外出有事,让亚

伯拉罕在自己开设的神像店站店,照看生意.就在亚伯拉罕站店的当儿,一位老妇人进来买神像.她

一边挑选,一边嘴里嘟嘟嚷嚷,说什么上次请的神像不管用,这回要挑个管用的.亚伯拉罕一问才明

白:原来这位老妇人先前曾经来买过一尊神像,可是日前在她洗澡时,一个小偷进屋偷东西,离开时顺

便将老妇人家里供奉的神像也给偷了.听到这里,亚伯拉罕十分气愤,进而想到,如果神像连自己都

保不住,被一个小偷轻而易举地就偷走,如何能够保佑人? 这样的神像还有何用? 他开始感到父亲卖

神像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骗人的勾当,认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他抄起一根棍棒,将店里的

神像统统砸烂.随后,亚伯拉罕还用一根绳索将一尊腿被打断的神像拖上街,用“游街示众”的方式告

诉人们神像不过是一个废物,偶像不值得崇拜.亚伯拉罕的这一举动表明:这时的亚伯拉罕已经不再

是原先的亚伯拉罕了,而是一个决心与两河流域传统,特别是信仰多神、进行偶像崇拜的传统,决裂的

新人.亚 伯 拉 罕 在 宗 教 问 题 上 的 这 一 系 列 思 考 和 做 法 使 得 他 最 终 成 为 了 只 信 仰 “独 一 神”
(monotheism)的犹太民族的始祖.〔８〕

在亚伯拉罕意识到作为独一神的上帝存在后,上帝开始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晓谕: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

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物都要

因你得福.(«创世记»第１２章１Ｇ３节)

这几行出现在«圣经»文本中简短的文字被认为开启了犹太人的历史.
因此,严格地说,亚伯拉罕是在遵循上帝的旨意,离开了原居住地后,是在离开了信仰多神的族群

后,才有了“犹太人”的身份.虽然人们也了解亚伯拉罕的先人以及所属的群体,然而,在犹太人看来,
那些人却并不属于犹太民族之列.很显然,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或者说被后人认定是)一个民族的

始祖,完全是由于他思想的变化和他所采取的颇为奇特的迁徙行动.以这一方法叙史,特别是把一个

民族的开端与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联系在一起,在我们所了解的上古人类历史上不仅是第一次,而且很

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开端之说有可能是在预示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对人和人的价

值的独特认知作用的同时,还表明犹太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一点“与众不同”.
有论者云:通过对一神信仰的全盘接受,一个民族被安排走上了一条将他们与周边其他民族分离

的道路,演绎了一个将永远地对众多的人和民族产生影响的历史.〔９〕

据犹太人自己保存下来的传说记载,亚伯拉罕是在在公元前１８００年前后,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财

产,离开祖辈生活的两河流域,前往被视为“应许之地”(ThePromisedLand)〔１０〕的古迦南地,即犹太人

所说的“以色列地”,或今日人们所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１１〕.迁徙到迦南地的犹太人从当地人那里获

得了一个新的称谓———“希伯来人”.这是最早用来称呼犹太人的一个专门称谓.该称谓中的“希伯

来”(它的英文拼写为 Hebrew,一般认为该词汇来源于“Habiru”〔１２〕)一词的含义为“自河(指幼发拉底

河和底格里斯河)那边过来的人”,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籍贯来历.不管怎么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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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可参见LouisGINSBERG «圣经传说»ShengjingchuanshuoTheLegendsintheBible的第５章,第８８Ｇ９９页.
杰克罗森JiekeLUOSEN[JackRosen]:«犹太成功的秘密»Youtaichenggongdemimi[TheSecretofJewishSuccess],

徐新 XUXin等译,南京出版社 Nanjingchubanshe[NanjingPress],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应许之地”最早是一神学用语,特指上帝允诺给予犹太民族作为家园的土地,即现在人们习惯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现

亦含“希望之邦”之意.
巴勒斯坦Balesitan称谓最早由希腊罗马人使用,犹太民族传统上称之为“以色列地”(EretzYisrael).
有“渡河者”含义,亦译哈卑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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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一新的称谓,一个新的、独特的民族也就出现在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了.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该地区的民族迁徙史,人们便会不难发现,在上古时代,迁徙是生活在这一地

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游牧民族而言)十分常见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

形象描述,尽管这类迁徙的半径通常有限,人们通常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来回流动.不过,由于人

口的增长,这里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都要周期性地向外迁移一次.史学家希提对这一迁徙作过一个

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大蓄水池一样,池里的水太满的时候,难免要溢出池外的.”〔１３〕犹太人很

可能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大蓄水池中溢出的水的一部分.
不过,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的这一迁徙之举唯一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与绝大多数通常是从贫困地向

富庶地迁徙不同,他做出的迁徙举动是从一次被认为是富庶之地向贫困地的迁徙行动.因此,一些犹

太学者对于亚伯拉罕率领家人离开祖辈生活的家园、从相对富庶发达地区的吾珥迁徙到相对贫瘠的

迦南地一事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的迁徙举动绝非是一次普通的迁徙,
他们离开原先家园之举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离开有着“背离”、“决裂”的意味,迁徙包含着“追
求”的含义.因此,传统的犹太教认为,做出这一举动的之所以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上帝在寻找他,
而是因为他在寻找上帝.他那受到启示的思想在异教信仰中看到的只是黑暗.在他那个时代,偶像

崇拜流行,然而他的理性思考引导他找到了一个给人以启迪的永恒上帝.”〔１４〕亚伯拉罕是遵循上帝的

旨意、在上帝的直接指引下进行这一迁徙的,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追求.〔１５〕 犹太史学家埃班据此认

为:[犹太人的这一迁徙]是为了与两河流域盛行的偶像崇拜决裂,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１６〕 犹太学

者罗斯的解释更为理想化.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看到了某种更崇高的事物,并希望能够达到一种

更为完美的精神境界才离开他自己的家园的.”〔１７〕尽管这类解释不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却倒是

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历来把信仰作为生活最高目标的特征,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属

于另一(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真实”.
一般认为民族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不同的范畴.虽然这二者间有时存在着某种内在

的联系,但是人们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对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如信仰基督教、佛教等

宗教的人就分属不同的民族.然而,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教和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人是犹太教物

的外形,犹太教是犹太人的精神内核.〔１８〕 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信仰犹太教是成为犹太人的必然

条件.
从上述传说和«圣经»相关表述我们不难看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两者显然

是无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犹太教学者哥尔登伯格说过这样一席话:“犹太教是一种民族宗

教,一种与特别族群或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传统,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追寻该宗教历史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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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提Xiti[P．K．HITTI]:«阿拉伯通史»Alabotongshi[HistoryoftheArabs](上册),商务印书馆Shangwuyinshuguan[The
CommercialPress],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Ｇ１２页.

杰克罗森JiekeLUOSEN[JackRosen]:«犹太成功的秘密»Youtaichenggongdemimi[TheSecretofJewishSuccess],
徐新 XUXin等译,南京出版社 Nanjingchubanshe[NanjingPress],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正统犹太教阐述教义的书几乎无一例外这样认为.
阿巴埃班 AbaAiban[AbbaEBAN]:«犹太史»Youtaishi[DiesistmeinVolk:DieGeschichtederJuden],北京 Beijing:中

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１９８６年,第８页.
罗斯 Luosi[Ross]:«简明犹太民族史»JianmingYoutaiminzushi[AShortHistoryoftheJewishPeople],济南Jinan:山东

大学出版社 Shandongdaxuechubanshe[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年,第５页.
徐向群 XUXiangqun:«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Shamozhongdexianrenzhang———Youtaisumiao[TheCactusin

theSesert———ASketchofJewish],北京Beijing:新华出版社 Xinhuachubanshe[XinhuaPress],１９９８年,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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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追寻该民族的历史.”〔１９〕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犹太民族的诞生和犹太教的开端是共

时的、同步的、不可分割的.犹太教是在亚伯拉罕意识到“独一神”存在时开始形成,而犹太民族也是

在亚伯拉罕意识到“独一神”后走进历史.尽管在最初,犹太教展示的还仅仅是一个胚芽,集中在“一
神信仰”的核心概念———“独一神”上;犹太民族也仅仅是有了一个具体的“始祖”、一个被后来的犹太

人称为“族长”的人,但它们均可以被视为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种子”.是种子就会发芽、就会生长.
确实,随后的岁月见证了,这两粒种子同生共长.

犹太教(最初以“独一神”思想为标志)经过千年的演进,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其后代在西奈山授

约,到在耶路撒冷为上帝建造圣殿,再到«托拉»的编撰、«圣经»的正典,以及«塔木德»的编撰,伴随着

犹太民族的形成,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有自身体系的成熟宗教,在规范犹太人及其社会、文化、生活的同

时,影响着世界;
犹太人经过千年的整合和发展,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到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再

到以斯拉、希勒尔,从迁徙迦南、逃离埃及、征服迦南、建立王国,到巴比伦回归、玛喀比起义、再到哈斯

蒙尼王朝的建立,伴随着犹太教的发展,犹太人终于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民族.〔２０〕 他们在保留和弘

扬上古中东地区光辉灿烂文明的同时,以不朽之势固守自己的信仰、发展自身的文化,为世界的进步

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起码在犹太传统看来,在讨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关系问题时,不存在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完全可以说是同生共长,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谁也

离不开谁.犹太教与犹太人这种独特的关系不仅在古代如此,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因此作出过

这样看上去有循环往复悖论之嫌的宣称:是犹太教保存了犹太人,是犹太人守住了犹太教.这是犹太

人对自身和信仰的传统看法,也是犹太教解释自身和传承人的传统观点.正如当代著名犹太教研究

学者萨纳(JohnathanSarna)所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不能不与作为一种信仰的犹太教缠绕在一

起.传统上看,犹太教为人所知是作为一个民族教会而存在的”〔２１〕

正因如此,今天所有信仰犹太教的人(包括皈依者)均被视为是犹太人,不论他们看上去是什么肤

色(“白人”、“有色人”、还是“黑人”),不论他们原先来自哪个人群或民族,也不论他们是生活在哪个国

家和地区.所有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均由犹太教规范.
如果稍稍比较一下基督教与其信仰者的关系,或者伊斯兰教与其信仰者的关系,犹太教与其信仰

者的关系就显得格外独特了.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社会,基督教并不是界定信仰者的关键,更不是决定信仰者文化的关键.例

如,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分野显然不在宗教信仰方面.尽管他们的信仰都是基督教,法兰西民

族之所以成为法兰西民族是他们拥有的法兰西文化,而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是德意志民族是他们拥有

的德意志文化.而无论是法兰西文化还是德意志文化均不等同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
在伊斯兰教世界情行也大体如此.伊斯兰教也不是界定民族和信仰者文化的唯一标志,譬如,尽

管伊朗民族今日的信仰是伊斯兰教,伊朗社会仍然有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古波斯文化发挥作用和产生

影响,使伊朗人有别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土耳其也是如此,尽管土耳其人的信仰是伊斯兰

８３１

〔１９〕

〔２０〕

〔２１〕

Judaismisanethnicreligion,areligiousheritagetiedtoaspecificethnicornationalidentity,soitwillbeimpossibletotrace
thehistoryofthereligionwithoutalsokeepingtrackofthehistoryofthenation．(RobertGOLDENBERG,TheOriginsofJudaism,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３．)
当代犹太教学者戈尔登伯格 GERDENGBOGE(RobertGoldenberg)在其著作«犹太教渊源»Youtaijiaoyuanyuan [The

OriginsofJuda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表达了近似的观点,认为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犹太教

作为一种宗教也经历了千年的发展.详见导言说明,第１Ｇ４页.
乔纳森萨纳 QiaonasenSANA[JonathanD．SARNA]:«美国犹太教史»MeiguoYoutaijiaoshi[AmericanJudaism:A

History],胡浩 HU Hao译,郑州 ZHengs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chubanshe[TheElephantPress],２００９年,导言,第 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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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而且在４００多年的时间里还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体信仰奥斯曼帝国的大本营和帝国首都所在地,但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仍然保留若干突厥人的特有习俗和传统.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印度尼

西亚已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印尼人不同于阿拉伯人,除了信仰与阿拉伯民族相同外,他
们还有着与阿拉伯人完全不同的自身文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别,主要因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对于信仰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

外来的,是作为一种信仰在随后的年代被这些民族接受的(不管是通过传教士传教的方式,还是武力

征服胁迫的方式),也就是说,是日后“外加”在这些民族的身上.“外加”在已有的文化之中,尽管有时

也呈现“取代”之势.
而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就不同了,是同生共长的关系.即便是日后的皈依者,皈依犹太教的

人通常被要求按照犹太教的生活方式生活,而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并无这样的要求.许多

皈依者通常只需接受信仰,完全可以保持原先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基督徒在宗教信仰方

面是基督教,在文化生活方面却主要是中国的,尽管变化总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犹太人与犹太教的关系是同生共长,那么,犹太文化与犹太教的关系就是托体同根,甚至

可以说是在犹太教培育下形成的.鉴此,了解犹太教和犹太文化需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入手,把
握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也需要一种独特的思维.亨廷顿曾睿智地指出:“犹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

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２２〕

我们理解犹太文化和宗教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识.

９３１

〔２２〕 塞缪尔 亨廷顿 SaimiuerHENGTINGDUN[Samuel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Wenmingde
chongtuyushijiezhixudechongjia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新华出版社 Xinhuachubanshe
[XinhuaPress],第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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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dentityofJewishCultureandJudaism

XUXin
ProfessorandDirectorInstituteofJewishCulture,DepartmentofPhilosophy,NanjingUniversity．Mailaddress:Xianlin
Campusof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Province,P．R．China．Email:xxinlian＠nju．edu．cn,Tel:＋８６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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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anation,thepeopleusuallytreattheirnationscultureandreligion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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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姓好合”与“二人一体”
———儒耶婚姻要件之法文化比较〔１〕

乔　飞

(河南大学法学院,４７５００１河南省开封市)

提要:儒家与基督教都极其重视婚姻家庭.在婚姻实质要件方面,儒耶均认为婚姻是上天的旨意,都认为婚姻不仅涉及

男女当事人,也涉及双方家长意愿.婚姻的成立,均以特定程序和仪式为形式要件;夫妻关系都有一定的秩序.儒耶婚

姻也有本质不同:二者体现的“天道”内涵不同,婚姻体现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为“世俗本位”,后者为“灵性本位”;前

者为“集团本位”,后者为“个体本位”;前者为“家族本位”,后者为“夫妻共同体本位”.夫妻关系方面,儒家强调男尊女

卑,基督教强调平等前提下的秩序.婚姻关系的“应然之道”,应为“敬天”、“爱人”为宗旨的“关系本位主义”.自由主义

者绝对的“个人本位主义”有失偏颇.

关键:儒家;基督教;婚姻;法文化

作者:乔飞,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研究领域:宗教与法律,侧重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比较研究.

通讯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８５号,４７５００１.电子邮件:qiaofei６６０３２６＠sina．com,电话:＋８６Ｇ１３９Ｇ３８５２Ｇ６１２２.

婚姻是是人类自身得以繁衍、绵延的方式,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重要生活内容.以法学理论视

之,婚姻的成立及存续,皆由一定要件构成.婚姻要件可以分为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指

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婚姻缔结当事人本身及双方关系本质的条件.形式要件是法律所规定的结婚程序

及方式.在两千年余年的人类历史中,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明分别对中西社会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

及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婚姻成立、存续也注入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本文立足于法文化比较的视

角,初步尝试对比分析传统儒家与基督教婚姻要件所体现的法文化内涵之异同,以期从这两大悠久文

明中探寻婚姻的“应然之道”.

一、儒家婚姻要件之法文化解读

(一)婚姻是天道的体现

人类婚姻与动物的寻偶交配有着天壤之别;动物的寻偶交配是出于本能的感官驱动,而人类的婚

姻远不止于这一层面.婚姻既是人类繁衍延续的需要,更是天道在人间的体现.“人伦睦,则天道

顺”,〔２〕婚姻人伦始终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婚姻是一切社会关系之起点.“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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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

不久也,固受之以«恒».恒者,久也.”〔３〕天道的顺序是:天地化生万物,有万物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

然后才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等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才相继产生.婚姻承载着奠定一切社会关

系的基础功能,因此必须守之以恒,长久稳定.“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４〕«中庸»云:“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也就是说,婚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开端;世间的道理,以婚姻关系为起点.“夫
妇正则父子亲”,而“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５〕当汉平帝认识到夫妻关

系的重要性时,下诏书:“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６〕人际间的“人伦”人道,在儒家文化中也是

“天道”在世间的体现.“人道所以有嫁娶何? 以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

妇.«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称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

伦、广继嗣也.”〔７〕阴阳相合生成万物是天道;缔结婚姻就是一种阴阳相合,因此是顺应天道之举.

２．婚姻是“天作之合”,姻缘天定.在具体的婚姻缔结中,儒家文化中的“天”还对男女双方作巧妙

安排;婚姻的成立,就是这位“天”的工作成果.这方面的例证非常之多.周文王娶太姒之婚姻,就被

认为是“天作之合”;“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
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８〕这种由一位看不见的“天”,将男女双方结合在一起的“姻缘天定”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持续存在.
尽管有时参入一些佛道因素,但先秦儒家的“天作之合”依然是其核心信念.如唐代人认为,有位“月
下老人”以赤绳定姻缘.此赤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

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９〕上天命定的婚姻,无论遇到多少坎坷,最终也一定实现,甚至

动物也为天意实现而助力.唐代皇甫氏«原化记»“中朝子”条记载,某中朝子弟因舅女才色欲娶为妻.
舅父提出“汝且励志求名,名成,吾不违汝”的成婚条件.该子弟承诺“请三年以女见待,如违此期,任
别适人”,双方就此达成婚约.四年后,舅家欲将女另嫁他人,而此子功成名就前来舅家履约.途中夜

宿,忽然有老虎负一物掷于门外,持火视之,竟为许婚之舅妹.舅父得知后,悲喜惊叹,遂以女嫁此生.
为使预定的婚约得以成就,“天”甚至用老虎帮人回到预定的姻缘.唐五代至明清流传甚广的“红叶题

诗”,是“姻缘天定”的典型故事.唐代宫女韩翠苹深宫寂寞,渴望良缘,于是在一枚红叶上题诗.这片

红叶放入河水之后,被下游的于佑捡到并收起珍藏.有感于红叶之诗,于佑跑到河水上游,同样取一

枚红叶题诗,投入河水,而这片红叶恰巧又被韩翠苹捡到并珍藏起来.十年后,众多宫女被放出宫,各
自婚嫁.韩翠苹恰巧嫁给于佑.成婚之后,二人谈及往事,拿出当初彼此题诗的红叶,惊喜交加,认定

二人结合是上天的巧妙安排.〔１０〕 明代«初刻拍案惊奇»中“崔俊臣巧会芙蓉屏”记载,恩爱夫妻因遇强

盗而离散,后妻子王氏遁入空门而丈夫崔生成为知府.一次“偶然”机会,崔生看到王氏题字的芙蓉

画,于是夫妻奇迹般得以团圆.而不合天意的婚姻,即使人为促使条件齐备,仍不能结成.宋人记载:
弘农令女将嫁于卢生;成婚当日,有女巫曰:“卢终非夫人之子婿也”,女家大怒,共唾而逐之.等到卢

生乘车前来,展亲迎之礼,忽然卢生惊而奔出,乘马逃遁,众宾迫之不返.主家愤怒异常,恃女之容,当
众择婿.卢之傧相郑某当场与其女登车成礼.数年后,郑逢卢生问之.卢曰:“当日见女若鬼也.”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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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妻以示之,卢生惭愧而退,认识到“结缡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而求之也.”〔１１〕如此,姻缘天定,婚姻

出于上天的安排,人力难以改变.明代小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更清晰地表达了婚姻天定的思想:
“自古姻缘天定,不由人力谋求.有缘千里也相投,对面无缘不偶”.冥冥之中,有一看不见的神奇力

量,悄然引领男女相聚、夫妻团圆,掌握着人的婚姻.这一看不见的神奇力量,中国古人往往名之为

“天”.婚姻体现着上天的旨意,人只能顺其安排而行之.
(二)婚姻是“合二姓之好”
儒家历来主张,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１２〕“婚姻”二字之

含义,表明婚姻为两大家族之联结.“婿之父为姻,妻之父为婚;父之党为宗族,母与妻之党为兄弟.妇

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１３〕这种“妇党称婚,婿党称姻”的解释,表示婚姻是两族两姓之关系,
而不仅仅为男女二人之私事.如下图所示,婚姻是男女两大家族合意的结果.在男女各自家族内部,
婚姻并不仅是直接当事人新郎或新娘的意志体现,也不仅是其父母意志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已经去世

的先祖神灵意志的体现.一般来说,辈分越高,对子女后代婚姻的决定权越大;

辈分越低,决定权越小.彼岸灵界的先祖权力,高于人间的父祖权力.嫁女之家祭告祖先,不仅

是在世父母嫁其女,更是一姓之祖先嫁其嗣.娶妻之家祭告祖庙,以祭祀所用之冕亲迎,并于晚间施

席于正寝,表示祖先同此婚礼.家族娶妇为重,个人娶妻为轻.不过,对新郎或新娘各自家族而言,其
内部最终决定权名义上是取决于先祖之灵,但占卜祷祝的结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的决定权是远

祖之灵、近祖之灵、在世父祖乃至结婚当事人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一种家族意志“神秘合意”的结果.
这种自己家族的“神秘合意”,必须与对方家族的“神秘合意”再次“合意”,婚姻才能结成.同样,离婚

也不仅是夫妻二人之私事,而是断绝二姓之好、分离二姓之关系.离异后,女方无论何种情形,不得与

丈夫亲属通婚.
(三)夫妻之关系

首先,男女一体.儒家认为:“夫妻一体也夫妻牉合也”;〔１４〕唐代贾公彦注疏解释,“夫妇牉

合,是半合为一体也”,认为夫妻二人为一个整体.«说文解字»认为:“夫,丈夫也;妻,妇与夫齐者

也”.«礼记内则»“聘则为妻”郑注云:“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得与夫敌体也”;妻子是与丈夫比齐

的人,与丈夫同荣同辱,同进同退.而且,“一与之齐,终生不改”.〔１５〕

其次,男尊女卑.儒家主张“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

矣”.〔１６〕 乾尊坤卑、天尊地卑,决定了男尊而女卑.“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１７〕“丈夫虽贱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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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妇人虽贵皆为阴”,〔１８〕阳尊阴卑的天道秩序,也决定了人间的男尊女卑,因此夫妻关系是男主女

从.«大戴礼记本命»说:“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
因此,妻子要侍奉丈夫.«礼记仪礼»也说:“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慤为首,故事夫有五:一是平日纚笄

而相,则有君臣之严;二是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三是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四是规过成德,则
有朋友之义;五是惟寝席之交,而后有夫妇之情”,要求妻子对待丈夫要像对待朋友、兄弟,甚至要像子

对父、臣对君那样,对丈夫顺从、忠贞,并提供各项服务.一句话,“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１９〕

再次,男主外女主内.儒家倡导“男不言内,女不言外”;〔２０〕«易经家人卦»“家人,女正位乎内,
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男人负责家外事务,女人负责家内事务,不仅牵涉到家庭关系正确与否,还牵

涉到天下能否安定的大事.一般来说,妻子的家内事“指育婴、烹饪、干洗、缝纫及指挥仆妇丫鬟洒扫

清洁一类的工作,其中包括妻对夫的服事”.〔２１〕

二、基督教婚姻要件之法文化解读

(一)婚姻是上帝的设计

«圣经»在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中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其中关于婚姻的经文是基督教最具权威的婚

姻规范.“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２２〕上帝对亚当、夏娃的精心创

造与配合,是人类婚姻制度的起源.

１．婚姻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首要关系.«圣经»显明,先有婚姻,后有家庭、家族、宗族、社会、国
家.在基督教的“创世”论中,上帝给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婚姻.上帝要人繁衍后代、生养众

多.“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 为何只造一人呢? 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

裔.”〔２３〕缔结婚姻,养育儿女,就是敬畏上帝的一种重要方式.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在人间的第

一个神迹,就是在婚礼上所行;其对婚礼的亲自参与成全,证明婚姻在人类生活中的根基性地位.奥

古斯丁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种自然纽带就是夫妻”;〔２４〕婚姻是人类组织的第一步,也是教导公义、
美德和秩序的第一所学校,是地地道道的“共和国温床”.〔２５〕 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路德宗认为,婚姻

是人间一种建基性的社会层级,在受造世界中是首要的秩序,上帝在其中启示了他的律法和权威、他
的爱和仁慈.路德及其追随者都认为,上帝出于人类治理之需要,分别命定了家庭、教会、国家三个社

会层级;尽管三者在上帝面前地位平等,但婚姻家庭是三者中“最古老”、“最原始”、“最根本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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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三联书店Shanlianshudian[SanlianBookstore]),２００９,４３.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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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上的万法之母”,是教会、国家等其他制度产生的根源.〔２６〕

２．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人类第一对夫妇的结合,是上帝精心促成的.“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于是有了二人的热恋.亚当动情地说夏娃“这是我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２７〕婚姻关系于是产生.“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寻找妻子的叙事,也证

明男女结成婚姻是上帝的作为.当时迦南地偶像崇拜盛行,上帝对此不喜欢.亚伯拉罕出于对上帝

的敬畏,不愿为儿子娶迦南女子为妻,于是打发一位忠心的老仆人回自己的故乡为儿子寻找婚配之

女,并且相信上帝必定会带领此事:“耶和华天上的主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

儿子娶一个妻子”.老仆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面对茫茫人海,如何得知何人是要选择的目标? 于

是祈求上帝指引:“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阿,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

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

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作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

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戏剧性的一幕随即展现:“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
少女利百加是彼土利的女儿,而彼土利和亚伯拉罕又有族亲关系.老仆人仔细察验上帝的带领,“定
睛看她(利百加),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接着,利百加的言行恰好验证

了老仆人向上帝所做的祈祷:“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老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

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
‘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

骆驼打上水来.”当老仆人看到这一切,终于确信,上帝为以撒预备的妻子就是这位俊美的少女,于是

向上帝下拜,称颂上帝:“因为他引导我走合式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

为妻.”利百加的父兄得知详情后,也认为“这事乃出于耶和华”,随即同意这桩婚姻:“看哪,利百加在

你面前,可以将她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２８〕«圣经箴言»将婚姻视为“神
的盟约”;也就是说,是上帝亲自将男女二人带领并结合在一起.结婚之前,上帝是双方的“媒妁”,带
领双方相见、相识、相爱;缔结婚姻时,上帝是婚姻主持者,亲自见证二人的婚姻之成立,男女二人向对

方发出的誓言,既是向对方的承诺,也是对上帝的庄严应允;婚后的生活,二人向对方所做的一切,都
受丈夫或妻子各自与上帝的“盟约”之约束.如果夫妻一方亏负另一方,上帝会对此谴责并进行干预.
作为上帝的子民,古代以色列人出现丈夫暴力对待妻子或离弃妻子现象时,上帝就通过先知发出警

告.〔２９〕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３０〕

(二)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
基督教的婚姻实质要件,强调男女两个独立个体之结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

成为一体.”〔３１〕男女双方,均自愿放弃自己天然的自由,而受与对方缔结婚姻而有的关系之约束,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３２〕二人形成一个称为“家庭”的共同

体单元.这一单元既是肉身的共同体,也是精神的共同体,夫妻二人相互理解,彼此帮助,相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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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９０.

«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章２２、２３节.
«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４章.
参见«圣经玛拉基书»ShengjingMalajishu[MalachiofBible]２章.
«圣经马可福音»ShengjingMakefuyinyin[MarkofBible]１０章９节.
«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章２４节.
«圣经马太福音»ShengjingMataifuyin[MatthewofBible]１９章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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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３３〕 奥古斯丁认为夫妻二人的婚姻是上帝所赐予的一种“自然社团”,是亲密而真诚的人类友谊形

式,夫妻双方应该在身体、心灵和财产方面“维持永久的结合”.〔３４〕 一方面,未婚之人还不是一个完整

的人,丈夫只有在妻子那里才会发现并知道自己为人之属性.在夏娃被造之前,亚当找不到任何一个

可以与之相配或结合之人,上帝造了夏娃后,亚当就有了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同时也有一个结合的

同伴.正是为了使人性发展完全,亚当和夏娃就彼此需要.另一方面,男女“二人成为一体”后,才能

在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形象.〔３５〕 教父德尔图良认为,夫妻二人“分享一个盼望、一个愿望、一种教导

和同样的服事.”在上帝面前二人如同兄弟姐妹,都是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盛宴面前,他们肩并肩手

拉手;在艰难困苦中,在遭遇迫害的时候,在受安慰的时候,他们肩并肩手拉手.任何一方都不会向对

方隐瞒任何事情,任何一方都不会躲避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是另一方的负担.”〔３６〕无论是精神或肉

体层面,二人均为一体.

(三)夫妻之关系

首先,夫妻彼此委身.结婚时,双方必须分别向对方发出“无论是年轻或年老,健康或疾病,富裕

或贫穷,都将不离不弃,终生相守”之类的誓言.婚姻关系一旦形成,丈夫或妻子就不再属于自己,他
(她)必须在夫妻关系中委身,既向上帝委身,又向对方(配偶)委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

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

爱自己的身子.”〔３７〕夫妻关系如同“头与身子”,彼此相互依存.改教家布林格认为,夫妻之间要相互

给予“最优秀、最无私的服事、勤勉和热情劳作一方为另一方所做,一方热爱、依赖、帮助并耐心地

对待另一方,永远与对方同甘共苦.”〔３８〕

其次,夫妻上帝面前平等.基督教认为,夫妻均为上帝所造,“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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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ClausWestermann,Genesis１－１１:ACommentary,trans．J．J．Scullion,SJ(Minneapolis:AugsburgPublishingHouse,１９８４),２３２.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 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 WesternTradition],钟 瑞 华

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９０.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 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 WesternTradition],钟 瑞 华

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４２,４３.

TERTULLIAN,ToHisWife,１．１．８,inHunter,MarriageandtheEarlyChurch,３８Ｇ３９,转引自约翰威特JohnWITTE
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

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８７.
«圣经以弗所书»ShengjingYifusyoshu [EphesiansofBible]５章２２－２８节.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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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像造男造女”〔３９〕,男女均有上帝的形象,都拥有思想、感情、意志、理性、公义、圣洁等上帝所赋予的高

贵本质.作为亚当的后代,在上帝眼中他们都有原罪与本罪,彼此没有本质差异;同时,作为上帝爱怜的

对象,他们都承受上帝的生命救恩.在生活中,夫妻各自拥有向对方的平等请求权,“丈夫当用合宜之分

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

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４０〕对配偶的忠诚义务,平等地适用于丈夫与妻子.夫妻之间的恩爱、
“友谊在于平等”,多妻、多夫以及任何一方的通奸,都是对夫妻相互性、平等性的破坏.〔４１〕

再次,夫妻角色有别.基督教也强调夫妻在婚姻关系中角色差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

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

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４２〕尽管

要求丈夫在婚姻关系中爱妻子,但妻子的义务是顺服丈夫.〔４３〕 新教神学家加尔文一方面承认妻子与丈

夫地位平等,一方面也强调妻子对丈夫的从属位份.人类堕落之前,妻子是自由地臣服于丈夫,而堕落之

后则受丈夫辖制.女人的家庭角色主要是生育和操持家务,其物质、精神福利由丈夫主导.〔４４〕

三、儒耶婚姻要件之相似之处

(一)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方面,都以合乎彼岸神灵意志为成立前提

儒家婚姻观中,此岸的婚姻效力取决于上天的安排,或彼岸神灵尤其是祖先亡灵的意志.“凡有婚

事,必告宗庙”是儒家关于婚姻缔结的基本要求.“六礼”中,“祖先之灵”是男女双方婚姻的的最终批准

人.在男子“纳吉”礼仪中,“祖先之灵”终极权威得到突出体现.“娶妻卜之何? 卜女之德,知相宜

否”;〔４５〕男方在获取女方的名字与生辰后,必须来到自家祖庙进行占卜祷祝,只有在获得祖宗神秘赐给的

吉兆后,才能作出与女方结成婚姻的决定.〔４６〕 结婚男子在“亲迎”前,要再次祭告祖先;将女子带到家中

后,仍要到祖庙祭告,以获得祖先的同意与庇佑,使自家宗氏因自己的婚姻得以延续发达.〔４７〕 对女子来

说,出嫁前三个月必须在其祖庙接受婚前教育“培训”,学习的内容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４８〕 “培
训”结束后,要向祖先之灵报告.出嫁前,女子必须行祭祖之礼,表示出嫁并非出于自己的私意,而是遵循

祖先的意愿.〔４９〕 结婚礼仪过程中,女子父母先要祭告祖庙,表示嫁女儿不敢自作主张,是事先获得祖

先的许可才让女儿出嫁.履行完此仪式后,方能出门迎接男方家人.出嫁女子也必须向祖先之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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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１章２７节.
«圣经哥林多前书»ShengjingGelinduoqianshu[１CorinthiansofBible]７章３－５节.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
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１９.

«圣经哥林多前书»ShengjingGelinduoqianshu[１CorinthiansofBible]１１章３,８－１０.
«圣经歌罗西书»ShengjingGeluoxishu[ColossiansofBible]３章１８－１９节.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
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２６８.

(清)陈立CHENLi:«白虎通疏证嫁娶»Baihutongshuzhengjiaqü,(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u[Zhonghua
Press]),２０１１,４７２.

«礼记文王世子»LijiWenwangshizi.
参见«国语鲁语上»Guoyüluyü.
«礼记昏义»Lijihunyi.
陈子展 CHEN Zizhan:«诗 经 直 解»Shijingzhijie [ShijingExplanation],(上 海 Shanghai: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Fudandaxue

chuanbanshe[Fudan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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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告礼,表示她即将离开本族本家进入夫家,恳请获得祖先在天之灵允准,并保佑其在夫家的新的生

活.〔５０〕 在“亲迎”礼仪中,新郎到女子家中迎接新娘时,必须要先到新娘的祖庙中进行祭告,请求女方

祖先之灵同意他将女子娶走.〔５１〕 彼岸神灵的意志,是婚姻得以成立的终极效力来源.
基督教理论中,婚姻当事人的结合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如前文所述,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尽管

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但终极而言,上帝的旨意才是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最高依

据.教父德尔图良认为,夫妻结合是“由教会结合,以献祭强化,用祝福保证,被天使宣告,并被天父上

帝宣布为有效”.〔５２〕 缔结婚姻,必须遵守上帝的婚姻规范.首先,基督徒不能嫁娶非基督徒,“信与不

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５３〕 婚礼进行前,“堂域司祭应向当事人双方要求提出圣洗之证

据”,〔５４〕即正常情况下婚姻应该在已经受洗皈依上帝的当事人之间缔结.如果情况特殊,“区域正权

力人应尽力严禁信友结混教婚姻;不能禁止时,应尽力设法使其结婚不违背天主及圣教会之法

律”,〔５５〕而且“严厉禁止信友与一般人所明知之背教人结婚”.〔５６〕 其次,婚礼中新郎新娘在神父或牧师

面前的句句誓言与宣告,证实二人的婚姻是在上帝旨意中的结合;彼此就权利义务作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以上帝作为无时不在的见证人而具有终生约束力.鉴于此,加尔文认为,夫妻二人的结合是出于

“天上的呼召”,〔５７〕夫妻结合是上帝带领的结果.
(二)都认为婚姻不仅是两个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双方家长(家族)的意愿也很重要

儒家文化中,婚姻并不是直接当事人即新郎或新娘合意的结果.如前所述,婚姻是当事人所在家

族整体合意的结果.从双方成立婚姻的“六礼”来说,婚姻一直是在男女所在两大家族之间进行.“是
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

敬慎重正昏礼也.”〔５８〕所谓“纳采”,就是男方家长请媒人向女家送礼物提亲;“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

无咎”,〔５９〕在远古时代就有男方以大雁为礼向女方提婚的习俗.所谓“问名”,就是在女家答应议婚

后,男方家长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身份并于宗庙占卜问吉凶;只有卜得“纳妇吉,子克家”〔６０〕之类的

结果,婚姻程序才能往下进行.所谓“纳吉”,就是在占卜得到吉兆后,男方家长派人带礼物到女方家

定亲.所谓“纳征”,就是男方家长送财礼到女家正式缔结婚姻;“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６１〕描

述的就是这一过程.所谓“请期”,就是男家派人带着礼物到女家确定结婚日期.不难发现,从“纳采”
到“请期”,主要是基于双方尊长意志而发生的行为.所谓“亲迎”,就是婚礼之日,新郎至女方家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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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立 CHENLi:«白虎通疏证»Baihutongshuzheng [Baihutongshuzheng],(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shujü
[ZhonghuaPress])２０１１,４６１.

参见«左传昭公元年»ZuozhuanZhaogongyuannian.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８６.

«圣经哥林多后书»ShengjingGelinduohoushu[２CorinthiansofBible]６章１４节.
«天主教会法 典»Tianzhujiaohuifadian [CanonLaw]１０２１ 条,杨 恩 赉、李 启 人 Yangenlai、Liqiren 译,(山 东 济 南

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ü[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天主教会法典»Tianzhujiaohuifadian [CanonLaw]１０６４条,杨恩赉、李启人 YANGEnlai、LIQiren译,(山东济南

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u[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天主教会法典»Tianzhujiaohuifadian [CanonLaw]１０６５条,杨恩赉、李启人 YANG Enlai、LIQiren译,(山东济南

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u[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２９６.

«礼记昏义»Lijihunyi.
«周易渐卦初六»Zhouyijianguachuliu.
«周易蒙卦九二»Zhouyimengguajiuer.
«周易贲卦六五»Zhouyibengualiu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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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男女是这一仪式的中心人物,但亲迎仪式依然是遵循尊长意志前提下才会产生.
在婚姻的有效性方面,基督教会强调男女当事人意愿,但并不排除家长和亲属的权力.亚当娶夏

娃,出于他们的父上帝.以撒娶利百加,家长意志是儿女的婚姻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除了以撒、利
百加二人的意愿外,以撒之父亚伯拉罕的意愿、利百加之父彼土利和哥哥拉班的意愿,都是婚姻得以

成立的因素.而以扫自娶赫人女子为妻,令其父母心里愁烦,〔６２〕成为婚姻的反面例证.新约时代使

徒保罗也赞同家长对子女婚姻的同意权.〔６３〕 早期教会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家长同意对子女的婚姻成

立是必须的,但事实上教会默认这种权力的存在和发挥的作用.〔６４〕 中世纪教会法学家认为,父母同

意是婚姻成立“正直且可能的条件”.１２１５年第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大力鼓励结婚取得父母的同意.

１５６３年,教会以教令形式,规定“双方合意、双方父母的同意”都是婚姻缔结的要素,违者将受惩罚.〔６５〕

新教日内瓦的订婚指南,也规定“有效的婚姻必须父母同意”;１５４６年,加尔文在«婚姻条令»中规定,婚
姻的有效性取决于男女二人的自由同意,但“双方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对婚姻的有效性也至关重

要”.〔６６〕 教会反对的,仅仅是父母丝毫不顾子女的意愿,强迫子女按照家长的意图结婚.〔６７〕

(三)婚姻的成立,均以特定程序及仪式为形式要件

在婚姻法文化领域,形式要件指法律所规定的结婚程序及方式.现代各国所确认的形式要件主

要有登记制、仪式制以及登记与仪式结合制.形式要件缺乏,婚姻仍不能生效.儒家法文化中,婚姻

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通过“六礼”程序进行嫁娶.“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

不亲”;〔６８〕男女不能自己决定婚姻,必须通过媒妁居间撮合.经过媒妁之言与“六礼”仪式的婚姻,才
是“明媒正娶”;这种“明媒正娶”的聘娶婚是儒家法文化中婚姻的主要形式.“聘则为妻,奔则为

妾”,〔６９〕“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７０〕 战国时期齐国民

女君王后与流落民间的齐襄王私定终身,没有经过媒妁并举行“六礼”仪式,即使成为王后,其父太史

敫“终生不睹”,〔７１〕不承认这桩婚姻的有效性.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的女主人公,未经过媒妁与“六
礼”仪式而与丈夫结合,即使与丈夫情深爱真也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最终落得无家可归的悲惨结局.
两千年来,“六礼”始终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婚姻仪式的框架,直到清代都一直沿用.虽因品官士庶社会

等级不同,婚礼的铺陈有所区别,但程序几乎相同.〔７２〕 程序、仪式一直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
婚姻是基督教中“圣事”〔７３〕,婚礼对婚姻的成立非常重要.上帝是男女双方的媒妁,双方也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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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记»ShengjingChuangshiji[GenesisofBible]２６章３４节.
参见«圣经哥林多前书»ShengjingGelinduoqianshu[１CorinthiansofBible]７章３６－３７节.
薄洁萍 BOJieping:«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Shangdizuozheng:ZhongshijiJidujiaowenhuazhongde

hunyin [Godaswitness,Christian MarriageCulturein MiddleAges],(上 海 Shanghai:学 林 出 版 社 Xuelinchubanshe [XueLi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５,７３.

约翰 威 特 John WITTEJr．:«从 圣 礼 到 契 约:西 方 传 统 中 的 婚 姻、宗 教 和 法 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
chuangtong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
瑞华Zhongruihua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２４,１２７,１５５.

Ibid．,２４１,２４３.
薄洁萍BOJieping:«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Shangdizuozheng:ZhongshijiJidujiaowenhuazhongde

hunyin [Godaswitness,Christian MarriageCulturein MiddleAges],(上 海 Shanghai:学 林 出 版 社 Xuelinchubanshe [XueLi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５,８０.

«礼记曲礼上»Lijiqüli.
«礼记内则»Lijineize.
«孟子滕文公下»MengziTengwengong.
«战国策齐策»ZhanguoceQice卷十三,齐六.
参见«清史稿礼志»Qingshigaolizhi.
基督教天主教认为,“圣事”或“圣礼”共有七件,其中包括“婚配”礼仪;而新教派别普遍认为,“圣礼”仅为“洗礼”与“圣餐”两

项而已.但新教同样认为基督徒的婚礼是极为重要、神圣的,只是这种神圣性在程度上不能与两大圣礼相比.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

“圣事”一词,即任何基督教派都承认婚姻礼仪的非凡神圣性.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过仪式将关系公开.圣子基督在世上亲自参加人的婚礼,并行了第一件神迹使婚礼更加完美.〔７４〕 公

元２世纪,基督徒结婚需要“在教会面前”举行公开的仪式.中世纪坎特伯雷宗教会议作出规定:婚姻

必须有同意的交换,必须公开,婚姻缔结的场所必须在教堂前,必须有神职人员出席婚礼.〔７５〕１５６３
年,特兰托大公会议明确要求由神父见证二人的结合,〔７６〕教会实行«虽然»教令的婚姻缔结规则:双方

自愿、父母同意、两位证人以及神父在会众面前的祝福;私自结婚有时要受惩处.〔７７〕 路德及其信众则

坚持,有效的婚姻应满足“父母同意、证人在场、教会的登记和庄严的仪式”等要件;结婚双方在以性行

为完成结婚过程之前,应在教会公开重复自己的誓言,并请求牧师的指导与祝福,并要在教堂婚姻公

共登记簿上登记.新教«１５４５年婚姻礼仪法»明确规定:一桩婚姻若要“真实、合法”,“公开、严肃”的婚

姻庆典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婚礼都必须通过结婚公告提前宣布,由神职人员在婚礼前连续三个主

日向会众宣读.没有结婚公告不能举行婚礼,未经婚礼祝福的婚姻是不合法的.〔７８〕 对受洗皈依基督

教的人,这些程序性仪式是必须的.１９１７年的«教会法典»继续要求结婚当事人须有神职人员证婚才

有法律效力:“仅在堂域司祭或区域正权力人,或由该二人中之一人所委托之司祭及二人以上之证人

前,依下列条文(具体程序)之规定而结之婚姻,始为有效.”〔７９〕即如果结婚仪式欠缺、没有举行仪式的

婚姻,为无效婚姻;程序、仪式是也基督教婚姻有效的必要条件.
(四)二者都主张男主女从,夫妻关系存在一定秩序

“男尊女卑”是儒家婚姻关系的核心内容.结婚之前,女子在娘家宗法上是没有地位的;出嫁之

后,从夫之姓与宗法,丈夫的辈分就是她的辈分.“嫁”字从止从妇,即女子“归”于其家,止其当止,婚
前在娘家不过是暂居而已.史书记载女子出嫁,如«春秋»“伯姬归于宋”,表明女子嫁到宋国.“女子

既嫁曰归,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８０〕婚后的夫妻关系中,妻子服从丈夫、服务丈夫.因此,“父者

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８１〕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居于主导或核心地位,妻子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儒
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基督教也有“男主女从”的教义.从创造的顺序来说,男人在先,女人居后.从创造的材料而言,
男人是上帝用泥土造成,而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造成,即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原本就是男人的一

部分.从创造的目的而言,男人得到上帝管理受造世界的委托授权,而女人被造是为陪伴、帮助男人,
是男人的助手与伙伴.«圣经»中撒拉称呼亚伯拉罕为“我主”,表明妻子相对丈夫而言处从属地位.
父亲以撒为两个儿子的不同祝福,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直接决定了两个儿子及其后代的不同命运;
利百加作为妻子,则没有为儿子直接祝福的权力.同样,父亲雅各为众儿子的祝福,对众子及后嗣的

人生命运,具有绝对权威,妻子在家庭重大事件中则没有此类最终决定权.新约时代,基督教主张丈

夫是头,妻子是身子,身子要服从于头,夫妻关系的实质与旧约时期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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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dongJinan天主堂华洋印书局 TianzhutangHuayangyinshuju[HuayangPublishingHouseofCatholicChurch]),１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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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儒耶婚姻要件之相异之处

(一)婚姻所体现的天道内涵不同

儒家婚姻中的“天”,主要是彼岸世界的“先祖之灵”或某种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而基督教婚姻中的

“神”特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二者内涵有本质差异.相应地,儒家婚姻观体现的天道

为“阴阳之道”,基督教婚姻观体现的天道为“上帝奥秘”.
儒家追求“天人合一”,认为人应当主动遵循天道法则,作为“人伦之始”的婚姻自然不能例外.天

道的具体内容是阴阳之道;阴阳平衡,是儒家天道的核心内容.“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
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８２〕西汉董仲舒循“阴阳五行”说,确立了“纲常”理论,“君臣父子

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夫为阳,妇为阴”,〔８３〕赋予婚姻以“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天道内涵.东

汉才女班昭曾作«女诫»:“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诚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阴阳之间,
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孕育;夫妻关系是最直接、最常见的阴阳关系,其不仅是人伦之始,而且与天

地同德,具有一定神圣性.夫妇之道取法阴阳,阴阳相和则生,阴阳相离则灭,阴阳相错则变.因此,
婚姻不仅关乎两姓家族和睦、本宗血脉延承以及社会关系的开始,还涉及天道在人间的实现.

基督教视婚姻为“极大的奥秘”,婚姻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结合.上帝有其圆满计划,即要在人间

建立永恒、圣洁、完美的“天国”,其中以基督为君王,以信仰上帝者为国民,以上帝的律法为规范,国中

充满上帝之爱.通过婚姻,上帝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管理地上的一切事物.这种管理是基于

上帝的授权,要遵守上帝的法则,实际是为天国来临作预备.天国的实际降临,是通过基督迎娶教会

而实现,而每桩上帝儿女婚姻的缔结,都是基督与教会结合的逐步落实.婚姻以双方合意、彼此尊重

为前提;二人彼此相爱,为对方牺牲自己,是让人体会上帝对人、基督对教会的圣洁之爱,预先品尝天

国的甜美.不仅如此,夫妻“二人一体”,还参与了基督“道成肉身”这一永恒奥秘,并获得了这个奥秘

的本质特征.婚姻而有的生育,既是人类自我延续,又是一种“神圣生产”,是上帝与人合作、在人体内

进行的一种神圣创造行为,其不仅为国家产生公民,还为教会和天国创造下一代圣徒.〔８４〕 因此,婚姻

是上帝计划奥秘得以实现的一种途径.
(二)婚姻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不同

１．“世俗本位”与“灵性本位”.儒家婚姻观,侧重家族的延续、兴旺,以“此岸”世俗生活为目的.
«唐律户婚律»“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夫妻共同祭祀祖先才是“敬宗”,因此是

家族的大事.新郎在迎娶新娘之前,父亲告诫,“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

常”,儿子要庄重地回答:“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８５〕不过,“事宗庙”作为婚姻的首要目的,不是敬

拜彼岸的神灵,而是让神灵为家族现实利益服务,祖先神灵只不过是后人为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

和渠道而已.尽管也有缅怀先人的亲情因素,但总体而言,祭祀祖先的根本落脚点是现实中的人.从

神灵祈求的,也无非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子嗣昌盛之类的现实考量.祭祀者并不太关心祖先在彼

岸世界的生活状况,也不关心超验的神灵世界到底为何.同样,“继后世”作为婚姻的第二目的,是繁

衍子嗣,以免家族宗系在世间断绝.“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８６〕通过婚姻生育子嗣,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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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男性子孙,儒家婚姻的关注点,在于家族的世代延续以及家族在世俗世界的兴旺发达.
基督教婚姻观,强调超验的属灵维度.教会是天国在人间的彰显,而夫妻“二人一体”形成的小家

庭,就是一个神圣的“家庭教会”.在这一小型教会中,丈夫爱妻子,妻子敬丈夫,夫妻共同养育儿女,
培养儿女的信仰和品德.奥古斯丁认为,婚姻是基督与教会无形婚姻的微小表现形式.〔８７〕 中世纪的

“圣礼神学”认为,婚姻仪式具有属灵的转化功能.婚姻可以圣化基督徒夫妻,不仅洗涤夫妻性行为的

罪性,还使他们进入生儿育女的新创造活动中;婚姻也能圣化夫妻的子女和基督徒共同体,藉此上帝

将恩典与祝福倾倒给人类.改教家路德主张婚姻的“社会模式”,反对天主教唯灵主义的婚姻观,不承

认婚姻是一项圣礼,主张婚姻由世俗法律和世俗法庭管辖,但世俗的法律仍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世俗

权威也应尊重上帝创造的命令和制度.婚姻的最终目的不是性或子女,而是承担对上帝和人的所有

责任.加尔文的“盟约模式”,虽然承认婚姻是所有人的世俗权利和义务,但依然强调,婚姻的属灵渊

源是关键性的;婚姻象征着天国生活的爱与牺牲,具有实现圣化和教化的神圣目的.〔８８〕

２．“集团本位”与“个体本位”.如前图所示,儒家文化中婚姻缔结,是男女二方家族集团之间的契

约合意结果.从地位上来说,死去的祖先高于在世的祖先,祖先们的综合意志,代表着家族整体的意

志.男女当事人的个人意志与情感,绝对要服从于家族整体的意志.去世的祖先意志通过祖庙祭告

与占卜中的“吉”与“凶”显明出来,以这种具有随机色彩的“神明裁判”,决定当事人婚姻的成立与否.
而在世父祖的意志就是家族长的意志,他们在谨慎探寻彼岸祖先意愿并反复斟酌家族的现实利益后,
最终对子女的婚姻作出决定.如此,当事人自己的情感与意愿,极易堙没于父祖长上的意志之中.在

此文化背景下,父祖“神权”极易侵害当事人婚姻之“人权”,家族“集体意志”极易吞噬婚姻当事人的

“个人意志”,体现出儒家法文化的“集团本位”倾向.
基督教历史中,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与意思表示一致,是婚姻成立的核心要件.除上帝意志之

外,男女双方的个人意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公元９世纪,教皇就发布谕令:当事人双方的同意是婚

姻得以建立的必需条件;没有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就不能产生婚姻.〔８９〕 在英格兰,１１７５年威斯敏

斯特宗教会议规定:没有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就没有婚姻.该宗教会议还对家长作出申明:那些

在孩子还在摇篮中时就把女孩许给男孩的人将什么也得不到,除非两个孩子在达到成熟年龄时给出

同意.〔９０〕 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历代教律提要»阐明这样的婚姻法思想:妇女不能被迫与某一男人结

婚,身体结合之处应有灵魂之结合,违背灵魂中意志的婚姻常导致不良后果.〔９１〕 如此.当事人个人

的意志在基督教婚姻中得到了较好尊重.在此法文化背景下,上帝之“神权”体现为当事人之“人权”;
婚姻当事人的“个体”意志,位居父祖或家族的“集体”意志之上,呈现出“个体本位”法文化特征.

３．“家族本位”与“夫妻共同体本位”.“媳妇”之字解,显明儒家婚姻观以家族为本位.“媳”的对

称为“子”,“妇”的对称为“夫”,“媳”在“妇”前,表明婚后女子首先是男性家族中的“子媳”,其次才是丈

夫的“人妇”;家族身份居前,妻子身份在后.“上以事宗庙”,夫妻共同承担夫家宗庙祭祀之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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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姓好合”与“二人一体”———儒耶婚姻要件之法文化比较

以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家族在世子孙避祸蒙福,后世子孙兴旺发达.“下以继后世”,目的是繁衍子

嗣,以确保家族的香火延续.婚姻的宗旨,是家族利益而非婚姻当事人的男女相爱.诚如学者所言,
儒家文化中“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９２〕

基督教婚姻观,主张“夫妻共同体本位”.一旦婚姻缔结,“二人成为一体”,意味着二人同时要“离
开父母”,从原先各自的家庭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体”的夫妻共同体,既独立于双方父母,更独立于双

方家族.从此,夫妻之间的关系,优于与各自父母的关系.夫妻之爱高于对所有人的爱,“夫妻双方不

仅在身体上结合,也要在心灵上结合;相互爱慕,彼此珍视,感情炽烈超过任何人际关系”,〔９３〕包括与

自己父母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更包括与祖父母等其他家族成员的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基督

教与儒家的婚姻价值取向截然不同.
(三)夫妻关系,儒家强调男尊女卑,基督教强调基于平等的秩序

民法“民事主体”理论中,“权利能力”是自然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及与主体的不可分离性,其以自然人之人格独立为前提.“行为能力”是自然人以

自己的行为从事民事活动、参加法律关系,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

行为能力以及无民事行为能力.其划分,以自然人的“意思能力”即基于自己的年龄、智力而认识和判

断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能力之高低为标准.行为能力以权利能力的享有为前提,但具有权利能力

不一定享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责任能力”,则是民事主体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或不法行为给他人造成

侵害时承担责任的能力.

１．儒家的婚姻关系中,妻子的权利能力不完全.“夫妻一体”,是将妻之人格为夫之人格所吸收,造成

妻的独立人格丧失或者不完全.“夫妻匹敌之义”,并不是敬妻其人,而是主要尊敬其家族身份.孔子对

鲁哀公讲述的敬妻之道,后来的“相敬如宾”均如此.妻子的权利能力不完全,其行为能力自然就不完整.
儒家主张妻子“一切对夫而服从之,以夫为纲云云,又所以示其行为能力之不备也”.〔９４〕 无论是主妇地位

还是母亲地位,行为能力都要受丈夫节制,是有限制的.〔９５〕 明清法律规定,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

外,均交由本夫收管,“隐然视其能力有缺,遂予以优遇耳”.〔９６〕 然而在家族内部成员相犯时,儒家法律要

求妻子的责任能力却又重于丈夫;如唐律第３２５、３２６条,“夫殴伤妻者既减凡人二等,死者仅以凡人论;”
然而“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须夫告,乃坐.死者,斩.”只要是妻子殴打丈夫,丈
夫报告官府,就要对妻子处以徒一年的刑罚;而丈夫殴打妻子,只有在致妻子受伤的情况下才处以刑罚,
还减凡人二等,表现出“夫为妻纲”、“夫尊妻卑”的男性权力主义婚姻观.

２．基督教首先强调夫妻之间的平等,其次才主张夫妻之间的秩序.男女均为上帝所造,均有高贵的

上帝形象,共同承受来自上帝的救赎与祝福.妻子与丈夫一样,可以自由而独立地享有敬拜上帝的权利.
妻子拥有从上帝而来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一般人格利益,享有与丈夫平等的一

般人格权.妻子也与丈夫一样,拥有独立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具体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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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关系合法有效的存续期间,妻子与丈夫基于配偶身份平等享有以身份利益为内容的身份权,如同

居权、忠诚请求权、生活互助权、人身自由权、子女教育权、社会活动权等.因此,与丈夫一样,妻子具有完

全的权利能力.在此前提下,基督教主张夫妻在婚姻中的角色不同;夫妻分工有异、功能有别.丈夫是一

家之主;丈夫有领导妻子的权利,妻子有顺服丈夫的义务.妻子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心甘情愿地顺服丈夫

的领导.除非丈夫的要求违背圣经原则,妻子要“凡事顺服”;无论丈夫爱她多少、是否尽到做丈夫的责

任,也不管丈夫是否要求妻子顺服,丈夫是否有知识、智慧、名望,妻子对丈夫都应顺服.对此,路德反对

现代的婚姻平等理论,也不主张父权制或家父主义,〔９７〕而是在平等与秩序间寻求平衡.加尔文也重视夫

妻关系中的秩序,认为妻子在养育子女、婚内性生活以及离婚等方面享有与丈夫平等的权利,但在其他事

情上都隶属于丈夫.〔９８〕 这样,妻子的行为能力存在一定限制,但责任能力也随之减小.权利和义务、权
力与责任相平衡,夫妻关系成为上帝“公义”属性的彰显之地.

五、结　语

何为婚姻的“应然之道”? 通过儒家与基督教婚姻要件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婚姻绝不仅仅是个

人之事,也不仅仅是男女(夫妻)二人之事,其涉及两个家庭(家族),至少涉及双方父母等尊亲属、兄弟

姐妹等.婚姻涉及多重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因此,无论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婚姻的维系,男女双方在

众多关系中均存在权利与义务问题,婚姻关系应为众多关系和谐、平衡的结果.因此,现代自由主义

者倡导的绝对“个人本位主义”有失偏颇.儒耶均主张婚姻要遵循超验的“天道”,均肯定婚姻是男女

异性之间的关系(排除同性婚姻的可能),均强调婚姻中的人际关系之和谐与秩序.鉴于此,本文提倡

以“敬天”、“爱人”为内涵的婚姻“关系本位”.如下图所示,与男女双方婚姻有关的当事人,从纵向而

言,均需要“敬天”,均有遵循天道的权利和义务.在此前提下,横向的人际之间,除了夫妻之间的特殊

“一体”关系外,二人与父母等近亲属均存在密切关联.婚姻中的丈夫与妻子,在维系“二人一体”关系

的前提下,也需兼顾与双方近亲属的关系,对其行使相应权利,承担适当义务,践行“爱人”之天则.如

此,不仅婚姻幸福、家庭稳定,社会也因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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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９８〕

约翰威特JohnWITTEJr．:«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和法律»Congshenglidaoqiyüe:Xifangchuangtong
zhongdehunyinzongjiaohefalü [FromSacramenttoContract:Marriage,Religion,andLawintheWesternTradition],钟瑞华Zhongruihua
译,(北京Beijing:中国法制出版社Zhongguofazhichubanshe[ChinaLegal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７４.

Ibid．,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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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道观与动态永恒

李锦纶

(美国创欣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Covina,CA９１７２３Ｇ２７４３,USA)

提要:中国天道观呈现一形而上动态原则,支配着万物与人类生活.这与西方教会传统从奥古斯丁以降,所预设柏拉图

式的静态永恒观念产生强烈对照,相信动态永恒观得以发展,跟道家对道所隐含的类主体思想有关.故若要再思永恒

观,将发现东方教会加帕多家教父神学,以位格主体相融互动为生命基础,提供了适切探讨框架.动态永恒讨论要求对

三一上帝作为位格主体相交之认定,其生命的纵向无限深度,保证着在互动的开放中不受偶存性问题所威胁.

关键词:动态永恒;天道;三位一体

作者:李锦纶,美国创欣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４１２EastRowlandStreet,Covina,CA９１７２３Ｇ２７４３,USA．电话:＋１Ｇ６２６Ｇ

３３９Ｇ４２８８．电邮:hqchqc＠gmail．com

一、绪论〔１〕

永恒是属于天上的事情,因为在人类的有限存在中似乎无法经验无限的实际.然而,在人类的有

限中仍然基于其超越的领悟能力,不断探讨不可知的事物,有着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气魄.在中国的

天道观中,尤其是于道家的论述里,为我们提供了从道的动态特质中看永恒的视角.从西方教会传

统,我们承受着奥古斯丁对于永恒的看法,透过古希腊柏拉图静态存有观的影响,永恒基本上被视为

静态的「永远都是现在」的观念.本文尝试寻问到底道家的动态永恒观提供了甚么洞见,又为何会有

动态观念发展的可能? 其中会否牵涉主体性的议题,因为在主体中已经预设了生命动态的实际? 我

们必须进而追问这样的洞见能否提示我们,让我们对西方教会传统的永恒观有再思的空间? 就是从

三位一体作为主体共融相交的事实,思考动态永恒的可能.对此题目的探讨,东方加帕多家教父们的

贡献功不可没.

二、动态深邃的天道

中国天道思想泛指一形而上的动态原则,支配着宇宙世界,从大自然至社会并个人道德生活.
«论语»首先把本来富有位格意义的意志「天」,与天所赋予之法则的「道」作为合并语词使用(公冶长

１２).虽然儒家重视道在人类伦理生活所发挥的指导与规范性意义,但道家的«老子»却将重点更多放

在探讨道本身的内容特质上,认为道是深邃而动态的,凭着人类有限智慧难以测透,然而却是支援着

各样生命的本源.故此,在讨论永恒的动态问题,我们将从道家的道说起.

９５１

〔１〕 作者保留本文版权.２０１５年发表于台北第二届迦密山国际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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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无限深度与动态恒常的道

«老子»卷首语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２〕把有关道的本质问题定调,否定在

人类的有限中,可以将永恒的道说清楚或定形.道本身并非真正虚无,乃因人类有限的认知中未能掌

握,所以「无」只是认知层次而言,而不是本体层次的无.反过来看,从人类有限的无知中可以推论,道
的本体却有无限深度,并且单纯虚宁如「一」(卅九章),就在其单纯的无限深度中隐含着丰满的内涵,
使之能于自然界里展现出无限的多样性,故此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虚
而作用无穷说明了内中的无限「潜量」等待发动,含有吸纳能耐的中和力量(参五十六章),隐藏内敛而

游刃有余.这中和的道「绵绵若存」(六章),是延绵不断的恒常一致,又是寂寥独立,周行不殆的(廿五

章),可以说是自有而永有,自有因为不必依靠别的事物作为存在的根据,于「恒常状态」中持定的永

有,确保了永恒的动态性,在生命作用与互动中直到永远.所谓「常」就是归回道的自然根本,所以说

「复命曰常」(十六章),因而人类无法言说的「常道」才是真道.

２．道之存在形态与生命动力

生命之道既不是静态的,以「有物混成」(廿五章)形容道的存在一方面承认其为真实,另方面又跟

一般存在物加以区分,「绵绵若存」的「若存」指道作为使生命发生的渊源,其特别之处就在于「未发」之
存在状态,在「无」所提供的空间中却让其蕴含的活力得以具体作用(十一章),在虚宁中发挥新生力

量,隐含了无限的生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一句暗示着无限丰满的形态,在«老子»廿一章

将道作为恍惚之物讲得更透彻:「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在暗昧不明中才是隐藏着最为真实的「精」,虽然微不足道,但
却是等待发韧的生命根本元素.

恒常不断而含蓄待发是生命特质,道作为一切生命的根源难以说个清楚,而人却能体验大道流行

于天下结果的德,道与德关系密切(五十一章).从宇宙起源看,天地万物都是从道所生:「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生成是发用过程,道从隐藏的

潜在力量外显而成各从其类的万物.道的作用逻辑是阴阳的辨証,在动态中最终达至和谐.〔３〕

３．道之类主体涵义

为何«老子»能够自由讨论道的动态本质,而没有西方柏拉图式哲学对动态所可能引伸出来关于

偶存性威胁的疑虑? 相信这是跟讨论的前设有关,就是以「道」为非抽象观念对待,甚至隐含着一种

「类主体」的理解.「道」若是能够有意义自由运行,而不是盲动或者只是律动,都将会无法回避道之能

够「有效发挥」其意义的意志问题.当然,这里并非排除道也有所谓「道纪」的规律性内容(十四章),然
而,如果道不只于此,则必须面对更高的价值问题:如「无为」为何是最美善? 因为道的类主体涵义,使
道成了预设中的「实际」,其存在的稳定性问题便已经不容置疑,从这道的实际为基础,«老子»才有可

能探讨这实际的本性,而道那具有(类)主体性的无限深度、但又是含蓄待发的本性特质,便能以「动态

恒常」展现出来.
也许有人会认为道家的道只不过是从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经过详细考察后所领悟的理,不必被赋

予主体意义.诚然,对于生生不息的自然世界的观察与领悟的归纳,在道家思想不难看见,但假若从

中国天道观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发现古人把本来有主体位格的至高天,从作为被敬拜的对象「往下」演

０６１

〔２〕

〔３〕

«老子»Laozi 引文及篇章采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Laozijinzhujinyipingjie [Modernannotationand
translationofLaoziandreviewonit],修订十版(台北 Taibei:商务 Shangwu,１９８５).

上文节录拙着«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Shijizhongguowenhuajing———Zhongguolishideshenxue
quanshi[CulturalStemofCentuyChina:AtheologicalhermeneuticsofCinesehistory](台北 Taibei:中福出版社 Zhongfuchubanshe,

２０１０),页１０７Ｇ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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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后来的形而上原则.似乎在«老子»中流行天下的大道,仍然保存着天做为「造生者」与「载行者」
的某些残留下来的主体涵义;〔４〕或者说,是把对于自然界的观察领悟再次投射到「道」作为背后隐含

的主体身上.

二、动态永恒的神学探讨

我们跟着要问的是:到底西方教会传统所认定的永恒观,是否又能从柏拉图的静态与动态的二元

对立框架释放出来,并以三位一体的位格主体互环内进的交融(perichoresis)实际中进行再思?

１．西方经典永恒观看时间

关于永恒的讨论,西方经典哲学也有过深入探究.从柏拉图开始,都是倾向看永恒是静态的,跟
动态的时间产生一定张力.柏拉图认定时间是永恒的影儿,承认时间动态的同时,又接受其可数点或

量度的规律性,规律既然反映着永恒不变本质,因此,柏拉图是把时间的根基定位在形而上的永恒.
亚里斯多德则以物理宇宙切入问题,认为时间是那「可量度之底蕴」,认定物理世界的任何运动(包括

静止状态)都不是时间本身,只是可以用来量度时间的指标,时间的真际却独立于物理运动,超越了物

理范畴,只可惜亚氏并未提出更深刻的论述.普罗提纳斯尝试以柏拉图所设立的永恒与时间的对应

框架来解决亚里斯多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意时间不可能从物理世界找到终极定义,故仍回到非物理

的「灵魂」寻找其发生的根源.时间的动因就在于「永恒的精神」把不变的「原则理性」的内涵向着物理

世界发挥出来,在此过程中将逻辑纵向的高低层级秩序的议题转换为时间横向先后顺序的解释.所

以物理运动发生在时间内,但是时间却是灵魂的「生命」本身,通过理性的方式呈现于宇宙中.普氏所

指的「灵魂」涵盖极广,从最高的「永恒精神」,到促成宇宙运动的「宇宙之魂」,并所有人类灵魂都包括

在内;因此,人的灵魂也不在时间内,但却是判断身体物理性行动的基础.

奥古斯丁继续探讨普罗提纳斯已提出时间与灵魂的关系,但专注于人作为灵魂主体如何经验时

间.奥氏时间观超越前人之处是指出时间本体意义并非在于量度的时段,而是「现今一刻」,他把主体

对于时间的经历就以「现今一刻」为基准,界定过去的实际在于「记忆中的现今」,将来的实际在于「期
盼中的现今」,而现在的实际则是「直观中的现今」,而只有现今是专注于永恒的唯一门径.当然,奥古

斯丁预设了永恒的基础是永活的上帝,没有完全跟随普罗提纳斯「流出说」的路线,他非常在意区分创

造主与被造世界之本体性差异,因此也没有把人类灵魂和上帝的圣灵混为一谈.虽然他没有多谈时

间与物理世界的关联,但从其他着作可以肯定他对宇宙秩序的重视,最早的着作之一的«论秩序»便呈

现了普罗提纳斯以和谐为美的观念,以某种方式肯定了宇宙的理性秩序.〔５〕

２．动态永恒的可能发展逻辑

普罗提纳斯的时间论述中,对永恒有深刻讨论,一方面忠于柏拉图对永恒「不变」的要求,但同时

肯定永恒与灵魂「生命」的密切关联.不过要问的是所指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动态还是静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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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参傅佩荣 FUPeirong,«傅珮荣解读老子»FUPeirongjieduaozi[FUPeirongsinterpretationofLaozi](台北 Taibei:立绪

文化 Lixuwenhua,２００３),页２０Ｇ２１;傅佩荣 FUPeirong,«儒道天论发微»Rudaotianlunfawei [AnexplainationofConfucianistand
DaoistunderstandingofHeavenlyDao],中国哲学丛刊 Zhongguozhexuecongkan９(台北 Taibei:学生书局 Xuesengshuju,１９８５),页

２７Ｇ２８.
上述讨论见拙着«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YonghuoShangdishengmingzhu:Xiangeizhongguodejiaohui

shenxue[TheLordofLifetheEternalLiving God:A EcclesiologicalTheologyforChina](台 北 Taibei:中 福 出 版 社 Zhongfu
chubanshe,２００４),２４１Ｇ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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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认为「安稳」(repose)是关键,「不必动」的安稳,〔６〕因但凡「活动」都会生变,与永恒的不变背道而

驰;然而,在不变的观念中又似乎认定生命丰满的统一,并在意追求进入狂喜的经历,认为这是得享永

恒福乐的途径.

追求「不变」是因假设了某种「单一状态的」最高完美,故此任何变动都将促使从最高完美中失落,
静止是唯一的选择.但这是一种抽象观念,在生命的实际中其实可以允许「多样状态的」最高完美,在
生命的统一中达成.前者关注那一个「状态」最完美,而当从该状态转离便同时失去完美;后者肯定的

是那一个「生命本身」最完美,虽经历不同状态而仍能「持定」其生命本质.换言之,当正视生命作为生

命时,生命的统一其实要求一种本质的「恒常性」(constancyascumＧstare),而并非抽象的不动性.这

样,我们可以一方面肯定本质不变,但却又有开放互动的可能,显出生命本质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

开放互动中相融合一的「和谐」.用哲学语言表达,生命主体的纵向「存有本质」的Being不变,而其横

向「关系成化」的Becoming可以开放互动.因此,普罗提纳斯对 Being的认定虽已有生命丰满的期

待,不过在逻辑上仍受制于柏拉图理形世界观念的「静(高等)与动(低等)」之二元对立框架,无法合理

展现生命的「统一动态」,而将生命归属为较低层次的事情.

这样,以 上 帝 生 命 主 体 为 基 础 来 给 予 永 恒 定 位,同 时 也 解 决 了 一 个 相 关 的 对 「偶 存 性」
(contingency)问题的疑虑:即上帝虽动,但并不能限制祂于偶存之中.因为上帝的永活生命保证了所

经历的所有(包括未来)的任何一刻都是实在的,祂生命的统一所赋予的内聚力保证着生命的必然

延绵持续.因此,那无限深度生命的上帝跟被造界有限的万物的偶存本质截然不同,上帝其恒常生命

的必然性不容置疑.

３．永恒无终始

虽然西方教会代表性人物奥古斯丁清楚区分了上帝与被造的宇宙,但是在论述上帝的永恒的问

题上却与普罗提纳斯的观点一致,认定永恒与时间是纵向的逻辑优先次序转化为横向的发展先后顺

序,静与动的张力显而易见,在«论真信仰»中他说:「在永恒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因为过去的已经

不再存在,将来的还没来到;然而永恒只是现今,没有不复存在的过去,也没有未有的将来.」〔７〕相比

之下,倒是东方的加帕多家教父中的拿先斯的贵格利更能把三位一体上帝的动态永恒说明,他在«演
讲集»里说:

上帝永远曾是,也永远是,和永远将是;或者说,上帝永远「是」.因为「曾是」和「将是」都是

我们的时间片段,是善变的,但祂是「永恒者」.这就是祂在山上向摩西所传达的,祂自己的名

字,因为在祂里面,祂是统合又包涵一切的,既没有过去的开始,也没有将来的结束.祂好比汪

洋,无边无际,超乎所有可以想像的时间与本质.〔８〕

奥古斯丁的重点表达了在永恒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现今为真实;拿先斯的贵格利则表示在人的

观念中的过去与未来是会改变的,而上帝作为永恒者不会改变,所以包括祂的「过去」与「未来」都与现

在一样是「是」的,这就是永恒的实际,贵格利所指的就是从上帝生命的统合性给予必要的稳定,保证

２６１

〔６〕

〔７〕

〔８〕

Plotinus,EnneadsII．ix．１,III．ii．１;分别见 Plotinus,TheSixEnneads,trans．Stephen MacKenna& B．S．Page(Chicago,

etc．:EncyclopaediaBritannica,１９５２),pp．６６,８３.

Augustine,Deverareligione４９,见 Augustine:EarlyWritings,ed．J．H．S．Burleigh(Philadelphia:Westminster,１９５３),p．２７５.

GregoryofNazianzen,Orationes３８．viii;４５．iii,见ASelectedLibraryofNiceneandPostＧNiceneFathersoftheChristian
Church,２ndseries,eds．PhilipSchaff& HenryWace,vol．７,reprinted．(GrandRapids:Eerdmans,１９８３),pp．３４６,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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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祂之永恒的「恒常性」.他以汪洋的「没有边际」来比喻上帝,就是凸显了相对于时间而言,永恒

之恒常并非静态不动的「定点」,而是基于上帝本身的无限而超越.

若然可以假设奥古斯丁也愿意肯定生命是必然动态的话,那么他与拿先斯的贵格利之间就不是

对上帝在认知上的差异,而可能只是呈现角度不同而已.这个假设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在他谈论

三一上帝的本质为Essenita(不用具实体涵义的Substantia)时,很可能是认同了普罗提纳斯的看法把

本质等同于「生命」.〔９〕 如果推论正确,则表示奥氏在使用的静态语词中隐藏着动态涵义,只可惜缺

乏更合理的理论架构以阐明内容,仍摆脱不了柏拉图二元观的巨大影响.另外,奥古斯丁也许倾向从

「外指性」(externalreference)角度看上帝的永恒,旨在排除把上帝与被造界放在同等的本体层次,然
而并不会否定上帝对被造界的开放性;而贵格利则尝试以「内指性」(internalreference)观点看内在于

三一上帝的动态生命,此生命在启示与救赎上都向被造界开放.以两个不同视角看上帝的生命,奥古

斯丁是在「固定于现今」的框架看生命活动的发生;而贵格利却不受限于此固定框架,所以从宏观的整

体性而论,任何生命活动所发生之现今都有之前与之后的分别,但又都能确定为真.如果用拍摄赛

跑活动做一个比喻,前者像摄影镜头跟着赛跑员「同步移动」拍摄的结果,拍摄到的赛跑员没有移动,
但却在跑动;后者则像不移动的定点摄影镜头拍摄赛跑员的「活动全程」,看见他在不同时刻在赛跑径

上的不同位置.假若所专注的是该主体本身,那便是同样的真际,只是由不同观点看事情而已.

其实没有终始的超越不难理解,虽然中世纪阿奎拿曾表示「无限」不可能为真实,因为无论从实际

数点行动,或万物存在的目审视,一切真实事物都必然有限,不过问题是他采纳了亚里斯多德以「时
段」为时间本体的假设,无法恰当处理(无限短或零维度的)「时刻」议题.若从奥古斯丁以时刻为时间

之实际,则能利用康陀(GeorgCantor)发展的超限数学给予合理解释,基本上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时段

(比如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等)为真,就能合理接受永恒的没有开始与结束为可能,因为作为有边际

「连续体」(continuum)的时段和无边际「连续体」所代表的永恒「神性时序」(divinetemporality),两者

之无限的基数值皆为 (暂时接受康陀的CH 连续体假设).

４．永恒的纵深与超越

当然,这并不是说动态永恒就只是无边际的时间,没有开始和结束而已,永恒最终牵涉永恒者「生
命本质」的议题.上帝的生命有无尽的深度与超越,让永恒的丰满远超过被造界所经历的时间.拿先

斯的贵格利继续说:

当从开始与结束两个角度看「无限」时(因超越了这些界限就是「无限」),当理性探入在上

之深处,虽找不着立足点,但凭藉所仅能观看的来思想上帝,这「无限」又「无法接近」的,其名字

叫「非受生者」.又当探入在下之深处,并未来,祂的名字叫「不死者」和「不朽者」.当以总体作

结,祂的名字叫「永恒者」,因为「永恒」并非时间或时间的一部分,理由是无可量度的;然而,正

如对我们而言,时间可以用太阳的运动量度,永恒照样对应于永恒者,换言之,一种像时间的运

动和段落与其共存.〔１０〕

这里的无限不再单只是横向的没有终始,更有纵向的超越与深度.然而纵横两个向度彼此相关

３６１

〔９〕

〔１０〕

对比拙着«永活上帝生命主»Yonghuoshangdishengmingzhu [TheLordofLifetheEternalLivingGod],页 １２６与

Plotinus,EnneadsIII．vii．６;见Plotinus,TheSixEnneads,p．１２２.

GregoryofNazianzen,Orationes３８．viii;４５．iv,见ASelectedLibraryofNiceneandPostＧNiceneFathersoftheChristian
Church,２ndseries,页３４７;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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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上帝永恒的「无始」指向祂就是「自有」的位格者,而「无终」则指向其永存永活的事实;这样上帝

的永恒跟被造界的时间便有了质差,因为在被造万物中既不可能自有,也不会自立而永存.深度与位

格者之「位格内涵」(hypostasis)有关,超越与其「位格延展」(ekstasis)相联.永活的上帝是「三位一

体」(或言「三位合一」)的上帝,本于圣父,及于圣子,彼此相交于圣灵之内的「位格生命共同体」,以圣

父为本源的位格主体,圣灵延伸了圣父的位格内涵,而圣子则延伸了圣父的位格延展,在生命相交融

中圣灵的无尽深度直接对应于圣父和圣子的无尽深度,永恒圣灵的无尽深度从其无尽的生命内涵得

以确立,横向无边际的永恒「神性时序」与纵向无尽深度的永恒生命内涵在圣灵里产生关联,位格者之

生命不断累积经历而形成其位格之内涵,永恒的圣灵从亘古以来促成的圣父与圣子在其内合一的生

命相交中,这称之为「互环内进」(perichoresis)的团契活动,就是引文所提那比喻为太阳量度时间之

「永恒运动」,此团契生命活动对应于永恒并与其共存.若以S０ 代表圣灵(HolySpirit)于当下的丰满

内涵,可以用「嵌套子集」的方式表达为:〔１１〕

S０ ＝S０ ∪ S－１ ∪ S－２ ∪ S－３ ∪  S－ω{ }{ }{ }{ }{ }

S０:圣灵现在的丰满内涵;
{S－ω}:圣灵在亘古的丰满内涵的「累积」;

－１,－２,－ω:指现在以前可被数点构成内涵累积的事件,ω为可数点的无限;

∪:融合

层层「嵌套」揭示了圣灵在促成圣父与圣子的相交中,不断经历生命相交带来的新事,成为其做为

位格者的个别历史的内容,此无尽深度的位格内涵反映着以圣父为存有基础的内在三一团契的稳固

与丰满;其深度的「无尽」({S－ω})对应着亘古的「永恒」,以至永恒在圣灵里得着确据,统合无边际的时

序与无穷的生命内涵.由于这是无尽的深度,所以没有任何新经历的累积足以改变既有的无限本质

(Being),这恒常稳固的本质也是其「超越之所在」,可以有不断更新的可能(Becoming);换言之,生命

常新的经历并不能威胁上帝神性本质,事实上,更新反而应该是生命活泼的必然表现.这样,在三位

合一的生命相交中,在圣灵里体现的深度与超越,同样体现于所本之圣父,并从父藉圣灵永恒生出的

圣子,而圣灵也因此通过圣子而落实圣父的生命,这便是「互环内进」.诚然,三一生命的不断更新活

动,也必成了一切活动的绝对参照.

图１　从圣灵看永恒的深度与超越

４６１

〔１１〕 见拙着«道成肉身救赎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Daochengroushenjiushuyuan:Xiaogeizhongguodejiaohuishenxue [The
SalvationSourceorIncarnation:AeccleciologicalTheologyforChina](台北Taibei:中福出版社 Zhongfuchubanshe,２００６),２００Ｇ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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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永恒之「现今」实义

奥古斯丁提出时间与永恒的连结点在于现今.到底什么是现今,尤其是永恒的「现今」? 从维度

的角度看,现今一刻是零维度的,以数学方式表达就是线上的「一点」.然而,这个没有维度的「一点」
却隐含着一切「新事件」含蓄待发的潜在可能(potentialities),也是「开向未来」的窗口.

在此,关键是事件之「发生」,到底所指为何? 是什么构成发生的实际? 从逻辑的角度看,有活动

就有事件的发生,但所发生的可不一定有意义,所以从价值的角度看,事件的发生对于不同的对象可

以产生不同意义与价值.如上所述,在永恒中的基础活动是三一上帝的内在生命相交的团契,这既是

真的活动,所以就有事件的发生,也就在本体层次有了「现今」的实际,因为这生命的团契是不间断的,
所以永恒的现今也是「延绵不断」的,就是永恒现今的每一刻都(因上帝生命的统一内聚而保证了)不
断的紧接着另一刻而延绵,数学观念中的「连续」(continuity)在此成为实际.

然而,永恒不单只延绵不断,更有从三一生命相交所带来的深厚意义内容,那就是包涵真理与恩

典的彼此相爱,这排除了永恒变为机械性运动或偶然事件的不断发生(此两者反而是没有意志的物理

世界所见的特质),而是确定了永恒的位格性,有特定主体(圣父)与特定对象(圣子),从意志恒久抉择

中委身于对方,是有真理内容与恩典空间的怀抱,简称为「爱」.「爱」有目的,是建立生命的目的,而且

经历常新的意义,因为意志的投入并非机械性的,也不是偶然性的,乃是有真理价值方向委身的行动.
如此看来,永恒的现今从向度而言也并不是「中」性的,以致随时逆转而回到过去,永恒是「非对称」地
开向未来,这都是由于永恒的位格本质,若然三一上帝在永恒相交中以其累积经历的位格内涵为参

照,而其位格延展却按既定的真理价值目标投向落实爱的新可能,这便解释了永恒开向未来的非对称

原因,也将能解释时间基于永恒而来的非对称性(timeasymmetry).单从物理层次寻找时间的非对

称「根源」的尝试并无结论,物理学的传统看法是,物理学运用的数学公式并没有牵涉时间向度的差异

性;换言之,若真有时间倒流的世界,这些公式同样适用.〔１２〕 本人判断物理顶多只能「确认」时间非对

称的事实,从亚里斯多德时间观已有结论可知,物理并非终极,物理运动只能成为真实时间的指标,这
原则应同时适用于时间非对称的问题上.一直以来,物理的「非还原性程序」(irreversibleprocess),常
被认定为可用来定义时间的非对称性,然而二者并不等同,顶多只是一个对于非对称性事实的

指标.〔１３〕

「非对称」实在是位格性的,基于位格主体的生命是「活」的,所以不断面向新的开放而有「现今意

识」,又于开放中经历从开放而来的位格者与位格者之间的位际互动而有所积累,经历的积累成为「过
去意识」的参照(与位格内涵有关),生命的开放则是「未来意识」的实际(与位格延展有关).若以「集
合」的方式表达这样的位格意识的动态性,则:

Pn＋ε ＝Pn ∪ Pn－ε{ }

Pn:位格者于现今一刻(现今意识所在);
{Pn－ε}:位格者于现今之前,所有经历累积的总和(过去意识由此产生);

Pn＋ε:向现今往后开放的位格者(未来意识的实际);

５６１

〔１２〕

〔１３〕

RogerPenrose,TheEmperorsNew Mind:ConcerningComputers,Minds,andtheLawsofPhysics (London:Vintage,

１９９０),p．３９２.
讨论 见 PeterKroes,Time:ItsStructureand RoleinPhysicalTheories,Syntheselibrary１７９ (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Co．,１９８５),pp．１０３Ｇ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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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n:代表现今

±ε:表达跟现今只有无限小的差距,基本意义在乎呈现向度的实际.

或以图解表示:

图２　基于位格主体的永恒之非对称性

若要问永恒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永恒与上帝的生命共存(concomitant),从优先顺序看,不是永恒

允许了上帝永存永活;刚好相反,从永活上帝的生命散发出称之为永恒的「潜在架构」,在三一上帝的

内在相交中产生意义,但其意义却不止于此,永恒同样在上帝创造的被造界中成为可以产生关联的

「基础架构环境」,这又必然涉及永恒与时间的关系,并在上帝的「永恒意识」中,如何成为一切活动得

以落实的「那能够提供可能性之基础」(foundationofpossibilities),又在人之意识中得以感应此基础

的真际.

６．永恒与时间的可能关联

永恒本身并无涉及物理空间,而时间则牵涉与物理空间的关系.如果宇宙时间有同步性,〔１４〕那

么在宇 宙 任 何 角 落 都 能 分 享 共 同 的 一 刻;换 言 之,宇 宙 时 间 与 空 间 成 为 (垂 直)「正 交 关 系」
(orthogonal),时间与空间清楚分割,并无相互纠缠.在此前提下,时间的同步必然预设了物理宇宙空

间的连通(connectivity),就是「发生」在一处的事件必然与别处的事件有产生实质意义的可能.起码

从量子物理的层次看,贝尔定理就是指向宇宙有这样的立时连通关系,连通应该是宇宙深层统一的现

象,暗示在物理世界背后的真际实属同一系统.从宇宙膨胀呈现的拓墣关系,也指向同样的情况,膨
胀并没有改变空间位置的纵向相互关系,只是拉开横向的彼此距离,这纵向的稳定关系就是一个空间

架构系统.这系统之能成为系统也预设了一定的理性秩序,故此数学可以用来分解物理现象,并且是

建构物理理论的精确工具,甚至能够依循物理的规律计算尚未来临如日蚀等之物理现象的发生.宇

宙时间的同步直指时间的「普及效应」,普及性乃是圣灵位格的「媒介」特质(mediumcharacter),贯通

一切得以在其中相容合连通;然而,时间也是规律性的可以精确量度,故必然有「理性规范」,而理性却

是称为「道」的圣子之独特位格内涵.上述特质的「类比对应」(analogicalcorrespondence)虽无法「证
明」什么,但显然不是一种比喻的论述而已,从宇宙真际层级关系(hierarchy)判断,却指向三一上帝的

「作为」与宇宙背后的理性秩序并活动环境的密切关联,得见上帝「托住万有」的印记(imprint);事实

上,若否认上帝的作为,宇宙的奇妙实在难以合理解释.

６６１

〔１４〕 宇宙同 步 性 的 讨 论 见 William LaneCraig,Timeandthe Metaphysicsof Relativity,PhilosophicalStudiesseries８４
(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２００１),pp．２１３Ｇ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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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三一的永恒与时间的对应

然而,时间也不光是物理的,也是人作为位格者的心灵经历,但与物理时间所呈现不太一样的经

历是,虽有先后顺序,在心灵经历中却难以精确量度所度过时光的长短,因为缺乏像计时器一样的参

照.不过这不是说心灵经历没有参照,乃是以上帝为终极参照,因此除了自我有时间意识,也能有位

格者与位格者之间的心灵互动,并最终能通过圣子打开的救赎管「道」,在圣灵的「媒介」环境里与永恒

的圣父相交(即投入三一互环内进的相交生命中);这就是人在时间之内经历永恒「现今」之实际的不

同层次.这样看来,上帝的永恒作为「基础架构环境」是通过「道体」(hypostaticLogos)的圣子,并在

「媒体」(hypostaticMedium)的圣灵之内,落实了一种以三一的内在生命活动为终极参照,跟宇宙万物

的运行和生命、并人类心灵活动的「对应关系」,在此被造界中所经历的对应便是「时间」;因此,永恒提

供给宇宙中一切活动的同步时间为终极参照之外,同时也透过圣灵让人在心灵世界内经历灵里的相

交,心灵世界的时间与物理世界的时间在同一永恒基础上一致,两者同步而关联;如此,在宇宙的拓墣

关系和心灵意向的内指性向度的一致中,时间于是扮演了连接的角色,表面互不往来的物质与属灵世

界其实只有「一纸之隔」.

如此看来,圣灵在基督之内的运动一方面是三一之内在相交,另方面也包括了对外承托宇宙的一切,
从最基层物理世界的量子活动,到动植物界的生命存留,乃至人类心灵之间的交流,都牵涉着不同层次的

承托性参与.东方教会所言上帝的「元生动能」(＇ενεργεια)应与圣灵的活动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圣灵于被

造宇宙各层次的活动都留下了踪迹.在量子物理层次,圣灵的参与是「非生命形式的产出性维护」
(inanimateproductＧivesustenance),意谓位格主体的圣灵与其(成品性的)工作之间有所「分离」的关系,目
的是保存着基础物理界的普遍性(generality)与理想性(ideality)特质,以作为能提供建构更高层次生命体

所需之物质环境或载体的可用材料;于生物层次,圣灵则给予「生命形式的类比性支援」(animateanaＧ
logicalsupport),意指生物之生命反映着圣灵的生命特质(characteristicparallel),尤其是生命主体的统一

与自由,有统合的中心能回应外在的事情,所以动植物虽有各自生长的原则,却没有像物理层次那样的机

械性规范;就人类心灵层次,圣灵更能主动地促进「有意识的互 通 性 契 合」(consciouscommunal
fellowship),可以建立位格生命的关联(possibilityoflifecommunion).这些分属不同层次的实际都以时

间共同贯通,时间的实际也许就可理解为一种终极的动态参照,这参照乃是基于圣灵那不间断的行动而

有,时间的规律性则因圣灵活动是从圣道给予定形的规则化结果(regularityduetotheshapingofthe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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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也是圣道落实为那宇宙的「超理性基础」的基本方式.这样宇宙的时间与上帝的永恒便有了必然

的对应,时间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正如所对应着的永恒是真实的.

正如奥古斯丁所透视,现今一刻是透入永恒的窗户,突显的现今才是时间的真际,这与当代的「时态

性时间观」〔１５〕一致,而时间的非对称性则源于永恒之开向未来.人作为位格者跟万物有别,虽然同样

经历时间,但却是有意识地经历时间非对称的实际,在所意识当下的现今之同时,又能涵盖于其「位格

内涵」中所「回忆」的过去、并其「位格延展」中所「期盼」的未来之视域(horizon),因此所能经历之「突显

意识」并非偶然,都由于与永恒之对应而产生,首先是对应于现今一刻而构成当下「开放性的感应」
(sensibilitytoopenness),又在回忆与期盼的视域中显明了作为生命主体,其生命之开放同样朝向

未来.

三、结论

动态永恒思维的可能性看来是基于对生命主体的认定,不单是生命本质是动态的事实,更是从生

命得以发生的根据而言,则要求一纵向维度;故此,道家思想中也预设了作为万物生命本源的大道,必
定是深邃而无限的.纵向维度给予生命的稳定性,但同时允许横向的开放性可能,因着生命这统一的

内聚力,便不必惧怕偶存性的威胁.这些认知是动态永恒观得以建立的关键.相对于静态柏拉图式

理形世界的完美,生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互动互存.然而,在互动中只有爱的相融才是

最高层次的真实生命,就哲学思想而论,«老子»对于道的认知诚然是深刻而超越的,但是始终受限于

其自然观的预设,认定「道法自然」的自然的终极性(廿五章);故此,仍然留于对自然界考察的领悟,所
作出的理论归纳,未能进一步探究在自然背后大道之动态本质的最终根源问题.关于相交共融的生

命关联,这些内容实属三一神学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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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时态性时间观」(Tensedtheoryoftime)又称「AＧ序列」,认为现今一刻的突出经历正反映此乃时间之实在性所在,相对于「非时

态性时间观」(Tenselesstheoryoftime)或「BＧ序列」,后者以为时间只是一种先后的顺序关系,所谓突显的现今经历纯属意识作用,没有本

体性意义.两个论点皆由英国哲学家 McTaggart提出,见J．M．E．McTaggart,TheNatureofExistence,２vols．,ed．C．D．Board(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２７;reprint１９６８)．评论见李锦纶 LIJinlun,«永活上帝生命主»Yonghuoshngdishengmingzhu [TheLordof
LifetheEternalLivingGod],页２４８Ｇ２５１．本文的参考文献:李锦纶 LIJinlun２００４«永活上帝生命主————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Yonghuo
Shangdishengmingzhu [TheEternallivingLordofLife]．台北 Taibei:中福出版社 ZHongfuchubanshe[ChineseGospelPress]．李锦纶 LI
Jinlun２００６:«道成肉身救赎源————献给中国的教会神学»Daochengroushenjiushuyuan [IncarnationasthesourceofSalvation]．台北:中
福出版社．李锦纶 LIJinlun２０１０:«世纪中国文化茎————中国历史的神学诠释»ShijizhongguowenhuajingTheCenturyChinasasthe
StemofCUlture[]．台北:中福出版社．陈鼓应 CHENGuying１９８５:«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Laozijinzhujinyijipingjie[Thecontemporary
notesandintroductionofLaozi],修订十版．台北:商务．傅佩荣 FUPeirong１９８５«儒道天论发微»Rudaotianlunfawei[OntheHeavenof
ConfucianismandDaoism]．中国哲学丛刊．台北:学生书局．９．傅佩荣 FUPeirong２００３:«傅珮荣解读老子»FUPeirongjieduLaozi[Fu
PeirongsexplainationontheLaozi]．台北 Taibei:立绪文化 Lixuwenhua[LixuCulture]．Augustine１９５３:InAugustine:EarlyWritings．(J．
H．S．Burleigh,Ed．)Philadelphia:Westminster．Craig,WilliamLane２００１:TimeandtheMetaphysicsofRelativity．PhilosophicalStudiesseries
８４．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McTaggart,J．M．E．１９６８:TheNatureofExistence,２vols．(C．D．Board,Ed．)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Originallypublished１９２７)．Nazianzen,Gregoryof１９８３:InASelectedLibraryofNiceneandPostＧNiceneFathers
oftheChristianChurch,２ndseries．(PhilipSchaff& HenryWace,Eds．)vol．７．GrandRapids:Eerdmans．Penrose,Roger１９９０:TheEmperors
NewMind:ConcerningComputers,Minds,andtheLawsofPhysics．London:Vintage．Plotinus１９５２:TheSixEnneads．(StephenMacKenna&
B．S．Page,Trans．)Chicago,etc．:EncyclopaediaBritannica．Kroes,Peter１９８５:Time:ItsStructureandRoleinPhysicalTheories．Synthese
library１７９．Dordrecht:D．ReidelPublishing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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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义务教育与宗教教育

张　铮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法理学博士,２０００００上海)

提要:义务教育起源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传授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为两个基本内容.根据宗教自由的一般原理以

及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在学校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是父母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国家在强制性地传授知识技能、培育

公民人格方面对儿童教育拥有正当利益.国家的强制教育权与父母的宗教教育权之间存在张力.在中国语境下,解决

这一冲突的最佳方案是:给民办初级宗教学校松绑;在初级民办宗教学校中加入与宗教原则与国家意识形态均可相容

的价值观内容.

关键词:义务教育;宗教教育;宗教自由

作者:张铮,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法理学博士(２０１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LL．M．(２００４)和访问学者(２０１２),美国杨

百翰大学法学院宪法学者(２０１３).研究兴趣是法律与宗教、法哲学、政治哲学.现为上海一名执业律师.地址:中国上海

市普陀区白玉路６６９弄３号２０２室;邮编:２０００００;电话:＋８６Ｇ１５Ｇ９２１７Ｇ８９５９;电子邮件:zheng．zhang２２＠gmail．com．

宗教自由是现代多数国家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宗教教育自由是宗教自由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设立宗教学校、传承宗教价值和教义是宗教活动的极为重要的方面.一定形态的义务教育、也就

是国家强制教育(compulsoryeducation),是现代世界各国教育制度共享的基础性安排.这两种并行

的制度看上去是彼此冲突的.本文通过对我国义务教育制度、宗教自由制度和宗教教育制度的分析,
试图寻找一条在我国解决义务教育与宗教自由之间张力的可行的途径.

一、义务教育起源于宗教教育

义务教育的最早形态是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在斯巴达原始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中,没有家庭制度,
所有儿童都由城邦统一抚养和教育.斯巴达体制并非西方历史的常态;在漫长的中世纪,以军事强制

为特征的国家不是特别发达的体制,家庭、宗教等始终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制度.相应的,教育也始终

是大体由教会兴办的宗教事业,到后来出现为世俗职业目的进行的培训.〔１〕

近现代的国家义务教育体制,学者们公认起源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伟大目

标是反对天主教会;为达到这一目标,他选择依靠世俗权力.马丁路德认为,君主必须通过强制性

教育来清除错误的宗教信条如天主教、犹太教和其他新教教派的影响,使人们接受正确的、即路德自

１７１

〔１〕 CharlesGlenn,ConstrastingModelsofStateandSchool———AComparativeHistoricalStudyofParentalChoiceandState
Control,(NewYork:Continuum,２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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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宗教观点.在写给当时的德国统治者的一封著名信件中,马丁路德说:

“亲爱的统治者:我坚持认为世俗权威有义务强迫人们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学校如果政府

能强迫适龄公民拿起刀枪去服兵役,走上战场,并履行战争期间的其它军事义务,那它当然就

更有权利强迫公民把孩子送进学校,因为此时我们是在与魔鬼征战,而魔鬼的目标是偷偷地使

我们的城市及其中强壮人的首领逐渐枯竭.”〔２〕

当然,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强制性普及教育的另外一个重

要目的,是使人们能够有自己阅读圣经的能力.〔３〕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的“唯独圣经”、“人人皆祭司”
等信条,必须在人们有基本阅读能力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在现代义务教育发端的宗教改革时

期,义务教育的两个根本理由或目的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得以确立:第一,传授基本的文化和知识能力;第
二,传授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现代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强制教育系统于１５５９年由符腾堡选帝侯克里斯托弗公爵建立.随着新

教思想的传播,加尔文的日内瓦、胡格诺派的法国、诺克斯的苏格兰,包括受到清教徒影响的美国,都
逐渐或多或少接受了借助世俗权力强制性对公民实施教育这一理念.但直到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威
廉一世时期的普鲁士以及１９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义务教育才真正在制度上得以在欧洲主要国家

确立.〔４〕

各国义务教育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就价值观培育而言,奉行路德宗的德国各邦的义务教育都

有宗教内容;事实上政教合一正是路德宗国家的特征.即使在今天的德国等北欧国家,义务教育中仍

然有宗教内容,但学生可以选择其它宗教或一般伦理课程.与此相对照,奉行世俗化(Laicite)的法国

则严格把宗教内容排除到义务教育之外,而用另外一种据称是正确的价值观———启蒙理性和科

学———来代替宗教.随着民族国家向多元文化国家的历史发展,在今天西方各国的义务教育中,更多

地强调宽容、和平、多样性等价值内容.在强制性的文化技能传授方面,马丁路德时代主要强调识

字和阅读圣经的能力,以便信徒能够摆脱天主教会的垄断.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发展,除阅读以外的写

作、数学也都得到强调.这些基本技能已经成为一个人参与正常现代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从结

构－功能角度看,在传授基本技能和传授正确价值观这两个方面,今天各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实际上都

没有跳出马丁路德几百年前的窠臼.

正如世界多数国家一样,我国当前也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从结构Ｇ功能的角度,我国的义务教育

与马丁路德以来的传统也并无二致.以下通过对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法律梳理来说明这一点.

二、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受教育不但

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这一义务的客体是国家.在国家与公民彼此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这

２７１

〔２〕

〔３〕

〔４〕

Quotedfrom MurryRothbard,Education:FreeandCompulsory,(Auburn:LudwigvonMisesInstitute,１９９９),２０.

DennisLawtonandPeterGordon,AHistoryofWesternEducationalIdeas,(London&Portland:WoburnPress,２００２),８４Ｇ８５.
关于欧洲各国义务教育建立的历史,同前注２,Ch．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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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制订了«义务教育法».该法的基本思想与马丁路德以来的义务教育思想在

结构上没有本质差别:通过强制性教育,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概括说来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传授基本的文化技

能.〔５〕 义务教育适用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所有适龄儿童,宗教信徒也不例外.〔６〕

义务教育既是适龄儿童的义务,也是、甚至主要是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义务.〔７〕 父母等监护

人未能履行其义务的,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尽管惩罚限于“批评教育”、“限期改正”等轻微措施,〔８〕

但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归属非常清晰,不容辩驳.

«义务教育法»将“德育”也就是价值观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最主要目标,其重要性排序在智育、体
育、美育等之上,〔９〕但这种德育显然不包含宗教价值的内容.一方面,义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１０〕目的是“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说就是宣称“存在

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国

家.〔１１〕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八条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

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该条应包

含三个基本内容.第一,如该条已经言明的,宗教不得妨碍国家教育制度.这也是宪法的规定.第

二,虽未明言,但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还应要求:国家不得开办或支持(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

持)宗教教育;第三,国家教育不得压制或反对宗教.后面两点虽然没有写明,但这应当是“教育与宗

教相分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义务教育主要在公立学校中进行,但民办学校也可以进行义务教育,前提是达到一定标

准,且教材经审批通过.〔１２〕 无论在哪种学校中受教育,适龄儿童 ——— 即六到十四岁的儿童 ——— 必

须在人生的求知欲旺盛和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接受长达九年的义务教育,父母和儿童对此没有选择的

权利,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把重要的价值观内容放在首位,而宗教又在本质上

与价值问题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义务教育制度与宗教自由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下面试对这一冲突

３７１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见«教育法»JiaoyuFa [TheLawofEducation]第三条和第六条.«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
Education]第二条也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奠定基础.”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

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五条第二款:“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

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五十八条:“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

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

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义务教育法»YiwuJiaoyuFa [TheLawofCompulsoryEducation]第三十六条:“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

育教学之中,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

品德和行为习惯.”
«教育法»JiaoyuFa [TheLawofEducation]第三、第六条.
«宪法»XianFa [TheConstitution]第三十六条第三款:“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民办教 育 促 进 法 实 施 条 例»MinbanJiaoyuCujinFaShishiTiaoli [TheImplementingRegulationontheLaw of

PromotionofPrivateEducation]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但是,
该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应当达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课程标准,其所选用的教材应当依法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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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

三、义务教育与宗教自由

宗教教育的自由是宗教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宗教教育的权利是公民的宗教自由这一基本权利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可以传播宗教观念、意义和价值,养成下一代的

属灵品格和使命,建立宗教历史传统并使宗教在代际进行传递.这些对于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和存

续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对下一代进行宗教教育的自由,宗教自由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而且在

很大程度上是不完整的.

宗教教育既是儿童的权利,也是父母的权利.儿童在人生的初期阶段没有自立的能力,欠缺成熟

的判断力,在物质上、精神上都需要他者的供养;由于父母和子女的天然肉体关系、父母与子女的爱和

依赖的心理与情感条件、以及与这些关系和条件相适应的牵涉到财产、物质安排的家庭制度,父母应

当对子女的教育享有较大的权利和自由.〔１３〕 但另一方面,由于儿童是人,有自己独立于父母的利益,
父母不能不受任何限制地、象对待工具那样对待子女;对子女的教育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以子女的利益

而非父母的利益为依归.任何一种教育学说,都应在这两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而不应完全倒向一

方,忽略另一方.过分强调父母的权利,无视子女所具有的独立于父母的利益,会导致父母把孩子视

为财产任意对待、甚至虐待的倾向;过分强调子女的权利,则忽视了在教育问题上,儿童(至少在早期)
并没有进行选择的能力与意志这一事实,也低估了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是父母的物质、情感、精神的延

续这一事实.无论被视为父母的权利、子女的权利、还是两者之间的平衡,有一点是共同的:宗教教育

反对国家的无理由干涉.

正是由于宗教教育对于宗教自由的极端重要性,１９６６年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

八条“宗教自由条款”特别用第四款来强调宗教教育权:“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尊重父母以及适用的法律

监护人享有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确保他们的子女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１４〕这一条款毫不犹豫

地确定了父母享有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的权利.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

三款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诺,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的下列自由:为他们的孩子选

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教育标准的学校,并保证他们的孩子能按照他

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１５〕另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缔约国应尊重

儿童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缔约国应当尊重父母并在适用时尊重法定监护人的如下权

利义务:以符合儿童不同阶段接受能力的方式指导儿童行使其权利.”〔１６〕

４７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Piercev．SocietyoftheSisters这一判例中指出:“父母和监护人有对其控制下的子女的抚养和教

育进行指导的自由.合众国的所有政府所建基于其上的关于自由的根本性理论排除了国家强制儿童只能接受公立学校教师的教授,
从而使其标准化的任何一般性权利.儿童不只是国家的产物;养育他并指导其命运的人有权、也有高度义务为进一步的义务对儿童予

以承认并使其做好准备.”Piercev．:SocietyoftheSisters,２６８U．S．５１０(１９２５).
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GongminQuanliHeZhengzhiQuanliGuojiGongyue [International

CovenantonCivilandPoliticalRights].虽然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该公约,但该公约理所当然应作为中国宪法和其它法律有关宗教自

由的条款解释的重要参考.
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且全国人大已经于２００１年批准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JingjiShehuiYuWenhuaQuanli

GuojiGongyue[InternationalCovenantonEconomic,SocialandCulturalRights].中国所做的保留是关于工会权利的,与宗教教育无关.
同样,中国已经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ErtongQuanliGongyue[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且所做的保留与儿

童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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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宗教

教育权是父母的权利,而«儿童权利公约»把向儿童提供“符合其接受能力的指导”视为儿童的权利.
如前所述,宗教教育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儿童的权利.相比之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更强调父母的权利,«儿童权利公约»更侧重儿童的权利,但两

者针对的主要对象都是政府,政府一般情况下不得干涉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必须维护儿童的思想、
信仰和宗教自由权(尽管父母也有这种义务).

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考虑到中国已经批准

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并因此在宗教教育问题上承担国际法上的义

务,对«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确理解,必然包含父母“照他们自己的信仰”对孩子进行宗教教育

(包括择校)的自由;且父母的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符合儿童不同阶段的接受能力”.

我国的法律制度并不禁止宗教教育.根据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原则,宗教教育只能由民间社会团

体进行,且其主管部门并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而是宗教主管部门.当前我国的宗教院校分高级和中

级两种,主要是学历教育,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１７〕 显然,这一宗教教育体制考虑到了与义务

教育相衔接的问题,将正式宗教教育置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国家不允许设立在时间上与义务教育

相冲突的初等宗教学校.〔１８〕 这种做法侵犯了国际公约所保护的父母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的权利以

及儿童的宗教自由权利.

一种反驳认为,既然国家允许开办中级和高级宗教学校,就不能收国家侵犯了父母和未成年人对

宗教学校的权责权.然而,价值与人格养成在人的一生中是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的.一般来说,儿童到

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价值观和基本人格形成和定型的时期.在这一时间段内由国家进行强制性的价值

观灌输,而不允许在学校进行类似的宗教价值观的灌输,这对于宗教传承是一种精神绝育术,是釜底

抽薪的做法.不能不说,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父母和儿童的宗教自由.

还有人会反驳说,儿童和少年在家里仍然可以由父母进行宗教教育,因此宗教教育自由仍然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这一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这样一种家庭进行的宗教教育无法取代学校正规宗教教

育.首先,如果父母可以在家庭中进行宗教教育就满足了宗教教育自由的条件,那么除非象古代斯巴

达那样彻底取消家庭制度,否则没有任何社会制度侵害了宗教教育自由.连文革中也有不少宗教信

徒在家里偷偷进行宗教教育.其次,扣除在校时间,家庭教育的时间无法保证.第三,家庭宗教教育

与学校宗教教育性质上截然不同.家长在知识、宗教造诣上未必有能力进行宗教教育;许多宗教教

义、礼仪和精神的培育只能在学校这样的较大规模的正式场所或宗教团契中才能有效进行.最后也

是最为重要的,就算时间、能力、形式等都没有问题,家庭宗教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并存也不利于塑造完

整的人格和坚实的价值观,不利儿童的道德发育,甚至———非常吊诡———不利于儿童的批判精神和自

主人格的培养.

教育学的研究表明,即使从培育多元社会中个体的自主性这一自由主义的教育目标出发,也必须

５７１

〔１７〕

〔１８〕

«宗教院校设立办法»ZongjiaoYuanxiaoSheliBanfa [MethodsfortheEstablishmentofReligiousSchools]第二条.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宗教管理部门允许的民间中级与高级宗教学校并非可以自由设立,而是要满足种种近乎苛刻的条件.

具体的规定详见«宗教院校设立办法»ZongjiaoYuanxiaoSheliBanfa [MethodsfortheEstablishmentofReligiousSchools].但是毕

竟存在着设立这种宗教学校的可能性.这与初等宗教学校因与义务教育相冲突而完全禁止还是有很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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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的初级阶段注重价值内容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个人只有在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信念、人
格和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对这一基础进行反思和批判思维,才能够对多元社会中互相竞争的

价值进行有效地区分、判断和思考,并负责任地做出自主的选择.因此,在儿童阶段的早期,逻辑一致

的、整全的价值观教育极其重要.笃信宗教的父母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而学校中进行的却

是另外一套价值观教育,这种并存会造成孩子的困惑、无所适从、甚至说谎和人格分裂.儿童将没有

机会培育一个相对健全和完善的自我,也就不存在未来进行自主教育的前提基础.〔１９〕 因此,必须允

许儿童至少在早年按照自己和父母的意愿参加正式的宗教学校,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非正式教育

与正式教育统一起来,促进完整和谐人格的养成.〔２０〕

第三种反驳是,初等宗教学校难以与其它学校制度相衔接,从初等宗教学校毕业的儿童没有社会

出路.这一反驳也不成立.首先,现行法律法规都允许中等和高等宗教院校的存在,可以与初级宗教

学校无缝对接;宗教教育放开后,各类中等和高等宗教院校只会更多,不会更少.第二,初等宗教学校

毕业的儿童并非不学习文化知识;恰恰相反,国家必须要求这些学校普及文化知识技能.只是在价值

观部分把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让渡给宗教教育.就此问题下文还有详述.第三,就算这些儿童确

实面临着难以衔接、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也是市场而非国家应当解决的问题.如果初等宗教学校的儿

童毕业后无法顺利接受进一步教育或就业,这些儿童的父母当然就面临着一个抉择:让孩子冒着这种

风险接受初等宗教教育,或将孩子送进义务教育的学校? 这一抉择应当是父母与孩子的权利;而义务

教育制度则抹杀了这一权利.

第四种反驳是更为根本性的:为什么孩子的教育选择一定是或完全是父母和孩子的权利呢? 国

家在儿童的教育中没有任何利益吗? 当父母权利和国家权利冲突时如何解决呢? 下文重点回答这些

问题.

四、国家利益与宗教教育自由之冲突及其解决

很少有人主张父母对子女的完全的、不受限制的权利.〔２１〕 首先,子女毕竟是拥有独立利益的人;
父母对孩子来说是他者,其为子女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从子女的利益出发.子女的利益构成对

父母权利的重大限制.鉴于儿童往往没有能力认识与保护其利益,国家需要介入,扮演监护人

(custodian)的角色.〔２２〕 其次,不止儿童本身在其教育上具有利益,国家在其未成年公民的教育上也

存在一定的利益.

６７１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EammonCALLAN,CreatingCitizensＧPoliticalEducationandLiberalDemocra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７),１５８,１８１.
据此,有论者认为宗教初级学校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学以后的阶段可以更多进行自主性和批判思维的教育.见Ian

MacMullen,FaithinSchools? ＧAutonomy,CitizenshipandReligiousEducationinLiberalStat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７),Ch．８．有意思的是,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当前的宗教教育体制是完全倒置的:在最需要整全的宗教教育的时期,不允许宗

教学校存在;在需要统一培育反思精神的中学及以上阶段,反倒允许进行学校宗教教育.
有些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持有一种颇为极端的观点:子女应当被视为父母的一部分,是父母的“自我的延伸”.见

CharlesFRIED,RightandWrong,(Cambridge& 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８),１５２.
比如,酗酒、吸毒的父母难以保护孩子的利益,国家往往剥夺这类父母养育子女的权利.然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这些事

例不是那么重要;一般而言,儿童利益的最佳监护人就是父母,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远超过国家对其未成年公民的利益的关注.见

StephenGILLES,“ParentalistManifesto”,６３U．Chi．L．Rev．Vol．６３,(１９９６),９３７．抛开父母信奉极端教派损害子女利益的极端情况不

论,可以大体认为,在宗教教育问题上,子女与父母的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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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公民.未成年人只有获得读、写、运算等方面的基本技能才能够在

现代社会中生存并作出贡献;未成年人也只有形成宽容、理解、平等、尊重等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成

为负责任的好公民.在现有的国际法体系下,一定程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培育国家凝聚力和民族

自豪感,在保证国防安全、塑造国家认同、建构现代国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国

家有权对未成年的教育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２３〕

上述原则为联合国的国际公约所承认.例如,«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四款

规定:“本条的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干涉个人或团体设立及管理教育机构的自由,但以遵守本条第一

款所述各项原则及此等机构实施的教育必须符合于国家所可能规定的最低标准为限.”第十三条第一

款所提及的“各项原则”包括:“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

重,并应使所有的人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和各种族、人种或宗教团体之间的了解、
容忍和友谊,和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国家可能规定的最低标准”则没有明确的定义,
从而认可了各国按照自己的制度、历史与文化对未成年教育进行干预的权利.

如此一来,在儿童的宗教教育问题上,父母的和国家的权利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目前的

义务教育方案是对这一冲突的不令人满意的、甚至有些粗暴的解决方式.它直接诉诸国家对公民的

强制,从而直接而明显地违反了父母享有的宗教自由.但如果给予父母完全按照宗教来教育子女的

自由的话,国家的合理利益似乎又没法得到保障.有没有能够两全其美的做法呢?

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的现状,两者兼顾的做法还是有的,而且至少有两个.第一种解决方案是,在
学校义务教育的内容之上,加入一定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比如德国就是这一做法的代表.德国虽然

也在宪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但这是一种“柔性分离”(limpingseparation);德国学理认为彻底的政教

分离与宗教自由原则是彼此排斥的.〔２４〕 传统上,德国一直是一个强调政教合作多于强调政教分离的

国家.德国法对宗教自由的观念是“积极的宗教自由”,即国家有义务为宗教自由的行使创造积极的

条件.表现在教育上,世俗公立学校适用«基本法»第七条的明确规定:“公立学校课程必须包括宗教

内容.”宗教课程不局限于天主教、路德宗等大教派;穆斯林、犹太教等小宗教的信徒子女在一个学校

中如果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也有权要求开设关于自己宗教的课程.当然,家长或学生也可以选择不参

加宗教课程,而以一般性的伦理课程来替代.反对宗教进入公立学校的主要理由是这样损害国家的

中立,对不信宗教的父母和家庭不利.对此观点,１９７５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巴登－符腾堡州的一

个判例指出,从公立学校中剔除宗教教育并不使学校变得中立;因为世俗学校对世俗父母比对信仰宗

教的父母更为有利,所以它并不比宗教学校更满足中立原则.〔２５〕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并不局限于德国,是许多北欧国家的共同做法.中国是否应当借鉴这一方法

呢? 将这一做法适用于中国有一定的便利性,因为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公立义务教育系统,需要

的只是在已有体系的基础上加入宗教教育即可.但本文认为,总体来说,这一做法并不适合当下中

７７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以美国为例.美国所有五十个州都有关于未成年人教育内容的强制性法律.强制教育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相似.
应当注意的是,强制教育只是关乎教育内容而非形式;未成年人不一定非要在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家长可以选择特许教育、学券教

育、私立教育甚至家庭教育等形式,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强制性教育内容都是必须遵守的.

StephenMONSUMAandJ．ChristopherSOPER,TheChallengeofPluralism:ChurchandStateinFiveDemocracies,２nd．
Ed．,(Lanham &Plymouth:Rowan& LittlefieldPublishers,Inc．,２００９),１８３.

Ibid．,p．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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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这一做法更适用于宗教传统浓厚、国民的多数都信仰一两种宗教的国家,如德国、俄罗斯

等.中国传统上基本是一个世俗国家,〔２６〕１９４９年建国后又长期公开进行无神论宣传,因此公民中信

教比例还不是很高,社会上要求在公立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内容的呼声并不特别高涨.如果贸然在

公立学校中加入宗教课程,会引起许多无神论者的不习惯甚至反感.第二,中国长期以来实行政教分

离,宗教与教育分离,〔２７〕这些原则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成熟做法.在公立教育中加入宗教内

容,会导致国家财政直接资助宗教教育,这是对政教分离原则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的侵犯.第

三,在公立学校加入宗教课程面临着中立性难题.安排所有宗教的相关课程是不现实的;国家将不可

避免地在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取舍,而无论何种选择方案都有违国家在各宗教间中立的地位.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把第一种方案倒过来:不是在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内容,而是允许

自由设立各种私立的宗教学校(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但在这些宗教教育中、尤其是初级宗教学校

中加入国家要求的义务教育内容.如前所述,允许设立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包括初级宗教学校,这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因为,不许这样做明显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尤其在美国和法国这样

恪守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宗教直接进入公立义务教育因为政教分离原则的限制而不太容易,为保证

宗教自由,相应地当然允许宗教设立自己的私立学校.当前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对私立宗教学校甚至

可以进行一定的间接资助:美国的学券(voucher)制度就是典型代表.〔２８〕 本文认为,比起第一种做法,
这一做法在我国是更为可行的.

首先,这样做符合中国教育的基本宗旨,也完全符合共产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的方

针.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２９〕对于宗教信徒来说,能够自己兴

办宗教初级学校是利益攸关的大事;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第二,这样做打破了

原来国家对初等教育的垄断,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由原则,为人们的子女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选项.愿

８７１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关于中国传统上是世俗国家这一命题,学者们基本能达成共识.例如,张践认为:“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相信

或尊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死后鬼神,很难等同于宗教.尽管儒教在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发挥了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一样的

社会作用,对于儒生而言,儒教的确是基于孔子教诲而形成的一套信仰、价值观和行为,可是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却没有独立于国家机

构以外的儒教组织.把儒教等同于信仰超验世界,并具有教主、教皇、教团组织的宗教,这是长期受儒教理性主义精神教育的当代知识

分子很难接受的.”张践进而把中国的政教制度称为“政教主从型的神辅国家”:“为什么宗教在中国一直没有欧洲中东那样的巨大影

响,不能与政治权力相抗衡?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政治学,可以为政治权力提供充分的合法性说明.
作为政权合法性标志的神学符号,也是由儒家改造过的古代国家宗教的祭祀仪式垄断,其他宗教绝对不可涉足.这样也就决定了其

他宗教的地位,只能在辅助王化的轨道上生存发展.”见张践ZHANGJian,«中国政教关系史(上)»ZhongguoZhengjiaoGuanxiShi
(Shang)[ChurchＧStateRelationshipinChianVol．１],(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
SocialSciencePress],２０１２),１８Ｇ１９,４２Ｇ４３.秋风也认为儒家不是宗教,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见秋风 QIUFeng,“儒家

非宗教论 RujiaFeiZongjiaoLun”[OnConfucianismsNotBeingAReligion],«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TongjiDaxueXuebao
(ShehuiKexueBan)[JournalofTongjiUniversity(SocialScience)],Vol．２４No．４,２０１３;秋风 QiuFeng,“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Yige
Wenjiao,DuozhongZongjiao”,«天府新论»TianfuXinlun [TianfuNewComments],No．１,２０１４.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中国传统

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例如 AnthonyYu认为儒家宗法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神权政治.AnthonyYu,StateandReligioninChina,

HistoricalandTexturalPerspectives,(Chicago& LaSalle:OpenCourt,２００５).
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原则并非起源于１９４９年,从１９２２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一直延续至今.
学券的基本理念是,国家向适龄儿童发放类似食物券的学券,用于购买教育的支出;家长可以使用学券购买他们所喜欢的

学校教育,包括宗教学校教育.这一做法使得教育的提供者即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宗教学校等不同种类与理念的教育机构可以在一

个水平上竞争;教育的消费者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和子女的需要选择适合的教育机构;国家作为公共福利的提供者,为所有这些教育不

加区别地买单.由于国家对宗教学校的支持是“间接”的,即真正的决定人是父母而非国家,所以学券制被认为不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

的政教分离条款.见Zelmanv．SimmonsＧHarris,５３６U．S．６３９(２００２).
关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见杨东平 YANG Dongping,“试论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ShilunYirenweibenDeJiaoyu

Jiazhiguan”,[TentativeCommentsontheViewofEducationalValueBasedonHumanity],«清华大学教育研究»QinghuaDaxue
JiaoyuYanjiu [TsinghuaUniversityEducationStudies],Vol．３１No．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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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去宗教学校的当然可以,同时也不妨碍那些愿意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家长继续把孩子送往无宗教

的公立学校,双方各得其所.第三,在维护了宗教信徒的信仰自由的同时,国家培养现代公民的利益

没有被实质性地侵害.在初等宗教学校的教育中加设相当比例的文化技能课程、公民教育课程,培养

宗教儿童和少年的宽容、尊重、和平、开放、爱国等价值观,在制度上、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第四,中
国现有的教育制度体系本来就鼓励民间办学;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办学校.«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只规定不准民间开设“军队、警察和政治”类的学校,〔３０〕并不禁止宗教类学

校;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宗教院校设立办法»明确准许民间开办宗教的高级和中级学校.〔３１〕 中国共产

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再次明确了“鼓励社会办学”的方针.因此,现有民办教育制度对于宗教初

级中学的开办没有实质性障碍,民办初级宗教学校只是现有做法的一个小小的延伸.第五,现实情况

是,尽管有国家义务教育的规定,但是要求父母将子女送交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执

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民间私立的初等学校包括宗教学校,国家对此基本处于放任的状态.这

充分说明了现行义务教育制度的不合理.将私立初级宗教学校合法化只是用法律来承认一个已经广

泛存在的事实而已.最后,这样做并不违反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教育与宗教分离”
指的是国家公立教育与宗教的分离,而由民间设立私立的初级宗教学校,宗教内容并未进入公立学

校,因此并无政教不分的问题.

五、义务教育应当具有的价值内容

当然,允许设立初级宗教学校,并在其中加入义务教育内容的做法虽然可以大体上解决义务教育

与宗教自由的冲突,但各宗教的价值观与义务教育具体的价值观的可能冲突仍未得到最终解决.这

一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其最终的完美的原则上的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找一种适合

某国家情况的、具有最大包容度的次优方案.该问题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究竟能够容忍

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宗教教育? 宗教信徒有进行鼓吹恐怖主义、反社会行为的宗教教育的自由

吗? 没有明显的攻击性行为,但却宣扬消极、避世、顺服,缺乏反思的宗教又是否应当为国家和社会所

容忍? 第二,国家义务教育所应当包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回到马丁路德所设立的基本框架,它至

少应包括基本的文化技能教育.最被广泛接受的文化技能教育是所谓“３R”,即阅读、写作和数学

(reading,writing,andarithmetic);然而在这些基本智力训练外还有哪些价值内容就言人人殊了.一

定需要有价值内容吗?〔３２〕 如果答案是“是”,其所灌输的价值观究竟内容应当为何? 是所谓“最低限

度的公民教育”(civicminimalism),〔３３〕还是培养反思精神的“自由主义教育”(liberaleducation),抑或

是培育民主精神的所谓“民主教育”(democraticeducation)?〔３４〕 除此之外的其它内容呢? 比如说爱国

主义? 甚至比如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

９７１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条.
同前注１７.
例如,美国教育哲学专家StephenGilles就认为公立教育不应有任何价值内容.他援引罗尔斯的观点,认为国家所提倡的

任何价值内容都不可能是中立的,而必然是对不持有这一观点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其实质是一种言论自由权)的侵犯.见

StephenGilles,“ParentalistManifesto”,U．Chi．L．Rev．Vol．６３,(１９９６),９３７.
关于公民教育的内容也存在不同观点.例如在美国,从自主性(autonomy)的培养,到性别和族群平等与尊重以及宽容的多

元主义文化观等等,不一而足.
持这种观点最力的是美国教育哲学家 AmyGUTMANN;她的教育的概念是“民主教育”,即义务教育应促进有利于民主制

度的价值观.民主教育比最低限度公民教育有更多的价值内容.参见 AmyGUTMANN,DemocraticEducation,(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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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义务教育中包含一定的价值内容,这无可避免.在这一点上,马丁路德等改教家直

接阐明自己所主张的义务教育的价值内容,这一立场比后来中立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更为真实.自由

主义国家所号称的完全的价值中立只是一个幻象.价值内容不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与

非和多与少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国家义务教育的价值内容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取舍.义务教育的价

值内容与国家所容忍的宗教教育的内容互为边界,此消彼长.在一个极端上,具有攻击性、鼓吹恐怖

主义、宗教仇恨和反社会的宗教教育必须禁止,因为这超出了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能够容忍的底线:
即使信奉攻击性行为和恐怖主义的宗教或社会本身也不会允许这些行为发生在社会内部.在另一个

极端上,消灭宗教或宣扬宗教是鸦片的无神论宣传,也不应出现在义务教育的内容之中,否则就会明

确地与宗教自由原则相冲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广阔的领域,可以根据一国的现状和历史,考
虑多种价值组合,也可以考虑对许多价值体系进行诠释,使它们能够彼此相容,以便达到可接受的后

果.例如,在当下的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难以遽然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从宗教角度进行诠释;〔３５〕对一些宗教信条也可以做出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的理解.〔３６〕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去教条化的解读,发现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宗教之间的“重叠共识”,就可以在可观

的程度上缓解宗教价值观与义务教育所弘扬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使得中国的宗教教育与义务教育

能够彼此协调.

０８１

〔３５〕

〔３６〕

例如,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似乎与犹太教－基督教有密切的联系.
比如,上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拉美解放神学就是对天主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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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仕颖,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路德研究专家.电子邮件:zhangsy７３＠１６３．com,电话:＋８６１３３２３３３６８５２.

时值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纪念,世界各地基督教会和学界都举办了相关活动,来纪念这一塑造

西方现代文明的时代变革.在这些活动中,尤以新教世界特别是路德宗教区为甚.德国联邦政府和

新教教会高度重视宗教改革运动５００周年纪念会,从２００７年就开始长达十年的筹备活动,并将２０１７
年定为宗教改革年.２０１７年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４日,第十三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１３．International
KongressFürLutherforschung)回到了著名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德国宗教

改革运动的策源地———维滕堡路德城(LutherstadtWittenberg).属于路德宗教区的芬兰也举办了相

关活动,赫尔辛基大学神学系教授、«西学与国学»国际学刊和博睿«中国神学年鉴»主编黄保罗教授,
于７月２６日至７月２９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了第五届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主题为“马丁路德与汉语

世界(MartinLutherandChineseWorld)”.

一、国学与西学北欧论坛:路德与中国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路德与汉语世界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教会方面,港台、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信义会,欧美路德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路德著作的翻

译日益增多,〔１〕国内宗教学、哲学、世界史、外国文学、政治、法律学、音乐学和教育学界对路德的研究

也日益深入.〔２〕 近几年来,黄保罗教授在中国各著名大学做了路德研究芬兰学派、路德婚姻观、路德

与西方现代性、路德理性观和自由观等一系列报告,增进了国内学界对路德思想研究的关注度.借此

契机,来自中韩芬三国的１０位学者齐聚赫尔辛基,探讨路德、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联.与会人

员围绕“路德与中国”这一主题做了两场报告,从学科性质上分为哲学、文学和民族学.
黄保罗教授根据路德“两种义”的理论来探讨汉语语境中的“义”(righteousness)这一概念的流

变,及其与谦卑的关系.面对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神学建设运动中淡化“因信称义”所造成的一些误解,
他认为应该将“淡化”改为“深化”,便可避免这些问题.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就路德的称义论和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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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标志性的翻译著作为:上海三联版１５卷«路德文集»,迄今已经出版４卷.黄保罗 HUANGBaoluo[PaulosHUANG]编译

的六卷本路德专题论著,即将由山东省基督教两会 Shandongshengjidujiaolianghui出版.
标志性的著作:«马丁路德称义哲学研究»MadingLudechengyizhexueyanjiu [AStudyonMartinLuther＇sPhilosophy

ofJustification](张仕颖ZHANGShiying著,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ShandongProvincialChristianCouncilandCCTPS],２０１２
年版);«马丁路德及新教伦理研究»MadingLudejiXinjiaolunliyanjiu [AStudyontheEthicsofMartinLutherandProtestants]
(王艾明 WANG Aiming 著,译 林 出 版 社 Yilinchubanshe [YilinPress],２０１０ 年 版);«马 丁  路 德 天 职 观 研 究»MadingLude
tianzhiguanyanjiu [AStudyontheVocationofMartinLuther](林纯洁LINChunjie著,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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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解脱论做了比较分析,对“因信称义”和“明心见性”这两个核心概念做了比较哲学的研究,分析了

二者对善功和修道主义等宗教实践的批判性反思观念,认为二者在宗教的实践性倾向和转化人性方

面分享着共同的观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蒲荣建从亚伯拉罕的上帝概念来看“因信

称义”,分析了保罗、托马斯和路德对亚伯拉罕信仰观的继承性,认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观念指向中国文

化中的“神”或“天主”观念.中山大学(珠海)哲学系博士高源从路德宗与东正教关于称义的对话,探
讨了东正教的“神化(theosis)”概念,分析了东正教批评路德宗未能提出正确的神化理论的原因,高度

评价了路德研究芬兰学派的神化解释及其贡献,介绍了其新的理论发展———情感的神化理论.
路德思想对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来自复旦大学外语学院的姜林静博士阐述了路德对德国文学

和音乐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在其赞美诗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象征性意义,也体现在后人对其圣诗形形

色色的改编中,也体现在后人对其圣诗形形色色的改编中.由路德所燃起的“赞美诗革命”,使圣诗更

趋于大众化和民间化,对汉语圣诗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一切都造就了超越国界的“路德神话”.来自韩

国延世大学的金善淑(SungSookKim)详尽考察了诞生于中国的朝鲜族诗人尹东柱(YoonDongJu)
诗文中的路德形象,认为路德和尹东柱在德韩两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相似的历史地位,如“阴阳”和
“十字架”都具有相似的辩证性,尹东柱在二十一世纪初知识分子中普遍增长的利他主义伦理良知的

影响,完全可以和路德相比拟.来自韩国淑明女子大学的黄荣美(YoungmeeHuang),通过对严歌苓

小说«金陵十三钗»和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的叙事分析,揭示出其中蕴含的基督教伦理,反映出路德

关于做邻人基督的教导;妓女自我牺牲的行为被诸多评论家视为超越爱国主义的神圣救赎行为,其实

也反映出路德关于牺牲是由爱而来的义之果实的观点.遗憾的是,同名影片将原著的这种意涵削减

了,以适应广大观众的需要.
路德对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塑造,加之对德语发展的伟大贡献,使其赋予了德意志民族一种身份认

同感.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教授详细阐述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与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之间的关系,认
为路德１５２０年后用德文撰写小册子,开启了德意志意识的萌芽,从而影响到伏尔泰、费希特、康德和

赫尔德等人对德意志“民族精神”(VolksＧgeist)的深入讨论.中央民族大学苏发详教授对１９世纪前

在西藏生活时间最长的西方人———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意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Desideri)在西

藏的见闻生平事迹做了详尽的研究,根据德西德里写给教皇、耶稣会总会和其他一些神父的信函,结
合相关藏、汉文史料,探讨１８世纪前半叶西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状况及其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

生罗静平对康定市这一汉藏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交界地天主教的传播情况做了系统的研究,
力图阐明其传播途径,展现出天主教和本地藏传佛教之间文化的冲突以及交流,而这两种完全不同类

型的宗教的共存和发展,正好说明康定这座高原小城的包容性和独特魅力.
会议现场虽然人声鼎沸,但并未妨碍大家的热烈讨论,与会人员在“维京号”邮轮上度过了一次愉

快难忘的学术之旅,其中四位学者立即赶赴维滕堡参加第十三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

二、世界路德研究大会:路德与中国

此次会议格外隆重,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２００余位学者齐聚维滕堡,展示和交流近些年来路德学术

研究的最新 成 果.７ 月 ３０ 日 下 午 ５ 点,大 会 开 幕 式 在 曾 经 张 贴 有 九 十 五 条 论 纲 的 城 堡 教 堂

(schlosskirsche)举行.大会开幕式在管风琴乐声中开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路德城维滕堡地方政

府和教会负责人致欢迎辞.之后,本届路德研究大会主席,基尔大学神学教授约翰内斯席林(Johannes
Schlling)做主题发言,“马丁路德———福音的导师”.他高度评价了马丁路德１５１７年万圣节(１０月

３１日)在城堡教堂大门张贴９５条这一事件的动机,申明路德本是出于爱和追寻真理的目的而为此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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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学同事争辩,体现了基督徒学者“以爱和研究的工作阐明真理(Amoreetstudioelucidandaeveritatis)”
的精神.５００年前的学术事件成为西方文明转变的分水岭,此事件的重要性催生了大会的主题:１５１７年,
传统和革新之间的路德(１５１７．LutherZwischenTraditionundErneuerung).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在

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重新思考路德的生活处境、宗教经验和洞见的先决条件、以及神学工作,带来新

的问题和答案.
根据大 会 议 程,大 会 学 术 报 告 始 于 ７ 月 ３１ 日 早 晨,８ 月 ４ 日 下 午 结 束,早 晨 为 全 体 会 议

(Plenarvorträge),下午为研讨会(seminare),共有２１个会场,８月２日早晨为简短发言(Kruzberichte),共
分１０个会场.大会主题报告内容涉及九十五条论纲的争论和对话,路德的圣经解释学和方法论意义,路
德神学思想的灵性来源和心理学要素,路德布道词中的神学思想和宣道中的教理训练,路德的教牧工作

和祈祷思想,历史和当代处境中的路德神学思想.当今路德研究的领军人物,图宾根大学新教系历史神

学教授佛尔克勒平(VolkerLepping)做了报告«奥古斯丁主义和神秘主义»;来自明斯特大学的阿尔布

莱希特博易特(AlbrechtBeutel)教授做了报告«唯独圣经? 论青年路德的圣经解释学和神学理论化之

间的关系»;来自美国圣保罗路德宗神学院的斯蒂芬保尔森(StevenPaulson)教授做了报告«路德早期

布道词中的自隐的上帝»;马堡大学神学教授迪特里希柯熙(DietrichKosch)呈现了精彩报告«信仰的主

观性和道德的客观性:透过康德来阅读路德»;来自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提那帖茨(ChristianeTietz)教
授做了报告«历史和现代的可怕鸿沟:今日对路德神学负责任的系统神学思考».大会报告者均为当前路

德研究各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学者,不仅为听众们呈现了路德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揭示出了当前路德研究

的前沿问题和视域.

大会除去８月２日下午参观托尔高(Torgau)之外,每天下午都举办研讨会专场,共有２１个会场,
与会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固定参加某一研讨会,做报告或发言.研讨会议题广泛,既有近三十年

来路德研究的综述介绍,也有路德和基督教神学传统思想渊源的探讨;既有路德早期神学思想的溯源

式考察,也有路德与现代性的前瞻考察;既有对路德思想发展在特定时段的考察,也有对特定时刻路

德某个思想的探讨;既有对路德某个特定思想或概念的研究,也有对路德阐释学的再研究.内容丰

富,展现了当前路德学的各种向度.
路德研究涉及诸多学科,近３０年来,基础神学、宗教理论和文化革新中对青年路德多有开拓性研

究,主要的主题有位格的存在论和辩证法,包含位格基督论和存在论特征,自由与束缚;修辞学、形而

上学和十架圣像学;喀巴拉、秘学、神秘主义,包含否定的特征,如悔改和谦卑;从解释学到后解释学,
早期圣经讲义和讲道词的研究;受难、礼物和恩典,包含过度和被动的特征;反基督和基督教政府,教
会的独特概念.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欧洲历史在政治、社会、神学和哲学方面发生了深刻变

化,路德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自然也是热门关注话题.路德作为一个解构性思想家引入了一种新的视

角,用于人的自我性、文本(唯独圣经)、政治交往、公共生活和对传统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

判.路德对从帕斯卡、康德、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有重要影响,他奠定了现代性思想的

霸权并建立了批判哲学的基本原理.路德的神秘主义思想中含有大量否定神学的灵性资源,特别是

在十字架神学中,路德与否定神学之间的关系受到了高度重视,根据文本探究其与狄奥尼修斯的关

联,根据否定神学来理解自隐与自启的上帝观,与伯纳文图拉、库萨的尼古拉、克尔凯戈尔等思想家相

比,路德有自己通达否定神学的路径.
路德的神学思想虽不系统,但相当丰富,涵盖了基督教神学的所有论域.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其创

造神学、知识论、美和欲望的神学和教会论.北欧国家对路德的创造神学尤其重视,创生了“斯堪的纳

维亚创世神学”,对丹麦、瑞典和挪威以外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过去数十年来,强调救赎论的芬

兰学派也转向路德的创造神学,特别是自然法及其与哲学心理学的关系.路德的知识概念涉及到对

５８１



国学与西学 国际学刊 第１３期,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上帝的认识,理性和信仰的区分,他称信仰为神学理智.路德的知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奥古斯丁和

伯纳文图拉的光照认识论,二是唯名论的吉尔松和比尔的认识论.路德的上帝知识与伪狄奥尼修斯

和基路伯之翼之间的关系,需要摒弃中世纪框架,从位格及其存在论关系来理解路德的知识论概念.
从路德的知识论,可以核查其人类学、哲学及神学心理学和存在论思想.路德在其注释、灵修作品和

布道词中使用了古代和中世纪关于美和欲望的观点,他对待美的超验特征的方式,欲望、感知、亚当属

性、基督、图像和音乐在路德思想中的位置及其影响,路德宗在艺术和音乐方面的成就,这些问题得到

了详尽的探讨.路德对教会的理解对于他成长为改革家具有重要意义,他获得的教会论洞见催生了

其改革神学,在其批驳罗马教会和教皇制的作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青年路德教会论产生的思想背

景,不可见教会概念的出处,教会的目的与归属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路德将圣经翻译为德语,对德语的发展功不可没.路德视圣经翻译为其最伟大成就,而且认为圣

经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学工作,而是一项神学工作.他死之后,路德宗的圣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只是在

１５８１年的萨克森“通用圣经(Normbibel)”中保留了路德１５４５年的版本.因此,有必要对１６世纪路德

宗圣经版本进行稽查,追寻其指导原则和个别阶段的历史效果.在路德的公开出版物中,圣经批注、
讲道词和其他解经作品遵循中世纪著名的注解原则,对１６、１７世纪路德宗、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传统

中的讲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仔细加以辨识.
赎罪券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赎罪券的神学争论在路德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路德、台彻尔、卡尔斯塔特和埃克对于赎罪券的理解和批判的反应各不相同,需要利用更多史料加以

判读,比如路德和卡尔斯塔特在改教事业上就存在合作与冲突的两个方面.路德论犹太人和犹太教

的观点,一直在社会上存在某种误解.过去五十年来许多学者都接收了威廉  莫勒(Wilhelm
Maurer)的观点,认为路德自始至终都保持一致.路德在其早期牧职生涯中,自传性的、解经性的和亲

犹作品中,观点并不那么协调一致,在早期神学中以中世纪的观点修辞性地使用“犹太人”和“会堂“,
需要综合地考虑这些因素.在女性主义神学研究盛行的今天,路德女性观自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聚焦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旨在平衡路德神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因此女性主义神学为路德研

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
当前宗教改革史研究出现了对改教宣传品中的图像学研究,从微观媒介的传播来透视宗教改革

思想的普及过程和程度.老克拉纳赫是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画家,路德的好朋友,他制作木版画宣传

路德思想,为路德的手册、讲道词和其他作品绘制改教人物肖像画,他的维滕堡工作坊为诸多教堂提

供祭坛装饰.因此,克拉纳赫作坊的印刷品和绘画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非常值得

史学界研究.
在宗教对话和普世教会主义盛行的今天,路德神学思想为福音路德会与天主教等、东正教和其他福音

教派之间的双边对话贡献良多.从特兰托会议到梵二会议,天主教内对路德的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
二十世纪早期天主教学者约瑟夫洛茨、埃文以瑟罗、奥托赫尔曼佩熙和文岑茨普弗吕的强烈批

评,到今天承认路德的公教思想和贡献.二十世纪初路德宗神学家卡尔霍尔(KarlHoll)的路德阐释是德

语路德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自然受到了关注,需要展开详细地研究.今天的路德不再属于西方世界,２１世纪

路德思想已经进入了诸多文化,并被翻译为诸多民族语言.路德思想的遗产显示出巨大生命力,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认为它与自己生活相关,并帮助自己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８月２日早晨为简短发言,共有十个会场,同时进行,向所有与会学者开放.有对路德资料来源研

究做了陈述,如１５１３—１５３２年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和约翰的教会政策,２０１１年德国德语路德作品研

究版,牛津路德研究百科大全,路德参考书目,新编路德的陶勒笔记,路德的拉丁文圣经等.青年路德

的思想与早期宗教改革运动关系密切,一直是当今路德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关于斯陶皮茨式的路德与

唯独信仰的关系,早期维滕堡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论纲,及路德所施加的内部重建和身份认同的策略和

６８１



路德研究的新高潮:两次国际路德研究会议综述

解释,西塞罗与路德的关系,１５１３—１５２１年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对路德理解信仰与实在的影响,赎罪

券争辩中的路德与教会法,青年路德作为一位启迪作家,保罗与路德的信仰转变等议题,相关学者做

了精辟的发言.有关学者对早期路德在欧洲的接收史做了精彩的发言,关于早期路德在德国本土的

接受状况,如安哈尔特的玛格丽特虔敬作品中的路德神学思想分析,历史日历中殉道者的描述和奇迹

反映出的神学思想,符腾堡公爵克里斯托夫对路德宗宗教改革的贡献,１６世纪北德教会条例等;关于

早期路德在欧罗巴的接受状况,如路德与安特卫普改革奥古斯丁会修士间关系,路德、梅兰希顿与英

格兰的宗教改革意识,路德宗宗教改革运动与法国改革宗传统的历史关联,丹麦圣咏史中的路德宗基

督教等.
路德的神学思想自然是会议的重点议题,学者们就路德神学思想中的属性相通、圣礼和社会性间

关系、信仰与受难,称义与承认、主仆关系、无体之性别体系、基督教的合一性等核心问题做了发言探

讨.也有学者发表了关于路德宗教虔敬实践的讲演,涉及路德论祈祷、形象譬喻、圣像和安然离世画

像等观点.十九世纪以来路德思想的接受问题,路德与现时代的关联问题,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路德阐释之再思考,路德与龚迦尔,路德与克尔凯戈尔,路德神学缺乏传教学视野,路德论朝圣,从女

性主义、后殖民和过程神学审视路德宗神学等发言,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路德圣经解释学中的

诸多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就路德圣经注释中的某些篇章、解释原则和方法做了专题发言,
展开互动交流.

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了“路德与中国”专场.在赫尔辛基大学神学系华裔教授黄保罗

的努力下,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学者做了简短发言,下届世界路德研究大会主席、美国圣路易斯协和

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罗伯特科尔伯(RobertKolb)主持了会议.黄保罗教授就路德两重义的划分

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做了发言,从学理上梳理了“义”这一概念在汉语思想中的语义演进,分析

了当前中国基督徒理解中的一些问题,阐明了基督徒谦卑美德与义德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张仕颖

副教授做了路德与慧能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的发言,以比较神学的方法,对二者宗教核心思想(“因信

称义”与“明心见性”)和宗教实践(善功和修道主义)的反思性批判做了实验性的对话研究,在承认佛

耶本质差异(智慧解脱和因信神恩获救)的前提下,对二者宗教思想间的融通做了细致的探讨.华中

科技大学林纯洁副教授做了路德天职观作为社会关系基础的发言,阐述了两个王国理论中三重天职

观及其功能,他还对路德天职观和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做了比较,发现二者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

规范确立方面的相似性.山东神学院齐鲁神学中心的姜晓文做了唯独圣经及其与基督教中国化的意

义的发言,强调圣经权威、基督受难与复活对于汉语神学言说的重要意义.山东大学濮荣健博士作了

亚伯拉罕的上帝概念与因信称义的发言,简要提及路德对信仰的理解.中国专场发言人虽少,但听众

不少,讨论热烈,耗时亦长,表明国外路德学者对中国路德研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三、结语

８月４日的晚宴上,本届大会主席席林教授致闭幕辞,盛赞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五年后再聚洛杉

矶.他对当前路德研究的喜人形势感到欣慰,特别强调了中国分论坛的意义,对三十年后路德研究中

心在中国的愿景做了展望.当然,通过这两次国际路德研究会议,可以看到当前路德研究主要集中在

德语、北欧和英美等国家,近三百年来路德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应充分吸收消化.当前路德研究的重

点是早期路德思想和圣经解释,路德思想与中世纪晚期的关联涉及到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意义评价.
中国路德翻译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宗教学、世界史和教界学者应努力钻研,从传统儒释道文化资

源中,为路德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对路德思想的中国阐释做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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